%ﬁ%iwﬂw%ﬂﬁfliél
113 RE £+ - F 515

DO 4 RREYECRAETRET
b

T 4 EFE (REESE
wo b EE®

W RE A F BRG]

g
N
Y

FAIRASTFIRLERFAFEERE AREFL P B2
108 B £ £33 5220850 > ¢ #AWII0E125p % - % 24
(Aer 5 A8 2 3 RZFF107TE R F 596335 ~ 5156
785. ~ 108# & W F % 5226%L) kAt o A RII0E A £
FEF FRTI98L A A > K h B 2113847 11p n1l1&# R 51
FHIBITHEA A F - g F w0 TEARBER e p F
FAEE PG UL F FETARR > AT
E

RN PR

Ji
>
N
A
-
\m
o~
S
R
W
>~



Vi

£ o 3 e dp T2 PR M FURABHE ~ TRTE 4 S AR

ﬂ%ﬁrﬁiﬁmiﬁﬁﬁ@w’ﬁ**ﬁ— R A

F 3o Afrk ek AriE ATE 4500 o "f’@@’???ﬁj’ AgiE

d—j@;};‘?g{;iﬁv‘ b T ze o R pRRE - IR g LT R
FE R TP o R E AR e

%#w« TEMABRG G LD P T2 o B o @ AT B

B0327H 0236~ » s BAL T A & @A i 2

oo Tzl o AT PR - IR G TR R BT i

B 37 -

Z“ﬁii'ﬁ

AO9 (R L3REHE  Mad F2kts  RTEWAR (7
) 112#11% 14p x5 A09 » EX R FEHpEisrt 2
RS AE L R T RS EE LT A Lk
AT F ) K94# m\y EHBRKE (BRKEdHBRFPY AL
FP ) EF P TEBRERE S BRENITET
VOLP S P R - ks EXAETELEBERER
1o ARG kS TFERFERGFF AP | (A %
5.:00000000 > nx £ ¢ 3 O®FOOK0005184 21 > & »b
1062107 12p B > T 7 EX ) 0 BT HS B BB
AR ESFRT > X0102#107 19p 21037127 21p B 3@
3 Ao fF % o RN AI05E107 14p A ERA T

R ES
F o 51058127 290 B KA R 0 L *ifﬁg 2
A

10643 7 9%@&3 % ,;;r%z PRI

A ’Jlﬁ1034'112’9 22 P A=
—%E& ,&;}7&;: =P
% WGuanHua Corporation(™ #t : GuanHua ~ "% & # 5L : GHG
H) ~ 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7 #t : CMKI ~ % &
B CMKT) 2 g & % o
RCE CBAREEP Ty P AKLD %‘ﬁw&@ f?ﬁitl‘?oéiﬁﬁf;f
FERLig (THEFE) 77

L= bl ey i.’»-'ll' 2* £ =
EF FAEIE PR



I
~

M omh o~ ae R
XN

i

PEEFRE FAFS T F A LR PEF  # e
axf\};d—\f*’ A IR -V = SN L v W R W

B RALHE R Y gL ] L RS

D /(TS
By 3

14 gj;ﬁjm o BRI R N FARFAE 4(]4 f%; FE2ZBEZ B
Fote AR @M (AF¢) Y22 2 FAAR
By iieis®F » % ®GuanHua Corporation ~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 & A 53 M (£¢F ¢ ) tHa
VIR AARBEPEFEY - ”»*’f CHERERAEER KT
ErhiE g R R R AW p102
£17 4210687 BF - JI#* 7 2o 8 E 2 SE08 ~ 0
L’ﬁﬂ%%wﬁﬁ\%&§$%i%’ﬂt;ﬂﬂ%m
PR S AR o A S B AL AL 2 3
CH R RS ERA LT T AIRE S &
FEH 2R NEFTREST IR 2
GXFRFTIU-PEBALHr TN EFHF ! L
? ATEMTEAY L2.1% A2 13 HEE
S1%) s 3mAZ AT K EERE 1L 0 R IEREEA D Y
TR WE MO RAE B R MIEREL R
AR OERERATRELI LRI Y c R AR
Foacis Mt & e 42 et & - AT 20 AT AR AT
(T F AR AP R S aTE ) 91158 7161~ 2 &
?'.(3—%1?"1 % — #757 )
Cierm ~ ZEFRH & NRTRELY - & =
X ﬁﬂﬁﬂi&\“““*?\iw&ﬁagzs L E KR
FHUIX R REHET AURES S 1N
6% (-'E‘E’f 12%3% 729 )3 \’ﬂ,\_, o BRI B BIIE K E

-k

~
<

(‘.
NoOSE Mw
Y IRy

IR I

4

2
)

5

=
2

- N
P
/2
(S
w

A

EiE
pun
7

o

EIS

}

N Ll L FAP % 221725595 3846~ 2

§ﬁ°
A4 AGBERCSEZSS > SRTENLEWI0IEI2? 3P 424
PESFII FESREMAER AR > P B KGE RS
E @ g E A AT 2 R 3103



V.

I~y

3

£ 3106& -t oord g2 T A F & BAFT S A (7~ 00000
0000000055 = | r@ﬂizfséiéaf?z'ﬁiQ‘f?OOO—OO—OOOOOO—
0BEME = | 23 B RAZGENE » va K Bid - 2 @
E A NEIRR Y o P A B RE S ENAY (BT
L)AO02~A27T~A03~-~A05~A01-A12%
&%éﬁﬁﬁ%:ﬁ%*iﬁ BELHEF Al A AR TR
FefeflfliemFLAE2am a§eECcE B Ria
2og (A443 Ry A EF s+ E 2

TESTENE S A ABELT MR R BARSI0
FoESF RPN OEI 20D RTE

P
ngnﬁg’ggjﬁttﬂ“”%?

BEFL

A FEIAIGEIT FAz ALz o Bk L AL
PATARAE 2R PSR EFEI0TE3Y 19 #ﬂ*ﬁ:/f
BIRAE R LY PR ERAORAPM T A 24
FEAQ22F 223 A iV P B AAPEL LY
BORRFRET B AAH

m

S ST LT

Feapd b2 ARG 2 SRS E G A R R R

Kb d @R IR ER 2 FIR0ET 1 P R
%o 4%AA02-A04-A03-A05-A06-A
07‘A08§*ﬂﬂ§$%éiﬁ§€&’b%P%4%

Wt (TR ) RGRE Nz A gt TS E g M
do FAAESE 22 méklﬁﬂwwﬁaﬁ<ih

- %X - %233F ) » EPHEER Y Jyri.q/,{
IREEACALHTI AT B i%wﬁ%

LK %Agﬁﬁux:;éﬁﬁ%ﬁ’gnﬁﬁﬁi

@,f*iﬁm7$4uﬁ Aos e (2B, NERH G

7 E" 4
R R SIES ] LR
2 ATRBHER 2 AT HwE 5159152 1%

@&i
ol
-\1‘1%‘*_
\



i

=

J=4

e O

|

N

ERR AL L AN GG e BT L LS f

By Av Rt gy 0 TN EAN
B B2 WHEANA L BB -
ﬁxr’%él‘m@b‘}*,&q%@_ )SAAOB#&:”—L r A /]ﬂ’i“m*\—A

00, &AF-BFFER LT FTEFAA I - BREFLA
05‘* FEiprFEtz TEOgPmEi-AQDL ) - A (107T& &
M F % 156785.% - %320F ) - Ad ML KR EGP
AQOD¥HEY 2 Fyp  T2EAAQD A ForHIT - o ik
LMK AN R SRR B R (L AP i
AOD R+ MFEEAAODLDRNTRAMF (doFk
HPET 5321IF) &z T 2P mEik-AQL ) - REMR
4R ER AT iTe s T2 4 e 2 &m@@@_#g\ e W<
moo
rE[E T oergl k2 H oA
AA4R gl ¥ mAs
%Emsaﬁ AMrFE) L
AR B R 0 ¥ ;’J.b?
SRR R
$4%T4w%7;uﬂ+;ﬁ,gﬁ$$‘
Mo BF ~ERGSE AL 425
Wit 2 REAEP G P Bk
FE OREAMaRZEFALERAER > pEFEIHEG >
-/ ST

- | S A

A AQ9 (kLT HE) WA

N

%%%4*tmaawﬁﬁﬁﬁg\%éa§~%auwi
» IR EARE - RAEER F L

Fafi s L fe kBB ARIRT T BLA G
ELF Ao RAREAES SRS BB APREps



I
g

(=)

184 - B4R & S PP AL i Zémi;’l?‘«ﬁii\"f'l
§’£$§ﬁwﬁmjyﬁ;W%%umﬁﬁ%jkﬁﬁﬁ
LN drime £ oS ?fﬁ@f%j\,}g‘(i\?ﬁl 7} zx—\ ?'zl_k—f#)t‘ﬁ( L 2R
Ko ARG - BAENPP > TEARG FEEL
Ppis ez £ o

FESTAR RIS G2 OB E o7 0 JERT e R
fo YT M ?p,é%fr;edﬁ TR £ DEF E AR vy 0 AR
AP ERPFPL xR F AEAE PG AR R
FH AT FEBARIHEZERT A DN F AP KB
AE AT 0 FTREBALAS FAGE
AEBREEIARF > AFERLERGEE R E S L 5] 2
BF e BB BRA AT A FRET (AT RBR LR
Boo FREFISHERERG BYF W H Fsgs RAF A
A F R A B RS TERRNAGFE S B g F
R A A E R R > BAMLET DI AL LG A
B3 o Bk Bp AP LR EHE RIS AT A
TP R RN SRR TR 0 AP A AeHER 0 AR
MEHEAIEAL  ARBERIF DEEC RS B
BRI AEEA TR o B L R Rt

Iy
2 AT AT THEBDRIT IS AN > BRI, T 5L
o AHBRFERSHL - 2 £5F LR o
G

FFE 0 Nrk G PR R FERT A AQ 2
Lo NG bﬂ]grsp i EAEAE O HBRFT AL 5
2o FRALTEFRS B gwibF g AP A
ARG o B g BB KB E£4 D BARBEL IR
Aol s R T RAEO e (- 2L
#) o

R AR AR RS AR
FESOVREIVET LY A LT R HE
AAQ3 FHEZAZT2EE  VERESPLEE S



KEFHARIRFT AR  RLESET L FELI 24
PEFA T AFTEERT ELOMIAE 0 L ES P LM
EiTdod BkE- A AT A TG Kp e ks s o
BABRERY > HIFEIP L G2 3 P 2 B e
SRETEEN 25 B 0 RUEATE AR L RTE -
@%%*K%ﬁﬁi‘i%ﬁ? AOZ2~A27 (3 R#EFH
BRFTER) L KPP F Xl AR AR FFS
ﬁﬁéﬁwjusiﬁﬁﬁ?ﬂwﬂﬁﬂfEAOZdHﬁﬁﬁa
%53 2 vE % L G403 £5000 o BIFL Wik %k
f#@:géw#ﬁ%ajg%ﬁg%wfﬁﬁ

gﬁ@@ﬁ@;o
Bl g s - (SREHETE) PRFTAA02
AOB8~~AO07T~A04~-~A05~A06~ »=ERP
B ERL I ALBRIEFRPIERTA > PERT A
RN AEAVEERL A P ZHTRERD
PRI ESFTERTATEF O REPRARN A, FD
#
3’0

‘\\

Xl 3wt e o B FlE e
otz ¢t PA T A E R EFESIT LT R

£
2 P AEB R AT 2 dp T 0 S Bk AT] Y 2

Ry

—
Y Tm

S
N
b

H@fﬁﬁ—~:? FAEE O MAETEP R TE R AL
DIl o BAEd A S RTENTAIAG A
AT o ¥ iRIpALEE % 12508 % 338 ~ 72 F31iE % 198

5ﬂ‘]iz$16‘57‘59f'1€"ﬁ‘)é‘ JenEd o

AR Ibp - AR - FETIORY R

liﬁﬁvfg\#\%\-&—a-—é’lﬁ" E;};Z‘-#\%\_&—a»—év

-Ff?i&"”” TEHEE D B2 A2 o 4-*;;&35‘_53,#%

/"": *EE'?%‘E' ’}glbﬁ:?ﬁ‘f—}rr*’k oo REREd

g (Ml - FFELE)

N\

|4

@

N
ok ’eﬂ pull
' (\.\.
&

"l

\u

\gge__‘,
AR EZBRE S T ESPBAREEY > TS
B IBASARLEBHFEY > 2 FEYREER B

CASS



ZHESHE AL S AR 0 F R
Eht 2 RS & p 1*%}5@%%41&1 Bz #um (H214& 94/
iL))IéIJ%J«,\,m'\”%TT S REBREIAL ZFPR
B KRBT L A4 ] 3% (L106F R & F 5798558 v
%323?7}}i4“‘ Féi%fri) Jsp\ 3RS EIN0AED? 1p 4= 38 3
’3#7"15 $111F ) > 2 101&1"
érr’ PR AE102£10
; 2 A300F ~ 0 P RE
¢ REE®- %381F ~102#107 19p
wh ) o mE103#12% 22 L Fie THK
‘Si\a’?i‘]lMOg ~ o REGES AL EE
Z %380F ~103#127 22P @ B { % 3e
102#10% 19p 7 103#127 21p ¥z 5
565 Z>7000£007 00p 2T 23 > 5k
1055127 20p B4 > £106E37 0p 4k -

“*ﬁm
\\/‘34-34
ﬂﬂ\jr

~ ¥E

v«*n
k

vm\u. (“-

R
fim
E‘V

v
i ‘3\
v
)
—
Pl

Ny
4
l

(W
)

?m*(dﬂ(%ﬁ:\.
T A

ai
7\

.

PR L R T v Sl
~
’

e
o]
’}Q:
g

%
)
T G B8
~ (ﬂn Ww »

5\4- ’

b E 'w_flb
T a;\, %\; — »?'; (-

oW

W MU

oy (Q

SN

o
.\7\\‘:“
gl

i;k
$ E‘t‘é

(S 2 585 %> 23 R R F FodFHEEERST
PER — R b ’}B“ eI I 1t v ))%!j\ﬁﬂﬁﬁl_‘ﬁ— B
B e SRk -F AXEREF F=2F > 27
FEw e AR H Y - FeIOMKL o B A YA R dvip o
(1072 B @ F %96335.% %47TF ) - BRI EHFT L 7§
SR R T ARG P T e gt e R2016#97 151
FAEREE D o TR FENRG e EEET. ) (10
T& B F %96335.% % 111F ) > M‘l‘%"ﬂ#}»? s d 5 1R
FAPRE BRI ERKRED S S

1.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5# % F &% ®OTC =
ek b AR 5t T CMK Gaming Internatlonal In
c.y (T # CMKI ~ "2 & <50 0 CMKI ) #z=4% = & CEO & Che
ng—Chih Yang (riE-ikE) > 2 7CF0: Hsm—Tzu Chang

(s #&) FF % (1072 R ¥ F %96335.% % 245F ) -
A S ERTY 2 g A 06 127 150 % &3 % 1060000

(6

—\
>
»

$N\R



23405 & #% = *4CMKI ¢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2
AL 3% TOMKT = @ B3+ 0TC Markets Group “#Pink#
o JaCMKI p 2017262 30p &% % - ZTP43Re » iz 4 A1
F 5 0 £0TC Markets Group = #-3% = @ %32 STOP#
o FRPEPFTAEL MK 2P Fen 2 Mt kyd
Ao @ g ze? -4 F Cheng-Chih Yang (riE &K &
(1077 15678% = %4712 478F )
2HBAREXFHELHKFT A A3 3 ¥ - 7" GuanHua Corporatio
n(x & x5 GHGH) ~ ®m™% % & 5 78 [SIN: US4066R1077 | 2
ARFTF A3 3®A13375 8800~ A% f”‘&"%‘u{% » ’3)’11;:
-7 F R (106F B F 5798085 - 5687 ) ;
AR B BTEE A 1068 90 20 2 G F éJ~10600001
520%. 3 ¥ & i%¥ % 7 GuanHua Corporationz #p B % § T :
"2016-% 27" 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 = # = % % Gua
nhua Corporation ® % &Grey Market2 % | T A% x5 %3
FRPELVVRITIENR 2 FEF R ETHERLE 0 £
7 Guanhua CorporationP # ¥ ¥ i 5 TRevoKed (ff
F# 0 %R ’{t,«l’?‘#ﬁ’? EERBITHRIRERY EfRL B u
¥ EFV :l;%zzwé W Rk R B ?;4‘\?1‘%%%
) o AE PR E R S B H0TC MARKET? » 3o @ %L
moa iR bR s (107 15678% = %4491 453
F ) o GuanHua Corporation#i#xB~end_TH &+ 3 | ¥
20 LR T Be b ﬂ“‘;{%%fmé‘ B2 Tl oo 1E
AEp e d T2015/6/17~ p v & B ek o 2 Z AuGRID Glob
al Hoidings Corp. &% @ chpdR N 7 3] > ¥ ¢h 5 & B
AT B M AL e Em s s (10781
5678% = %D576F ) o #7117 fx 2 H K& Ei& FGuanHua Cor
porationz F % § # 4 o
QAL FWHITEF 106292 1lp2 3 fh > R ELF
% # #r i Guanlua Corporation ~ CMK Gaming Internationa
I Inc. %48 &4 ¢ ¢ FELBH 7 K@% (107415678

=

AR



¥ - %445 ~44TF ) o #7120 F# FGuanhua= @ » AGA R AL
FWHAEE €2 F R 0 2 @ EFGuanhuas @ &R FF ~
R o

(o) et £ — (P E2F &F P53 285800338 ) §£104-105F F
¥ ,Iow.(ﬁw~saég¥%a WHT) £102-106

EFRERT - MREERCEEREFTADEF (1028107 19
P2103#12%21p ) » ' = AP REFR > =&102£10°"
190 7103#12"2]1p 2 JFHGF FPMABRLRCH
MR EF AL R (v AQ |103ﬁ1’3819 I

TlRT F &6 TRRd ~2A39103&57 5P 372 "f | R
%‘/;fgél’ Fikd 0 Rirx#EH ST 5208 214F ) o kS
B ANE FEAE T B A RR TS ey

L %1?103419”45 "’h’g”Alllﬂ“”t’\”’mﬁE&lSﬁj’%
S P LB TEHI03E9Y o iEtEIEE FrivER Y

T2 gk (LIrRESF 5T 52337 ¢ kes) o
Bk 4 3RS % g 1037127 22p Asdriz 3o f 1 4 0 (2 &
AR B AR 1}\,5'3’«1—\'1;1:?: daxmAe o F
ERR LT ERERN NP M ERGT A
11000000000000’%*5 2 RN PR o RG RS P
Pind § s BED ) § ek 4 A FEA P n
AN

A

FERL S (dod s ) o AR RSH E D P e
BH o BT ELNT LELIORT IO (24) 0 8B

d

RESCRISEDLZNTY (F1R) R A- A2k 2t
FEST DAL E - o~ S RT R ET BT
F oo

£3 SE AL A

FEAFTGYRY > 2P BT £ w ok
# oo de D 1067 27T LT R Ea P \@#ﬁfééﬂ“*fgb
70000000000008 & = | #1175 3000~ 5] " 3& 52 - @]qﬁ
£ #41{7 7 &4 0000000000008k = | ( MadliTw S E
- %336F ) - 106&T7T* 27p £ & T3 T & l?ﬂiléj{xﬂ' 4T
7 14 7000000000000%5 & = | 3%117@ 3000~ "A 4



TE&RAFT S L 700000000000005m = | (AFx
S ¥ - $3T8F ) » *106# 72 28p KL B A4 4+
AR NI 21108 ~ (AFR4iFw 35 - 5437TE ) o £ o
0687 12p & S IR | 227 ARP EE

B 2IRd RS AFITL v A AL HBIRF A (40106
£#8725P ~ 10&&9”13B%ﬁ*¢% 2Z2HFTAAL2)

B RAFL IR RCERLFELTE 2PFIBRT 4
Wt ks Eymt Y T40¢ 3 O0F002O000#00
BOM26, 55 c B CHEHN T ELD 2R £ 755
B pg 7 (devitd =)

PR RERZMPAMAEFIE (BERE) 230 F

( )#%éﬂﬁ)z i31?1251"; %178 2. % > éﬁfi'li :

| %

s
AL
Tm
-|-
’ﬁ‘k
froie
She
|
e
;')3“: -\

?@gggff\émwéﬁﬁtwmﬂ E TR 2
FAE AL TR IRA L 0 T T % g
FoOMAEERAEZFTIHEL S T2 22T e A
EF SRR TR B MR AE P HIE, (B2
e B 5148 ) ’fj.%si,z%&é%_nﬁ;  GAp R S A R
ZO T2 FEBRGES T o WL PERFLIAL ROERENL
4%ﬁ’ﬁﬂﬁyuk%’%%;éiaoj%k;“mﬁ
CEAY ANPE RS M}ﬁwé‘dwnﬁﬁﬂquﬁg
FANE ) M2 T ST AR f%%ﬁ$34§ﬁﬁ-
‘ﬁﬁgﬁ%%i- 4’lx%i.1’¢lﬂié£k§32f s
Jo 3 ¢ PR ¥ ﬂwaﬁ\M# oH-2 5 R RET
P oREEZE X PR N % ‘_—;c%f:’é R I LR L1

PP o 0 FE B RS A B SR R 2 R
WEGEE o wmEa TP RERZ M AMAE FHIE
Fr%éﬁgj\_ T oA (32108 R S F
5985 AR g 2PR) o ik FBEP > 725120 %1

/“:\3‘-{-



hi

rzam'%) ’fjﬁsg,zvzfa;’% 2 A
Eofc2 FABIED T O TL P RFLAL G RGERRL
2 EF 0 A @Y ek o Ay o AT ES TR
N R S A

#¢ gRek
Tt - 2 43)105#67 30p HFH P AT LA 7L
RBcwinoom AR 2¢9 A1 72104872 2p 52508
BRI #1050 #67 S0P #EIHF R P ORE X
m R £ L ]’«L— i (75 0 B 5 P2 ke
FTE 2 AT E AR RFTRE o G AR RRI05E6
30p % P B ,""%‘ri (RS ,fmri 10268 6250

o FARREA AKRIMETYIR ¥ - XHTFTF P B
1984@,1 =

%ﬁ« gi&f ) 3004 ~ B % %%%?§%#§2¢
RTER o Bl w7 PE'FJ’JE&;\ o Frk ré‘..ﬁ/‘]ﬂg‘f‘mz -A 1]
TR+ o TE94y p104/10/01 ~ £ 5984 P 1
05/03/31 ~ % %7 $11,700,000 ~ *=416% | ur-f-& }sﬁ:sz
$323F ) o A105#32 24P RS HE B RIEF EF 2
FiRr LV Era12868 1000~ (& #4545 THO000000 ~ 214
p 1059 305 > R106 & # F % 79855 % - $296F ) -
AR e B ;umg,é ,Th{u%‘]:é P2 ekt Hi i
&> 32d oo A A SE 3 e B 52 $ 11, 700, 000

:;*4:
1‘3\

?Eaa’@ﬁ?%o
SHEEA R EFE R GL - v ¢ FHRFA ML
AT AL A XL ALFHERF-LF 4 2 RE

b
=+
I
>my



M E R EREPN == (iR AR - 332543

F) o ITE f%”'%ﬁﬁhﬂéx%a’aaaﬂi%&
ERWRE - BT ARARPERS 2 Flp TH A
BB PP R PAA P JIE 2 E o pE s s Es
YO 3RTE ~ BT R £ TR FACE A AT B2 2 IRAE £
HEMATHIE S Bl > AU F RS RELZ
Ei%ﬁoiﬁgAa? AE > AHES ERABLE
U IR S s %Bw Mo 39k o FIE
&*%%ﬁwwai’ E kg 0 R EEA £ G RTIE

»—»

é?_?éi ’ Fp%fmb\ AR E S

—

FSERTIRAL LA ER - ek

2R 0 A
K'ﬁg"‘}”gifxg ’E"Pu’fﬁ\$,affr5f)\ » AR R T 7’3/5%
* e 2 %p FW*?&ﬁﬂW » ABw A g o |
%ﬁ “%a R ‘ﬁga‘xﬁfé@f»,

,z‘fﬁ?dfﬂ (ﬁms,z e 108 # B S 3% 434 5.7 %
Hiddoa ) c SEFHFATLE Rl A TR N2 £ 4
gi_';ajé‘ R SR

At RSzt A%k RFREF I ~ET 2L ®
FIA L T4p T2 A g s ke 1000-000000-000 , 2 t&
S Tt F Bt 4B LT 0 %R EL T000-0000
00-000 ; 2t = 5 f@ A 915 > 2 b= A 103& 77 17p 2 10
HESPITP H A2 eér mEPZES L TALT
w4 AN IEPF FELPF REJLALTLER
(AfesnF5- $388~389F ) - RA 17 FG k&S
TEAZEF P22 R T A EEEHAF 000—000000—000%+5

S B H g r 2 bE S «@im# SEd R 4T A
RS I N A }_; e “i'f_%iﬁ ~ 000-000000
-0005Le = | Him A fr 2tk > g f D F]FHE S TR
ZREEE R APME S TR AERL B R AL

3‘\

o



AT R Y (28 pEAFRFT L2 7110#9
6P (110) 54 (%) F %369235L 3457 45 (A fn

TEE- F420F ) o YR F A FEREE R oo _THSBCH %

41T ~ A1 7000-000000-000M% = | > 3 HiRedET R
(106% B # F %T79805.%5 — % 100F ) o w=&m & ZFEP 3%

" e 24T ~ 000-000000-00085tE = | 5 A AT o AR
2HRCEHR BT EE i TR EEELEF ~000-0000
00-000%LrE = | » & % & )B_F]g ‘«LETF ‘/\#‘»Eﬁ AAT T -

O ERFEL A F R AE ﬂ%$4331¢l@ﬁ%
F%%é#']#i f:fig ',jf ’ fj)‘ B-i ‘}1;4 "’J—»': zuc r‘]fyﬁﬁtj_@h

f’?rﬁﬁﬁ%?\’“ﬁ%\”‘ D HRF A2 $§§J (AF2{-%%¥= %36
DE ) o RAREP Wﬁ”ﬁﬁiﬁ”*ﬁﬁ“%ﬁf?g
fcf%%?ﬂ;‘of c‘i&wllO&IIH 18p 1t endp 134 17 %
WAT S (RABFE- SSOT ) Y 100£6° 2
3p ®2 ¢ B3 2m]08F R P HF 5262008 % % 5 #]
138218~ w R AALT (Fam g v %497 ) B
SN L ﬁw—o“ﬂ‘ﬁf”fiuﬁﬁﬁﬁf'
SR AHB AN GG TR L ESRD B LT e
Bl sV ERFINGFLMAE  T& RGHEL2 2R

rensg 4144 7 %ﬁ,yiiﬂi#%ﬁ@ﬁﬁg°%%ﬁ‘
g (WAL T2 %) i5E Bt d 2o 2128 A P
HF RI6HBYIL H R HHHINFEE > n L FHER

gk (LAl - %% %493-502F ) o 4ok B 0j Hik
BCHBBH Y AR - g ARAF-D
SNy %ﬁﬁtipﬁlwﬁpﬂuﬁﬁﬂ& K
Aped Bk PE o A RS BRI APA TH LT F
BoRIRERSEEED S RN A RA iﬂﬁw'" S B
PUg A 2 AR R AR 2RBEFIRETFENE R

ﬁ°ﬁ¢%¢%%5§{%¢ﬁ$?m$?’ﬁfﬁéﬁﬁ
BN ARATRE Ao AL B P p e B

g TAd FRED TRIRCERY PR AwE

C

\*\

$+ma



B3

AFRARBCE 2R EFRBIHAGTER >
£ o
Bt - ~ 2 £ 53R167T0E 1007~ (91158 7161 ~+21&255
98 3846~ =31 16758 1007~ )
I ~HRKFAEFIAL 0 AT
g E - K FAAOT~AO02~A27T~A08A1T7~
A31(A32)~A33-~A34-~A35-A26- A2
1 ~A36 A3 74
L.+~ AQ 7@ ¥ B sHEH AL AQ4 AN Fh
Eg’??}i 7 iﬁ‘;']?%f\‘*fff'iﬁf%’k@{? iﬁiﬁiﬁ %S &
FERR B RELLT LG AET i%ﬁ%ﬁﬁ*g;;
BP0 5 kAQ4w REIAR > BREFTIRAQ 4R
MERAQ4LRMER L 3 gk L > AFRAQ 4@#@@“
TRE L > 104100 27p #H% AR i"ﬁfﬁi‘;\“ﬁ?’?
PawkEa 3 o RSHEEAPPEFE D K FN > S RS
EE O BRKE &ﬂf‘ﬁ"’ﬁ’&%’ifwéﬁl’* 7 EE o RS A Ak
30 RSHARTG RIAPRTON G R TG L
B AL EN AR X PRI E o B KA
(RPAGE AT R L RIS > hodk A Eu)
g@i@mwmtﬂ@wﬁnmﬁ% v EpEREE R P
BRkEHRFEE w37 (21066 F %7985% = % 2631 264
F) c@QFAAQT AL - 30t T (FLSH41
émﬁf-%y o Sl R AT w104E8100 27TP 9% <
A FREFELDORELZE > RGET i‘ffm‘ﬁi‘flf‘%&«ﬂ'%
;;,ém B R RE o R M T g ?) # o
AP G AP R e T A ﬁbiﬁﬂ;ﬁ e o (f»
IR R :ﬁ%iﬁﬂﬁﬂi kae ?) j*wu SEN IR o 531
'u%f:i%f“ e (FRAEFR RGES R BRFG B
PUEBEUPLAR TN B8 ?) G 0 B E KL A
dio (FRAFEFR G2 PIEBET L7 RECELRA
3 ENARTT RIAPRT AN G LG L

()
D
1\
=]
g
&

W
3

o= CH' F-* f“*‘ T
e

g
-
L

F_x
A

%+zRA



B ARIBRTHEIERN BZETETE TN o BERM
AR e 7)) *\?Kfﬁl'fa¢fi’(§° (JF = =R R 4
BT DI BE G I PR TR F o 2 dpp D
Fopl?) e A p e B FloABmed kad o % ¥
B 7RE A p e e AR A f&f%fn;ﬁfj&;{' ggfﬁf
AL~ BE o e pPRAR A k4 2 ﬁéfjﬁ{i’ﬁﬁ[& LR F PG
Pﬁéﬁ}a_ﬁ%ﬁoﬁiﬁ"ﬁ FA BRI RS §
B0 PG AR R FeAGHE oL kR g BT
FAIR- T o RFIREER #%&%%~ﬁ@

> L %27?”“‘) @fﬁ€ﬁ4AO7b’“r

\ 7[%/\'—‘1—?:‘%/':1/] q%\gﬁ:—é&g#;}&g
p

HAL200P > a L ECEY P

%@AO7§?&ﬁiF%’%$%13%ggg

|

iF

L

v

\

'\-\
B

104#127 25p # &
) 2 104# 117 ~12% 4355 % A 3
N ,ﬁs;ﬁiﬁa%éi%;;k » AR
2H M RN HEA ERT IS BRELNAHIE Y 2
BE > d AR ER S <<§“fj%¢?@:81§8800;v i ak
Xy i s TR EAAZ2THERS ““*LII\IE/F?-'L’WF'WéE

-

ok BN AL ARFIaF LY < HOHEE

RN SRS RRT L EN FREAAPRRCER ”’Jm, A
2T 2 FRHECHIPIA WAL PEAERED
%&{g Aehp F RS HRU P EIVRY - £
Jok B B 0 EERAE S BLA S Fu LG



PP o AT R R T E 7SR A ,,aaﬁ;_k
FopEaFHTLEAP LA (B0 maggin
Eﬂ”f’é\?ﬁs’;‘“i%ﬁ PR AP ) Lo

—&\
=

p=3
-ﬁ N

PSR fF o LINES P FREA2T
i’immﬁﬁL;:ﬁ 4ai¢ i%&%mt ) 4 F
106# © 7895% = %1612 162F F & ) - @QH
'J}if—fF AR 2ZESE (2REFLE - %2403 256
4A02*ﬁwmi rpFEt T (P EY
ﬁp@ﬂ?*iikﬁ?%m*”?’AO

o (femre 7)) f&o A L F L o
WP E p RS A 7 ) o AR o (BRTE
ﬁﬁﬂlsi@%%&’ﬂﬂﬁkﬁg@im?>ﬁ°J
TRES ARG AL | T Btk ApEag
1@$é?5ﬁﬁﬁﬁ“@’%4{j ?ﬂﬁfﬁ*

’

+
\

3 N

¢

M TG e ml W

o~ e
\\\X.r

=V
|
e

G~ W W

2 p o
ﬁ\ﬂ~<>

=T -1 1\'3“&

do) % o

'\3\
v
—te

N

7\
P
pin

>

-~
R

il

i P AV ~ 7R B & 9] "“i”ﬁ,}l”ﬁ#' ,};J};\]‘}L‘,i"ig_/bﬁn
13 2] E . % 2% - 5 = 2

A g de F%J}&*Kié\' -@j\’fv‘lx:f}ué\']]}\;é&"‘

o AR LR BN LIV XGRS R A K

4A27”@%$ %ﬂﬂﬁﬁﬁ-r(ﬁéﬁﬁA%é
7??;5”5 PR E AR RAQ24 5 7) A
ﬁﬁ%?ﬁwmgg+@rw&%&,wwﬁﬁuﬁﬁﬁ'
BFRATE R A PR PP o U ATRAQ 2W AR BRRE
Ao Bheins o (FERREAFRSAAEIM KB
AQ2WEREFRELIERRNEE  IwRELTHIEFE
NEFFESFTRME  GF M ARR?) LEBEYE
BEWRS BT AGFALAFAEEREARTENE
BFo HF AW oL 2038 AP U ERY AT e ik
P ABEA44 - AT ARRMEFEFFOD T
A R e F%%»%@ —@%&?ugﬁ
CRRAE X 2 L 30 % Eillk E¥

#ttR



& e e 0 B BB 45 B B EPI A 0 AT LUEE R A B B dp T
ABARSHBRCE - AL HRFT B0 AT 5 R R A
_4573 Ew ko> TG R BRI OgER § AT80F
ch FAQZ2E > Ao A Az k> AQ 2
L EIEe ) T (REZFTR D [#®77° %&106% &
:”}7985%& = %’3149 foF o LINE$tes » L2 00 % 5 ] 47
fHFEDAREE?2SIndyEim 4 ?) £ o AhERY
Beo (Re2 PR ERHEN FLRRRSE s b%
EF? ) H o FREENLATEST R 3 AR F
AT e (XAZTR I F 2RI RA
*13“7) AP LPEERTE - (X e s e B AL
‘%ypﬁﬂﬁﬁ’ﬁi
& A e L RIE S #i&ﬁf?ijﬁ"ﬁ Frijigh  ALET
1y 134 34 B LINEeh ”EEP\? fe kA A AR
2F ($Rh$35- 52077 2 %218F ) »
AQ8 (RAY) D & iéﬁﬁﬂ G-
ﬁ%ﬁﬁﬁﬁi%%a »A44#ﬁ1$?ﬁ9?)

’
Y
.

N
AN

o=
‘,“ LA
S SEREAN
a%v /“

<

~
o

o Tﬂ\&» R}

) U

=\
flm
F
of
133
E“‘
"1’3
o>
DO
ﬂ
ﬁ‘«‘-
%
e
3
o b
B
‘;‘:‘-
o
g
;
P

AZ2T=R i%%,wﬁAbg’@%ag%g%ﬁguwm
e One~ 7%= zALG » PR &104#127 29p » F] 5 24 E25

PR AR GRS R 800 LB29
P o Fic PFE SRS A FIAEP T BRI ER T cop
x oo F oitdo %k o £ r]# o b {;;‘,’Z"ﬁ EE'J:}'E&EP’&

B RERY - Bl RERE T R A
Boo AR 1EB o FUR2HE £ DU ARG
Ploo A ]04£ 127 28 P %2655 9640~ 5 J;{ i’*é‘?l;ﬁ]i?ﬂ’
TS GRS AFRAREIEX A2 E9 0 FIEA2T
LELALBEIT SE 4 R A iy nAmisk o
%@ﬁ%u%wﬂ’fzaﬁ‘wﬁﬁd AT IR A

3 T7985% = %2447 246F ) ; QB R %
BAL: TEFI Lo gbET C AFASH . A

o
f::\%t =
b
W DO
PR
‘3,1‘\

%+ N\E



O02FA272 & {eprigEaty A3 »g;'pg:;u ;Fa;h%;;
7 N P A W] s

St Y
%

N ’Z'}t"" ﬂ,*”‘

12
’ L—'i ,FE

i o RILE A RS E
PRI EA S F L]
#FAAQ 8w Ay
0P AE R f’?m;%% | 9%
RITHEBECSE G A
RERL L IR AELp L ek TR
B?) 4 XA27+ &= i
Fuig g (RIRF2 1
FLQ) LN R L (I’%fas:

FAENELEL GBI
%’? e B3RS
) 7o -
HFAAL TP
DREREL
GREES S & YES LR
B AR E

\
RA

_L,-g.-

%5 7))

v P\L%-

)
B
‘1

=)
E’ .L

i PP ERDE D OTH ‘F"{ﬁé
ik B irE 0 TR H 4
23T (2106 T798H% - %
j—;\*"‘&”/)?

S &

AR

Bl
T P FE-

7

6%
3P B %g_ I’%g;;;\‘4
S HIA fpe B AR

- FFNEREAT (FELE3HF

+ 1 i ciTHE ONE ~ 7%
]m’LKPﬁA27%If%J

7)) e

=] EpRr B AL %

)-

ﬁr&i] 3\ if* s o rfjﬁ
‘279';.‘” )

g R
2 (2hg sz

P
) Ao (R RE R
JEANGY S

FIpEF
1

Y

N 2

A58

A=,

P AT F - AL L 0 L
P IBF R £ & (IR &

~

ﬁ&m%?)ﬂjo(m%

PoES P RG T

i)

[ ,’ft

H_o (212 -%%¥=%274
SR AP E.#;: F3E ©

w' BT BART

Rt ESPL IR

;’L"F‘]L LRE O FHBRERE

is frajé £ B E - T E ~ B PR AE S 2R

—0

@&ﬁ%%
, QR E R
thi R 5 o H3E
EHERED

D AFIA LS R

1532 158 F )

’

=

F\ ’féfrﬂz}p )

EIREHFT e A R34
i é*«' ‘"#& A BT AR T
= "ii']]—lﬂ' (A S HE
20 B I H H
X LINE » A enix e -
7 k]
;L'J5'E
LGRS EN

|

9

;\‘

A\

N

5 e A —

Iy

ﬁiﬁ

<z

‘_\,’)— /

- - 1
10 "\);u Y

A

_\,,-).-

R L e

#A40%E

A\

a

BipTeh g - A40iT

H

(14
20 R A BRI T RS
° JLFF‘FEJ&*‘EK@\&E*",* 35
'ﬂ g VIR -Q:J['r'ijlg’m’*" ’ jT‘/t,
ARG E DT EG A
o PR HERAR R
IS S A A A

= - =~
m ¥
, -+
NN
|

-,l:ﬁ»
SN

L

I

[ SR ,t“‘ "m>

Nt

-

A
PN

B EAPRE e Tk

F+HLR



THRFFESD A E R B HULART
:g,a;ajng%ﬂn»~wﬂhmmrJ
3192 331F ) T3 i -priRBENEHR7E > LY
H105#37 25 RS E B REELE R EF 2 AL (RIREAE

THO000000 ~ & 2g6618 ~ ) » m 10b&F Fak & TiE s
WEFT AR RABREER EF AL R AR K
CERERAIFEIEFZ T ESTEFBEFTAZE DEREF A
EEFT LR -
O.HAEA M &Y ¢ Ed2 4300 SABRPEHEL 33
£ ;ﬁiﬁ%\‘fl‘-"“l‘f T~ — °

(i L5 g T*AO04~AO07T~A17T~A38~~A05 -
A12~A02~A06\A01\A19\A03~A2
2~A14-~A40~A41 ~A42-~A11:

1.W#E A A0 4107237 19p B & ° Edamg: T (K @ %
SEZEAAAG ARRALRFRES S E RN AP T D
i?)%up’ﬂﬁm&%%aa’ﬁ{%&%%ﬂ¥
) £3F (%8 37985% - 76477¢> S

EALEHAANSHRFT2Z2E - 2QFAAQ4¥107#£37 26
B:ﬁééﬁﬁﬁx THRERNG HE- LY F - K

Fho - IBRKID A BRSHEELAIIEARE S B

4

REAAFTELIT > FEZ NP A I BITNT NI AL w
%o FPERBORE A WL EREAAE S AL EHGIEA
L2 RCBEEMOEYR AL LN > ARITHRHRAL
FFAEAZTORORAL > B R AL RO E
fed_» N A r PR ORARRE F E R AL A A Y2
%éﬂ#,%ﬁ'ﬁo‘%::x%f;%l oo SAE R - 2§ R
lﬁﬁﬁ’ﬁgigaﬁﬁﬁﬁﬁfwﬁoﬁjfﬁﬁt%
RFEAMGEFTER > LHpRFTEIRL P RELHE D 2 RF
PEELT 0 RECEG £RFATE NN ) BF (F
F%7985% - %1391 140F ) - Q@&F* A0 4~ - %
PR T (FRFEFR G2 H iy SRR RT 278



P AFERCSERF AN ERFT AR AHRTFTE R
ﬂ&#mappﬁW#%ap’w%“;,iﬁﬁm%%n
TR s Q) 4o (FRIAEERR
%ﬁ%{_ mlﬂp@mlﬁﬁﬁ@ﬂﬁﬁ59>%m

REREAKEY . (FRFEFE BTG £ OBR
2) % Ao (BER: »«Lw;fﬁf—%ﬁ i
RO RTE T BRI ﬁ?wmm4’%%ﬁﬁ
3T ehiZ ) v # FooLAE?) o BT

X EFEE - (BMBER &7
FPROFREEG O REBEERPEE R awih e 23

s
/ 1
4
s
-\~
O
o]

a?)ﬁOJ(%%?W'%t:ﬁﬁﬁ%a%mﬁﬁ’%
ﬁ%ﬁﬁ?ﬁéﬁ#%ﬂ%?)#%ﬂo(%R?WZ%*
FHBMF o HEE g} 9)ﬁ (%

N R *%ﬁ’nfk,ﬁég%m%é = il

Lf

(AL )% (BT {#HIL mmﬁagﬁﬁ%
i mﬁﬂ)ﬁbﬁtiw%oJ (Af2{ - % ¥z %40F
<Dﬁﬂ;ﬁ# FAQ4 T E2P103£127 179 ~ 1
O%QHMB”*L%??W’W FHREST 2L f

=+ Voo a2
F‘&‘i 'l\‘.S,&é’erljfﬂ

\

.|_
>~

wm¢
—~

|

wEQMWb
(gu\
b

N

A
N
=4

=y ul

‘ Q«
-
By

Y
U,
©
g
/ :\‘
o €

2,07 FEE T & | )
ME)°AO4wé&Pmﬁ
A ﬂﬂfﬁﬁ>£xB$F” » HT I AR
X &FEAAQ 4 At
THEHGE IG AL &
%%W‘AO4?J%&ﬁw
Ao TH P BT Ao :
F?’105&3”7B SRR v L M3g 2>
Vﬁ:)x«f ﬂ,ga’r M5B 25 % -
m @on4@ o BE B

S AR X BELHLF A

e RGBS GEEFT 0 P IRA ]

&
A
~
218 \:\_}B’ ~ma
» o3 fix‘:*\.‘g&;vm\u
pa
@%nm%ﬁﬁ&ywﬂ

ookt v SR> B
(w
.

i =

¥ S
!

ST
i
i}
Y
as

’

=
[axily

N

Rl
gt
R

o
N
Ia;
&

© R R
L ~mj
i

|

F
= Y

~‘ t
\~

1:\_ ‘\1:\'_
LR B
T

(“.

-

Mook
i
~ o

-_\

ﬂ_‘\

|

*ﬂ e

ENE 2 e Y

PN
ML
mn»

'T‘m‘&

R

I I S A

W - o
E R ST R -

-bi
R R

b e i
>~

e

o

"'."._"S‘%(

Y

-
e L e

f=t+—R



A E PR T ayf@p,gﬁﬁﬁﬁﬁaggkﬁaiﬁ
BAALTOw A Bsmg: TARALQN L ma
RCEEIBARE ALOREBECEZBRINERTHRERE
A401}u4z:}% WA 4K § T A40Q ~ ApIAALS
BRCRE CBARE FEAPRIREBARCCRESETT
RN RS AEPEATI L e RE KT RER
WooORKELEKRT ¥ QAL I3 g éFﬁw%%ﬁ&
LR A A R o AR :.b =3 a3 o Ea X
BT AR R PR SE - %%MHTM&ﬂ%&%Wé%
%’fk@’ﬂ“ﬂa‘%ﬁzw%%%‘ w48 B T 2P 250 B % 3% 0 18 R
B EREG > AT AT REERLGAE S R - BRA
4R EALFME S > RN AR LA T8 g d o AU R
ATET A RO P A § BTN B R EAR S N
ﬁiy%"ﬁﬂ%ﬁf LA 2 > 3 H-i‘/%i:ziif"”* ’ "ﬁ H-i-‘/»\ :;E\r“* ’
3 ﬁ*%& ir’ax:];;lj\%‘rkx,
&xg&@a&%@%%% % 3 ¥ B3R R
feiggep o 16 KNP F *’%%;Lr;mm% il ’AE,%E,%’ fé
@%A"ﬁﬁq&wwﬁgéﬁﬁﬂiMLH$W$%ﬂﬁ{
%’ﬂgﬁﬁfﬁégﬁﬁ@
FAANIAEFLERT Z2THE
2

SR LA P FE

\‘ﬂ)g F oy ¥ YL A RS o K
W%Jm@,%ﬁﬁgiﬁﬂ&?Jﬁ’jfiﬁ%@’
/\

*”$W’“3%€iﬁﬁﬁﬁ%%f’#v 5154
M oty T S BARATE ) ¢ ,gw%ﬁ

BHEMAHRGRE S RLALF M &@Aﬁﬁﬁmﬁ
ERAHIL—REE | (51064279855 — K 153£ 158
B) Q" hEFEFLEEHA: TARPERILEE B K
ToA40N s AP REgae A4 YA PRER%RY
i\%mw_ﬁwm—%1&%&%ﬁmﬁmoA4Oﬁé
= AR R AR *“ﬁfﬁ%QJi%%%’@ﬁﬁﬁ



AT F R FTAMEN o &%&&&ﬁ% RS RR
FRIRIBEER @ﬂﬁww wE el A &@ﬁﬁ
@@ﬁ%&W§Hoﬁw RS HAPARILRTS AR
BALFA SRR ‘“‘mp R & '*’.:*

aésr-/ko {1__103-&5” F'H'ﬁ"f%? ,37[355} F'Bii&
/EF'“EF% FRECEPRA e ZRSEP N — A\«i
s P ey i&z”iajﬁﬂkﬁ TEEERKE R P A - 4
o f Hé’*s D MR AT R F g B R
Eiﬁ«’%éﬁ%w} ’ &qua !ﬁ%ilj,&iﬁ?fsémdﬁ 5 fmtf tE @TK
defp i (h? ) RCALAN T RSAEBALENET LG o R
BLNET ta e (RBRFHF BRET XEZWiTED
Hp?) BERYB I HMLE > BRI LEFE  FIEEH
EHRES BRSER - R AFES - %33 (#Fh
#5-%3192331F ) » T3 i - 2T &~ j\;ﬂﬁ N A2
FEAAQLD*107T£32 28p 1 B
B

KA CENE O BRALTENF

PESHA T TARRE
ﬁ "%K% Bk d
236 0 FlaAKFTEB
&
P

ik ARG EEEN Y
73;\":":@1\‘.1:47’1]3:'*”94—\.9@;%}’\‘ _7\%9"\

Kg&?"»f::ﬁ;&’ﬁ £z
PR NG 753
&%ﬁ’ﬁﬁﬁﬁ,ﬂﬁﬂ

TR FEAANRLEE KRG BT EENAIL K
-@zﬁ@mwmﬁuur%%&ﬁmv%ﬁﬁﬁm
&0 p103#107 2104#117 > =38 & %7
%} = r]vg»—»o:\.bts]f,gyi\u;,\"g‘fsf]a'?gﬁkr’gﬁﬁ g
TR B RE RRRRP R EIA 0 RS
FAF?) LG o APRECSHERCEM . (BRI
HEARHLECHE A 2LB KA T ELT 7)) 4K
p

S
Pim

o 3
EE

an, C{@ =\
i

Ve
ot I

A\

?‘:‘P\
Y

uy
&k

15\
ﬁm

\3
e
=)
7

1
A

A

"
W
ﬁ“
2
(7
.

4
mh

3
“P

PEABAREERY
2o PR ARG LgP wmi IR E B LN T

B w5  EACKFTP 0T 5 TERSELFFL




N F RIS H T B HHE T»A%anww\*@EmmL
FhoEBAT FRNTEBRHRFTNFEFE (£106E # F7985
L2 %1902192FE F 5 ) c@#FAAQD AR - BT
Fesg Al T (i 21024 PI1044 & & AT 27§ £145
ﬁ?)%o(ﬁ*%mlmﬁ*%w9>%ﬁ%ﬂﬁﬁg
c (RIRARBRPRIR T AL LB ARE?) L -
(ﬁt:quukﬁmeK%@$W%%$¢1?)Ap°

J,J;HNIFH@ g A T F &5‘5*7:% '—*F’ A T T'E‘B%\}
“f;{‘ ,T} ﬁck’”'f%,)aﬁj‘gi‘f‘??mﬁﬁzl*“‘i’fﬂ}fa
GHFTHREBREIPNDE R B #@éafﬁgﬁﬁﬁ
BT AIE TaiSR2%R SR LR a0
PAFES o S0 AR A dhpiip] o B AL G BRS B R
7 ) Ly FFE o RETFEE R EERI ORI R B
(N SR ARSI IS SPSRE Y A it ﬁﬁ’%ﬁLw_
Mﬁ{ﬁﬁaﬁ%Af%Eﬁ°<Wu'Nwﬁéi?EQ
Ferpd B g R e adapl ) e, T (Aek iRy
”%&éﬁJmﬁagéng%wmmg?> %f@ﬁwwﬁ

y . ]

FHRXKE - (hrétipPwmd 2 Einp e
(RS EHTLmang 2 ) 7 §3%9
B d i o (F RRBReh? ) B AEBNG .
r(ﬁ*%%A38wv*%ﬁtmaﬁMﬂ%WA"ﬁ
AR AR, 2% 0 b oo %§¥ﬁ§ﬁ%‘-n;RlcoP RE
P EFEBIFENEREFL N EERTE
2P pEgEER s B - T o ALL?) R

ME B EIILER L)

-
-\
&=
-
P

|2
£

v

—~
—uk
=
ldﬂ =\ X
3FE O e
o]
~~
T
iy

P é‘ﬂ\iv

v
‘—.
e

:
19 ) $ ﬁm%a*ﬁﬁiwﬁéﬁﬁﬁgf’#{ﬁ
BLLEPECHET B 2 BB ?) F5 L A8 LGE
SRR D AR i ey (AL F %

¥2607) -Q@FZEAAOSTELT F2 P hEiry
o RERA U AQSEFTIREMEHFRIER S LT
x-SR AW G B RERNT R ARTEEH

—+m7



BAQSHHEFM wi A HLAQD » A= ¥ /g f 5k
SHEBPLELAQD S (40010537 308 ~ 105£4 7 25
p 3R A d "SRR S AITEAREAFT A A 170000000000000
5L, &£ ®Ax956000~» TAQD ~&iF&£E ~00000000000
008Lke = ;) o @ 2104287 10p &4 AQ 5#1008 ~ &
% r THRTE S LITERELFT S 4 170000000000000
%Jéﬁoﬂﬁ%4ﬂy% ﬁﬁ&%ﬁAOBK*%P
Fh o RRLECEPRCEAQODF I RKFRrF 2 A
1%4%&@%@ gz?ﬁ%ﬁ%&’iﬁﬁgﬁfﬁ
@mrﬁ4ﬁw\ L PART SER ) o AEEE LA
b'%]%;;)\ O Fﬁp‘prﬁﬂ]’\ » H AR R RRMIRL f R e 2
i
FHAAQBD107TE4 12p B AP AL T (B ndH
P RTIRM RS M BRTE RER ) RAB R
&ﬂi\iq.ﬁﬁ *""3}}‘71‘% CEFEIRBFH TP F 0§ X 1054558’9 12
Liﬁ*“ﬁ%ij &i%x’ewﬁﬂu“* F
¢g§ ,qu%ﬂkmﬁaﬁ s S SERSENK BB G FRT
L fﬂ; & K?‘ﬁ_%z} » Ak AR S @ £ T - R
.Affia » FPFRRE T B LM PREA REH > N X X

7
N

" iﬁ’fﬁm”vb*’*ﬂﬁﬁme*w@ﬁﬁ a
}\ o 7_ %é"ﬁ E\I 73\ IR #&-ﬁ% 3'3 —,;‘_\L_j’)e %ﬁ—l— };—A s A g _ ;é-‘ o
g%@a,ﬂpﬁmhﬁgmﬁ IR HE | F

c FlR R TEPEHE KL FUREIr FLE R
%ﬁw*ﬁp%% RS *E@N%WJ’%ﬁﬁﬁﬁ
BT AALG 0 AP G RS ET TR RTRAERG, B8
(%106% 7985% = %2413 242F ) °®§%_4 AQ6B*» A
FIY AT (YRR T AT 0BRGN GHA
gk o WAERCEIF KIS A4 4R E
Bt EErm?) $o (BRIELEF RGNS E*i%—;},’l

F2)7 o (BHEHEFTORMMF LA ET Fpa% LE
KP%&MEFQ>ﬁ (ﬁiﬁbﬁﬁgiﬁﬁmﬁkw

‘A~ -rm}

—+zR



B0 4 mpﬁmwﬁwf&?mg,mwwama;%
KR FEREAZEN > FRFE NG I RE DT
FRF o TUE ARG PR R FA KR 0 ARG I
FEwmE > FL L n iiw Rk AR > WO £ - 3R
Ao in ‘L":;FL“:’F in R R TSRS B B RS S Avig AL
P RESE B P 7 )ﬁ (E9% = RCERER
ERFRCEHELT R EREFEIDIFTNF?) LG IR

o ﬁiﬁk%*gaﬁ’wuﬁtﬁgiﬁﬁﬁﬁ%
Bl GREr g ? SRR HUEP A ST BRI B
[N AER %S % q F%TF'JH); B o ohmE T
FE? ) Mo (£4¢ TRIFECELFFRIZRIN > 2L
ip A i) BEGERG RRSAREE?) X K
g (AR -3E=25%210F 17 ) - Q@xE+AQ6
st o B ZABRE A RAEFESEIT R A RSB
EOPFLIE AR HEECEREEBEINAOL 2EHT
25 RREERCEFFLSI T EAQOGT L BHRF R
R "fq‘%&: P2 5 10617 17B g% TR HENLIFER
#i7a * 4 70000000000000%5% 4t = "Rl L 68 L B F

A060¢4<t%¢w%gg§25§§A,jﬁ§§
NEMAE O RS RAEE AR RE P LBMEZ R 0 A
TREHe I R L P
ﬁ‘AOS*iVﬁﬂﬂﬁﬁr(%K:AFPmﬁﬁﬁﬁ
HOER 7)) PRI AR o8RG T REEH -
C(BREEEALREEED O RSES P 27 ) o
2&3@@%%@1;&-J (Rl - % %= 5250F
T) oA AQIHRF A RP RS LA A
WAL L REANRRBERE ) SELIEE KL A
Lo B REALGY PABE R TE S BRAT
BEARSE S BRI T M e AQ SRMBFHRT X B Y
e 3 i BREAQIERGEF F AL LD R

>R 4phE > K H106E87 12P BRKEE

A

=K

=%
FE ©

S -

sm

\
]
3
3y
4
[




ﬁSﬂ 189 7 #& é_i%l%ﬁ&%,—ﬁ‘SO””;ui'Jﬁ E27 R EIE
5?) 3 o2 wA40 (E8) had - A40 (=
Bh) fho @ By o ’Np.inféwxi)jﬁb B3 oA

d -@:};’l?’é“ﬂ\ﬁij\j‘ﬁi‘riﬁﬁfﬁim o
TR ARERT IR AL03%
ELP L F LA B REG AR
e AN A A _%ﬁ[pﬁﬁ%%ﬁg X2 F A RSP A B
%wﬁﬁ@»Pa?*?@fu TR I ERET R
éﬁ@m. AQ2#E? ) F o A5 > i - P
EHED G FEN IFB#F. amrhé e Ad4BEREHTS
ﬁz/{rﬂ%z@zéﬁéﬁ o898 3:% 1B o 1R -
o Fla AT %%’ 2 g &g LSV -1
@@%W°Jr(%%%m ?W% R RELAHE
@%ﬁ@&ﬁ%ﬁﬁw’%%%%ﬁ 47 ¥ (gw{
BoriniRAQ Q2 ﬁma”gié ;3 NI
¥ (2"@1%1%%_ % 20TF 2 % 278F

i

THEREENERTE o RERE AR 80 KT ?J"’»
"‘,,",ﬁ,.u,-)—' h._r;Ipr’a[.ﬁ-, ;%}’t,;ﬂ’_u,* R 7 \AE‘-%—é‘z" o?k?’r’ﬁ?\;i}:(
BUN AR TEME L AR EAL L o 2 d D B A g

A\

4
PHPABRBRE > PR FELSFTOIHLAGBAR

P
o > ﬁﬁhwtﬁ4VK%T£WV%—~:’m
=
2

!
PR RSRIEEELF AL PHBRFAT ES

-£4A02®* PR KA E RS AN SR
N4 AD 7‘:,1;%% AiES=ta » N &104310’3 4% 350
¥ooFaA27R104#30 © o3 780F 5 &2l L]

—+ - .

}i ¥

2% &0 il I lE > AFE
KA RECHEPEALE A QT R e

—++&



ARLA2 Tk TR L EAFE AR 9T ) 9 FRA
EX O BHGY R AR ELD S AME R NSNS
i ‘¥ T LA

5¥ - %1612 162F F 6 ) - QU R FF LI BiTH™ 5
Btz (2hEE- 524022567 ) - Q#FEAAQ 23
Al - FFF R T (REELan £23592) A 2o

ESETRLEEE?) He OOrinEE£d BT R

EAA L 4w > N iF i 2w R AR W IR
A44Aﬂ@ﬁo(TUA44?mf?WﬁJ’§iﬁi
THA e ?) Fawer oo RBIZE 3y lE oz L,,h")% » PR
B AN 72 Fosg s P E AR F £

-\\

te

o3

P2

oy

FE_R J o (TR E
Ny m Y B Re Al L RS B AR Y e th” A0
e )mmenity o (6 ?) 86 N P FTHFHL o
(2 RFLLaprizs R%RSE?) o mﬁ%o(ﬂx%
R AsERESR G pLEEE D?) Ho
(A2l -%%5=% 238?) FE_&AOZIT}?\ xz\-}
FPRESH T RI0A > LGHEH AL AT FEEME K
q'if‘%wg_‘AOZiﬁg-rlaf?%*’*fwﬁra’ A
GEREF ORRSE A BREIREHRET R, 0 =
Fatia- o B L RCRT AR v AQ 2 AR R

\Q’N‘
=N

%ﬁﬁﬁ’W$4ﬂtlﬁﬁfﬁﬁﬁ4i§’ﬁgﬁkﬁ
FESTOMBRBRE IR FEITOORAAGBAGH
TR R AT ERTERIINTE - 2 0 TR D
;g
8@;}3/\ AQ 1%?j\]r;;§m6 737&_ r (:E-,zg % n’m; B
ﬁ’“ﬁkﬁ%kmdm?)ﬂpﬁﬁ\i IR

“““1«$”7M@ﬁﬁ«%%%WﬁMU%m@4¢wﬂamo
(GHFT A4 Fen? ) A ABRKELFAR G
jljﬂ"’if}}{ﬁﬂf’?ﬂ’ﬁ%ﬁ ° EAV m&?\-’ﬁg , jf)‘» Ll /IJIJ—" PRy, r—g

—+A\7



— Bt o AGF - B AE R Fo v - L4008 ~ 0

B i L AR LG

3 - 31007 ~ 1007 B & vidde

AT AR A B IREE T AT K
?ﬁg%%\?%igké‘f&ﬁl?(?f%’k,gﬁﬂ 't‘i‘ﬁ'&\:"ﬁ?’éq\ (?f,'s”

FREw FWMA FHESE S T T AUERC E -

= RS ET ,__;&g—\:ag‘?) 23 ooy (Al -%%= %414

‘ AOI%?§91%ﬁN8B

£
P
PR EST Ll F A AR
g‘] E=
20

=2

2

‘ﬁi%°®ﬁ%$¢*tﬁi
TARIPHFTAAOLRE BT LA0] %
SRPFEEAESEPES Y (4o 103227 27TP AQ 1
#-32,160~ ~ 104#47" 14p A(Q 1 #1008 ~ ~104&5"* 22
pPAQT1#400,000~ ~104&7%22p AQ 1 #-180,000=~ -
L w3 E " TRSH gli B EEFT A F000-00-0
00000-05.te = | ) o EFEAR L RS EE LS 3 $ 8

0.8 4102-103 &8 B e Fidd - LR TEHELFT ) F 40
ARG AE P RAEA B AT S BB TN g
Mt A B T E S EERITR S o

5 OH FE A BRI 3R fv?ff—?ﬁt S & T

[anly

IR S oy Y
PHBRXEEFLIGE - - TTHFTAZPF R

e EE fféi’ﬁﬁiﬁfii%?’ﬁéiﬁﬁ’%
PR R E AR R A R L - PEELR (T FRI A o
LR AEEFIZA AERLLERIN 2 p AR
Faz-odpiflr w275 nddjpEhzpay
TRHFI2IFE L 2 B R LR EF LR PR AT
papeRELFR A FE X APAMEL FRAN - H
MUERL PN FLAL T RERLAF X ERD PR

e o (-]



gégﬁwﬁ'}r \f‘—:‘;’;f—lz ~ 5

URFRF AR TERFI R R PALBEE
20 P ARLE AP FAFLSR TS TG OB
2 AR EFT (BFERITER S F H251THAR 5
FL) i REFLF o BEFFALPEALLA 0 BEF
RLFERPN > 2pAEPRFL2Z - ApI 1% @ L2 (7
RonEHARER P HA 22 2S5 HF AR R
AEE2 (TLENE o Ep ek LG AF TR
A KL F A AR FLRALANH R F Rk
PREdERZRL g1 A 4

).
-:)q\ Qg’%

k.
!

FIA-F g SR o
A ERSREEARHTAZ2ZT~AO2~AO082A1T
BRG R LT 2 RARFA0L A17
AO5~AQ6%E- 28T FS 2k

v

ARG FE AL ERCENT B
AN
£,

§ o HB AL LR HIDEF N7 R (&‘9633%}“ 37
) o R E e S L BRI T EL P bR R

U%4VLME&?§QEE%Fﬁ~Mﬁ§$E
/\

Lidek g g » § § 82

oo TERIRMHIE RS A 2011/5/1§'J%h (

X7 FIENT) » NEFEIPHRIBETHREY

?a?‘ r{—‘rj}itﬁli—ﬁ?‘ S REIR-RAG A Jl’ﬁ SRS RME R LA
¢ %

W (IrR@EHF S - 5617 ) - I 2@EF
L

i%%

103 BRFE A PP . xlsx | % Aw

2. e~ R
FREP R TR (ARdrkByF $ - $2B9F 2 T) o 5



\Ja.

MEg R Az PG5 - £ T A103237 130 AQ
HiRM &g - 836000NTJ dir TERICO, » #ARAE L ARI
COBKE > {PEPERIEFZ2IMLBTERN T BT
%4.@%HB4*5 fod F3L o RS E b B TSINDYR § ¢
£9016£27 e Pimd | 2 ¢ e ft 1105227 4p M4 %
*2,000,000 ~105#27 5p 4z » SINDY#F 7 50, 000 ~ 105 2
P16p % :'1@]%13 B 17,2857~ ~105#2% 19p =14 -
e 4 B 114,500, (L ARede k@i = 5275
F) o * dp otk k- Azge ' o RN A - ¢ /E"""‘%"ﬁ
"105E 27 19p MRS H L& #14500~ > =~ AQ 4 &
& E®P A 70000000000000M = | 2 FF > AL RS
%ﬁ?ﬁgmﬂ%#wﬁﬁaﬁ&’ﬂvﬁiw%w
CELEEFEEFAD G REECSEEEG 2
ES ML TR B FRINS 2 thit ) c P RCEEE]
EiQ?%ﬁ%E?W“ 12 5 40]03# 9
“4Bﬁg“A14 E0 7 KA 18HMESEN 0 LB
M 44103292 \u""rhéngi rrjf(l?;’}:ﬁ?‘;}ﬁ}/ | 2 €3
(LirkEF$7 %’4233;1 § Richr
2% AA0DLH A BB 5“%?1023;11043/%&_%%
o8 :uzz»;iii’_ ’ .5\V@ﬂi:§ 2 fegn g BIR S BARCLY &
S EARR: 3 QP mt R CHEBENG TR wi
“nJﬁ“ﬁapwmi%’wmﬂ“%iﬁ%%ﬂﬁ,g
PEoR S 27 & $hR ’/Tkii‘vaINE‘fi\« BEXCELA, » B2 ¥
FAEELT T 'IH)» 7 %3 (%106%7985% - %190F 1
$192F) » ¥ ﬁ*%ﬁ%%ﬁﬁﬁ°
-ﬁAAOS*ﬁﬁﬂ?%ﬁﬁlr(ﬁA (R o
ﬁ%aa?)ﬁmﬁ’-zmw B E  SAf AR B
fav‘ W g s A E R BRSO RCAIERE XY
ﬁi:}strTM ?1331\?‘%7123 (%106 79855 % — %225

e

?
4.3 A A1 AW RS0 BEA T A AT ED PRSP L



103 $]104# 67 > iz Fresg1 it B3 FPEFF2

— B RkE ga+§;&{~ R £R O BEEN o R R O F
AR AT g e §ED D Y Fior ~ L DRI A

€ BEIIER G A BAR AEBEERE AT S
ifﬁfﬁ?;}\?’ﬁﬂg’?ﬁév]’{% » IBIR A f%[@:g‘z;&{r%f’gg 2
B AR G HRCEE RO ARG R ERG { ik
o o RNy AGHRCSHRPEFLIRBMG MW FEIOTE
FARNMEN FHEEEOMBETR G RATERFENEAL
Ak JEFRFERSDGHFE Fpt - RBS
PRALF RS RAE > EFKEAREE o ELD A M
PR G R AR LR T i AR AR LR R A
S CRNABOPIAEH O ORSELTEIDLG AT M
EEAPTES B R BEABKE ) FlEiHE ) e AR
HERKE-BAde c AR ESFHPE > B 5 20
PRGE ERTI RS TR 0 R RIS E R
AL Dtk 2> AR AeiF R B G m U TR TR
“End A ear o (R D45k 5 PRGEDIR S AL BT
JelJT 2> 7 PR 2 'fl/] 8 d LR o 'ﬁ»J “ 7\}\;&&:]”‘?5’37 ‘/’T’iﬁ ?)
B PeE R o ekt A S AR gt s N FKK&"’JF% KE £ N
RGP HBRCSEE  AREAHB KL TR BB KRR

W RTAKRSEpE €1 > A% oy > MBSk otk
SR AREINE O BRE PR Y > AT A o AT
pRFrach o SRS B mARTIE S ~ 3 m AT E - A7
T (K .gﬁjjwﬂ m'i&@ﬁ%:%z*v>f%ééﬁ

2

)

Q=

R ,4,\ > B B J’igﬁ}" , PE 2 e -Q,J 1}\@ Al }t-’g{- o H
IR 7 ) FRA MR S LR g o 4 L i 0 TR
7 Avip oo (3o ¢ K107TE B Z? % 15678%5.% — % 364-364 .

HAAL 410737 260 AEEE 2 00R 5N © 42

¥
v

i

mER AT EE TREAEILLRL A sﬁwﬂ%xﬁﬁ@
DPPEBET o | RTEIALPERIILS D PADE
BEF?) bl A0 8T 0 PPEER o BRI & BT




R NP RERE NP EREFPNR > AR EHA
REAQTEFLE P LR R EFHERTE o
(B 4 Ak gl Tar S BRE 2 ARP - 8§45

PEE S Eat R RERALGR S RBULLRCE
W o g 2L PERERMRET? ) FEF O BRE gk g
F o3 EBARERBRSE - ANd g BRIRE g
FAG > e ELRCE D FREREL TG 0 FL %
AL GEFELLY AP ECAER LA LN G
i WirE e §RFEF HpFmit o §HBKELT RPN
MR EG o F kP N £ R 8T(TE S T IR € 45
%kz,wuﬂﬁ@%aéniwwéiﬁﬁgiﬁ%ﬁ%
FEEF (RF L2 533313457 ) ~FAALLERYF

|
£103# 2104F6" » 42 "*’,1102 103F F#EEE 7
A &1%%@ﬁ?€%’ FAAl AFEERE RS E
A S LS %ﬁ&%ﬁ%4$ﬁi°#+# LAY
P Y o 3R E G WiT T2014% ¢ s E e doc
"2014-Sindy iz 2ctE % doc | & TBWF%;‘Z,% ’ *‘ﬁﬁ‘%"—%l’\ ??7?“
BT A m;}ﬁ T_G AR 2 ‘F}f.«“f;\‘ RSP LEHT
GO TR ESE A LA TR A
S HDE Y BB E 4 L ED P hR G EIE
PR ALITEE 2B E (L AMRIcE ﬁ# m%%S%Q
7

;’8
Ry

/
=N

F) o MERTE P EGAFF DT #iﬁﬁﬁ % &
FER 3 PRESTHMBAR -

FAAZ9WRFERREM A G EFod By L105
£ FE S AL I REFRPRAE > B INANEg 0 €3
Mo dFr ERFEFTE o 27 de~ L HNEE > 30
ARG RnA FAB KL REERG AP ER
THPVRT ¢ IR E N RS AR o ARt
PR -e pEIITHTEDRSED - FHEZ M
BT R AD R AT RS A B TR - F
ﬁ*@éﬂifﬁoﬁnkﬁﬁgiéﬁj%*%é,ﬂw




$o o

e
ﬁ%ﬁ{:

W
—
N

b —mh

&

¥

=y

N

~4
\31

-

o

N
<

X\

W ou T

Ly

R

[,
(e

x>
g +—

N
=4

AN

Eal

oy

B8

P
PANE
oy
J?Q»

~ oy =k omh

N

Ulm

-h_‘\

-

Q- ).-
;\.»

(5}

2 4k

_L,-).-
A NN

U;\‘&E*’&&
”3 A ]‘éix‘l‘? 3

2z

AR E

3

2B RE104# J%

35

N
gl

SR
>

[e]

o

5
~ P

K/

IZ‘\——'\

“
ST

2
N

+

l "]T * —

BTl

7N

\/
=

g
P\

7

,}l;b',gﬂ*\,zi:*%m,
;\;Af'f,imvg : fﬂ
‘/“\'é Fm“"l/w\

o

4__‘_»
\\\fr

2 B 2= O\

FEFRESS
E?Jz&{»b/»\’

=N
&

\4
I TR A TR O

=

T

>

Rl -
i

Ty

N

—



NN ,jl:g‘i‘!gq

FAL 2 ENEREZEI SR FT A o X FE - ~ 2 2ZHTF
Aﬂ%i#’#$47“*ﬁy#ﬁ%$§§%@%?’f
e 2 ECSESINDYZ 85 %Ry MK T 203 0
VAR TE o rl?ﬁtd'q'*’*ﬂ'l F- ~Z F’F\—";% =) N
%’ﬁﬂm£°
B RE106E87 12p @ L IR > dok 2 APPLE+ 182
W&w&u@%%mﬁ4ﬂ’%mmg®ﬂ435%a
T THEAA - I AGFE AR SE R
FPE LT AR 22 o RE O RRLERTE D
REABE2nashkikidr o EFALHERE  HE
5 G B2A107TE4? 27T FF > E’P'/WeChatéi?‘ d A4 5k
CEE I REAALER TEER THLETE
107TE42 27TR i * i ?MTX%*"LINE s B3 N EE T or & EF g7
b o HE IR LERSEDE T e 200000000 PDF | %%
S A I ér/z.}l&_l Eﬁ &}t’*ﬂ*i ,%,_z\‘fr r;\‘.’ﬁ?‘;%—ia’;%d“
SRR ’K"”\J » ¥ B & T r%-ﬁ:%lfi?-ﬁfflf%]’
:g:r,g RE A A AIL, B F AN
FEIREARFE LI HE T (1071 15678% = %507
’ FMTPE/?}‘»’* B RAEiesad ik oRBBiE2 P
ﬂ%47tﬁﬁf»‘“*”’§%
SHRALIR T T L e HF#E
«Jﬁr? o JF k?EF?——EW*v?ﬂ&F%%IE—’_“ #
S ki (Al - 25 - %247

8 P4 - ¥l 7% 2o =
zqu“:j:bpgz,};l;/i - %rﬂ»\{g ?Ué‘ P A

4
~

“°

%w \“'

PN - (1)

T

N |
=3 7\3,\
—

E2
\\T» ™ \_‘_)& Ty -'F_‘\ﬂf ﬁ‘:
TOTOW W R
.
pal

o

O W B g @
Woow O g

‘yﬁ E:# pull'™
C (-

=t
2\

Z W
t}’ Eizv

ook TR

=
!
=F
TN TR S
Pisi
=)
oy ;‘4 A S

[}

Ve uR
(W

-

ko ey
. >\_‘_ N
\\\Xr

T e B s 2 o p kIS FRBOREIE S EMRL R T
B2 W @ 2R RS 0 LG sEppI L E o
T2 % 120E %12 2L2 Sy REFERR > GNEFF
EH29FE R 1 > 2R EFD LY l{(,‘ GFEH % pifﬁi‘_:—fﬁifﬁf
£~ 2R A 0 RPEERPN 4 TAEBRLELZEoHY T
YU i ER, & TR 53 :%Pﬁ*‘%,u o LT X
AT R 2 T BRHEYIRL FHERLFL B



EHEE AL L (R ERI04E R 552141

&g 5 oa@re) T2RT ) o R AEE F2ER

T RAER RS SERFEBRBHELE 0 QD
B T HE o B R B RS B o HT AR

E0FTNTERAELEHPFERINALERFLETS 0D
UEECRERF R r SRAANEE LK A A
APFTZ AKX FAAERN T E 0 TS HFE AL
g el I s LA E BRI > T 3w &
T8ETH ITP B 1 2% 2 4172 #5521~ %29i52 [ #rp

Lo gatlir Bhr2r 2 Bl A fnLPL
H- o gz o TR 202 g4k g ik g A 28 TR
?‘2\5’ ’—E"/%—u\“iii%’lp iAo AL NI LA
tE A - P E S A REERYGRE T A MEE KR BR
2F o nEF R T F Rt Tk G g B TAL
ERFT AL EARERMAS > ZH G 20BL > 2 A P

E%%’?ﬁiﬁo@%ﬁr%ﬁJﬁ’ﬁ%u%ﬁiﬁ

W’FW3%Wﬁ@$ﬁpanwa;gé@oCﬁﬁgP@%
ek BEER, O FFANE B2 i s Bk
Z_ERANE ~ AR 1'1“1}\‘)&1‘1? LEERBREIZ AN o
@i%%ﬁ ZhERAARE ) AR AIE - B

%i$%7mwﬁhﬁ’@fﬁﬁwﬁwihg’ﬁ?%ﬁi
ﬁﬁﬁﬁ”°“ﬁﬁ%’%fﬁ¢%iﬂéi’%ﬁ‘io
Repibeg by FlElda FRAE 2 FllEdlta 5%
FERR 252 R aliEe > - Ge A LR e
€ 1% SRR I - S or N

fﬁé@r?%i I o 1
& % 344715 £ 12 % R S ¥
LA S ) EARE S ”'“F?fﬁ'-r"‘?f?f’k‘iggt‘ IR &
ZA G P FTSEAZLHE R R F TR T H
TP 4 X H2d e H4UFE R 120155 Mg F 2 %2905 % 1
FBARGET I EEP IR FAAERRTL ) 0 S A

\d\m‘L

‘mk-
@
&fl
;,i
“1:.

+xA

i

%



FEEA G DO GRLETE B0 kAL 2 -
Thedp g (B F 2 PROT

A E ST B E Y £ *‘F‘f
o P F ERL9365L AR g SRR ) o I 4T 52002 17
HEMNEHIIE  BFPFFEFE ZEREAE R 4o
Pt 2 FIA T E TN Tf}?;%i&:?éﬁh‘}"ﬂ&
£ P T AL EE - AF e FHRZIF 0 TR
72 BAlgoaressl >m 3 5 i F

AIRIFATEAR AR o S E AR
A0 P AREBAMAZE T AR T
NEFBERFRFEERTES G EM G %@Pfy;ﬂ
2R R T B %?dﬁtﬁ“%%l’éna«;él-éﬁ
A FLmeAEE B RAEEApE ZEE TR4 é
TRApEARE B R LT (ﬁxrgiz‘\lxiolog—&)ir;._ 54
AAQEELA-B 5 SP) o £ h 0 kP L AFRIERE R4
Fe B A 100E 4232108 ok > BP T ~ 47 T4 BRE - £
f%ﬁiﬁiﬁU?~$—%%%%?~§%%§$%?~§%i%
T2 T G HEFHEENIRI2% T EF i oK
Tz B F oom kmhFEA ’—‘Lr%n‘ul‘ﬁz\»— CCHFTEPMFE
ﬂéﬁgiﬁ’wijﬁ’ﬁg E1%Z2 6% (&I F122T
20%) 2=l pESTFEF P ERFEFRF AT E P
FoRFEAERIPE 2 AIL KL H BRI
AP o KA o RERESEE LB RENEFTHATTRT
FEORHA - 2 ZABYLTF £ HAEAZDBNTE L HYE
AERAARE 2 IR A - P g - e s Hd 3
r ; v

BoBBF R AR PEREE 52921024
%’@m”ﬁfébzﬁ%k@iﬁ%kx&#ﬁpoxﬁ
M4 — _aﬁA e H

Vos
v
Ty e B LRT

N



BRI s Ty, R i
FHo TEYRL GHES) AR R 5

2.7 % ’if““*a‘*%r#ﬁ“ REEH R H
G T A A ﬁﬁw“$%ég§ﬁ£%%%ﬁa¢%m

b
&L
#oSHREAVEBEY ML AT L B R
Bl

T AT B AP R LB REEREAQ
2‘A27~A08~A17é%ﬁ%pﬁé’?iﬁ%#
F%M“ua RESP AR RET A AH A

ﬁﬁ %ﬁ,%&$4ﬂt;ﬁzmg%@mg,y
“ﬁ' RSB K S R R S AR T A R S FEILETE
. ?if'ﬁbs”“ﬂ@ s f FMAREEE ”Tia;' ¥ vIzé‘t’ [
RETF2 N 75 0 A A UL RS E BT
é’vwﬂﬂkﬁﬁmm\f*%aaf %omiﬁﬁ
ZRCSERIE FEBREIFIIFE - ~ D HKF AL
BHARERET PR IARFIH @A 7L
EP B PR R A 5K
FhOBABRTSE MR BB FLFE 2 EHG o A%F
HEPRE O MARCEEFAGFEZFEF BT B R
Ewm B e AR R L BRIV L RS EEE R £ 2 %%“ET%
12252383000~ » R Azt B 2% i - ~ 2 £33 53R
167581007~ (91158 7161 ~+27%25598 3846~ =31& 1675
71007~)

t*\/“*éw

w‘* \‘—A:

R
2
&
)

N
-ﬂ--\ N
i
-

R A4 4

N

MIpAL 4K 2z - AT 2 F e ek L Fm
ARG AT ERTA A RERES LB AR

oo ARG Fe o FREBKEIAYL S AHE g TEEY
o s AR 2 R * 5 ARG S AR o LA AEI A
¥l AEI G PR R I (T E s ARG S
%&fﬁ’%ﬁ I I BN N AR ﬁé%ﬁ"i?éé\g’i'rﬁ‘i &8
B 2T WP A P o F Y LA K



EAE g e (- FF2L480)
Stk AR AL AL 4R
CE AL AHE T - LG o o AR TS R PR
Z i e KAG > T AR AREETER TFE
PR FT A A ERFTARKLEPRTPAF L 3D r#dt
B h o Bl L LRGP R RS MEP -
Bk dgp BT 08 LB R AT
LAOS%M‘wi&AOS%ﬁﬁiﬁi TS - REH
HEFATRERERIBREAL I3 AR R TE
g FR AT AP AT CHREALLAATHE S E e
PRI P RIS o Tt 2 @ MR S G 4
FEBAR  BEFAFED B EREFP S -
2.A1 2384 B AALZ2EF S ERRERARL AT g
THRFRG ¥ WFLE S RE T ﬁﬂﬁiﬁﬁﬁi
?’%%i,%r#ﬁ"ﬂ;\zf&FP\ L o REUARL
%%?%ﬁ»ﬂﬂg%ﬁ%*@ﬁo
&AOZ%QI?AAOZ*MEK%ﬂﬂﬁ%ﬁ’ﬂﬁ*@

MGG E ARP TR Y ﬁ%ﬁﬂ4A44%W’”
AL R Ppe HEP AR D 2P PR S L Ea

Ro@aquia2 @

4AQ LA T EAAQ LRA HILTF2 §OBRDHBLH

RERE LT AR SRFTRES TGP AP <12
PR RRAEL AL LR 0 EA AT R ol B
P\ 2R S i\.{[ﬁ‘ﬁ_

E)%p 5 Ry L EP RS AL A Y B MRT
4é3%%ﬁ~¥gﬁiﬁﬁﬁﬁﬁiﬁé’ﬁﬁwﬁf%
LT o 2 4{#1%\‘@ oo WGP PN INE b TR S
TR oRBEFEBEZMNEARRLTANT B I B5Hc
@ﬁﬁ%%ﬁav%%miiﬂ LINAFGE) A
Bih K2 e Ea et o

HA44HmﬁMFW’m%MFﬁ WAL G AL B

P
i
=+
&
m



i

N
»

34
\;j
.a;
ik
=

2o B AL LG e BIEFT A PIEITE P
A44m;%@ A4 425 oo E 5 R
hi Ad Azt BHTFE A% 2 Fgd L)
DEMOE 1 T kwmRR Ad4de v
&iﬁgwlfwﬂ i & B TR el 2 e g is

mﬁ‘&g (g g;garﬂ?ii‘)
1\

Sl N WA z Feb g i 2

=\
T t'—f. e o=h Gy
LN i~ .
5 *‘*ﬁ‘&* A5

o>
N
(I
\\:

-ﬂz%ﬂﬁﬁﬁﬂg

o 3

Sk A4 4 ifr. =T E&iFgREAFT H & F ~0000

000000000%"&5—” ?& + #2477 4L 7000-00-000000
—0FLtE S RS A RSHESHBRERY » PgA o P FEAA
0 5“‘5?10345510g 10p %5 ;EFEE‘JEJ%‘%O@’% ~3103#107% 1
5P &?iﬁﬁﬁ?%‘é@@ﬁii A& PGk T ERIREA
Az ERe AL FHERS > Pigdk o d gt 14 256
itk = L HERTH o WL A4 4RI ARERS
%~P%7AELJPWE”’£E BB A 2 AR F o
EFE2PRmA RS 47 AA AL TG AT T 4 18
Poodert A 2 P 1042107 23p d A4 4 TR4F 3 315, 000~
e (BEFIA) » TAO3 ~ 47 % $445000000000000
00005 e = ;&= » 2 5 Hx:Ad 4 - * 4c104£10% 1p
A4 43 ‘Jﬂ%]’“d- AL TR 7 201,000,000~ (&5 ~ £ 7
ﬁP) mxr TAQ2 7 BWE3242170000000000005LHE = | o
S 57 A A B e
1;3&A27#\}%,§z$ Egad-;sjﬁd_' I';\.}gy;k‘___%”ﬁ%— %
Frent 2 A RSP mEs o BAREB PRy 3 RFTETR
o ’5“}}?\’A4Zl)di"g/w\1 Tt g F/AT] > T N arip B ap
Hi i ﬁ’“#¢ capis FIAPIE R ERE o (R
PR EBRT GG AFGA S AQ2RET)
o s 'Z\*\“ this @D P FLA P4y TLentk 2 G o
QAP T LEAPER2ZEIHE T > a8 ~ 2318

5]

.$%ﬂoﬁMﬁ—ﬁ’ﬂaﬁ{ﬁ?%%25’ﬁéﬁiﬁ

‘ 7*}

|~

D

N\

T
Pl
n“:’

g

$w+E



B9 E @il ip o (EEiREA FRAEFE
ﬁ@AOZw@ﬁ?E%Q?E%&@@,w%@ﬁﬂﬁﬁ
ﬁ?ﬁ?ﬂiiéﬁﬁﬁﬁ’ﬁﬁé@ FERL? ) A & pIk
V?%%“@?’@?{%AAAﬁE@%mi*%“*ﬁ
_ﬁgoﬁ?%ﬁwwimﬁa%?uﬁg@’ﬂ F bt ik

_—

\

o AEEALL ) FFE(

SR
%—1
%\3}
g

L - 52643 278F ) -

HAAQ2WHAY FERBEM B REZELTEN ’«I‘J‘ﬁﬁ
Ai4A27&3’iﬁ%4m’ﬂ&mMHOFHx

¥R A2T 10437 e a?M§’4ﬁ?ﬁml
2% » & —mﬂ”’ﬂ‘am’ﬂfﬁﬁﬂ?ﬁ’*ﬂﬁi
BREZNERSERANALE AD TR, 7 I fme
£i4A27%%®r%§ FAEERI T, £ RES
o BEiSd B Ew g EaF > AR IR S D
O ~§Qf¢¢5 - i&éﬁﬁ%&%é ’5“%545037"7@"55%?5{A
A4AQ THNFH L ERGFHESP > 2 (5807 £315 5
%,EE?HUQTM%MEEAH’lﬁ?ﬁﬂmﬂﬁm4ﬁm

TP HEEEGEZE ($T895%5 - %1612 164F x5 ) o R
iz A A2 7 . AO 22 @7 @ A2 T:%80F ~ &
TEY OMEALAFTRA2TRZVARLT FF LR
SRR H A 2 A QT2 A RESE S BRB LA
T EIEES A HFER A AQ22508 KT X
*@&ﬁ;’@$%A44%9&*
FEAALZ2YWRFFEPFERL: T (BEEAN RERTE
AREIIVHLEAAL - (FREAR m4A44£%??
HEEE TN KA BARR? ) o (FEAR A
LALAEZ QLR ¢4A44p’%
F?) R IE o (EAR A44ﬁ_*¢fff§?@
EinpE s ;ﬂ@mamﬁam*?>m o (FFREA N
LY opid > Rl i HRE Ad 4 > 3 404
A444557) & o (FEEAR D [HH#a? RI0TE 63
% 9633%5.% %430 F HHc % 97108787 260 WM L 4xr > T2

N

+

+

N
L)

)

IRl

S

k q\.\\_ ‘E

~

—nL
Tl

$m+—8



=

WE ) HEF3IFLE e E AL 4BRAE T AN
BF ST SRS RT 0TS R
AL%&@VFA44 v R (R3108E8Y x AL A4
AR A L #H A o T,’iﬂj}p’t?? » e in 4 P fiE ReX %a’_{
G B A AL A GERA AL Ls L BRELETT
zﬁ,ﬁémwn—ﬁ’gﬁﬁiﬁﬁﬁiﬂ@ﬁmﬁ%
1?)%’@%5“1@%#%&%1%44610/\% AL A4 4P
AN AEEY > AR R i "ﬁ
B2 AAAFNAE ?{H"F"F“"ﬁa‘fti'l
(%S5 %4387 F & 3 %4407 )
@ WL AL LGS E T R ES
A 3
> 12 ¢

A\

44ﬁﬁp£@“4iﬁéﬁ;i°

ik “PA441§i’?${
Sl > b .rsfrsg& 2 THE ONE7R4t » % P 2
m@%ﬁwﬁuﬂfﬁﬂﬁwfﬁf%@&%”ﬂmwfﬂ%&
Z 7135;3;,%14»}3 %o i\.lj)f 'ﬁ < £ 7 ﬁg,’:._ TSP
FARNE R AR ERATREEF L _AL4E
FAL NP F P AT AR R PSR S E A
ﬁﬁyo(gﬁﬁﬁwﬁﬁaiﬁa@%?)ﬁ éd%%
e E9 BRERR (UG RFTEBREDTD > L

LB A RIC B GUE D 2 ) e

3

» A4 AT BETRERG 2 o ix
. B2

¢
P AT AB PSP E S AR FE

TR FEE?) N %
RGO e e (A447 8RR ?) LG
dedine ) T (RARFTIESBERTERF ALy AW
AT R P 7 ) g o AEEE PR o (A
4 4riskrmd g g 4 Aa P il 2 ieng
f2) kG e FRE 2P e - L EGR . AR R
PR S EARPEAR . (AR -F 3= 52507

™)
Fheotat o A AL AP R LESE S BREGHEF R

$m+—8



\\\Xr

|

EFAATZEZREPFT DHRERAGERS S H2L R
TapT A ErRRATR * 208 d P‘i‘?}? ﬂjt‘%ﬁ
FHE SN s 2L e AT 2 AQ 3B EHETRL
FEFREALE R CERTEEA2T~AQ2A12
SRBFTEE > EFPBRBETROE > 5 ER S
RiEws L& PR A& P B Fle 2 g
Lo B A RS E BRI PRERAFE P
70 p e XM 2 Febye o
w Je FLA IR
101212 4p B2 2525 2522 T3 Wi %8

‘%ﬁ’%ﬂ&g SRS P PMP R B RS

2R REY AR AT 7

NN\

ﬁ%3mﬁ£f¢TfM?$i*%’ﬁg;uwT¢

Ao o X R ERPAFLIN I
gz T2 KL ~ o F l’f ~;F£K‘TFF’€«;‘,\' R FEEEH
i?&?ﬁ?iﬁ?ﬂi’“dﬂ

REE R I% ﬁi’\&%g PR G2 »
i%ﬂ%J‘&IJ%E (MJ%WSLEZE19:%%@%&:)%50”8
BLdi) cHEIE B HITIERTHERT B/ T 5 75

ZEF A p AR I (B ERI0ER S F 57884
BERANE 5 £8) o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
# 2_CEO 5 Cheng-Chih Yang (i &) » = #CF0: Hsin-
Tzu Chang ( Fr3& 5% ) - 'GuanHua Corporation ; z. § %
é%&#%ﬁaﬁoffﬁ JEERFRAFEL T2 ES

2R s AEERLEE 0 ME 2P KA AR TR
%@P’ﬁé??ﬁ%4oaﬁ¢§ﬁ§?ﬁ%&@\%g

#x "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HCJ LA SR -
FITYFER L AR ST 5 L F 4 -age "GuanHua Corpo

$m+=8



ration | IRA ML ESETTRLF Fie2d &

R BFLEBRKEF PLBMREGFLIAHE > 3 7 Rt
A3 4W%ﬁ$4%”iﬂ%§ﬁﬁéi¥%%@’%

ENBERE S FEAERY LR LERTEN]

R ’&@ﬁﬁﬁ(iihi—$%—MﬂH€
BRigr: 2fa{ - %5 5%266F 2254%) - a2 &

=

; X3
EE22EF 1T ER ’;\ﬁpf:%ﬁ.%’iﬂ?ﬁ"’%"ﬁﬁ
BRI 75 A AP PR AR RITL - TFERZ
ZER O FRAARBPATIBRAL > F RN FERTE
RO EFELIMEDL > ks FEF S - B oo

ﬁfé@%éﬁ%iﬁ’%éﬂé”%ﬁﬂ\‘wgkﬁ;
BRT2ZAET A AR RLE B SR
% T RBSUGF > N TTNRLIRY TR
A PERALITIR Y ) 2 I AR R TR R
B EETTRE G A AR FAT B GE N
FEFTBE  REB I GRAEMTREN T2 RS T
EE A ES Y F v R2ZB ARG AL FE2P
v A WEZ B ERMG IS I E LA R
it R B R B A ARTER P RIKA b ik

&

pa

PP (BB 21002 A 5

) o‘f“‘iﬁ’%ﬁt/"’ﬁ»"’é& A442
/"z'. /\107v&1’331ﬂ tsc—‘:&ffiég—%

F % 107000110215L « & =% » £ p fp 227 20 %5 (7 o B

ﬁ%ééﬁ%‘;é?ﬁIZSf'%%’:liE#&f‘i EF 29ﬁ;"liﬁ*ﬁbaﬂ
P |

AL FSRANT I A o | B3 AL E § 12568 T
Foo WRkH1M R TH e R ari@ At WG E RN
Ao gt i THFERERZMPAMAE I EEITE R
by o BARGHIDABE o d B 222



I

ForoT104E 127 30p B & F 2 22 %382 1 % 438 #F &
ez Tjedi#ri8 5 o> ¢ RREE TR HREL P
RMAIHEZHEL S B REIBBE TR EaF ) &2
ZERP 2R TR ERFEFLHAFAMHA T JIE T
PRPEZ AR ik RFL P A MAETJIE R G T

FPeoedRSIBEEBYERPETEFINLEVIAAHERR
PR BT REEE G g T da®

EHEAMERIBR ) 2B R EEFI AR EHEN > &

FFEF &R s (Fpn) > X2 B8Pk Y

PhFLFd 2 BEEE > T Ty b ori® ) i il
l‘]

SEFRJE R B A3 FEFH A
FARENE R G LR &

£
AL A P RRE SRR FERE PG AT
SR FIE o TR TFPERBE2ZHEM,
e d BB MR A FJIE g ATE 7o H A

\}:- N

27 30p B W2 2E H38E 21 F AT I T 2
7 oo EMF AR L

A R A ARTEF VR A Bk BUEEETY R i

FANpEE T Ig (S 41T R 120 0FE R T Ao

X 108F 42 1Tp B F 2 X E251791% » #101#1

PAp B2 RiEe A 523m 2 T



Vs

AN AV ER e
B RZEFA

EIIVIE TU S S T

-A-'\

s o

I >y
~ A

Iy ?E

\"‘:): L
&

=5
pyd
T
&:‘3

|

Tl

(3

-F"'Eh
&R

-—_N\

o
R

)2
=
X
|
L
&
'a

Hy

>
~

I

o

R
%\

N , ﬁf 3
Wz
ro
1
=
#

(H

Y
&_{D—‘
{@ .

-~,
M- o
SN

-

[ Y e

\fﬁ}
. (W
[—

-

(H}
e
B
T 9
S
e
>
e
paa]
=33
/“
{4

-

b
=TT

-
N

pES

[T
£

-~,
M=

- |-
4
A
B

-l

Vo
SR T S e <4

DO
(Mo}
\-FH\
>
~
[E—.
5
Wk [
(‘d}

=
o W g

o)
A3
S
ot oW

bo

-

W

(¥

DO A\
o )
T
o S B A
oo e T o= TR ORY

Nud Tol i
B WS
=1
N

=

=y

=

=

g S

N

-

ﬁ\
R

ek
)
o0 Ol
SN
(PPN
P! | —
R
-
ﬂ}

L\
L\

&
—

: #»{Ea % % %«ﬂ v}&:

P T N >
=
I o
ok [y ¥ S

»o 95
B
E“L
\m

*“(L

e
E
=
;%

&
\_H

,IJTE]_M~>](%%}1’FI“‘T§4K)‘
- A»]{,‘ﬂ;g « V3T
RS AN A

e fr&ﬁfaﬂi‘aﬁﬁi 5
5 F])= B jE B~
v o] 1LY

o~
>
E\H_ Eum
L —=

N

‘;64 °
e
T,
I
T\ﬁ

-

e E e B R

R el

iy =h |
o Y P
=
ot
Ny
.

|4
N N
;3 ey

R
=
T (e
A
g

[ T - e

S O - A v e T g 8

TE
\F-*
o
)
_
o B o B
& F
Aok B OSE PR
i
=

~ o~
NN\
N
—ie
b

—\
=

i IS
v

I 4
(i -
We =
W
_H?
N
o
Y

N
"

i

DO W
n
gl
D)

4»

[—

-

- &<
s Ik o3
N o -
2 S
B
O
-\
B
.
=)
—
¢

—\\

G
-

(e
-
= mp ol A

pre
AW
& B B

2
by
Jor —wi

4.)
"

s

Fw4

Y
o



Bz MR TP RATE ) o ARl B F R L H
Sfez 2IF L FIPRBELFME GELIAHE L 2
PIEZE$PR P E 2 S RFERTRNLFT A8 5400
BFEERGNOIFERIRT A A IR HIPYE B
AL c FPE R R ER s e BB ALk kS
derk o PIABIETERALGER S22 2INE FRERZF
PEEZHEIR L2 B ERH e e ERART A2 A g FA
doif o m R EERRT AL A LR S Joip o R
AR e D ERA MR RERRT A2 A £35 e
FoF T RFELEPRNELEA > PRI ER g
Mo M AT AR T2Z A E > A HT S EB BRI
B TIHE LA EE AL T & N B e ki
oo p R 0 m B ATIR L ARE o N REAlZ o R (754
AR SN &L S R D B R Sy
BB A LS SR LIRS S EA N ]
B FEHSTR R FAAEEBR AR B2 2R g % AR
RFEFIE LRZEDFHPPRRZP o 32T £2 %
ARSI ZEFT AR 2 EGFERHE R AT 3 I
i@ﬁ%ﬂ@?%(&% Fe107 & & o b3 % 1865504

“HEAQ9 (B ERCE) PTIo % 2304

kL ECHEI AT REA D TR A P REED > LT

MR- TR cARLRTCE GRS TLE T —&E‘*F&{Ew

Qélﬁéaﬁ‘%A (102&10“195’74103ﬁ12 21p ik )
FEREERIDERIFFTFIEF A, B W
5 %Kiﬁ’zﬂﬁﬁ”*ﬁg L@’mﬁﬁﬁ2

FABKEF PRABE  F5A 2R TES

Gaming Internatlonal Inc, =@ 2CFO (7 /A &4

A EREREERIZFITIET AL FA R

o Wi 3% - 3" GuanHua Corporation, 2 7 ‘/fi’ﬁ WE
CREF A REBREFALAE S PABE . YT

$m+tR



- dehE R > FiEE Peé'ﬂz@.@t'ri%ﬁ’ {thz S

- B - BAeE BPEEY REFS S L
fi’gﬁﬁ?ﬁP—%z&t?’i%ﬂ PR RE S N

Rk @ s Tas=gral, o i}f‘g\ﬂjzz%ﬁ VETEs
WS A S TR F Y o PERE R
Teh- g% LEA2 s R s TERE DELSN
oo A 4£“%#%€r1??—&ﬂ,p—a@@pa
5 é‘ FTAF-ERERZEFHLEFL LT (BX
$>ﬂ#?ﬁ$“%°&ﬁﬁgfi—%%if—@ié
o e lifiawdE (rae i EFIEFA)mU- B
LT o A FRAFAEFIEF I E o

DAL RS & Tl B R B2 Mt M A L I E EATE R 3R

675@;1007& (Tdovitdk - ~ 2 £8325) > TP LRTE T

GlEE R EE B E ST ~ 5225 198 ~ 51745

278 % 33 ~ 87 é?lZS’fE“‘BIE SHIE A B oo b
ey

\\\

rT—J Al
s ?L?% AP SR GRS
Li7j2 $ 1201 %378 ~ S 1o fez B &

EHesrd s m R A2 A - KFL A1~ A32 A
33 A34-A35-A36 A37  2EPH2EN
F-HRFLAOTA38-A39-A40-A41
A42’@Fﬁ#ﬁWAﬁL%4ﬂaa%§Lz?’¢%

ERZFE- RGP aAPIcd P72 > Ao M FILY
Brpd - 2 FEERE FFEL O L LEFTHE G
q H A

P BB E ARE BE R AR 7
Av\ﬂﬂ?s i”ﬁ»—i’—: FLD L
AOBE AL AR B

Fw+A\E



-

—

(“

(2 A4 AT LR EAFES 2 BV R o EiTE 55

2 PIARFETREE e LR AL A FRIT
rE oA FHARSE B REEEREINLS > EF A
-0 THEIAQDL/ PR ~%BAA]1 2 ~ %8EL5A02/
A27~%m5TA01/A39 ~%58A 19 ~ %:5IA0

3, A P R T AT &9F (31,967,500 %
+6, 100, 000 ~+2, 800, 000 ~+25, 419, 046 ~+1, 500, 000 ~ +4,
600, 000~ =72, 386,546~ ) &% A& F7E 1R~ » 2 H 9

e S

0 RPEER30EF1E S 272 %1200 %37 ~ 17w
"'7 %TE%ZG °

Eami a2 Add9rs > GERLERTE -BLREE)

(=

N

BT EF125/ES338 ~ BBz o m S E R o R
2 DRI BEEAA2TSAQ 22T Ear A2 A4
AT A HEHHE2L 2 AZ2 L F - BHEGRA2 T 230
RORESH BRELI T AT A AL A8 F
PR AR EF AL A MRE SR EETE B REG
AvEprimen i c Q2 A445F 2wA] 24+%
KFE>F 23 AFEZNTRERY AR S 42
BARHAL 252 BHFTET > fEF it oL Ry
B-BRKAANERPFL 2 FF A2 L ERL
ooQim oA PR g M AEAAAHPEEY I
S SIS ILE - S %ﬁf%&ﬂﬁﬁ 4475 ¢+
#%#Wthﬂ‘muﬂih-ﬁﬁ *ix2

I DR g A E G 'r@iﬂt“%”“/w\l;’i’ﬁij‘l‘%%%
AL - - KRR EETRR

Z] s gL APl o

Ac3r 2 VA 2 A4 AW g p 12 5145198 (2
A2FE F3E ) - FPRBFT L SN EER L
P T RARTFER P AZINS (R- %%

) oo A AP oo

ORI A E R

$w+AE



! \ g A0 Je B
F’—”ﬁr“,{i‘&‘ ) “'mg ﬁét,\ ﬂ&% SR T FEE H ) N A I S
omé A R3lEFIERET THL LN H B F

B % % K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 # 2 CFO
(7 ABMIEE) 5

\‘?;“A ) b—krgllg‘]' oj»}‘;"l'ﬂ,t%hl-rz ,T'_
3145 % 15% - kb'ﬂ¢%ﬂ§‘kﬁag

\

>C\+*D~
iy
g
\Lj
F' -
»‘I&‘f’tm

T H A2 g 0 LAk RIS E S R AR
KA AATHEIFEEHMLNSFE (ETiE) o

Shrek Eiﬁﬂé*ﬁﬁﬁﬁﬁéiﬁﬂﬁ%éi’ﬁﬁﬁ
FiE w125z 4n T "% - F o LT %-F - LT 0%
ZZ &% -F AT =20 ’*v?jgﬂt?éfl’ﬁ v dop B B
R B AR S AR £ Fle A 6 D e
AEPE AFET e FE - T F - TR
28 F-PF AT E2ZZ2% AWAY B oo dep BEL
LR RTEE o FER S A AR LR
FooRERCII S M- o AR ETHR0F A4
Bd FEPJoRx T D frdt o T ARABEYH B R R ATE SRR

A B A ESA N Aok o B or 8 374 208577979

212883631~ ABlw o p & @ & PR REAIES 23

o

¥
E)A%108#292 23p A3 4 - % Ad8F » v A7 FLHEF
H)iE 5 TIER A o
MFf%Afuw%"fivﬁﬁw%$5m%‘@ﬂﬂﬁa
*oo APE R DY YR 0 L ER A 2R ik
7 it (7 #imﬁwwﬁfiﬁiﬁ)w«%iﬁfi’%
AR 27 @2 Ed > LT LR L4 &k
%’U£E%éiﬂ§ﬂ’m@Mﬁﬁi’H34%°@

\\‘

%52+ 8



HoMERTSETPZGEREN|ZTEN L 3 HFET] > 7
FHAE A AFRILF A ’f’%ﬁi‘r#ﬁ’* = E =N £
TETF U HA S iz ﬁﬁ Ap¥ad X e oREREEE K
TodMARTELOT P KEMBEBRLIT RF'H4
- r

-~ R ?5%%3% ~ (PRHEFTALIR S Tl
BAL) o AEE S 1200 R 1AM S B2 e £l 0 JEL
AR AR ET AFIRFEF DL L PHEAL MR
AENEUREGTEREZ LS B S BAETERBEY
RETE > A FIAR S RS F T - %o 2R FIL 10
2107 19p 2103# 127 2lp s p Ead 2 Fwf 4 > &
A2 53 EFIE R T RIPFAWE » RHIARF Y

B e BRFTAAQO8 ~AQ2Exfrfzat itz ¥ 7%
PR RE DI - M2 A (T ) B A AR
Ay BEANTE > RIEHREE 0 £ R FO90E R 2R

J:iﬁlj o

@it Ad 4§z L gERFEEtL 75 § @
'I;Zﬁgézai%ﬁﬁkﬂﬁ.ﬂﬂ .
B ORSALRLY ARG L

CRFWAFRCSBEENFL A AP AR A
zi D) F A AL RS EI022 2103 - AR L F
A SR i SRY S 4#'*’22)}*}_»'330’_‘11’ 2EEF A
fiad DRFHL Ly EF EhFani

%.I ifﬁyﬁﬁﬁ,}tliA44ﬂﬂt\ﬁ\f["’l Fg;;b
W oM BRT PR MM AEALLTTE ARG
2Lk Bav dla‘ y;f'ﬁtqu'}’f EJIG'*#AB'JF??'PAAJG

3?9']:“"*‘?&% Ad 4 g3k F?”— )ﬁd ﬂxrm:té:h@ J J—i’m VR



i

=

-
A

’iéﬁgﬁ&%ﬁiﬁﬁk (e BEHFEFTALIR S~
fle) A« @@4*“*~%£$%$~ﬁ%ﬂ%m%$
T2 e & RENL - F 7 ¢ FOKGERINA T TR
ERFAE - B o R L PSR E S L o AT
ENARB R FEYE 0 L ARFTAA02 A8 F
AR T REFEHR (FEA P AT ) o B ARETE
BHRFAZEL > FEFPEPERKIAAFAERE: LEL
M ERLEFEL I WA IR - THFHE R 2
%%‘Bm~i&’£*%h$ﬂﬁém7*é%ﬁ’?ﬁ
FER >~ AR EAGKR IR (LA RIE) 2- 258
Mo B i 2 % 2 I AR 2.7 e

AV FPMEALAP TRLFRTE ~BAREF KFE L
ERAGFEFEF MR EES S HOA R ’@;wtf&ﬁ
PRSEAR AR T A TR N P2 AT AR R
oL AL 2UARETRL ) DAFRBBERT AL
IRRFTEY CHEIZHIE ARFesad LA R
R B L LR R 5 2 A
WAL - B F.uﬁgézc’"t?ﬂu)i’afs«ﬂ%‘?i
A~ & T A E R LT T r K& o 4 Uk

P!

(o)

\

?:\%k

=
<\¥«\1

.\1\'.

NI S =
HEFEREE ﬂfr'.f«'mji £ > i’?ﬂff’%ﬁ‘%’ﬁéi fiEded <

A4

% = JB 7T o

LR A



BFL1H I HE ~ 33 ~ $4F 2 ROFA BTG P2

(LRI

X iy ek

#HF @

PR FL

e RerEe gL

frfiepe @ = 25

B Hri g 4R

BPEEFL AR

HIMAIE T 03

E B s e g RTIS

Feg R ArE T2 I g

AAFH e FERHERT A
7SR Sy R 3

PR AAAMERRFLA TR B4R BT
Flje Je frd 2 M 2 ARM A E > R ARIE R A SRT R
R Bt {lF 2 T0E > FEH G b

@ o I L BA TR T A F e B v s 2 R
7 < H rr/f’?*ﬁﬁﬁ»j‘ APE o e BT o s

EOS
=
W
>

gv_
r'
'ﬁfﬂ%@%ﬁ@ﬁ%@@?&aﬁﬁﬁ’
3

EREART A AT A F k(T A
BB X

-

pAEEHERRFL A

ﬁ’UiF%Fé4£§%€%§oﬁiag
po il A E A ofd LR >ARBER

|22 mE (FiEie A A i L

)

x>,m@%gp&%@é%;ﬂé
3

R g 2T e

i E AL A J‘l'gf N S
BT R 2 11 o 42

5F ~ 1 A M Fehik #

67 ) » b $3E S &2 v 4

ZZ RN EEFAT 2 o B r&g»»‘a‘—\ Wi]t‘
2 EHRFT L 700000
SN PEFE L T F AP R TR A
5136052 122> f‘frf}@;}@ﬁ\j 2 E\"F';ﬁ—.ﬁ:}ﬁ“

&?*’uﬂi7”*\*K*—«%%sbAWiénzﬁﬁ%?

4
~ =
(7. S ES

¥ﬁ°

00000008 | #rdd bk = » & F 7225

J;?\ﬂ%jﬁxﬂ' 411

—

[SX)

ﬁi —=h ?“\
>

CD

()

()

000000005 & = %ﬂi

T TRSE - [&]?ﬁ ey
# 4 7000000000000 5 t&

=

P R e ok SUPE
102.1.10 |—31424— AT r S E e %867
102.2. 7 —36424— Afdlirw I E e 5907

RE+=R



(\ER)

102.3.11 |—36385— rifiFw dE e %887
102.4.10 |—36385— rMafRiEFw I Ee %907
102.5.10 |—36385— rrfREw dEe %907
102.6.10 |—36372— rMafRiEFw S Ee %907
102.7.10 |—36372— rafRiFw I Ee %927
102.8.12 |—31372— rafiFw S E e %937
102.9.10 |—31372— rAifRiFw I E e %947
102.10. 11 |—31372— rrfRiFw S Ee %957
102. 11. 12 |—31372— rrfiFw I Ee %967
102.12.10 |—31372— rrfRiEFw I Ere %97F
103.1.10 |—31372— MagliTwr S E - %343 F

103.2.10 |—=50000~— A4l w s - F344F 5 ¥
AAicrk#HEF L e 51497 2

FEP wmik o

103.3.10 |—30000~— AadliFw S E - %344 F
103.4.10 |—50000~— Aadlimw S E - %344 F
103.5.12 |—=30000~— MdLFEFESE - $345F
103.6.10 |—30000~— Mg FTSE - %3461
103.7.11 |—30000~— M FEFETSE - %3461
103.8.11 |—30000~— M EFTSE - $MTE
103.9.10 |—30000~— Mg F T SE - %348

103.10.9 |—30000~— MadliTw S E - %348 F

103.11. 10 |—30000~— MadliTw S - $349F

103 & 12 *
=2

104.1.9 —50000~— AadlFw S ¥ - %351 F

$72+wWA




(\ER)

104.2.10 |—30000~—

rriFwrsE - 5351

104.3.10 |—=30000~—

radlirw &E - 53527

104.4.10 |—30000~—

AadliFrw &E - 5353

104.5.11 |—30000~—

Aadlirw :E - 5304F

104.6.10 |—30000~—

radliFw :E - 53567

104.7.13 |—30000~—

radliFrw :E - $357TE

104.8.17 |—30000~—

Aadlirw :E - 5358

104 & 9
A%

104.10. 12 |—30000~—

rriFwr &E - $360F

104.11.10 |—30000~—

rriFwr &E - 5361

IR E27 Wi ER
71 4 7000000000000
IS 3 r]?&‘]%?ﬂ’ %0000
0000000000 , T&-p= g 3+ &
c o B IR

THRSE WL EARI
£ 7000000000000 & =

P £ 5

104.12.11 |—30000~—

Aadliw nE - %3627 5 ~
Fedlizw 30X = 5447F

105.1.11 |—30000~—

Al wr E - $364F

; AT e 3B = 5448 F
B ER THEFTEL, (R
Aaicx L - 51247 ) o

105. 2.5 —50000~—

A Fr SHE - $364F

; AT e S E = 5448 F
I ER THEFTEL, (R
Aadrd L - 5$1247)

105.3.11 |—=30000~—

AafEFwr E - $364F 5 A

FE+ER




(\ER)

Fedlimw S ¥ = %4497
105.4.13 |—=50000~— AMadliTr k- $366F
105.5.11 |—=50000~— AMadliTr S ¥ - $366F
Fdlimw % = 5450 F
105.6.14 |—50000~— AagliTw 5 E - 5 368F
105.7.13 |—=50000~— Afadlizw &% - 368
105.8.15 |—=50000~— AMadliTr S E - %3697
fadlimw and = 54517
105 # 9 7»
i
105.10.14 |—=50000~— AMagliTwr s E - $371F
Fedlimw S ¥ = %4537
105.11.18 |—=50000~— AMidliTwr & E - %3727
fadlimw &% = 5454 F
105.12.15 [—=50000~— Aadlizw &% - $372F ;5 7
Fedlimw ¥ = $4557F
106.1.24 |—50000~— ArdliFw S E - %3731
Ris- L FFTEE
&3t 2088 7979~
=% ?W”ﬁ"k}ﬁ)ﬂmﬁﬁy%%éﬂ’iﬁﬁﬁ
Biw T BA > 83212883631~ (Aevigdk ) o A
%$a6@$%Wﬂ%%%$**“:’#ﬁ$,&i
REGEAEPRAE T ERT A SE L#F?Epnﬁ
24k s T2l o AT P ERE = IRT g TR A _ﬁiﬁawz
PF o if pcH W 3E o
472 5 1360 2 1Fa> 10712 3lp g 2% 5 1 Mo &2

2% o Eh R RERF LA NE 2 p R ‘
2 A B F) 7] 0E %3802 1 % 278 #r A A B 1E K % s 1B

$a2+XE

)



e
>~
b2
13
| R
‘E’\‘S

i

>
g

—N
g

A ¢} 7/;»}/(_7\J ’

Sk

ﬁ\
J

\.\

N
N

2

=

=

—

&
Vil
—\\

o

|

W

Al
PN S5
=

= [ETI N !

Ty
_{"
T

(“‘56‘\7“"*:1‘%;
pu

;
f

=\
N

H
NI T3
N
&

1=

s
-
'

4

}?_T TR A E
o BEANiE K 4247
23R
T4 #HT d
- RAp TR

5 de W
(‘H}

N

W

y

=\
\\\

e

¢

~

@WL%
T

e

'-3; A =
‘u\u.l—

e
A

L
PR 4 R
[ﬂ% A ¥ 7 RE o
B

A BE4F

-
AN

ETIRS

.‘.

v

L ~
ll' 7

N

~

2 J° (LI
T s § @412
2R E DRI
IR S LR A
wAR e D w2 AR A
Y BN if przo fE i Ko
%ﬂéﬁ-ﬁ#ﬁ"%’ E%f 2 A

Y A E
A AT
ir%@%ﬁ$%4ﬁ
ERE TR PR I ¥

£ "’%Eﬁ’:dﬂ.

oA Kﬁ&] ‘ﬁ

o
Pl

E
r
=
s

A A Rp 2 A (blde e o B

J ) zG “)E hLT—/F’ z:u-ék#‘ f,]. /A ,,l{ 5%

Terd | A

|

N+- (“‘

%1365
T o lii'a‘ulﬁ"‘;rl_,ﬂg ) j‘\% k4
g0 {8 I (T LT E

\.a,

44

*+

’ /
/

)’WWTﬁﬁ*mkhk%ﬂiw
i SEEIDLR Rl S 3
136 2 120 Sk =l5s iz fert T4 %
Ted i ez ik = oh o ¥ g T AL
2 A EPRRA o RAE T2 2 E P
) “P‘Eﬁ-s-/g,,'@q@ » R ¥
FoERFEIARTIAFIRFSEA
Az fhear e B E s A Ty

P BTG R IR
R R S R SR
IR LB SR PRk 2
PR A E e B 7R A
EOE DL NS SENPESN DS - L e
ﬁi#%owﬂf% THI T~ ik
GR R E TR A 2Pk

Yz 1&4*“{7 Pt A B 1

Eir

’ —,“/)sl’]{

Hpah

ke
V) I_-'ﬁ x?rfr,/z_yﬁ}x%J f%}vi-i}'iuﬁ%‘/‘l
W RALT R TR TR BT A R
RO SR V2 8 SRR | P
= ) ”)5 P TR T I 2

72 % 136182 12

b
S

P

>
~

RalpE

=
(N
m



(/"{)“fff%\'— ~ x&g

—

N
CE RS MR o
i,
BN
v
v

ul
] =
2} 2 3 R re 2 L
T e R ‘1;5‘ ﬁf»’%ﬂ?ﬁt 17 R 5 >
P2ZPAAERG IERRERE SRR Y ’l;;‘éii:&%
( 7 . <

{o 1 2
2 "”/”"’}s 3;3: éﬁﬁxrﬁ £ 12108 # r-._L F %1

E

A5 .
d AL ERLERSEE R LR 5102-106% B F 7 £
0k ]L rjj}iﬁ‘f@;«flj—\. L

3!
N
|

=\
|=
=

R =R
N
g

h o W

_",\\/'

e

St

o~

(Sn

1

N +- %‘\

( N

DO

B~ ey

\y
—

o4 W
= M
\u_

o]

R
bl
=

f f_\ﬂ
A
W
R
w&& EO

e ¥
PP4ar]
13
o

|
/

=
=

ERENL > MirEsEL > Ak

'w%wﬂﬁi@’dﬁ4””*ﬁiﬁ§Q??%i

FIbT E/L - RLRTHRETEP T A YT
Bk RS -~ Z R A A B0

~oh
o
%
\
| — \\
o
([@p]
o
e
E-D
&
Sow

oy
R

&
qQ

LA
N
Y

0

(M2 kB2 AQ2111&1° 19p B3> HERTERE

LRHFTE - AQO2KF &2 AT 131588800~ » &

PT0E AL EHTiE 0 Y AATE61E 8800~ o o A2 RS
BA111#2220p A= 2 20p © =225000~ > 27 =& 5
i G MR ELE ST (ﬂm*gyé—s: %71?%@;3:%*;
&) ow@mﬂ%ﬁ“kf A L

€

;T—:f_'i‘/\ﬁ



(22 &S &> 1102127 300 HHF A AQBE =+ {rfz > 4
TAQ S84 d i RS EEAE (3 7 fofz 2 A N =R
FE-FI19F ) AL ECHFIRKT 10000~ 2 ATMR
PR wm L s U ERY A0t 0 A R M i -
P\ o

@) F 4 F 4 FEEEHR L RITERIING > ¥ - T LEL B4
Pop R IR]07E20 14p P Bemr R 1067 AR F ¥ 342165
FREHES AT A FFH28F 1500~ (A FE - %56
BFE) c AL TH = ZndIREFFZEFIISF2IT8
(A - %52 %1847 ) > = 3109%6" 23p %
B2 108# B PR T 262995 FHEEE (A F Y
40T ) T e M A C 2 BT R 00
Qorfd— ~ 22 RF o AN AIMART FEST LTS
Mtd - s 2 G A2 AT 178266486346~ (7451 5779+
52135 0567~ =1182664F 6346~ ) 2} ﬁﬁ?%%#}:}?“ SRE-1E

TF &

'ﬁﬁ

DA ECAS L PBRAA T B0 T ugp L 42085 T
OT9~ (F L2 3B AR 21 o FF 5272 22521285363
|~ 3RS HESY » LRFTHE Y+ X ﬁﬁ—,‘)‘éfﬁ’éﬂ'

(de%td =) » 1 E L 4500~ 7244 A4 42 %Tnéza B
B (i) »@224e KA LRTE A4 42 HEa
v TR R ®26648 6346%3‘?"]‘ T LB A

o7 gl el ®03278 0236~ (17226648 6346~ —2088 7
979~ —21288 3631~ —4500~=1703278 0236~ ) » pt 3"
A p AL R F 1360 2 IR s e Bk 4 A

AR TR A e ”}.*‘M— I AT A
BT o G AE WGE -

()% p *\J[of:c;\ B AL AFEIRIFT RS EE PR
gﬁ"fﬂl’iz&ﬁffﬁ » BARE AL A2 FTE R R AR S L
% P v PR & e 7 CGEHR I )
AQ2 104 & 127" 11]2500~ et A Q23104 2107 14p #7505
p o A4 4EEFEE200~ (AZI0k

$A+AE



(\ER)

EPET R T) 2 AL4RGE
EFEE #2104 £127 11p 4 ~ 1625

00~ -
A0 3 [103 & 117 25(2000~ |2 @ p Rzl agineds (Afadck
2 45w $533F ) 0 »103&11* 25¢m

5}‘&)»A44@]%}ﬁ'§‘,¥?ﬁ4’552000;“
(A4l %5 - 5421 )

¥ 40% 2 AP< 4 ~ HUBLOT = 4k ~ GRAHAM= 4k £ 1 £ ~ Apple=
w(z3kha F’“’%/{OOOO—OOOOOO) » Microsoft# =3 7 %
(zTm&) ~ 270 (SHI0U0) LA T E1 5304 0 £F7
BE g L mmﬁaﬁa%%twﬂ%%r%fa&ww’
FAA A AFR ot w2 ERIIERTHRT 4
66l 2 AME XL RGFIAT AL (AmE L - 577
FATFHFad) » 27 E/BFERRE - PP Rick iy
RAHE > 7O A RHREH] > SRET FhHiTwt e
PR T

Pt 2 dokdr > TRCSEHESF T L ETERET LT PR
FLITIRP & 7 oh iRt =~ P R RM L (7B R 2 3483
Ao TR ORI EEREE po I R E
NP EFEHRIE RTELTI% S BRT ~ SP16GRE £
- ~ SanDisk 32GHE £ 7 NusL1m/E€Tz1f— Transcend# 3% %

L ESER Meltusifﬁ (5 LA M $.0000-000000 ~ 000
0-000000) -~ ¥ z5hd# ~ fﬁa1%\;f“/€w£tg;§w
Lip ~ 5 &2 PVZ*‘f*’*<wﬁ WA S A B

7 A ﬁﬁiﬁ$~$€ (103#5% 19p &% ~ TI# p 104#57 21
P~&g £% 0 &%250% ~ L4555 - WG00000005L) 13
(#+ 2107T#15678% = $5T1F ) S &> u1 & LT &
NP2 P REPRPR T ENETZMHS 0 FEAL S A S
FF2HEFEF > PRSP il %‘EFLI% B
=i SN ﬁ‘fr’o-&r—‘%%&’*g MmN a ) %Eﬁ_,l% ERER
*“%L#Q#@%%ﬁ’wﬂiﬁﬂm’mwhm°
iy AP RBFe2HLY ’/meﬁg‘gf e 2

%x+8a



##%i’Wﬂmnmﬁﬁﬁkiﬂﬁﬁ%##iﬁé°
ﬁﬂééﬁﬁéwhg%m

sw;ﬁ ﬁ A#%ﬁfo
Vot it BRI FE W $3690F % 138 5 & > %3641 - %300
299%F % 178 W fx ~ #4055 2.24% 278 > H|jidrd
AERSHRET HPE - BERA T REE TR %
FORBFTMEARFF AL 3P

< o

-

ks
v = EN Y 115 = 4 : 22 P
MNEF - FHEREZE OF OME®R
o7 paed
37 EPR

M ARFEPE R AR R o

%zW$ﬂ%@a+§” émﬂﬁvihﬁ'F%%# A A
Rt bR K 0 X IR RS20 P P A PR 2D 3
(ﬁﬁﬁ@ﬁ§i4i4&’@%)r”ﬁ%ﬁi&khJo

¢ =3 A #] 115 = 4 9 929 0
4’3_’/\ BE ﬁi ﬂ‘J /z"i 1,3..

4147 72 :3;29",4{

(#2544 kg FAEEFR 2 }f@fj

'féifﬁlﬁgﬂ4’=Qﬁﬁ1%%$€ﬁ§f§i‘§?ﬁﬂiﬁ?
F& o 2RMASPHLRP R £k

&FH'JIE‘LE-'LT:‘T’F} l?’b\éifﬁfi\‘ rﬁi#_}_?ﬁﬁ%gkﬁ,é—%i
WP > I BEEH Aoz L es o B i F ARy MGar

Bl adFF s
ﬁﬁﬁﬁ@ﬁﬁ’Em,ﬁwk#@%wﬁgg&%%aéﬁ,

£Xx+—18



A

FATE AR T &

AN

T

—_—

ETT
P
=

&
A
(w,
&
m=

L1772 % 2918 2. 1
(;fﬁ-»r-b ’?f}f)
’ﬁ’? s Ao A A RN H B
CF A ~

s et LR b S HA AT B
2 A ek 5 x%g? FHTALHE AL AL
FI~ 1A LA H R E o e F S

A $125 i

i}; L’.Zgllg_:LLlIé:i:ﬁ_, ) /‘2:'@3_/& ,"/\ ,’10"&‘-/‘—1‘4 ﬁp,{iﬂj s 5 X/ﬁﬁi
%ﬁ—ir’ﬁél—iﬁilli Z,TE?;;D }‘T,WJ £ o ﬁ r‘]zggtzgg,\y E}J*ﬂﬁ E}Jé
b1

IFHATEN - BRI K RTE RS
¥

Eibp B2 ERFTARBEE - AKA
u#_.)ﬂﬂz , f;ﬁjﬁ%mﬁj o

b\

=

S 1‘35'&; e

x
L
A ?
S i é%ﬁ%%aﬁﬁ’%@Qﬁéiﬁiﬁfﬁﬂﬁ’%@
FA31E2 6% 195 2 F2H AR AFBLE ¢ o 10 ik AR IIBL o
B $6EFITRTLF RS S L P B PEE AP
BRI #E S AT IED AR EED o R E
HoOREr FlEART
R Z IR T FARERZEDE S BT P BPAER
2R R TR d A pH L -
MIBRER G MO RE AR > A g MR R
FYPERERR -
HEEE T4



:\%ﬁgﬁéaﬁ%ﬁmgﬁﬁzﬁtiﬁééuiﬁﬁﬁ%
%4 B o
CHEEANE T A B 2 FIELEE > A RF
F2EAFEA -
BB A ABHA R MG AR
F
H

i

T FEA ORI S EEF BIFRESE CEERS
TR R IBIET T2 E o RZ AL FRBA RS
2o h 2 tRE AP BL MR LSHE G M ES
Qﬁiﬁgﬁifaﬁfo

MWL FRLGEAN G F o LML
PFmRZcE o RS ARRE 3 M PP ER
AET o RNLERLIRER L FBMEL S R
pEE Ay H A o

S S RRFEANEL RESZE > RFpFF TR FRT
P2 A A RIS T RFH T RS EB AT
2 o

ANBEEAZFE B ANLRAGEF LS S RN AARTE
ERE2ZFF HOPFTEFEBA CALZBANDIPFTA
BEEFESFFLLIEHR 2T O OROPEARE AT o

i‘Eﬂ%ﬁiﬁﬁwﬁﬁé?é%wﬁﬁ,ﬁ@\gﬁ\@
i@~%%\%%lﬁ%ﬁé¢%@5~v&o

P 51%1- H o RDE T PR A E AL RS

M

~ o o
5};1 ,J'T‘—_QJ;%.
- REFHSF MR HESTE - FAAE 2T



FrFar e MERGRAFRLLE o

S g EFHOT R Y FFA 0 2 AL 2 BT
HIEARE2FNSGERFTE AL Ea LA R
PRELELRL ?WH“W*ﬁﬁﬁ*&%%?é%
FHEZ P RS T2 MaARE o AR MR T
- BN EMAY O RAA &P o

ZEF FREFIMIFIMART

PRIELI > ot RERPRAIEES S LS B

iﬁ » BAeE HAE -2 - o

FEAZEE XA P FIE R0 S e RSy

HirpiEd =)o

AEWHBEI G R2E N2 F L T B BT

1 {52 e o

ﬂ@&?é%ﬁ&ﬁ’zﬂwéqﬁﬂwéﬁiii~ﬁc&~

VA~ EFAFEF FIER2EIFOER L RF1EE 54

IE%L/%@’“] °

EFE F16DME2 12 % 1600F 2 20 % 522052302 > & %278 2 % 378

) o

HE XL EF1T90E
FARNRSPER AF L RTF R RITTIFZLE 5 R

o kAR EFEZRTANALFLZEF A -

kkekekekekekskekskekekskekekskekekkekskeekskekekskekekskekekskekskkekskekekskekekskekek

W%—Zibfiﬁ‘ngfﬁ; PER X ( %Bi'ﬁg
%) (EXCEL# )

A BB BMEE AT REA (EXCELZ)

ARz D AERRE R FEAR RS - A

S | R s AP e B/ ATE ¢ e
5L Fo
I B3 =87 |7 =44\ 10117 1p TP
A 7~ 000-00-0000| % > 5 "3 A fEF ¥ & %
o F e %39F 2T 5103

FNTwE

b



(\ER)

00-0 5% 7% #F 5 35t

]

ELP 1P TP
AadliFw K - %
ITOF ™ 104 # 3
T16Pp T FBE A
WA RFESF ST
%303F 2T 5 105=
1729p m T 38

ESAENEF L B
- %170F

2 @Z]i]*xﬁ EREIE|FEFBE | ARAFEIE - %
& {7 ~00000000000 | "% > 5 *|IT3E 4T
(0B ¢ %2 3 g = N

3 |odHmRMAFML|FERK | ARAFYIE- 5
AN 000000000 Wi 21 E T
0000 BLEH T AR | &P

4 ¢ HSREF 2|7 ERFR|ARAFTHE - 5
¢4 {7 ~000000000 )% > 5 FL|ITE T 5 Mok
00008 % & & 4tk |2 @ FHi €T $299F 1
> s

b |F 3P EAFLY |FEPR | FRAFTIEZS
& {7~ 000-00-0000 | "% > 5 *X|485F 14T
000-00%. £ & 5 3| =@
HE £

b |“3FFRFLY | EPR ARAFYrHEZ 5
A 7~ 000-00-0000| % > 5 *X|483F T
000-00 8L 7= & 5 4% | = &
HE £

T ZBF¥8aF5 |7 2fH | AR FraET 5
A 7 ~00000000000 | "% > 5 *RY32TFE T 5 A
00008tk = (B pA| =7 - % %= %161F <
HT-9878%55i% & R 4¢ 3
Jrz & =)

8 ot FmAaFNr4|BRE |ARAFYIER

¢ & 7 ~000000000

F127T~131F ™




(\ER)

0005 & =
9 |Ai (F8) 817 |BRE | rrick@Ezir iz ¥
000-000-0-000000- {Yang Che|131F
0%.*t& = ~ Yang Che|ng -Chih
ng —Chih
10 @]i]‘zﬂ’itﬁﬁj%ﬁ RS E 10112 1p ™| (2T 2 ¥
&7 ~00000000000 AR F Y S E | TR 2 )
05 e = » %H3F M
;10312 1p 0T
EENNC: PR N S s S
- %343F 1T
11 Eﬂ{rﬁ FHTT E|RCHE
&7~ 000-00-0000
00-0%Lt& =
12 Eﬂ{rﬁ FHTT E|RCTHE
&7~ 000-00-0000
00-0 5% #F i 15 3tk
14|54 F =474 % |RTH WABRAFY L
¢ 7 ~000000000 %127~ 129F 1™
0005 & =
|2 & REFF | %RTE 102 # & P o0 3t &
4 7.0000000000000 Fedlizw S5 7 %18
BE R £ TE ™ 5 103&17% 1
Prdisp mt NFud
Fw s - $397TF
rE
167 B &34 A|5RCE | ARAFTTHER
= ~ 000000000000 F145F m T
Mg 2
17T % =4 ¥ o |RTHE NARAFT I E e

i ~ 000-0000000-0
0FLbe = ({8t d =~
« B E 4L ~ 00000

F105F ™




(\ER)

00000-0000000-00
Ltk )

18| Fa B ERFASR|ERTE LR TG §
&7~ 000-0000000 345F 1T
005LHE =
19 |* WAFTEM L 7|k H rricrk#ESFE- %
00-00-00-000000 *& II5F ™ ~ %219F
- N 2
Fw 5TE T
20| RAFEM L T-|%RTE rricrk#ESFE- %
00-00-00-000000 *& 215F
212 ()P ER|BRTE (AT raE - %
7 ~ 000000000000 241 F 1T
B b 2
22| B (A )P ER|ERCE | AmRAFTIET
7% ¢ 2 ~000-0 520F 0T
0-0000-000%5L*& =
23 |[HSBCA i e 247|505 & 103F12% ™ @ ‘m
Chang-Hsin-Tzu-00 DRV NI E e 3= B LI O
0-000000-000 %L *& % 129F ~ 195 F ™
i T or104& 1 uT @
milkrick#Ep %
2 %81F T
24 @?]%rﬁ ERERGT O |RTE
" 0000-0000-0000-
0000, 7 * + 5L
25 [® F 4= T 0000-00 102#4 7 A=z 3 7 P
00-0000-0000 , & |%&x< % KRR I o - ST ¢
* 5 - %49F 0T
26 | =847 T 0000-%K| 5 35 & 99 #1271 T 5
KE=RKKX-0000 | H ml Ak EH S
[ > % 203F T
27 | 728427 T 0000-%k| 3 35 & 99 & 127 T 5

Kk—kxkk-0000 | 5L

wmA ARfedEy %

FAt+HER




(\ER)

g+ w % 253F 11T
28 | 7=## 4247 T 0000-00 | %< % Wﬁlgﬁﬁmm%
00-0000--0000 , % AratrkHBSF E 2 %
g+ 307F 14T ,103&3
PARZ R Pt A
ik @ P % - %31
HE M 1 104#127
TR P et A
Trx#EFE = 5091
T
29 |[HSBC#" 2 4117 (£ |%RT & 104# 127 r27™ 3 %

) 7 +0000-00
00-0000-0000 5 =
¥ +

Pt m ot & Pede R 4
EZ%TIEMT ~ &
ABTE T ~ Afade
ZFPH L 5H3F

30

RN L
&= ~ 0000000000000
000000%¢

Ad4

ﬂ\FfufEElf’?T}“ 3 & = fa:
9F 1T

A e Bk
109,134~ (1
074 & % 3 &
19%.% %78F )

31|47 Led®wmE|AL4 AafFr S E - | WA o
¢ 00000000000000 483F T 7718,548 ~ (10
Ltk = T& & W F %156

T8%. % = % 537
[,
2|6 irg AT S| A44 102 # & P “971’3_”‘;"‘7-“ hHY  hrse

% {7 ~00000000000
005t =

Feglizw 387 518
TE ™ 5 103& 1248
P om 4T e S
Z %433F 1T

77 35,626 ~ (10
TE R W F %156
85 % = % 537
()

33

SESIELEES
A 7 000-00-000000

Ad4

(FA4 AT EY

¥ 2 ¥ T OH R

AT hicks

~05LtE = 2) o AasFw O $7188,401 ~ (%
¥ - $415F ~~ ;|3 & 3055.55
BPALrfaicxFzHFE |~ ) (107T# R
- %12F 1T W F % 15678 5L
¥ - %537TF )
FEXNTANR




(% ER)
M|MF ¥ EFRELY |ALL |[FRAFFHE-F

% 5000000000000 38TE ™
B MR 2
B| ML FRGFT 4| A44 | FRAFFHE-F
¢ 4 700000000000 39TF ™
05 =
36 E«?%ﬂ"i’»ﬁﬁz% A4d4 AafiFwr 3 E - % | AP d A G
& 5 ~00000000000 40937 T Bidded > d R
07 % 5 2o hE = 2107TE B B3
F 9 5L 3 e
oo

3T | e #TEFE* B3-|A4 4 rairkFEFE - %

0000-00-0000000-0 BE 11T

¥ (103=%3* 18¢p

defor FoEABE

)

he (%)
RCERFFLERERT AT - 27 T RM A (7
bR 2 s P RIERTIRP L TR S 3B3A ~ Bif ”lf-%
255%%734%17}5?&@1?;3635Bﬁ‘%lf}v ENPR

TALL ~RCH L PI% S BRF SPIGG“:EB/@“» Sa

nDlsk32G”zi£/\’:¥“w NusLim# T:fh » Transcendd 7% § ¥ 7
1% > Microsoft¥ =4l % (2 =k ) ~ Fmp (SHI
00) £ 32 %cs1 5 ~Meitu®# (72 2R P5.000
0—000000 ~0000-000000) ~Apple+# (z T h&% ™
$.0000-000000) 214 ~AP=+4k -~ HUBLOT = 4% ~ GRAHAM
SF- TS E SRR RT RE - E NI NE A [N ~f§‘*:\s
RS AEBEEIF P ESITHLIA S G ESIRAT
B4 SRS HE R FEIS2 AL 15k (103#‘5”195
B TP PLl04ED2 21p ~E o £%F 0 BR208 ~ &
P55 - WG00000005. ~ A~ £ %~ L 1071% 15678% = %57
17 )

AT (s ded 2 B4R > T OOF G T iR

%

\-\ﬂ—

%X5+AE



i | EMZ A L (SRR E RS KT
S 4 B EEA
4
A
I |5E 4379 3O0A |FESE® 2290 |2 » 5 BERAF B4
F002000#|4 |(#2 FE2PF(¢ - Hirmp gL
0056426 4 |& My 5 EFw|#is o #m5145 7981~
WREAI LI LI AP A REBRBT 4
2 |2 14?3 O0(A [T HE ;oA B FRe
FOO£000000001 4 16508 ~ - MR £ |5 111# B 5 F %148
05. (454100004 |4 |imdergs = o PRk o FAER
2.94) Tisd W F Ap T e
3 |2 4®000-0000 A [ A10T#47 12]106#107 27p &+ LEXU
A |p WA Es THE (SOPME o F
4 |22 A1 0" |167TF 7440~ - » & B

408 ~ ~ 58 ~ &

,ﬁ,]*\po]’#—t"
TR A AUEA |

4 4""5 = o3k (W
%ﬁi’ 20000000000

00%L) > &% &
FrEHE S g d

(107& & % %
%198 % %387 )
5&*?%@;&*“;@?

47\}959,!‘_:,—[0

11208~ -

T Ao (S 107TET
n13ggg»**sxp203
m%lﬁfﬁfﬁv@(ﬁ' (20F
At 10T E A 0 F R
963355 % % 228F ) o »
R BT £
0F ~HFmEHRFHE o

M £
[5E m» P3++4;/,,4(r.—r]
THEL Y A RSH ERL TESP 2
0000-0000-0000-0000 ! 3R B MR 2
R T+ v RS
R - =
RN ERS T
FEFEAAOQODLHF»30F ~ 377|300 ~
e £ o

#t+A




(\ER)

!
10217 3p K _T5R5 & ~ & 0%
£ B &FF S 4 000000000000
101 & 12 > x5 % + 203810 0%, & = 4o A% A7 4 3810 ~
Ao (A iFwr 347 $189F )
L EAErF
FF AP BAI02#120 2p 279|798 ~
FAo BrESETIES (&
FesET 5207 P iw) o
l
000 12* 13p & "R & ~ &
T& B4 S £ 50000000000
00055 ; & = 4e 4 A7 4 % 20366 ~
(A vr & %7 $207F )
102-& 117 >R+ + 220366 QG R A
102& 127 &g * + 374 %1253 10317 21 p » wrE4iz @ B Ao
14~ 783120314~ (A ek EP
% - $316F )
103212 16p 5. "TAQD5 ~ & 17|88% ~
£ E ~ 0000000000000 5 *+& =
WE S kL T AATE R88H ~
WRIEP CATRZ AR S FRW (ddivw &% - %399F )
% ~ = ZHI FU BAO ZHONGGUOWA !
(A RAF 794459~ ) ~iBF[e 10322 13p & N3RS & ~ & 1%
ng Choi Joalharia E RE} % #7 A RAFFT S A 7000000000000
3 H84TH5 7 0%L ™R = do2ca74 95 6925~
—————————————————————————— (rdivw ¥ - 5401F )
00017 3 % 2297466~ ( »Fede
%P5 - %3137 )
10337 8p T 7 & 4% > |20 ~
7R ]E]%\-E %ﬁml i
7000000000000+ = | = %25
FAEs (AasFr s -
401 )
FpAe cRBIECBELL !
FLb S R R R48000~ o 10337 8p i _MES & ~ & iF
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B &=F S £ 000000000000
0004 2 7 3 % # 474 % 18448 ~ 085 | & = do 2 #7 4 % 18458 ~
(raick P 4 - $317TF ) (AadFwr &% - $401F )
L EAErF
103247 11p j& " 7 EF %5209 ~

%Et+—7




(\ER)

FRED CERGR S o R
:*F:g_;;g]nf;»ﬁ P E PR
BTk o

0004 37 5§ 3 & 44 % 78928 =

F AP @zﬁxﬁ EREIES
7000000000000 5 & = | 4 » &7
5205 A3 TR S (Ai
Fwdd - 5401F ) o

!
103247 15p & T %& ~ & 1%
&R a A & 7000000000000
055 | M = 4o 3k 374 % 78938 ~
(A Fwr &% - 5401 F )
FaN B 1 R

(hFfod s ¥ - %319F)
wﬁﬁs-ﬁ;ﬁﬂﬂﬁ\@§ 10357 19p j&_T3E5 %4 ~ & iF
AHSP BEEEE - HEF | |£E4E T S 4 7000000000000

TR O
000 &4 7 j % #A74% % 59721 ~
(*aded sy 5 - $3207)

Iy

0%, t& = dric a7 4 59731 ~
(A7 &% - 54037 )
)sl‘} -r)”J] 9”—{- °

103772 7p & "7 B % 05
F Eai]%wi 4€fiﬁv ﬁ‘f/\
70000000000005L " = | & » #

£ 2005 = | T FHE 2 (Mm
"izw g - 54017 ) -

'

10375 17Tp & T3R5 %& ~ 1%
£ B &7 H £ 7000000000000
08 | M = drAc 374 % 01528 ~
(ﬂ\}‘mfif’r‘?’uh = %4057 )
L HTEERER Y+ o

2009 ~

103287 14p & T3R5 %& ~ £ 1%
£ B4 d # £ 7000000000000
0% | & do 2 47 4 % 71526 ~
(ABfimw &% - 5$405F )
AR+ o

10397 9p K T3S & ~ & 0%
£ B A= S 4 7000000000000
085 | & % fo 2 274 % 55603 ~
(Afaslizw &% - 5405F )
LHERREE Y+

103107 9p & "3RS & ~ £ 0%
£ R &7 H & 7000000000000
og{J te 2 do a4 K188 3105

~ (A FE &L - %407
) AdrmaEgr+ o

fet+=R




(\ER)

103#107* i»
MBS I + 2285 9396 ~

T I S R R TR A ]
FRERA: RN EY SO
2 (A dHEpPHP LT 5244
)

!
103117 10p & TsR & ~ &
T& B 4i=a % £ 170000000000
0005 | & = Join a7 4 #2935 841
1~ (AmsiFw & E - 5407
) OAHEARFG Y+ o

1032127 108 "% ~ &
T & B 4076 4 4 70000000000
0005 5 & = Jr i #74 %125 622
A7 (A gliEw S g - %407
F)AdisaEgy + o

103&127 23p 3£ F X A4 0%
a‘k_m*fi**ma 5000 ~ %= »
FEES & ~ LT & B GFT & A
700000000000005% ; & = p
|

10417 8p K TESH ~ & iF
£R&AFT A A 7000000000000
05 & = dodca74 W 5HHF 3226~
(*afimw 35 - 54097 )
A ERGEFE Y F oo

24155000~

10417 9p 3£ F 4 A4 0#3L
F A AT & W 298 5 5000 ~ ®= ~
FEE S ~ T4 RAFT & A
700000000000005% ; *& = p
|

104227 9p j& TsR S & ~ & 1F
£ B4 4 & 7000000000000
05L ;) *& 2 do A AT 4& W35 5629 ~
(ABfiFwr &% - 5$409F )
A EERGEFE Y F oo

29855000~

104237 19p & T3R5 %& ~ £ 1%
£R&FT A A 7000000000000
08 | 45 “ de it 4 671858 ~
(Aflivw & %E - %4097 )
L TIEREE Y F o

10447 16p & TsRS & ~ & 1F
£RAFa 4 {7000000000000
0% 5 & = 4o A% A7 4 W 6600 ~

 tt+=%7




(\ER)

(A iFwr &% - 5411 F )
F AR+ o

10457 18p K M3 & ~ & 1%
£ B &FF S 4 000000000000
085 | ™ % fo 20 274 % 04942 ~
(Afslizw &% - 5411 F )
L EEaEE T+ o

104267 12p & T3R5 %& ~ & 1%
R AFT H A 7000000000000
O%J te 2 do a4 %108 4999

L (ABRBAFY &L - %413
) A HTEEREFRYF o

10472 23p & MRS & ~ £ 1F
&R a A & 7000000000000
085 | B = Joics74 % 1951018
A (xR FTSHE - %413
) A TEEaEg e+ oo

104287 19p & TR & ~ & 1%
& B 42i7d 4 A 000000000000
O%iJ e de 2 AT & %204 4577
A (A EFY &% - %415
F)AdfsaEgy+ o

104972 25p j&_T5R S ~ & 0%
£R&AFT A A 7000000000000
052, te = do 2T 4 W 148 3224
(A EFr & E - 5417
) AR+ o

104#10% 20p K _"5RC & ~ &
iT& B a S L 0000000000
00085 | & = 4o 2 #74 %74 0840
A (A EFY &L - %419
F) A MHREAFET A+ o

104#127 25p J&_ T3R5 & ~ &
TEE LT S £ 70000000000
0005 | t& = Joind74 T8 2105
A (A FEY & E - %421
P OAHTEEREEYF o

R S L
BRE AR N R N]
FooAERnh s RERPG R
2P ppdFRAad

105# 17 22p j_ T3R5 %& ~ £ 1%
R AFFH 4000000000000
085 | & = Jo it d %8 8024~
(AfiFwr &% - $421F )
A TEEAE R+ o

$t+twma




(\ER)

000 127 i % # #74 %59721 =
(AteickzH 5= 5607 )

105#17% 26p j&_ T 7 EfL 5%
PR [&]:lﬁﬁ&!fif 1A
70000000000005 e = | & » A7
3 R3DF AP T AR ¢ (AFs
Fwedd - %4017 ) o
!

105227 16p & T3R5 ~ £ 1%
£R&FF H £ 000000000000
0%L | tR = 4o 74 W45 2042~
(AfiFwr &% - $423F )

L HTEEREG Y+ o

354 =

% 5E 8 : TRUE

B A8 P SRR - ATR B

00027 3 % #% i 65860 ~

(Ariehi@Ed £

$63F )

105237 24p & TR 5% ~ £ 1%
£ B 4&=aF S £ 000000000000
0%L ) & = dozci74 W69 0870~
(A Fw &% - $425F )
L EERFE Y F o

FEREPD CRBERTE o >
Qé/ﬁ@-"wi@ﬁg%"ggi
R X ERY 5 '

AL R

000 3 ” i}i’ 7 %‘%‘ri 74512 ~

S
o
¥
o

(A rdek

105#4° 25p & _T5R & ~ &%
£ B A= S 4 7000000000000
0% #E ¥ et 4 B TH 4522~
(A Fw &% - $425F )
A AR+ o

WPome P FARE G 2h A
BB, LR~ 2B %R

i~ ZARAX L

00047 i % #cA7% 58 7991 ~

(rickHmSF ¥

Z%67TE) -

105&57 15p & T F EfL 5%
PR F [a?]%xﬁ i—’flf’fv i
7000000000000 5 & = | 4 » &7
£ HME AT T AR 2 (Al
Fw ¥ - %4277 ) -

I
105&57 18p & _T56S % ~ & 0%
£R&FF H £ 7000000000000
085 | & = Joiir4 %55 8001 ~
(AfFwr &% - $427TF )
F AR+ o

34F ~

105&6% 150 5" f S 505 5
4’5:?! o~ W?‘E&ffﬂf ﬁ?;/n\
70000000000005 & = | 4 » A7

928 ~

$t+Z2E




(\ER)

R %%#%WW‘<&
FABFE e LR BT
%ﬁ\§@§¢~%ﬂﬁé%ﬁ
# ~ FATTY' S

00057 i % #c#74 H5H 1298~
(Aark#SF L= 5697 ) -

FR02F AP T AR 2 (MR
A - $427TF ) o

l
105#67° 20p & 56 % ~ &%
£ B A= S & 7000000000000
05 & = dodc T4 57 1308~
(A Fwr &% - $427TF )
L TEERER Y F o

10572 15p & " § EFFHL %5
Y REP I W?ﬁiﬁf T A
70000000000005L & = | & » 7
4 mg,g;u | 5| R ( s
Fe s E - 5427F ) o

l
105877 18p e "3RS & ~ £ 1%
£ B 478 4 4 7000000000000
085 | & = do 2074 %88 3061 ~
(AadaFw & ¥ - $427F )
AR TEAEAE R F o

10582 23p & _M3& & ~ & 1%
£ EFa S 4 7000000000000
08L | TR = do2ci74 W49 3144~
(A Fw &% - $429F )
AHEEARE Y+

10597 22p & N3RS & ~ £ 1F
ERAFa S & 7000000000000
08L ) MR = dozed74 W49 3019~
(AFaslizw &% - $429F )
LHEERERY

1052107 250 j_ "R & ~ £
T & R £ F S A 170000000000
00055, #& = o774 %65 6208
A (AREFT S E S 5429
F)AdfsREgy + o

105117 30p L. T3R5 & ~ &
T & E4Li7a * £ 70000000000
0005 ; *& = Jr i AT 4 2316 ~
(ABfFw 3% - $429F )
L TEERE R o

1052127 23p T3R5 & ~ &
F& B 7o S A 170000000000
00055 | *& = Jo 2037 % 27045~

$t+XE




(\ER)

(ABfimw &% - 54297 )
A EEaE e+ oo

Fp P I RAREE BT
BABEABET REAP
\?’:’f&/ﬁ/}v ~ PP
000# 127 3} % #x#74 % 88014 ~
(AaderxFH L= FH9F ) o

H e T AL

106210 169 57§ E44 4%

3RaP l?ilﬁwi EHRETEAS
70000000000005 . = | & » &7

£ HOF AT TR S (A4
Fwdd - %431F ) -
l
10617 23p & T3R5 %& ~ £ 1%
R AFF S 4000000000000
085 | & = doicird %45 7975~
(Mfadizw ¥ - %431 F )
L HTEEREL Y+ o

3

106272 23p & "3RS & ~ £ 0F
£ R 4&FF & 7000000000000
050 ™ = Je Ak A7 % % 75 0268
~ 750268~ ~ 750268~ % =
(2 iFw & ¥ - %431
) A HEAEAEE Y F o

R I T

10637 31p _T3E & ~ & 1%
£ S A 7000000000000
055 | 6 % o374 %1 56693 ~
(A v &%= 54317 )
L EERA Y

10674 " 4
106857 22p & _T5RS % ~ & 0%
R AFFH 4000000000000
085, 16 = 4o 474 %25 9646 ~
(A iFw a % - $431F)
L HTEEREG Y+ o

106#6 ~ 77 4

10687 16p K _M3E & ~ & 1F
&R 47 a A £ 7000000000000
05, te = 4o 30 &7 & W 4217 ~
(Aeflimw &% - $431F )
LHEEREE Y £

10697 25p & _TsRS % ~ & 0%
£ B A7d S £ (7000000000000
08L ) TR = do2ia74 355970~
(Afslizw &% - 5431 F )
L HEEREG YA

 tt++tR




o RTELF I AT

00000000000000 ( * Fede & &

253287 ) FF P

#%

ER Y
V
QR F I

103#4 7 11p 3 "7 & 50%
3R E E]fjx-ﬁ:}ﬁf Jfg/,,\
70000000000005 & = | ## » 77
T R20H 3T AR 2 (Mmﬁ
Fwad - 5431F ) o

J
10347 15p K TR H ~ &1F
£ B £FF A 4 000000000000
085 | tE = Jo 20 37 & %4180 =
(A iFw s % - $401F )

10352 13p K TR ~ & 0%
£ B &FF S 2 7000000000000
0% ) " = de g 374 %1763 ~
(Asaimw &% - $403F )

103#5% 5 AT4LIFATH + 3%

10367 5p ja_ " 7 EfH %>
FRAP R ERET S
7000000000000 5. = | & » &7
y&{)ogf’_—;wa [P 2 (A
Fedd - $431F ) -
!

103267 13p K TR H ~ & 0%
R AFF A 4 7000000000000
0% ) H = ez dr 4 B 1773 ~
(A Fw &% - 54037 )

a—

508 ~

103#67 5 RT4LITATH + 3%

10372 15p & MRS H ~ &%
EREAFF A £ 7000000000000
05, *& 2 Jo 3k 274 3079 ~
(*mfiFw & d - %405F )

103& 7% 5 AT4LITATH + 3%

10387 13p & "3RS & ~ & 1F
£ R Fa S £ §7000000000000
050, "R = dedi AT W 344~ (+
Fglimw 30 ¥ - $400F )

103&87 & RT4L{FAT* + 4%

10397 15p K T3 % ~ & iF
£ R AFaG S 4 17000000000000
085 | M = dodi 74 B1T72~ (%
Fadlizw 3% - $405F )

103#9% 5 RT4LI7AT* + 3%

103107 14p L "3RS H ~ &

ol N




(\ER)

T& BE47a & 4 70000000000
0005 , & = drdx AT 4 W 172~
(Aaflimzw &% - 540F )

103#107 &

>
7

TR AT

3
<

103& 11 % 13p & TS %& ~ &
TEEHAFT £ 70000000000
00055 ; & = Jo A AT 4 W 1TH ~
(Arafirw &% - 5407TF)

103# 117 & R742(7 77%* + 3%

103122 1p . "AQDH ~ &
i £ & ~ 0000000000000 5% &
=~ 387500~
l
103127 15p K "5 <& ~ &
T4 B 417 a % & 70000000000
00085 | *& = dedn &7 4 % 16055 ~
(A iEw &% - 54078 )

347500~

103# 127 & R742(7 #7%* + 3%

104#17% 15p K MRS H ~ &7
ER&AFF S L 7000000000000
05 ) & = dodiard W86~ (4
Fadlimw 50X - $409F )

10410 2378

104#27 13p K _TESH ~ & 17
&R &AF H £ 7000000000000
05, ™ 2 Jo 30 &7 % %1299 ~
(AmsiEw &% - 54097 )

104237 16p & "5k & ~ & 1F

104E2% 537427 37 + &% &R &Ea & 4 3000000000000
085 | tE = do2id74 %599~ (&
Fadlizw 5% - $409F )

104& 3% 5374117 57% + & 10447 14p £ TR H ~ £ 1F

£ R4FT S AL 7000000000000
0%L | R = dodnaTd 698~ (A
Pedlisw ¥ - 54117 )

104#47 - A745

104&57 15p & TES & ~ &%
&R &A7F H £ 7000000000000
05 |t 2 Jod0 374 %5099~ (+
Bedlizw &% - $411F )

10451 574

104262 15p & TR H ~ & 1%
&R A= S 4 17000000000000
05 ;) t = Jo2nd7d b4~ (4
Fadlizw &% - $413F)

10467 ;3742

104275 14p & T3R5 H ~ & 1F
£ R S £ 7000000000000

%t+AE




(\ER)

05 5 ™ = 4o A% AT 4 " 14060 ~
(radivw &% - $413F )

BEREE Y+

0000-0000-0000-0000

WE P

N - X a0
e A R <

103117 3p & TR A ~BY
() £8E47 47 ~0000
0000000055 | *& = 4- #20190 ~
(*mfFvrdE7 530F)

1032112 10p & _T3RS & ~ '
WEABERFLY A 00
00000000005 ; & = 4= 218130 ~
(AafiFv 3% 7 5307 )

10437 23p f_ " F E 085
FRAP WP ERET A
7000000000000 & = | & » =
£ WL R60H A~ 3F 3
T Ak 2o
!

T E - RE(EA)P ERF
4 ¢ &7 ~000000000000%% ; &

=

90 ~

104287 28p & T3S ~ ¥
(FB)PEREL? 27 ~0000
000000005 ; & = F= A% 2361 ~
(AmsriFw & ¥ T 5% 43-44
)

10497 11p T 7 EFH %R
FRAP R ERET S
£00000000000085 & = | #& ~ 37
£ 5645000 % 3| T I =
!
104297 30p K TR % ~BY
(8B £8iE49 27 0000
00000000 %% ; *& = 4 3c 5760 ~
(A Fw &% T 5457 )

645000~

104110 5p K TS % ~ B
(B E£RELY 27~ 0000

AT R




(\ER)

00000000%5: | *& = +- 2208 ~
(AmsiFw ¥ 7 $48F )

1042112 30p & T3R S & ~ &
2EFEREFLY 25700
000000000055 ; *& = 4= 22308 89
19~ (A Fw &5 7T %48
()

FBoAR c FARE G (S H-
2ER) A B

105# 1% 25p & T 7 S 5005
7R s l_aqq»ﬁ 4:&@15: A
70000000000005 & = | & » 37
3 248 8000~ 3T Atk =& (A
Fsoéaf%wsx.%— % 252F ~ An
HiErw ¥ T %50F ) -
l

105217 28p K _TsRSH ~ Y
(F8)P EREL Y 257 ~0000
000000005% 5 *& = 2= 4220190 ~
(*EfFwr &% T $51F)

2458000~

0004}- 127 3 % acir4 %25 0190

(ﬂ‘Fma‘r,ﬁ? 5= %71
) e
Wpme - A <4k~ TRUE YOG 10537 2p jE_ TeRXC A ~ =Y
A/DAN (F8)P EREL? £ 7 ~0000
————————————————————————— 0000000052 ; & = 3= 2768084 ~
00017 3 % #&xA74% % 65 8084 (ddivw ¥ 7 $53F )
~ (rBITrxHFFLE=Z 514
)
A yp CHOLA-¥ & B 4274~
#74 % ~ 0TC MARKETS GROUP IN
C. m+3500~ % &

37\“% %_535‘12335/0656 105%&3% 30p %"ATM’&&E‘E&#‘IZ

¥T8F ) o

82402~ (reickE:zHF ¥ =
8l ) -

A 7 B . PAYPAL-ALEXANDERE

K ~ ITUNES.

0004 3" 3 % AcA74 % 146498
~(AlRiekEY ¥ 2 58]
F) e

105# 47 28p & TR H ~BEY
(E8)pm EaE4° » 7 ~0000
00000000%% ; *& = +-3c13 6713
A (*BRfFT SHE T %DH3
) oo

105#5% 25p & T 7 & 500
FRAP R ERET A
70000000000005 & = | #& ~ &7

4 H16H ~ 5|7 AR S (A

165 ~

FAT—R




(\ER)

Fw g - %268F ~ AFedLiT

w3 ¥ T %55F ) o
i %58 P : ITUNES. COM !
————————————————————————— 10557 30p ¢ _ 3RS % ~ EY
00047 i % # A7 4 % 1040 ~ (8B £8iE497 27 0000
(Afcd 8 5 = 567F ) 000000005 |, ™ = 4= 21054 ~

(AefliFw &% 7 5557 ) °
R FAxE R (FAE-| |105E67 28p TR H EY
& F )~ w t §PHOTOFAST (A8)F EaiE4? » 1 ~0000

000000005 | *& = F=£c15944 ~
(A iFw &% 7 $56F ) o

Fiek#HdH £ = %935‘ )
10692 29p TR & 2
(F8)B EREL? 257 ~0000
# %P UNITED % £ % 783 0000000055 ; & = #3235 8395
0~ (BN BEE L~ LAREAF
—————————————————————————— w3 E T %H9F ) o
000# 87 ' ¥ #cAT4% w255 0623 105#9% 30p ¥ 228 45248
= (ﬂil‘mir:j%;’é_#ﬂ%i % 97 6919~ (*eirkx&ESF £ = %10
) e 1g) -

FRIED k- BT R
AGODA HOTEL RESERVATION

00097 i % 4 AT4 K 17673 ~

(I EF L = %101

) oo
105117 24P # " F & % |85 ~
f},\’ﬁl“l\— [&]?‘A‘Eﬂ:flf’f‘r*ﬁ
4 7000000000000 5 & = | & »
FrARBH AT T A S (Ax
HiEwdE- 5300F ~ 2fai
FedET H6LE ) o

WpIEp C105&9% A9 382 |

041~ ~ 7ok £3.88%
000107 if f #0474 %8 2839
A (R EES L %105

105&11% 29p j&_ T3R5 & ~ &
LE)PERFLE? 21700
000000000055 ; t& = 4o 275 582

FAT=R




(\ER)

F) oo

I~ (2R Fvy &%
F) e

=g

)
[=p)
—

Ap e c105# 117 &8 A8
2306~ ~ #HIEA1.L3.88% -
T-MOBILE HOTSPOT GMBH % % i
#21.95% o

0004 117 3 % s a74 %
~ (Mmir,,é’ ¥ %
) oe

1052127 28p TS % ~ =28
(E8)P EREL? 257 ~0000
000000005 ; *& = F=4c 8 F 4263
A (Amick P L = %451
s A EFr & ¥ T %62
) oe

105#127 31p 2 &) 39~ 10622 3p j& TsRCA ~ Y
10617 1p ta%k 7 * A74 %825 (FB)PEREL? 257 ~0000
727 o 0000000085 ; & = deix A7+ %18
10617 7p 2 &7 7 3000~ 30644~ (Arfrx@ZF X =%
(i HFPF E = % 451 455 ~ A Fw S E T %64
) oe ) oe

10637 13p T 7 & 5% > (251000~

FRAE ]}Y]%x-ﬁzl-fif 7 WA

70000000000005. & = | #& ~ &7

3 281000~ 3] T FkE & (A&

Fedlizw 3% - %324F ~ A&

BiFw &8 T %65 ) ©

!

106 3% 2p 2 28p > & %

10627 1p 2 &) F9~- (* r&Ef;%q%f{(%;#)%;ﬂggg

Fatek it X = $455F ) o

4 ¢ A5 ~000000000000%5% |
”ir' 286ﬂ» . 2000m (Mmir

10647 14p % &3 % 2320.94
R E] ”“70878m CE e
*% uf;afrimngu (k12

1%ﬁﬁguuir%3%‘i%%
(L#)F L8492 7 0000
000000008 | T = doix T4 BT

ks L = $46TF) o F1941~ (Afaded sy % = %
ATIF ) (Air2 B $T 56

8% ) -
1064*6”99& 7 & #7300 10677 28p & "3RS E ~BEY
CERAIL808 % (Ariek (E)mEaEde A E 0000

L= 5471F ) -

00000000%5% 5 & = deAx 74 %30

A+ZH




(\ER)

I~ (A mflirr ®51 %69
)
Wy | R

Nt +-. SN I [
in- » BN },f:%”l (I~ "l(

WP 2

103# 17 13p T 7 #FH %5
FRAF A EERGI A
7000000000000% & = | ##& %37
72131~ -
!

TR & l}‘u’]?&ﬁ FERGFTE
& 7000-00-000000-0%5 | ##&
e P ded (Afadlimw S d - %
J43F 11T )

10317 14p 42165~ -

3752131~

W3 wmp 2t 103#2 7 18p 4-3218709 = -
R e A 103&57% 21 p & T F EfH%H (505 ~

FRAT RS FRFT A
7000000000000% ™ = , # %50
:af.;u o

WP 2

103267 11p " F &850
PP EG EFRGFT A
0000000000005 & = | 4 %45
g”;u °

103267 13p #_ " § EfH 05
AP RFEERGT A
7000000000000%5 & = | 4 %45
Ao

455 =

103277 14p & " & H %>
FRAP @]?’xﬁ EHRET RS
70000000000005L & = | 4 %15
0F ~ o
|

TEN A RREEAFT A
7000-00-000000-0 5 | # 4 &
= > 103 # 87 14 p 4 3k 21762

EAT ]

1508 ~

WP 2

10397 16 p 3324084~ -

WP 2

103127 160 4c£:5000 = -

FANTWER




(\ER)

W mp A E 104#17 14p 40365757 o
Fump 2t 104227 16 404211047 = -
P 104237 17p 32701~ o
W mp A e 10447 14p 3032295 -
R =2 104#6% 16 P 4-#:8815~ o
W 3wt 104£77 14p 40441349~ -
¥ % mp 3 104287 14p 349072~ o
W mp A e 104#97 15p 4025269~ o
W mp A e 104#97 2p 4453809~ -
104107 8p j6_ T 7 E4 5005 (208 ~
W A ﬁ@éﬁ\w%ﬂ%ﬁﬁlﬁﬁ
7000000000000%%L & = | & % 20
@";L, o
l
104107 14p 32515129~ -
104107 30 p 8T 7 &4 4% (2008 ~
W PN R ERET
A 7000000000000 5LE = | ##& &
2009 ~ -
'
104#117 16 p 4- 425898~ -
W3 mp A 10412 150 4v 457557
1047127 30p T 7 & 4% (805 ~
W A P RAF WY FART
A 7000000000000 5LHE = | #& &
80% ~ -
!
105#27 16 p 404217285~
WFmp A 105#3 7 15p 404114202~ -
W pmp A 105&47 11p & T 7 S 8005 > 485 ~
AP AR ERGT S
70000000000005L & = | & %48
:g—;u o
!
105#47 14p 40428201 ~ -
R mp A 105#5% 16p 4-2:8156~ -
W pmp 2 1056 145 4430597 -
A pmp 2 10577 145 44292257 ©
W mp A e 10587 16p 4431884~ o
W mp A 105#97 14p 33210977~ -

Eﬁ/\‘l‘f_ﬁ




(\ER)

R B A 105#10 7% 14p dc3c1110~ -
R me A 105117 15p 4021349 -
VR mp A 105# 127 14p 4004682~ o
R mp A 10617 16p 4-45410 = -
R me At 106#2% 189 4435107~ -
R mp A 106#3 % 16 P 4416798~ -
§R B A 106#4 7 17Tp 042275 ©
W R amp 7 106257 16 p 4415629~ -
W R amp 7 10667 149 32 TT67T -
R B A 10677 14p -3 168~ o
W R mp A 106477 27p "7 R H% (1200 ~
FRAT A ERFT S
0000000000008 48 = | 4 % 12
();!;”;u o
|
106287 15 P 4254877+ o
R 106297 14p 34780~ -
W} R mp A 1062107 17p 402195~ -
MEEP S FEMTORIEARTEESY > G RECHCY FRH T H R

AR 308 ~ 4798 ~+88F ~+25F ~+20% ~+2005F ~+241% 5000 ~+2988 5000~ +35
g ~+34F ~1+92F ~+5F ~ 197 ~+20% ~+50% ~+35 7500~+90F ~+655000~+245 8
000~+16% ~+8% ~+25 1000~+3758 2131 ~+50F ~+45F ~+150% ~+20F ~+200%8 ~+
80F ~+48% ~+120% ~ =2128% 3631 ~

oy 2
2

[ «

RS TG &P TR 79 O0% 00

2 OO0 W005612 6, @LIECHE 5T 21 FAHT kehf %
i o @@FIEE kp FESD 2K

1650 F [MEE &0
O |5 94£8[106&7*10p % 9EE OOFOOOKF05.01 5 & (& 1%'16
88~ |H0F~) P EHEFIHILAE88 ~ 0 Hd AR E NG
PERFT kafp ot A oo
@ 1355~ |2% %2R EF41005 ~ > %10627" 11p . "TA44 -

¢ B¢ L% % E €00000000000000%5 & = 11358 ~
(30~ =4 %) 3 T ¥wm £447 ~000- 000 00000000000
SEBRYERFEE &S (ﬂ\}‘fsﬁﬁ‘}“uvé~ 5485 F ~ AadiF
w3 E T %339F )

SAN+XE



(\ER)

® (208~

106277 11p 34208 ~5 » T 2pm #4247 ~000-000-0
0000000000 = & & & g & = | (ﬂKl‘mﬁﬁ‘.’#m%E ¥ 339
)

10627220p %p "A44 ~4+7 B¢ L4 %L €000000000
000008+ = | 6bF ~E» T A4 4 ~ W{T-ﬁ FREFT AL
70000000000008 & = | (A7 w & E - %405 ~ 485
) oo 1063‘7”2552%44F%ﬁ@]%\ﬁ'z’ff?d’é—“":l-%-?ﬁ—éiﬁ
Q& ~# » T7000-000000000000000 % & /& 5 %3 & = | (&
Fedlimw 3% - 54377 ~ +flimw 3% 7 %339F )

10677 27p 7§ #27 ~ W F4471 4 170000000
000005t = | =3tk = @ 1200 ~ 7] T3R5 & ~ JEZ]%R-E 48
=1 4 0000000000005t = ; (Fedlizw S0 - %336
F) 10677 27p £ _THRSE @Z]qkﬁ FREIREASE0

000000000005t = | #1208 ~3] " A4 4 ~ ﬂ%‘j&ﬁ—' 407
g 4 ¢ 4 70000000000005 = > 10672 28p £ #-H ¢
NF ~m 4D (Ml HE - %378~405F ) » 43
Rt RS FRE S Paoin e

10687 12p Bk E B D518 > 106887 16p fi " 7 F2
s E‘Q]EJR'E 41177 4 170000000000008% ; = 3tk = > ]
1883000~3 "A 44 -~ &ir& E4Fa 4~ 1700000000000
005LHE = | p (Agivw ¥ - %337TE ) - 10687 22p
Ed TA44 -~ RAFT S A 000000000000055 =
o g D07TH (4]0~ g% ) &35 "000-000000000000000
S EBYERESE S | (AaBRFvr S E - 5437TF ~ A
w3 ¥ 7 %339F )

106287 16p & T 5 ==& ~ ﬁ* ®ELEFT A 70000000
000008, =4tk = » 311859000~ "A 4 4 - Bl &
i7a & 7 & 70000000000005 = | (AT w 0 E -
%337 ) » A4 4 @]j& £ 242¢700000000000055 & = &
e EFEUTHA > LR PRk

Ad42 MG e FRETEFESS
" 000-00-000000-0 ; — 4% 5 - 63§ =~ (% =
%-403F )

"000-00-000000-0 , — 4% % f—£ %-1237H = (% - % % -
%-413F )

[

¥

£

FAN+LE




(\ER)

10692 5p E]j»ﬁ 87454012508 ~ 3] 7000-0000000000
00000 Bl s = ) (A w 387 %3397 ) -
10692 5p ¢ > j€34_"000-000000000000000 > & f& 4 &
w& = 151252840~ -

A4 4 @?l%rﬁ Z4270000000000005LE = » &5 B drit:
106102 5p 42520234~ ~ 5797~ -

106112 6p 42221012~ ~ 5797~ -

106122 5p 42520334~ ~ 5797~ -

107#17% 5p 4e42210127~ ~ 5797~ -

107#27 5p 4022210127~ ~ 5797+

107#37 12p 403818979~ ~ 5797~ (*A T ¥ 3% - 540
TE) -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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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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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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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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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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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容蓁（原名張芯慈）






被      告  張晉寧




訴訟參與人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208號，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第15678號、108年度偵字第522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719號判決後，經最高法院113年4月11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判決，第一次撤銷發回後，並經本院職權裁定命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沒收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Ａ０９（原名張芯慈）共同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陸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Ａ４４幫助犯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參年，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500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由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0327萬0236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本院前審判決後，張芯慈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14日改名為Ａ０９，但卷內證據與筆錄上均記載張芯慈舊名，故以下引用張芯慈舊名之資料，均不再改用新名字）從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陽承志由檢察官另行通緝中）經營之公司打工，並與陽承志認識，陽承志於97年7月21日離婚，獨自扶養一對兒女，張芯慈即開始與陽承志交往。陽承志後來成立「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8樓之1，已於106年10月12日停業，以下稱貫華公司)，張芯慈也將勞保掛在貫華公司底下，並於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105年10月14日在美國生下兒子，並於105年12月29日與陽承志結婚，正式有夫妻關係，2人事後於106年3月9日離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一度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兼含行政、財務業務，陽承志則始終為貫華公司實際負責人，並自103年12月22日起接替張芯慈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擔任貫華公司所屬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下稱：GuanHua、股票代號：GHGH)、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之負責人。
二、張芯慈、陽承志均明知貫華公司未經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經營存款業務，且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張芯慈、陽承志亦知悉外國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非向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申報生效後，不得在我國境內為進行募資，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並未經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或申報在我國境內進行募資。張芯慈、陽承志竟基於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以外國有價證券非法募集之犯意聯絡，自102年1月初至106年8月間，利用貫華公司從事博奕遊戲、軟體設計，並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張芯慈亦因陽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而結識其他扶輪社社員及其友人之機會，對外招攬不特定多數人投資下列投資方案：　
　㈠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以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上市之特別股，約定有投資期限、期滿本金贖回，部份契約有月息（如Ａ０７實際領得投資獲利月息2.1%、Ａ２１實際獲得月息1%）；部分契約並未保證按月利息，但保證將未上市特別股股價炒作至高價，倘若低於原購買價格，則保證以原價買回；部分契約保證比原投資價錢更高之價格買回。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新臺幣（以下若未特別表明幣別，均指新臺幣）9115萬7161元之金額（詳如附表一所示）。
　㈡澳門、菲律賓賭場方案：以投資賭場經營、或以投資貫華公司、戲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源貴賓會等為名義，約定投資期限不等，期滿本金贖回，投資期間可固定獲得每月1%至6％（年利率12%至72％)計算之利息。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2億2559萬3846元之金額。
三、Ａ４４係張芯慈之胞弟，經張芯慈介紹於101年12月3日起在貫華公司上班，擔任遊戲軟體企劃人員，明知陽承志及張芯慈上開非法對外招攬投資計劃，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於103年至106年間將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予陽承志及張芯慈，作為從事上開附表二之違法吸金或轉帳使用，且亦居中協助陽承志、張芯慈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１、Ａ１２等人完成投資契約書之交付，或轉交投資紅利、或前往銀行臨櫃匯款紅利利息給投資人等工作，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Ａ４４不負責招攬投資，未從事吸金構成要件行為）。
四、貫華公司逐漸無力支付高額紅利，財務陷於困難，陽承志106年8月12日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全部由張芯慈接手管理，且公司剩餘資金大部分遭張芯慈挪用以購買房產，貫華公司從106年9月間起人去樓空，停止支付利息，投資人前往檢調單位報案。嗣經檢察官於107年3月19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相關處所，扣得附表四之物。
五、案經Ａ０２告發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屬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張芯慈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33頁），且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上開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無證據能力。
二、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下列引用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之供述證據部分，具有證據能力。
三、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稱：證人Ａ０５提出之「合約明細表-Ａ０５」是否為傳聞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部分。然查證人Ａ０５已經到庭證述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25頁），是由被告張芯慈製作後交給Ａ０５對帳用之證據，並非證人Ａ０５自行所製作。而在被告張芯慈扣案之隨身碟證物中，其中確實有「合約明細表-Ａ０５」電子檔，內容與證人Ａ０５提出的版本相同（扣案證物卷五第321頁），故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是被告張芯慈所製作的，並非被告以外之人的傳聞證據，合先敘明。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五、本判決下列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芯慈蓁承認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罪名，否認吸金超過一億元及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辯稱：
　㈠我帶著弟弟半工半讀，我就讀夜間部大學，後來我應徵到陽承志合法經營的公司上班，我不知道他有老婆小孩，遭他欺騙與他交往，後來他說他被陷害信用破產，要我擔任公司名義負責人，要我提供我與弟弟的帳戶給他，我們認識十餘年才結婚，我一開始只是他女朋友，我沒有獲得投資款或利益，沒有參與他的吸金行為，陽承志何時開始有吸金的行為、如何吸金、資金運作來源我都不清楚。那些投資人我原來也不認識，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可證我沒有參與及招攬他的吸金。　
　㈡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合法經營的軟體開發公司，從頭到尾都是他經營運作，什麼時候有這樣吸金的行為我不知道，我跟他沒有共同犯意，也沒有行為分擔，只是後面他請我幫他轉交合約，我不清楚陽承志與這些投資人的內容是什麼，後來陽承志人就跑了，留下這些給我與我弟弟承擔。　
　㈢我與陽承志與交往時，我當時還要照顧陽承志與前妻的小孩還有他媽媽，後來我在暨南大學讀書，更不可能與他共同犯罪。當時因為陽承志沒有信用卡，他用的錢也都是用我的信用卡，卡費都是他繳交的，資金來源我不清楚，他買的大型車輛不是我的也是他使用，他母親名義買的房子我也沒有住進去，後來他還冒用我的名義簽發票據被判刑，我到法院才知道這件事情，結婚後他花天酒地，我們天天起衝突，我還被他騙簽大額本票，我很後悔恐懼，只好與他離婚，獨自撫養自己的小孩，我是遇人不淑被利用。他有交代我去做的部分，如果涉及吸金或幫助，我也願意承認。附表一中Ａ０２、Ａ２７、Ａ１７特別股投資部分我認罪，其餘部分不認罪，我對鈞院整理的附表一、二金額有意見。　　　　
　㈣案發後，我如果有多餘的錢也盡可能賠償投資人，Ａ０２部分，我至今都有匯款有匯款單為證，其他投資人我也有和解，只是Ａ１７金額很大，他已經回收5千多萬，我實在付不起給她。他們的錢也是被陽承志拿走，陽承志潛逃出境，我後悔知道錯了，請法官給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廖威智律師為被告張芯慈辯護稱:
　㈠貫華公司於停業前確實有正當業務，並且正常報稅，比對證人Ａ０３、廖峻岳及Ａ２７之證述，可證貫華公司並非專為從事詐騙或招攬投資而設立。被告張芯慈僅為貫華公司之掛名負責人，並無實際任職貫華公司財務長，貫華公司之財務運作均由陽承志一人決定，被告僅有將自己的帳戶、信用卡借予陽承志使用，甚至貫華公司支付之車貸所購入之車輛及房貸所購入之房屋，實際所有人均非被告張芯慈。
　㈡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一之蔡婕嬬、Ａ０２、Ａ２７（美國特別股投資案）部分，坦承犯行，並在偵查期間就本案之運作方式詳為陳述，且主動繳交犯罪所得，復與Ａ０２達成和解在案，至今仍每月支付和解金5000元，彌補其損失，即使在案件經二審判決有罪而上訴第三審，仍然按月給付迄今。　
　㈢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二（遊戲軟體投資案）中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７、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部分，均否認犯罪，蓋被告並未與陽承志共同招攬上開投資人，上開投資人均證述被告張芯慈未向渠等招攬。附表二中之投資協議書，協議書均為貫華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署，被告根本未在貫華公司任職，亦無任何權限，至多僅協助轉交文件，應為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除此之外，被告並不知悉貫華公司之投資案涉及違法，自始僅是遵照陽承志之指示，為陽承志所利用之人頭。
　㈣鈞院附表一、二計算有錯誤，被告張芯慈犯罪所得應該未達到1億元。減刑事由部分，張芯慈於偵查期間有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另依據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16、57、59條有減刑的事由。
　㈤陽承志已逃亡海外，被告獨自一人撫養一名年僅10歲且罹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未成年子女，不僅需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學費、醫藥費，更需負擔每月與告訴人之和解金額，經濟狀況已相當窘迫，為此懇請鈞院鑒核上情，酌量減輕其刑並給予緩刑的機會（本院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經查： 
　㈠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貫華公司均非銀行業者，亦非證券商，且均未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業務，為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張芯慈自述就讀科技大學三年級時（約21歲即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的公司打工，後來與陽承志交往，並幫忙照顧陽承志與前妻所生的小孩（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四第23頁被告陳述）。而卷內有張芯慈100年5月1日起正式到職之人事資料可證（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且101年1月起就有張芯慈於貫華公司之勞保記錄，且張芯慈於102年10月19日登記為貫華公司負責人，公司資本300萬元，且張芯慈是唯一持股的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1頁、102年10月19日公司變更登記表），但是103年12月22日變更登記「陽承志」是負責人，公司增資到1040萬元，但張芯慈已不再是登記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5頁、103年12月2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故張芯慈是從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於000年00月00日生下兒子，張芯慈及陽承志於105年12月29日結婚，但106年3月9日離婚，有戶籍資料可證。
　㈢被告張芯慈於檢察官偵訊中說「貫華公司有購買美國公司，購買一間以上，幾間我不知道，原本只要購買一間，但第一間有些問題，後來有購買一間，我又聽說有第三間，但我不確定。我只知道其中一間叫CMKI，其他兩間我不知道。」（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47頁）。陽承志與投資人所簽的特別股投資協議書上說明「..已經於西元2016年9月15正式於美國上市，並承諾以發行特別股方式進行募資..」（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111頁），所指投資標的確實是美國上市公司股票。陽承志所指美國股票至少有二種:
　⒈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經檢察官在美國OTC 交易所網站上查詢確實有此「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並記載公司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負責人（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45頁）。又經駐美投資貿易服務處106年12月15日美紐經字第10600002340號函提供附CMKI 即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之資料，該「CMKI 公司屬於OTC Markets Group 的Pink市場，惟CMKI自2017年6月30日公布第一季財報後，迄今未再登載資訊，爰OTC Markets Group 已將該公司標註STOP警訊，提醒投資人警覺。CMKI 公司登記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公司登記申請人是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107偵15678卷二第471至478頁）。
　⒉陽承志又提供給投資人Ａ３３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股票代號：GHGH)、國際股票號碼ISIN:US4066R1077」之基本資料，請Ａ３３匯款1337萬8800元新臺幣就是要入股這一家美國公司（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68頁）。參照我國駐洛杉磯辦事處經濟組106年9月20日洛經字第10600001520號函並檢送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之相關背景資料：「2016年2月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公司改名為Guanhua Corporation，係在Grey Market交易」「本案經查詢美國內華達州州務卿辦公室之企業登記檢索資料庫結果，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目前營業狀態為『RevoKed』(謹按，該狀態係指該企業怠於履行提交年度營 業報告或展延營業許可證等義務，爰州政府依規定取消該公司之營業資格）。在美上櫃股票交易市場OTC MARKET中，該公司股票目前係停 止對外報價與交易」（107偵15678卷二第449至453頁）。GuanHua Corporation所採取的是「借殼上市」策略，先買下一個已上市且經營不善的公司，再將之改名。陽承志自己寫「2015/6/17、目前要買的殼公司是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這家公司的財報我沒看到，另外有兩個問題我最關心，潛在負債、已發行股份是多少..」（107偵15678卷二第576頁）。所以可確定陽承志是這家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　　
　⒊依據我國主管機關即金管會106年9月1日之函覆，貫華公司及其所屬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都未曾向金管會申報募集發行有價證券（107偵15678卷二第445 -447頁）。所以美商Guanhua公司，未經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之同意，不得以美商Guanhua公司名義募資入股。　　
　㈣附表一（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方式）是104-105年間招募；附表二（澳門、菲律賓賭場及其他投資）是102-106年間招募投資。被告張芯慈登記負責人期間（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也在附表二發生期間內，故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簽訂之投資契約書上都是被告張芯慈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所簽訂（如與Ａ０１103年1月8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與Ａ３９103年5月5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08、214頁）。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㈤被告張芯慈即使從103年12月22日起卸任登記負責人，但是被告張芯慈長期以來信用卡款都是以貫華公司款項支付，資金來源多是「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等公司帳戶。張芯慈的信用卡消費明細中有很多醫美診所的消費記錄，也都是用貫華公司的公款輾轉支付（如附表六）。本案中張芯慈會記錄公司的收支開銷，竟將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投資收入（公款），與陽承志、張芯慈的生活花費（私帳）混在一起紀錄，故全部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附表一、二投資，被告張芯慈都應該負責。
　㈥在貫華公司經營晚期，公司剩餘資金流向張芯慈、Ａ４４帳戶。如：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頁），於106年7月28日從合庫Ａ４４帳戶領出現金11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共犯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活動全部由張芯慈管理，仍有幾筆紅利支付給投資人（如106年8月25日、106年9月13日匯款給附表二投資人Ａ１２）。
　㈦陽承志潛逃出國，由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後，公司剩餘資金遭被告張芯慈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房屋。故張芯慈對於貫華公司全部的吸金行為均應負責（如附表七）。　　　　　　
四、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吸金規模）之計算：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在類型上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屬於特別行政刑法，其後段將「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無非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1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本條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始符立法本旨。至於同法第13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修正前為「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財物之沒收，所以規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有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得為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必須是別無他人對於該物得以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始足語焉。細繹兩者「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犯罪所得」之規定，概念個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符立法本旨。則本案貫華公司雖於期間有依約給付紅利予Ａ１７，於其計算被告張芯慈之犯罪所得，仍應予以計入，自無礙其本罪之成立。
　㈡本院已經於審理中將卷證資料重新整理，並將計算初稿的附表一、二，寄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自行核對。其中經辯護人提出爭議之部分：
　⒈附表一中4⑶105年6月30日投資當日，被害人Ａ１７並沒有再次匯款，而是從附表2中Ａ１７之104年7月2日投資250萬元港幣到期，換約於105年6月30日轉到此美國上市股票案，而將投資金額續約是一種處分行為，應以處分當日之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當時之投資價值，故經本院依照105年6月30日當日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為新臺幣1026萬6250元，並非辯護人主張104年7月1日第一次投資當日匯率計算之984萬元。　　　
　⒉附表二2⑶Ａ１７104年10月1日續約之300萬元港幣，本院依照續約當日匯率計算為1251萬9000元新臺幣。而此筆投資在投資契約當事人之間，300萬元港幣究竟應計算兌換為多少新臺幣，則有前後不同的記載。扣案「合約明細表-Ａ１７」電子檔中，記載「合約起算日104/10/01、合約結束日105/03/31、金額＄11,700,000、紅利6％」（扣案證物卷五第323頁）。但是105年3月24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擔保本票上卻寫1286萬1000元（票據號碼TH0000000、到期日105年9月30日，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二第296頁）。本院認為最公允的算法，就是以續約當日之匯率計算其價值，理由同上。辯護人主張應該從數額最低之＄11,700,000計算云云，應無可採。　　
　⒊辯護人廖威智律師爭執附表一、二中有投資人本金到期後並未領回本金，而是再續約，因為續約是同一筆資金，不應重複計算入吸金規模內云云（答辯狀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3頁）。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旨在處罰違法吸金規模較高、危害金融秩序影響較大之情形，因此「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自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收受款項、吸收資金或收受存款業務，所收取之全部款項金額或財產上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是被害人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於計算共同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時，均應計入。若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先領回本金，再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既與舊投資人領回本金後，另有新投資人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之情形無異，則該舊投資期滿後重新投資之本金及同額之新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以呈現吸金真正規模。縱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為簡化金錢交付、收受之程序，未現實取回舊投資本金，即以該本金為新投資，於法律上仍屬不同之投資。且其情形與舊投資期間屆至，先取回本金，再交付該本金為新投資者無異，該新舊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並非重複列計」（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4 號刑事判決意旨）已經是實務固定見解，辯護人所說續約不能重複計算云云，不足採信。　　　　
　⒋被告張芯慈之辯護人主張已經歸還數百萬元港幣之利息，匯到Ａ１７指定之香港匯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內，並於前審聲請函詢香港匯豐銀行，該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為何人所有，及該帳戶自103年7月17日至105年8月17日期間之交易紀錄，欲證明該帳戶應為「Ａ１７」所有，及於上開期間，貫華公司有匯紅利給Ａ１７之事實（本院前審卷一第388、389頁）。然Ａ１７否認有上述獲取利息之事實，並否認「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其所使用之帳戶。經本院前審函請臺灣匯豐銀行請其協助函詢香港匯豐公司，查詢「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何人使用之帳戶，據覆：因上開帳戶並非開立於臺灣地區，相關帳戶資料依法非本行於臺灣地區之各分行所能提供，有匯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9月6日（110）台匯銀（總）字第36923號函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一第425頁），另投資人蔡緁繻使用的是「HSBC香港匯豐銀行、Ａ１７000-000000-000帳戶」，有匯款記錄可證（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105頁）。故而無法證明該「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為何人所有，被告張芯慈縱然有將資金轉入上述「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也不能證明是歸還給投資人Ａ１７。
　⒌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請求調閱被告張芯慈被全國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之卷宗，待證事實是「被告張芯慈已經因強制執行而歸還附表一、二投資人之金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365頁）。然本院卷內已有部分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如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審中提供110年11月18日以前的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可參（本院前審卷一第549頁以下），其中以109年6月23日終結之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案件，將113萬2178元發給債權人Ａ１７（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應該是最後有執行結果之案件。且因為被告張芯慈被強制執行過幾次，也進行查封動產拍賣過，所以被告張芯慈目前名下已經沒有多餘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近年來債權人去法院申請新的強制執行案件，也只是要更換債權憑證而已。如債權人黃定毅（即Ａ１７之夫）近年聲請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6539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案件，只是換發債權憑證就結案（見本院更一審卷第493-502頁）。如果真的有對被告張芯慈查封、拍賣、分配之程序，一定會有分配表寄一份給被告張芯慈，好讓張芯慈在法定期間內可以表示異議或提出分配表異議之訴。故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則被告張芯慈應該自己提出分配表來證明自己已經清償多少錢，而不是要求本院將被告全國強制執行案件調卷宗一遍。然被告的清償行為是對被告有利的事實，而且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被告要自己證明自己還了多少錢，並不該由法院證明「被告張芯慈還了多少錢」，故辯護人請求調閱張芯慈在全國各地被強制執行卷宗，已無調卷必要。
　㈢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五、投資人證詞部分，分述如下：
　㈠附表一投資人Ａ０７、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２６、Ａ２１、Ａ３６、Ａ３７部分:
　1.證人Ａ０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先生Ａ０４帶我去參加貫華公司尾牙，當時我知道陽承志是貫華科技老闆，張芯慈是老闆娘，陽承志在尾牙上有介紹貫華科技規劃可能會去美國上市，後來Ａ０４回來跟我說，陽承志私下跟Ａ０４說可以讓Ａ０４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的股票，我跟Ａ０４討論一下說要去認股，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我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陽承志跟我解釋認股協議書內容時，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陽承志簽約完跟我講要匯款到張芯慈合庫帳戶，如果我知道特別股不會在美國NASDAQ上市應該就不敢購買，且當時購買原因還有陽承志保證買回等語（參106他字第7985卷二第263至264頁）。②證人Ａ０７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妳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有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就是只有飲料跟茶點，她並沒有講什麼，她就是有…。（廖威智律師問:就是拿飲料出來而已？）就是真的有拿飲料跟點心招待我們。（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當天在現場有跟妳說明這個特別股的投資內容嗎？）沒有，應該都是陽承志在說的。（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跟檢察官表示說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我那時候是這樣想。（廖威智律師問:妳在筆錄提到說她應該有聽到你們的投資內容，這是妳自己的猜測？）這是我自己想的，因為我想說她走來走去，又是老闆娘，那是我自己想的。..我只知道她那時候就是會訂飲料、點心，她在那裡走來走去可能就是遞個什麼，有時候她可能就是在辦她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在那個空間裡面會有移動，有時候是在隔壁，就是會移動。...，她就是會在那邊，有時候出現一下，有時候這樣，就是移動來、移動去。」（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7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７所述，其投資貫華公司特別股部分，先是由其先生Ａ０４轉述陽承志答應讓他們可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股票，之後夫妻2人經討論後再至貫華公司辦公室準備簽約，而簽約當日有關投資內容均係陽承志向其夫妻2人說明，而被告張芯慈當時雖無積極招攬Ａ０７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進進出出送飲料、點心，應該有見聞陽承志說明之內容，而投資款亦係匯至被告張芯慈之合作金庫帳戶。且被告張芯慈掌貫華公司財務，當時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吸金情事，仍為上開行為，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與陽承志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到美國股票上市案），104年11月、12月初張芯慈先跟Ａ２７講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每股兩塊美金賣我，我買2萬股，張芯慈說兩年後可以以兩倍現金給我或換取同價之股票，由我自己選擇，後來我就匯81萬8800元，相當於當時匯率的4萬元美金，這個是Ａ２７跟張芯慈用LINE確認的金額，後來有簽約，是在市民廣場旁的春水堂大樓6樓簽訂「特別股認股協議書」合約，當時是我跟張芯慈簽約的，Ａ２７在旁邊，當時張芯慈有跟我大概講他們要在美國上市，就是合約說的內容，張芯慈說他們會去炒股價，會炒很高，如果股價沒有炒很高，會返還本金的兩倍給我，這些合約上都有載明。我並沒有實際購買貫華公司遊戲軟體，我們就是投資，貫華公司固定給我們紅利。（問：此部分投資是不用管貫華公司經營之盈虧，都能獲得固定報酬紅利？）是，因為他們並無說明虧損我們要負責。LINE對話內容都是Ａ２７與張芯慈，Sindy就是張芯慈。4萬美金包括50萬元合約轉過去等語（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張芯慈只有介紹特別股。」「一開始我老公有先跟我講，之後就去公司找張芯慈簽約，她也是有再跟我們解釋一下。」「原本好像是說要買1萬股而已，後來就是變2萬股吧，我不太記得那個合約她後來有沒有換，反正就是接洽的人是她」「她就是拿合約過來，然後又把合約內容講了一遍，然後說是什麼納斯達克那些的，然後就跟我簽約蓋章。」（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以下）。
　⒊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特別股的協議書你是如何跟Ａ０２介紹？）我知道貫華公司他們生意好像做得還不錯，他們想要以集資方式在那斯達克先上櫃再上市，所以我跟Ａ０２說如果有點閒錢不然就放一點在這裡面。（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當時是因為我離開陳衛華醫師的公司，我想做場地出租的業務，貫華本身好像有一些場地可以這樣做，所以我後來跟張芯慈在春水堂那邊聊天，要跟她談這部分的合作，我們才聊到特別股的部分，所以後來特別股的部分我都是針對張芯慈。我之前投資的80萬元因為提前解約本金有拿回來，所以沒有提告，特別股的錢裡面有我的80萬元，有再加上Ａ０２的錢，我們二人的錢加起來，用Ａ０２的名義去簽約。」「（受命法官問：【提示中檢106年度他字7985號卷二第149頁反面LINE對話，並告以要旨】這是否是與貫華公司人員對話？Sindy是何人？）是。被告張芯慈。（受命法官問：這個對話內容是你跟張芯慈在講特別股的事情？）對。特別股簽約是在貫華公司簽的，市民廣場旁邊那棟大樓的6樓。（受命法官問：當天簽約時有誰在場？）我們夫妻跟張芯慈。（受命法官問：特別股的內容是簽約之前就跟你們提過，還是當天才講的？）之前就提過，張芯慈在我跟她要接洽場地業務時就有聊到這塊，我覺得可以做，所以有跟她詢問LINE的這些內容，後來我才決定投資」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
　⒋證人Ａ０８（RAY）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你有無參加張芯慈、陽承志、Ａ４４招攬之投資項目？）有，是張芯慈先跟Ａ２７招攬美國貫華公司的投資案，我跟Ａ２７交情很好，他跟我分享，後來我跟張芯慈約在他們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時間在104年12月29日，因為我是25日生日，所以我記得很清楚，且當天就簽約，合約也是寫29日，碰面時是張芯慈跟我說明這個特別股認股協議書的內容，也有敘述如果這間美國貫華公司上市後沒有達到預期股價，願意用一倍的價格返還投資款，預期股價是10塊到20塊，當時我買1萬股，每股2塊美金，這些都是張芯慈跟我說明。我於104年12月28日匯款65萬9640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內，我是先匯款隔天才去簽約，因為Ａ２７夫妻比我先匯款1百多萬，也簽約完，我才知道流程這樣。我跟張芯慈簽約前就接觸了，但在簽約時才討論投資部分」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244至246頁）；②復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至今已經5年了，我補充幾點，Ａ０２跟Ａ２７去簽約的時候我也在場，當時我們先匯款才去簽約，被告張芯慈有跟我們做特別股的說明，在去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在現場被告張芯慈又再完整跟我們做說明，的確有提到保本、保息的部分」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79頁）。③證人Ａ０８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是否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行的特別股？）是。（你之前跟檢察官說後來你跟張芯慈約在他們的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我想跟你確認：你是自己和張芯慈約的，還是請Ａ２７幫忙約的時間？）當天Ａ２７也要前往，所以就跟著他一起前往，沒有特別再約。（你到現場之後，現場實際上拿合約給你的人是誰？）張芯慈小姐。（陽承志有無在現場？）沒有。（現場只有張芯慈拿合約給你？）對。」（你在貫華公司現場看到簽約的女性是張芯慈嗎？）是。」（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4頁），且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佐證。
　⒌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張芯慈另外有跟我說可以投資貫華公司的特別股，她是說臺灣貫華公司要到美國上市，我總共就是簽4次特別股投資協議書，簽約時張芯慈及陽承志都有在場，他們有拿厚厚的一疊英文資料給我，說那是他們公司在美國上市的資料，都是英文，我跟我先生都看不懂，都是張芯慈口述給我們知道，可以按月分紅投資款的6%」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的美國上市，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張芯慈跟我說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股票現在投資的話，未來會翻到40倍，現在是最好的投資進場機會，她只找幾個好朋友投資而已。從頭到尾都是張芯慈找我去，去到他們公司之後陽承志才會出現，要招攬的話，就是他們二人一起。查通聯查得到是我跟張芯慈的電話簡訊，這是LINE的，我匯的任何一筆款項，都會跟張芯慈說我錢匯了，張芯慈付了紅利，也都是會傳訊息跟我說她匯給我，而且我匯的錢都是匯到張芯慈指定的戶頭。Ａ４０沒有跟我招攬，Ａ４０是介紹張芯慈跟陽承志給我們認識。」「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展特別股的投資，這些特別股的款項，我也是有把錢匯到張芯慈指定的帳戶」（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其中有105年3月25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本票（票據號碼TH0000000、面額661萬元），而105年間張芯慈已經卸任登記負責人，但仍然與陽承志共同簽發本票擔保，足見被告張芯慈在卸任臺灣之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進行本案募資吸金活動。
　⒍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一。　　　
　㈡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４、Ａ０７、Ａ１７、Ａ３８、Ａ０５、Ａ１２、Ａ０２、Ａ０６、Ａ０１、Ａ１９、Ａ０３、Ａ２２、Ａ１４、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１１:
　⒈①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19日偵查中具結證稱：「（問：張芯慈及Ａ４４有無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或美國特別股投資的事？）都沒有，我都是針對陽承志，都是陽承志對我說明的」等語（參他字7985卷二第76至77頁），而證稱被告張芯慈未直接對其介紹投資之事。惟②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26日偵查中亦證稱：「陽承志跟我有換過二次約，有一次陽承志在，一次陽承志不在，張芯慈拿給我那次陽承志在場，過程是我到貫華公司，當時契約到期我去換新的契約跟本票回來，當時陽承志在場，他沒有特別說什麼，我拿舊的約跟本票過去，張芯慈拿新的契約跟本票給我，我在新契約跟本票蓋章，我拿走新的契約跟本票，舊的契約跟本票就由張芯慈收走，我在用印時陽承志就說他有事要先走，我完成換約之後我也就離開。第二次陽承志不在，我是跟他的一位男性員工換約的，我簽完名及蓋章完我就離開了。我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項目及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新契約跟我換約」等語（參他字第7985卷二第139至140頁）。③證人Ａ０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你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你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的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的項目跟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的新契約跟我換約。這個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是不是從來沒有跟你介紹過任何投資項目？）她沒有，她只是跟我換約。（廖威智律師問：她只有拿契約給你而已？）對。只是轉交而已。（檢察官問：你之前檢察官問你說換約時，張芯慈有無跟你說什麼？你說沒有，她就跟我說新的契約哪邊要蓋章，叫我蓋章。正確嗎？）對。她沒有跟我講內容，她只是跟我說這裡要蓋章。（檢察官問：她有把契約打開給你看，然後跟你指明說要在契約的哪些地方用印？）對。」（檢察官問：張芯慈跟你換協議書的時候，協議書的內容都已經打好了嗎？）打好了。（檢察官問：不用當場寫內容，當場都已經是打好的內容？）對。（檢察官問：其實你在當場簽，不是只有簽新的協議書而已，你還有更換本票？）對。（檢察官問：更換本票的部分也是張芯慈拿給你的？）就一起拿給我。」（本院更一審卷四第40頁以下）。④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４與貫華公司103年12月17日、103年3月1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印「張芯慈」且有「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194、202頁）。Ａ０４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４的投資案免責。又依證人Ａ０４所述，其投資澳門賭場之投資案中，其中有一次換約及交付本票係由被告張芯慈為之，足見被告張芯慈當時知悉Ａ０４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曾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附表二中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４利息時，105年3月7日以後就極高比例是用「張芯慈」名字臨櫃匯入利息，或者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帳戶轉給Ａ０４帳戶。被告張芯慈負責與投資人更換契約客戶、更換本票，又匯款給投資人，故被告張芯慈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經Ａ４０介紹才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說張芯慈及陽承志很會投資賺錢，Ａ４０就安排一個飯局吃飯，當時有Ａ４０、我跟我先生、張芯慈、陽承志，當時我們只有認識吃飯，後來張芯慈打電話給我，張芯慈跟我聊到他們很會賺錢，她老公投資眼光很好，張芯慈後來常常約我跟她出去吃飯，去上插花課增進感情，後來就叫我們夫妻可以投資她們，最開始張芯慈跟我提到可以投資澳門賭場，說每個月可以獲利好幾億的港幣，要我們投資250萬港幣，每個月可以拿到250萬港幣的3%，後來我們有簽約，我用我名下香港匯豐銀行帳戶匯款到一個梁先生澳門中國銀行帳戶，張芯慈說梁先生是他的股東，所以要我匯款到她指定的帳戶，分紅會匯款到我香港匯豐帳戶或是我臺灣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時分紅臺幣，有時分紅港幣，張芯慈說剛好有臺幣就給臺幣，有港幣就給港幣。澳門之後我又有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張芯慈說菲律賓賭場也是他們在經營的，後來我投資張芯慈所說的菲律賓巴比倫賭場，這個投資方案也是採每個月分紅的方式，比澳門賭場利潤更好，每個月可以分百分之3點多，我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應該有1千多萬港幣。張芯慈也有帶我去誠品春水堂樓上及THEOne樓上的臺灣貫華科技公司看公司狀況，告訴我公司營運狀況很好，員工有上百人，讓我有信心，可以繼續加碼。投資賭場到期後，張芯慈會說服我投資別的，並且先簽好約，等到期後，張芯慈會先將投資款匯給我，再叫我匯到新簽好約的合約所指定的帳戶，開始新的合約。請張芯慈簽本票是要證明她所提的投資方案是沒有問題的，每個合約都會附張芯慈所開立的一張本票」（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介紹他們給我們認識的。Ａ４０約我們跟張芯慈、陽承志在誠品的一個泰式餐廳吃飯認識的。Ａ４０說這二人是他老闆，飯後張芯慈就跟我要了手機號碼，後面就跟我聯繫後續的投資相關事情。張芯慈找我投資時，張芯慈有特別提到她是老闆，而且張芯慈是公司的負責人，我這裡有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從頭到尾張芯慈跟我接洽張芯慈就說她是負責人，而且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也可以佐證張芯慈就是負責人。我是在103年5月開始投資，那時一開始投資的是澳門賭場，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是張芯慈找我的，一起去他們的公司，接洽事宜都是張芯慈及陽承志他們二人一起的。」「（檢察官問：有關妳早先投資的澳門賭場及菲律賓賭場的部分，妳是把錢匯到澳門那邊的帳戶，那些帳戶妳是如何知道的？）張芯慈給我的，張芯慈寫在合約書上面，我照合約書上面匯的。（檢察官問：協議書、本票是如何拿到的？）張芯慈約我去他們公司，陽承志也在旁邊，張芯慈開給我保證的，陽承志擔保。他們二人都在場。」等語（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二之書證、本票、金流證據等可證。
　⒊證人Ａ０５①於107年3月28日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認識陽承志、張芯慈，陽承志是貫華公司負責人，張芯慈是陽承志的太太，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方面，因為我投資及陽承志向我的借款，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陽承志有跟我招攬投資澳門賭場，我們有實際去澳門參觀過，發現有這個投資的方式，覺得可行，我就投資，投資內容是我匯給陽承志，每個月可以獲得3%利息，投資後有每月個定獲得3%的紅利，無論所投資的賭場盈虧均可獲得3%的利息，自103年10月至104年11月間，紅利都是匯到我合庫北寧分行帳戶。我與陽承志沒有簽約，都是口頭及有匯款紀錄」「（問：陽承志在跟你說明澳門賭場部分，張芯慈是否在場？）沒有，我跟張芯慈很少接觸。（問：為何你100萬是匯款給張芯慈，而非陽承志或貫華公司？）是陽承志指定這個帳戶叫我匯款進去的、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及張芯慈的，他們是夫妻關係、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190至192頁反面）。②證人Ａ０５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在102年到104年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對。（你當時的工作內容為何？）招攬遊戲開發客戶。（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投資的人是不是陽承志？）是。（張芯慈是不是沒有跟你介紹過澳門賭場投資？）沒有。（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你不清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的工作職責，但就你了解，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因為你投資款及陽承志跟你的借款，你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定有無收到錢。你在筆錄提及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這部分是你個人的猜測，還是你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我沒有求證，但是因為當時她是陽承志的女朋友，他們在同一家公司，所以以這個方面去推測、推想，就是擔任財務是由自己的親人主導這樣。（所以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其實是你自己的推測？）對。」「（如果你們沒有簽書面合約，怎麼會有合約明細的內容？）這個就要問他怎麼紀錄的，你要問陽承志。（這份合約明細表是不是你自己製作的？）不是。（是張芯慈製作給你的嗎？）是不是張芯慈做的我不知道。（不然誰給你的？）張芯慈給我的。」「（你太太用Ａ３８的名字投資100萬港幣到他們公司，然後他必須給你月投報2.2%，上面記載招攬人是Rico陽承志，但是負責每個月發佣其實是發利息的人是張芯慈，這是他們公司內帳的記載，你看一下，有無意見？）沒有意見。（所以每個月確實有拿到利息是不是？）有。（都是台幣計價的？）對。（你剛才說張芯慈在他們公司負責會計，就是這個意思囉？張芯慈會每個月去匯這個？）因為畢竟錢是從張芯慈的這邊轉出的，所以就這樣子推測。」（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60頁）。③因為證人Ａ０５曾經是貫華公司的業務經理，雙方認識很久，所以Ａ０５投資澳門賭場案件時，並不是每一次投入本金時都有簽訂投資契約書，但是張芯慈會整理Ａ０５的投資明細表交付給Ａ０５。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張芯慈將利息匯給Ａ０５的（如：105年3月30日、105年4月25日都是由「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各匯款9萬6000元入「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而且104年8月10日是由Ａ０５將100萬元本金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可知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５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明確知悉Ａ０５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102-103年間擔任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⒋證人Ａ０６①於107年4月12日偵查中證稱：「（問：你先前說有投資澳門賭場，此部分與張芯慈有無接觸？）都是陽承志跟我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當天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公司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我太太名字投資，所以陽承志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為先前都講好，我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我就請我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那天滿尷尬，我太太沒有去過，且細節都談妥，也不知要聊什麼，過程沒有很久。之後有跟陽承志接觸，都是在扶輪社場合，不會一直聊這個細節，我在扶輪社聚會的場合聽到張芯慈是負責財務、會計。因為投資澳門賭場陽承志有特別說簽約內容是要寫成是軟體出租跟買賣，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的到，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我們沒有跟張芯慈有因為投資問題接觸」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241至242頁）。②證人Ａ０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你之前曾跟檢察官表示，陽承志是你扶輪社的社友，你知道張芯慈是陽承志太太，Ａ４４你不認識。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陽承志是否有跟你介紹過賭場投資？）有。（賭場投資的相關內容你後續若有問提，是否都是跟陽承志確認？）對。（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都是陽承志跟你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科技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你太太吳佩芸的名字投資，所以陽承志也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為先前都講好，你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你就說請你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你太太知道是澳門賭場這些投資？）對。（簽約當天，張芯慈雖然在場，但現場張芯慈是否沒有跟你們聊到投資內容？）沒有聊投資內容。（你先前跟檢察官表示，所以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你印象中張芯慈沒有特別講什麼，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你們沒有跟張芯慈因為投資有接觸。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筆錄中你提到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這是你個人的推測，還是你事後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沒有求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0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６所述，其參與陽承志所招攬澳門賭場投資案，被告張芯慈於簽約時在場見聞，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６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並知悉Ａ０６有上開投資內容，且附表二中也有106年1月17日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利息6萬元給投資人Ａ０６。被告張芯慈先前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⒌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張芯慈沒有跟你介紹過賭場項目？）就只有認識而已，對，她沒有介紹過這塊。」「（陽承志跟你介紹賭場項目時，張芯慈也不在場？）對，簽這個約的時候不在場。」（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所以證人Ａ０３投資附表二澳門賭場案件，是因為先認識Ａ４４，再經介紹認識陽承志，經飯局認識陽承志夫妻，知道陽承志夫妻經營的是賭博機台事業，才想要投資。雖然張芯慈雖然沒有親自向Ａ０３招攬澳門投資案，在簽約時也不在場，但是Ａ０３是張芯慈弟弟Ａ４４帶來認識的投資人，張芯慈也非全然不相關，尤其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國後，依然有人指揮貫華公司內部人員將利息於106年8月25日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３。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⒍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檢察官問：104年3月18日有無在這時間匯款80萬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帳號？）有。這是之前Ａ４０（任職）的公司，Ａ４０（任職）的公司是指貫華公司，那時候我本來就已經有認識他們，是我主動提出我要投資，我本來就知道這個東西。..我主動跟RICO陽承志這邊說我想要投資，那筆錢Ａ４０退給我，我就把錢轉到貫華公司，因為他們兩個公司還是有分開的。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審判長問：你的意思是說，貫華公司的意思是這個投資是保本的，你們就負責領息？）對。（審判長問：你跟Ａ０２的理解是投資貫華公司會保本、保息？）對。」（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且有附表二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辯護人雖辯稱此筆80萬元投資並非被告張芯慈所招攬，被告張芯慈應不必負責云云。然即便該次80萬元投資契約書上或擔保本票上，沒有被告張芯慈的簽名，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⒎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跟你接洽的人是誰？）我老公。（你老公拿回來給你簽？）對。（那你老公拿去給誰？）應該是Ａ４４吧，我記得他之前的證詞好像是這樣講，好像是Ａ４４代班這樣。（所以Ａ４４只是幫你們轉約，轉來轉去這樣而已？）可能吧，應該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沒有，那個流程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我只是簽約、匯款。（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證人Ａ０２就參與附表二澳門賭場投資案部分，是經過其先生Ａ２７間接接觸陽承志、張芯慈。證人Ａ０２證稱「不是張芯慈親自向其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張芯慈有親自解釋美國特別股投資案」，歷次陳述均一致。雖然被告張芯慈並未親自向Ａ０２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⒏①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幾份契約的簽約過程，你都是跟陽承志談的？）因為時間久遠，所以很多細節已經記不大清，不過整個大體狀況都是陽承志在跟我說明。（你投資的款項是如何付的？）基本上是陽承志告訴我要打到哪個銀行帳號。」「我的投資案，投資的比例可能可以高一點吧，我補充一個，我印象中，因為它一次要400萬元的門檻，有些人等於是用湊的，好像就是…，過程應該是這個，所以才會去一個100萬、100萬這樣慢慢去把它湊起來。」「（新北市調查處調詢筆錄，問你說張芯慈在前述投資案負責招募美股業務為何？陽承志跟張芯慈如何分工？你當時回答說我不清楚張芯慈負責的業務，只見過張芯慈一次，張芯慈有在場嗎？）沒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14頁以下）。②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１與貫華公司103年1月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蓋「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08頁）。Ａ０１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１的投資案免責。③雖然被告張芯慈沒有親自向投資人Ａ０１招募、說明投資方案，但是Ａ０１多次將投資款匯入張芯慈的帳戶中（如：103年2月27日Ａ０１將32,160元、104年4月14日Ａ０１將100萬元、104年5月22日Ａ０１將400,000元、104年7月22日Ａ０１將180,000元，共四次都是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足證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⒐其餘102-103年間的投資活動，被告張芯慈是登記負責人，本來就不能卸責，且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二。　　　　　
六、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辯稱被告張芯慈並未與共犯陽承志共同招攬附表一、二所示投資人之犯行。然查：
　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見）；又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張芯慈雖僅親自招攬Ａ２７、Ａ０２、Ａ０８及Ａ１７參與附表一之投資方案，及親自參與招攬Ａ０４、Ａ１７、Ａ０５、Ａ０６附表二之投資行為，但除此之外的投資活動並非完全沒有參與。被告張芯慈於偵查中亦自承：我知道陽承志經營貫華公司去美國買一個上市的公司，要借殼上市，要在美國哪個市場上市、有無預計在其他市場上市，我不知道，聽陽承志是專門畫3D動畫的公司等語（偵9633卷第37頁），亦供承其知悉共同被告陽承志欲以貫華公司在美國借殼上市一事。　　
　㈢被告張芯慈確在貫華公司負責行政、財務等事項：
　⒈在扣案物隨身碟中，有貫華公司的人事費用資料，上面記載：「行政部-財務長張芯慈、2011/5/1到職」（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以下），以及貫華公司的員工聯絡資料表中，記載「行政部-會計、庶務-張芯慈」並有張芯慈親自簽名確認（扣案證物卷一第61頁）。扣案證物中有張芯慈製作之「103年度預支明細.xlsx」表，裡面有預估每個月要支付小孩的家教費用、信用卡、房租、以及每個月要支付給投資人的澳門投資案紅利（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259頁以下），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上面有一筆「支出103年3月13日Ａ０５澳門紅利：836000NT」備註「問RICO」，既然是要去問RICO陽承志，更可證明這份預估表是被告張芯慈製作的。張芯慈也進行個人帳戶收支管理，張芯慈在一個「SINDY國泰世華2016年2月收支明細表」文件中記載「105年2月4日現金存入2,000,000、105年2月5日收入SINDY薪資50,000、105年2月16日支出國泰信用卡17,285元、105年2月19日紅利支出-匯出何大哥紅利14,500」（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275頁），又是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對照附表二中確實有「105年2月19日以張芯慈名義將14500元，匯入Ａ０４合作金庫黎明分行0000000000000帳戶」之事實，所以被告張芯慈確實負責親自匯款給某些投資人，亦可確定。無論被告張芯慈在擔任登記負責人前、後，被告張芯慈持續有支領月薪（詳後述沒收張芯慈薪水部分之論述）。且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⒉證人Ａ０５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於102年至104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可證張芯慈負責管理財務。
　⒊證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認識張芯慈或陽承志？）都認識，主要是認識陽承志，參加朋友飯局在臺中認識，知道他是經營貫華科技，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參106他7985號卷一第225頁）等語。
　⒋至於證人Ａ１４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服務期間是103年到104年6月，擔任行政類工作，還有幫忙轉薪資以及一些流水帳，記帳都是一些零用金及小金額的，不是公司的大帳，我不會做。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支出帳那種的我不會，這些工作只有我一個人做，我直接對陽承志。我沒有經手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這部分的工作應該都是陽承志自己在處理，我不清楚張芯慈是在做什麼的，張芯慈偶而才進來公司，我也不清楚張芯慈擔任什麼職務。關於貫華公司資金的調度或進出、週轉等等的財務事項，有權決定這個事情是陽承志，貫華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或網路銀行的帳戶、密碼，是陽承志在保管。貫華公司有無財務長這樣的職務名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就是對陽承志而已。張芯慈在公司有支薪，張芯慈在貫華公司沒有處理有關會計帳或財務方面的事情，應該是陽承志，因為對上面我只對陽承志一個人而已。我在貫華公司接觸的帳，只有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的帳，沒有接觸到張芯慈的帳戶。我沒有接觸到的帳戶，我不知道張芯慈有無權限決定這些帳戶的支出或收款。（問：妳剛才有明確講到張芯慈沒有權限處理公司的帳務，妳的理由為何，妳不是說妳都不知道？）他們的印章，如果叫我去領錢的話，我都是跟陽承志拿，我沒有對張芯慈拿，我都是對陽承志，所以印章在陽承志那邊，應該是張芯慈自己會用，我不知道，我想的是這樣。帳戶交給陽承志以後，陽承志如何使用，我不知道。在我工作期間以外，張芯慈有無接觸到帳戶、有無決定的權限，我不清楚。（問：這是針對妳剛剛講的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的部分，剛剛講的其他帳戶的帳，妳是否清楚被告張芯慈有無權限使用？）那些帳戶我都沒有碰過，也沒看過，所以我都不知道。(提示中檢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64-364頁證人Ａ１４於107年3月26日調查筆錄，告以要旨)問：妳之前在調查站有回答「張芯慈是名義負責人，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的各項事宜。」張芯慈是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何種的各項事宜？）例如買東西或是公司辦活動，買事務用品、買電腦或公司設備等等。我進公司任職會計跟出納，主要是陽承志教我製作會計表單，有時有些要公式，我會請教張芯慈。（問：妳在調查站供稱「如果陽承志不在國內，他會將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戶、密碼交給張芯慈保管。」妳之前為何這樣陳述？）都會有，陽承志會放在盒子。有時陽承志跟張芯慈一起出去的話，陽承志就會放在盒子裡面，有時會拿給張芯慈，有時會放在盒子裡面，因為張芯慈也不是都待在臺中或公司，張芯慈很少進來。我在調查局有製作筆錄，當時是有據實陳述。當陽承志沒有在國內，而張芯慈有到公司來時，我要拿這些銀行帳戶的資料就會找張芯慈，所以我才說陽承志不在國內這些資料會交給張芯慈保管等語（原審卷二第333至345頁）。證人Ａ１４任職期間是103年至104年6月，被告張芯慈102-103年間擔任登記負責人，故工作時間確實重疊，且證人Ａ１４證述被告張芯慈會保管公司全部之存摺印鑑提款卡網銀等。核對扣案張芯慈之隨身碟證物中，張芯慈有製作「2014客戶的存簿號碼.doc」「2014-Sindy的存款帳號.doc」兩個檔案，前者檔案內記載投資人的指定匯款帳戶，貫華公司要按月匯款利息給投資人；另後者檔案內有張芯慈、Ａ４４的各家銀行帳戶密碼、張芯慈的信用卡號繳款帳號等，也有貫華公司的國泰世華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23-329頁）。被告張芯慈管理這麼詳盡的公司資料，就證明張芯慈確實有管理公司財務調度。
　⒌證人Ａ２９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是105年一整年，大部分是做行政跟人事，還有部分的會計，會計部分是零用金跟薪資的計算。公司的營收、支出等等，這部分我沒有記。我的主管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在公司任職，平常時比較不會看到張芯慈，我沒有跟張芯慈接觸，我的部門只有我一位。貫華公司的資金調度或進出、週轉等財務方面的決定權，應該是陽承志在處理，張芯慈在任職期間一直固定都有一筆薪資。我不太記得貫華公司有多少帳戶，我們比較在用的是國泰世華。金融卡我沒有看過，公司的存簿及大小章陽承志都是放在一個密碼櫃裡面，像薪資，我會先建檔，國泰世華網銀我的帳號跟陽承志的授權是分開的，我建檔好之後，陽承志再按確認。有權利決定我作的帳的內容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指示我去領款或匯款。我沒有對應到貫華公司財務長，公司官網是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我剛才說貫華公司的匯款資料都是我建檔的，是薪資部分，其他也只有零用金而已。我沒作什麼帳，因為我沒有接觸到公司的收入跟大項的支出。我負責的部分只有薪資、零用金，還有人事。貫華公司的會計帳，不是我在處理的，我不知道是誰處理。貫華公司的客戶部分、業務部分，我不清楚。貫華公司招攬哪些客戶，或是下游有哪些客戶，這部分我沒有負責到等語（原審卷第345頁以下）。證人楊伊捷部分係105年間才進入貫華公司，應係接替Ａ１４之職務，其亦同Ａ１４僅係製作公司之薪資及零用金等小額帳目，對於公司營運之大筆帳目及客戶等，則未有接觸，且其亦不清楚貫華公司的會計帳是何人在處理，則其所證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張芯慈之認定。而其所證，貫華公司官網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此部分則與證人Ａ０３所證，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225頁）相符。
　⒍故雖被告張芯慈否認其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部分，然依上開薪資表中記載張芯慈為財務長身分，且確實按月支領薪水，又參照其餘證人陳述可知，被告張芯慈確有負責貫華公司之行政、財務無誤，被告張芯慈所辯顯非實在，自無可採。
　㈣綜合前述證人之證述內容，可知陽承志與被告張芯慈自102年間起，先有附表二之募資活動，先利用貫華公司本身從事博奕遊戲、軟體設計，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且陽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結識其他社員及其友人，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104年底再推出附表一之美國股票上市方案，陸續吸引附表一、二之投資人參與投資，並以保本、保息及獲利豐厚等話術，吸引投資人。又附表一、二之投資人中幾位也證述被告張芯慈確有直接對渠等為招攬投資，且提出與被告張芯慈SINDY之對話，亦係有關投資之內容，顯可相互佐證。故被告張芯慈對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均應負責，堪予認定。　　　　
七、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在扣案之APPLE手機之全部微信數位證據檢視報告中，陽承志曾向被告張芯慈表示：「對不起，一切是我的責任、確實不是你參與、你真正不是公司的人，這是我確認的」云云。然查，被告張芯慈上開手機經法務部調查局檢視後可知，共同被告陽承志、被告張芯慈2人於107年4月27日間，即以WeChat連繫，由被告張芯慈要求被告陽承志趕快完成自白書寄過來。另被告張芯慈於107年4月27日使用通訊軟體LINE，與代號「胡老師-乾爹」對話，由被告張芯慈傳送「自白書00000000.PDF」給對方事先交給法界人士看過，被告張芯慈並表示「我有請他補強調與我沒關係的部分」，對方則表示「不要寫與妳切割，寫很多事情你並不清楚，是他處理的」等內容，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檢視報告1份附卷可稽（107偵15678卷二第507至517頁），足認共同被告陽承志向被告張芯慈傳傳送之內容及所提出之自白書，係由被告張芯慈要求，且張芯慈會審閱及調整內容。陽承志已經潛逃出境，留下前妻面對爛攤子，難免要為前妻張芯慈洗白。廖威智律師於本院審理中提出一片案發後陽承志之錄音光碟（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47頁），欲主張陽承志已經說明被告張芯慈只是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犯罪云云。這片光碟也是陽承志事後迴護被告張芯慈之說詞，不需要勘驗，也沒有列為證據之必要。　　　　
八、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係以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其要件。其中「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與「收受存款」乃二不同概念。凡為收受存款所必要之行為，均屬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不以收受存款行為本身為限（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第2741號判決要旨參照）。而①所謂「非銀行」，凡非依銀行法第2條規定，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均屬之；②所謂「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金額之行為；而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為78年7月17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5條之1、第29條之1所明定。後者在性質上，應屬立法上之補充解釋，兩者只要符合其一，即足當之。考其立法旨趣，以當前社會所謂之地下投資公司，每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巧立各種名義，不一而足，大量違法吸收社會資金，以遂其收受存款之實，而經營其公司登記範圍以外之收受存款業務，危害社會投資大眾權益及經濟金融秩序，為期有效遏止，乃予以明確規範，用杜爭議。③所謂「業務」者，係指以繼續之意思，反覆實行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④所謂「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當不限於單純之收受存款，舉凡與其相同之返還本金、提領存款、支付利息等業務，均應包括在內。⑤至於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並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此項犯罪，固須對於特定人為之，始能成立。然與明知社會上有因急迫而舉債濟急，及因輕率或無經驗而從事舉債之情形，預定苛刻條件，一俟他人告貸，藉以博取重利者，雖非對於特定人乘機利用，不能謂非對於一般人具有犯罪之概括故意，則其犯有前項法條所載情事，即應論以刑法第344條重利之罪者有別。⑥另所稱「多數人」，係指具有特定對象之多數人，所稱「不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乃特定多數人之對稱，係指不具有特定對象，可得隨時增加者之謂。是銀行法第125條有關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規定之處罰，以對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為之，且所收受存款之時間及金額，依社會上之一般價值判斷，堪認係經營業務者，即始相當（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36號判決要旨參照）。至銀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並約定交付資金之人能取回本金，且約定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相當相符。此與重利罪係處罰放款之人，且為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不相同，亦與民間借貸係著重於借貸雙方之信任關係，本質上亦有差異。非謂應以民法對於最高利率之限制，或以刑法上重利之觀念，作為認定銀行法上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否則銀行法上開相關規範，勢必形同具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49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依中央銀行統計臺灣地區金融市場自100年起迄108年止，國內五大銀行即臺灣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臺灣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年利率均在約1％至2％以下等情，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依前揭證人所述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內容，其中按月支付利息者，每月可獲1%至6%（即年利率12至72%）之紅利，相較於當時上述銀行存款利率或民間借貸利率，顯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情形甚明。從而，被告張芯慈及共犯陽承志以事實欄所示投資方案，向附表一、二之人吸收資金，附表二均約定及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附表一中有一部分也是由高額利息報酬，違法經營「以收受存款論」之業務，具有相當期間，顯屬反覆實行相當時間，核與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相符，應論以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經營收受存款行為。又依附表一、二投資人至少已符合「多數人」之要件，且參照投資者之證述情節，顯見系爭投資方案係經由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招攬而來，且吸收之投資者各行各業均有，顯見所召募之對象並不特定，是系爭投資方案係向不特定多數人招募之事實，堪以認定。又按「經營」本身具有組織分工及反覆延續性，「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解釋上應包括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行為，舉凡對外招攬、代表簽約、開立單據、收取金錢等，倘行為人對其所從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已有所認識，並從事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業務行為，揆諸上揭共犯法理，亦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甚明。被告張芯慈曾任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兼財務管理，其本身與共同被告陽承志直接對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為招攬投資行為，可見其對共犯陽承志以投資貫華公司名義對外經營收取資金犯行涉入甚深，已難推諉不知；即使被告張芯慈對不親自招攬部分，也有出面代表或協助簽約、提供帳戶供被害人轉帳、確認款項入帳、製作投資明細、負責財務管理等，亦均為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部分行為，是未能以被告張芯慈並無直接招攬行為，即認其無違反銀行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本案被告張芯慈招攬及參與陽承志招攬如附表一、二投資人部分，與陽承志顯有犯意聯絡，並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九、綜上，被告張芯慈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芯慈違反銀行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至於起訴書雖認被告張芯慈非法吸金之金額為1億2523萬3000元，然經本院計算結果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貳、被告Ａ４４部分：
一、訊據Ａ４４承認有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幫助犯罪名，並陳稱：我沒有去招攬這些投資人，我有提供帳戶給陽承志使用，我承認有幫助，當時陽承志是我姊夫，我對他有信賴關係，他借我的帳戶使用，我沒有多加注意，此次我得到很大教訓，我過去沒有犯罪紀錄有正常的工作生活，我沒有參與招攬投資，希望法院給我改過自新，之後我會謹慎面對金錢還有法律相關的事情，避免發生類似的情形。希望給我從輕量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林三元律師為被告Ａ４４辯護稱:
　㈠被告Ａ４４對其因一時失慮，涉入本案並構成幫助犯銀行法之行為，已坦承不諱，並表示悔意。惟就其是否具備「實際招攬投資人、主導投資決策或說明投資內容」等正犯構成要件行為，則有爭執，此部份自須依法以積極證據予以證明。
　㈡本案就各投資人部分之證據綜合評價如下：
　1.Ａ０３部分：證人Ａ０３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一致證稱其投資決定係經同案被告陽承志介紹，並於自行評估投資標的後作成決定；其並明確表示：被告Ａ４４未曾對其為任何投資招攬、說明或服務行為。因此，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招攬業務人員，顯與證人證述不符，難認具證明力。
　2.Ａ１２部分：證人Ａ１２證稱，其於接觸被告前即已自行研究投資標的，並有投資意願；被告僅於閒談中簡要提及產業內容，未曾主動招攬，亦未對投資內容為具體說明。足認被告未實際介入其投資決策形成過程。
　3.Ａ０２部分：證人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證稱，其投資過程係經他人說明並完成簽約，全程未與被告Ａ４４接觸，亦未受其招攬。其並明確指出，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與實際情形不符。
　4.Ａ０１部分：證人Ａ０１證稱，其投資及簽約過程均係與陽
　　承志接洽，被告並未對其為投資招攬或契約內容說明。至公
　　司內部文件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證人亦表示不知情，顯屬
　　內部登載錯誤。
　㈢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Ａ４４曾對相關投資人為實際招攬、說明或主導投資決策之行為，自難認其具備銀行法正犯之構成要件。僅憑公司內部紀錄，即遽認被告為正犯，顯與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不符。爰此，懇請鈞院僅就被告所坦承且證據明確之幫助犯部分依法審酌，避免將證據不足之正犯責任強加於被告。
　㈣Ａ４４坦承幫助犯行，依幫助犯減刑，被告沒有前科紀錄給予緩刑的宣告，與Ａ４４有關的四個投資人，到庭作證的時候都明確證述Ａ４４沒有招攬，Ａ４４沒有犯罪所得，也沒有賠償被害人的問題，Ａ４４沒有結婚因為本件不敢與女朋友結婚，爭取到緩刑的機會才有可能談論婚嫁，Ａ４４也回到東勢務農從事正當工作，因為陽承志關係誤觸法網請給他自新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被告Ａ４４坦承有附表二內部分之幫助吸金罪犯行，且經查：　　
　㈠被告Ａ４４供承，確有提供「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予張芯慈、陽承志使用，且附表二中證人Ａ０５於103年10月10日投資澳門賭場250萬元、於103年10月15日投資澳門賭場480萬元之本金，均係依指示匯款至被告Ａ４４之合庫西屯分行帳戶，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利息是透過上述帳戶支付給投資者。足認被告Ａ４４所提供予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之上開帳戶，確有用於收取投資人之匯款使用。
　㈡貫華公司內部人員也會指示Ａ４４去臨櫃存款到投資人帳戶中，如附表二中104年10月23日由Ａ４４臨櫃存款15,000元現金（應為利息）入「Ａ０３、臺中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交易備註:Ａ４４。又如104年10月1日Ａ４４到國泰世華銀行臨櫃存款1,000,000元（應為本金到期）匯入「Ａ０２、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㈢又經下列證人到庭證述：
　⒈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我跟Ａ４４某部分工作上會接觸到，所以我知道他這邊有這些業務，我就主動請他幫我跟陽承志接洽。..（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64至278頁）。
　⒉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就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等語（參他7895卷二第161至164頁反面）。則依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亦可得知，Ａ２７該80萬元投資案中，被告Ａ４４有向Ａ２７提及此項投資，並有告知匯款帳號供其匯款，及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雙方見面、投資事務。而Ａ０２之50萬元投資案，亦依此模式，由被告Ａ４４協助投資。
　⒊證人Ａ１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辯護人問：誰拿投資契約給你？）被告Ａ４４。（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投資契約給你時，契約是裝在一個紙袋裡？）是。（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契約給你時，被告Ａ４４有無看到契約的內容？）當時沒有打開。（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在交付契約給你時，有無跟你說明契約內容？）沒有。（辯護人問：偵訊筆錄中的陳述，你供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不是被告Ａ４４找你？）是。（辯護人問：【請提示中檢107年偵字第9633號卷第435頁倒數第9行108年8月26日偵訊筆錄，並告以要旨】倒數第3個答，你回答『Ａ４４跟我講了很久我才投資，大概講了半年我才投資』，你於107年5月跟檢察官說是你主動問被告Ａ４４，可是你於108年8月又說是被告Ａ４４跟你介紹，講了很久，你才投資，但你今日在法庭又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你找被告Ａ４４之前就想投資貫華公司，前後陳述不一致，當時的事實經過是以何次陳述為主？）都是我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我會說被告Ａ４４跟我講了半年，只是在之前我們在講話中，在聚餐的時候，有什麼好的投資方向請被告Ａ４４幫我介紹，只是閒聊中有提到貫華公司而已」等語（原審卷二第438頁反面至第440頁）。故關於其投資本案，應係由被告Ａ４４介紹才知道有貫華公司投資機會，且被告Ａ４４亦確有拿契約書讓其簽約之事。
　⒋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跟Ａ４４是球友，我就是有去他們公司參觀，他們那時候在THE ONE那棟，當時有去那邊參觀過，我覺得不錯，那時候在飯局認識Rico即陽承志，那時候他有介紹，我就覺得有大概了解一下他們公司的業務以及了解這個人，我覺得就投資試試看」「 Ａ４４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後續你接洽的對象是陽承志嗎？）對，簽約就是跟他簽約，他要蓋章嘛。（所以你投資這個賭場的項目，是不是都只有陽承志在跟你介紹這個賭場的項目？）對。」「（ 在你投資的過程中，Ａ４４有無跟你接觸？比如轉送文件、資金等?）我印象中我是在他們公司簽約的，我不確定他當時有沒有在旁協助。（Ａ４４有無跟你招攬？）沒有招攬。」「（你在投資上述的這些投資案時，Ａ４４有無跟你做投資案的招攬、說明？）沒有，我都對他們老闆。（Ａ４４以球友的身份有沒有去做公司業務的這些招攬的事情？）沒有，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　　
四、綜上所述，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犯行，仍提供銀行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匯款使用或將款項由貫華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轉出或轉入，且告知Ａ１２、Ａ０３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被告陽承志、張芯慈與Ａ２７、Ａ０２、Ａ１２為上開投資事宜，有時幫忙傳遞投資契約文件，有時幫忙跑銀行匯款支付利息或到期退還之本金，則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被告張芯慈、陽承志為上開違反銀行法以外之犯行，自構成本罪之幫助犯。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101年1月4日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22條「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同法第179條「（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又按依財政部依照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之授權，核定之「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認定原則（財政部81年2月1日臺財證(二)第50778號函）。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罰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裁判要旨參照）。「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也是陽承志。「負責人」的定義參照我國公司法第8條之規定，包括登記之董事，以及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故而在臺灣募資的陽承志、張芯慈就「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部分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之外國公司行為負責人。而就「GuanHua Corporation」部分被告張芯慈即便沒有登記之董事或經理人資格，但因為與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仍有可罰性。起訴書雖未對被告張芯慈引用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張芯慈涉犯上述證券交易法罪名，俾便其防禦（見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01頁準備程序筆錄；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66頁審理筆錄）。而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款所謂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在我國境內從事上開行為，當屬執行業務所當然，於行為概念上，應認為集合犯包括的一罪。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於107年1月31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1021號令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與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規定相較，僅就第1項原「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部分，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其餘條項均未修正。由此次修正立法理由謂：「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與原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依立法說明之範圍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有所不同。查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又『因犯罪取得之報酬』本可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包含，併此敘明。」等語觀之，新、舊法條文內容雖有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避免與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混淆，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規定論處。
三、又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將101年1月4日修正之原條文分列為2項之「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規定整併為1項，修正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其實質規範內容並未變動，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四、次按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其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125 條規定論處；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 條之1 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又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又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而依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再依上訴人行為時之銀行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規定，其犯罪所得（現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者，處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 千5 百萬元以上5 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意旨在貫徹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之目的，及考量此種對外違法吸金業務之金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越大，故該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之可責性，在於「對外違法吸金且達一定規模」之行為態樣，是於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金後，該犯罪行為即屬既遂，不論犯罪行為人事後有無依約返還投資人所投資之本金，抑或用以支付業務人員佣金、公司管銷費用等，均無礙其先前已成立違法吸金之行為，是於計算犯罪所得，自無扣除之必要。換言之，此所稱「犯罪所得」，在解釋上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及變得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予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相當高額之利息。若計算犯罪所得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之情形，自與上揭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所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之餘地。況此類型之犯罪，行為人多以保證獲利、定期回收本息之方式為犯罪手段，藉以誘使他人投入資金、取信投資人，如不列入犯罪所得之計算，顯難明確判斷犯罪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模，與立法意旨及人民感情有悖，更無法達到抑制犯罪之目的，故原吸收資金之數額及嗣後利用該等資金獲利之數額俱屬犯罪所得，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865號判決要旨參照）。　
五、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張芯慈是先有附表二行為，在附表二犯罪進行中，再有附表一行為。被告張芯慈附表二行為時，有一段時間是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102年10月19日登至103年12月21日止），已經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3款「行為負責人」要件，即便在登記為負責人之前，或者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與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被告張芯慈又是「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也會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行為之負責人」要件。即便就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公司沒有被登記為負責人，但與陽承志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在實質上一罪的犯罪中，有輕重不同的犯罪情節，但是就法律上只能論以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應挑選其中較重情節的構成要件，當作實質上一罪之罪名，並於主文中將情節較重部分顯現出來，才能符合「充分評價原則」。就像刑法95年以前的連續犯時代，判決時必須從多次連續行為中，挑選情節最嚴重的一次當成罪名與主文，才能充分評價被告的惡性與情節。本案告張芯慈就集合犯之實質一罪中，有一段時間自己是行為負責人，有一段時間需與當時之行為負責人（陽承志）因共犯而被論罪。但就集合犯之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以犯罪情節較重（即自己身為行為負責人）論以一個罪名即可，不需要再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　　
　㈡被告張芯慈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3億1675萬1007元（即如附表一、二合計），故核被告張芯慈所為，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上述犯罪有時間空間之重疊，且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之行為，然依一般社會通念，該等行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應具集合犯之性質，而屬實質上一罪，故被告張芯慈所為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犯行，應僅論以想像競合犯一罪，從一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名論處。　　
　㈢起訴書雖然漏載本判決附表一投資人：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及漏載本判決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但上述缺漏部分與起訴書附表已記載之事實，有集合犯之實質一罪關係，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已於審理中將附表一、二寄送給被告、辯護人，告知有此事實擴張，俾便其防禦。　　
　㈣被告張芯慈與陽承志二人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六、被告Ａ４４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Ａ４４所為提供銀行帳戶及居中協助契約之簽訂及款項之交付，到銀行臨櫃並以自己名義匯款支付利息或歸還投資本金，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部分，僅幫助到附表二中「編號3Ａ０５/何倍玲、編號4Ａ１２、編號5Ａ０２/Ａ２７、編號7Ａ０１/Ａ３９、編號8Ａ１９、編號9Ａ０３」部分，且經核算上述投資人總投資金額（31,967,500元+6,100,000元+2,800,000元+25,419,046元+1,500,000元+4,600,000元＝72,386,546元）尚未逾新臺幣1億元，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幫助犯。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所為，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共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之罪嫌，而為共同正犯。惟查：①依上開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可得知，被告Ａ４４並未直接招攬其2人為本案之投資，其僅係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事務，被告Ａ４４雖有幫助為本案之投資行為，仍尚難認其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係基於共同犯意聯絡而為。②被告Ａ４４雖有告知Ａ１２本案投資方式，並有居間拿契約書讓其簽約，而有協助完成被告陽承志對Ａ１２為本項投資事宜，惟尚難認其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基於共同犯意為之，並有行為之分擔而為共同正犯。③從而公訴及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涉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正犯罪嫌，惟尚未能確實證明被告Ａ４４有上揭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事實，自不得以該罪之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容有違誤，惟因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審判，附此敘明。　　
　㈢起訴書另指稱被告Ａ４４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見起訴書第31頁），但一審中檢察官已經更正此部分洗錢罪名為誤載，並未起訴洗錢防制法部分（見一審卷一第271頁），併予敘明。　
七、有無刑之加重減輕:
　㈠辯護人雖以被告張芯慈非上開期間之公司負責人，且其犯罪情節輕微，即便構成本罪，亦有刑法第31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惟查：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被告張芯慈於附表二的犯罪時間中，有一段時間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負責貫華公司之人事及行政（含財務）業務，被告張芯慈還是美國「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負責人，已如前述。被告張芯慈所犯罪名並不需要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故已無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機會，但被告張芯慈的犯罪參與程度仍低於陽承志，本院另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情節（詳下述）。
　㈡辯護人另主張被告張芯慈有銀行法之減刑適用云云，然查銀行法第125條之4規定「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張芯慈僅繳交20萬元擔保金以換取扣案汽車啟封，並未繳回其他犯罪所得，況本判決計算被告張芯慈尚有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尚未繳回。自不符合上述減刑條文之適用。
　㈢本案108年9月23日起訴至今，尚未達8年，尚無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減刑適用。
　㈣辯護人另以被告張芯慈亦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刑法第59條之酌減，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是否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經查，被告張芯慈所犯之罪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因本案眾多投資人中，其親自招攬或直接接觸投資者有限，其餘多數之投資人則均由共犯陽承志招攬接洽投資，由被告張芯慈在公司內從事財務調度工作，然因附表一、二總投資金額為3億多元（已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故適用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處罰，從而相對於本案之重刑，本案主要操盤者仍為共犯陽承志，被告張芯慈以聽命於陽承志之角色居多，被告張芯慈參與情節相對較輕，而因本罪為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且被告因為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為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喪失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刑機會，但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８、Ａ０２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已實際賠償渠等全部或一部之損失（詳下述），故若宣告法定最低刑即有期徒刑7年，則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被告Ａ４４以幫助之意思，從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爰依刑法幫助犯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認被告張芯慈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因為被告張芯慈於102年至103年間有一段時間為登記負責人，原審誤認被告張芯慈就全部犯行並非公司負責人，自有違誤，㈡原審對沒收之計算諭知亦有違誤；㈢原審疏未詳予勾稽各項事證，遽為被告Ａ４４無罪之諭知，依上開說明，亦有違誤。㈣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亦為本案之共同正犯，雖無可採；另被告張芯慈則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有上開㈠㈡及諭知被告Ａ４４無罪之違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張芯慈為貪圖不法私益，親自或協助招攬不特定人參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方案，總吸收資金達3億餘元，妨害國內金融秩序及經濟安定，且貫華公司事後歇業倒閉，使投資人蒙受損失（但已經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兼衡被告張芯慈一審及本院第一次審理時仍飾詞否認之態度，但是於更一審中已經承認部分犯行，僅辯稱吸金規模不達一億元以上，就此仍為犯後態度不良。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次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達成調解或和解，且陸續給付中（詳附表二中所示），惟迄未賠償其他投資人之損失，暨審酌共犯陽承志在本案應為主導角色，被告張芯慈參與分工僅居於次要地位，並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成長背景，智識程度、家庭及經濟狀況（見本院最後審理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另審酌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反銀行法犯行，仍提供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匯款或與被害人所匯入貫華公司之款項互相轉入轉出使用，且告知Ａ１２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幾位投資人為上開投資事宜、轉交契約文件，或臨櫃匯款給付利息或歸還本金，即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之犯罪情狀，及被告Ａ４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已經承認幫助犯罪之態度，自承大學畢業，未婚、無小孩，目前從事農業工作，收入、家人共同生活狀況（本院最後審理筆錄）量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刑。
四、末查被告Ａ４４前未曾受任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前案記錄表可證，且被告Ａ４４僅居於幫助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其經此教訓，自當知所惕勉而無虞再犯，本院認上開有期徒刑之宣告，已足策其自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諭知緩刑三年，並諭知義務勞動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定旨在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前揭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　　
　㈡被告張芯慈曾為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也親自以貫華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或以財務長身分擔財務調度之工作。被告張芯慈自承貫華公司每月會匯款5萬元至其國泰世華的帳戶等語（本院前審卷一第376頁），經核對張芯慈於附表一、二之犯罪期間內，獲得如下之月薪，均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故下列與附表一、二犯罪時間重疊之月薪為不法犯罪所得，此部分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出

		


		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匯出

		證據出處



		102.1.10

		→31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6頁



		102.2.7

		→36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3.11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8頁



		102.4.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5.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6.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7.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2頁



		102.8.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3頁



		102.9.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4頁



		102.10.11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5頁



		102.11.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6頁



		102.12.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7頁



		103.1.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



		103.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另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149頁之薪資明細表。



		103.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5.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5頁



		103.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7.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8.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7頁



		103.9.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0.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9頁



		103年12月缺

		


		




		104.1.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2頁



		104.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3頁



		104.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4頁



		104.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6頁



		104.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7頁



		104.8.17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8頁



		104年9月缺

		


		




		104.10.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0頁



		104.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1頁



		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國泰世華00000000000000」臨時會計帳戶，再轉入右列帳戶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金額

		




		104.12.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7頁



		105.1.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2.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3.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9頁



		105.4.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



		105.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0頁



		105.6.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8.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9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1頁



		105年9月缺

		


		




		105.10.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3頁



		105.11.18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4頁



		105.12.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5頁



		106.1.2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3頁
最後一筆薪資轉帳



		合計

		208萬7979元

		








　㈢卷內資料記載，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流入款合計2128萬3631元（如附表六），本院審理中已經將附表六寄給被告張芯慈，命其表示意見，此為張芯慈不法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上揭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之後始修正施行，依前述說明，本案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所得沒收，自應優先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
　㈤該新修正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追徵、犯罪所得估算、過苛酌減條款等），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參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
　㈥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由陽承志及被告張芯慈共同支配，在102-106年期間貫華公司仍依約定給付投資紅利或利息，部分投資本金到期後也歸還給投資人，經本院整理如附表一、二（已經於審理中寄送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等，俾便雙方攻擊防禦）。附表一、二內經統計投資人投入、領回之差額，即為對貫華公司應沒收之不法所得。另需說明：　
　⒈貫華公司現為停業，而停業時之負責人仍為陽承志，有其登記資料附卷可稽，而經本院職權命令貫華公司參與沒收程序之訴訟，貫華公司未派員到庭，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本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就沒收部分判決。　
　⒉投資期間已經發給投資人的利息、紅利、期滿歸還本金等，也是從非法吸金所得中抽取，拿出部分還給被害人而已，既然已經歸還投資人，故應可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已計算入附表一、二內。
　⒊貫華公司106年起無力負擔高額利息，財務逐漸惡化，在共犯陽承志潛逃出境之後，由被告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經營並調度剩餘資金處理。被告張芯慈拿貫華公司的資產，賠償貫華公司的債務，應從附表一、二沒收金額中扣除，其中:
　⑴被告張芯慈與Ａ０２111年1月19日達成調解，被告張芯慈願意賠償同附表一Ａ０２投資金額之新臺幣131萬8800元，其中70萬元確認已當場收訖，另餘額61萬8800元，由被告張芯慈自111年2月20日起每月20日前匯款5000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調解筆錄）。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⑵被告張芯慈於110年12月30日與投資人Ａ０８達成和解，約定Ａ０８損失由被告張芯慈為補償（有和解協議書於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被告張芯慈提出按月匯款10000元之ATM交易明細為證，也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⑶另據投資人蔡緁繻對被告張芯慈強制執行，第一次是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2月14日中院麟民執106司執辰字第34216號債權憑證上所載，執行清償28萬1500元（本院前審卷一第567頁債權憑證）。Ａ１７第二次強制執行實際獲得113萬2178元金額（本院更一審卷四第184頁），且有109年6月23日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債權憑證（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可證。從附表二之應沒收金額中扣除。
　⒋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附表一、二尚有不法所得1億2664萬6346元（7451萬5779元+5213萬0567元＝1億2664萬6346元）沒有歸還投資人，都是由被告張芯慈或共犯陽承志支配，其中可以證明支付208萬7979元作為被告張芯慈不法月薪，另貫華公司公款2128萬3631元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及其他生活開銷（如附表六），以及支付4500元作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所得（詳後述），這三筆已經在被告張芯慈、Ａ４４之判決主文下沒收，故應從1億2664萬6346元扣除。故對於參與人貫華公司應沒收1億0327萬0236元（1億2664萬6346元－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4500元＝1億0327萬0236元），此部分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㈦卷內資料記載，被告Ａ４４因為服務下列客戶，獲得公司給額外服務獎金，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　
		客戶

		時間

		服務獎金

		記載內容（證據出處）



		Ａ０２

		104 年12月11日

		2500元

		協助Ａ０２於104 年10月14日投資50萬元，Ａ４４獲得獎金2500元（本案扣案證物卷五第341 頁）。且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於104 年12月11日有入帳2500元。



		Ａ０３

		103 年11月25日

		2000元

		公司內部記載獎金發放紀錄（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3頁），於103年11月25日撥入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2000元（本院銀行卷一第421頁）







　㈧另扣案之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部分，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實係被告張芯慈因本案犯罪之直接所得，爰不予宣告刑事沒收。但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辰字第4661號案件向本刑事案件進行民事查封（本院前審卷二第77頁民事執行處函），不宜直接發還被告。上述物品如果仍有變現價值，可由民事強制執行拍賣，或檢察官得指揮就此扣案物執行追徵。
　㈨附表四之扣案物，即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1份、貫華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nDisk 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各1個、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1張（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等物品，以上或為貫華公司之物，或非犯罪直接所得之財物，上述本票也非附表二投資之擔保物，且3C產品或舊手機可能已經沒有變現價值，故不為沒收諭知。如果檢察官仍認為有變現價值，可對被告張芯慈之扣案物拍賣變現，作為追徵標的，併此敘明。
　㈩附表五之物，為偵查中檢察官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保全扣押裁定，經該院以107年度聲扣字第9號准予扣押之財產。其中房產部分已經拍賣變現，僅剩下未分配價金提存中。其中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業經張芯慈提供20萬元擔保金後，已經解除扣押，但該擔保金仍為小客車之替代物，可作為追徵標的。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作為對張芯慈沒收之追徵替代物執行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24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映姿、馬鴻驊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世豪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幸敏、許萬相、Ａ４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禁止非銀行收受存款及違反之處罰）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29條之1
（視為收受存款）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
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銀行法第125 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證券交易法第22條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於依公司法之規定發行新股時，除依第43條之6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者外，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出售所持有第6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或其價款繳納憑證、表明其權利之證書或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而公開招募者，準用第1項規定。
依前三項規定申報生效應具備之條件、應檢附之書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準則有關外匯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訂定或修正時，應洽商中央銀行同意。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於依第30條、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93條、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30條規定之申請事項為虛偽之記載。
二、對有價證券之行情或認募核准之重要事項為虛偽之記載而散布於眾。
三、發行人或其負責人、職員有第32條第1項之情事，而無同條第2項免責事由。
四、發行人、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人、證券商或其委託人、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對於主管機關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五、發行人、公開收購人、證券商、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六、於前款之財務報告上簽章之經理人或會計主管，為財務報告內容虛偽之記載。但經他人檢舉、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調查前，已提出更正意見並提供證據向主管機關報告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七、就發行人或特定有價證券之交易，依據不實之資料，作投資上之判斷，而以報刊、文書、廣播、電影或其他方法表示之。
八、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九、意圖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機關調查，偽造、變造、湮滅、隱匿、掩飾工作底稿或有關紀錄、文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犯前項之罪，如有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或損及證券交易市場穩定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發行人之職員、受僱人犯第1項第6款之罪，其犯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主管機關對於有第2項第2款情事之會計師，應予以停止執行簽證工作之處分。
外國公司為發行人者，該外國公司或外國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會計主管違反第1項第2款至第9款規定，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處罰。
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2條規定，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
附表一：投資方案:貫華科技公司美國上市案（有價證券:特別
　　　　股)（EXCEL表）
附表二：賭場及軟體等其餘投資彙整表（EXCEL表）
附表三：本案被告及參與人使用帳戶一覽表
		編號

		帳戶

		戶名

		交易明細出處

		備註/是否已扣押



		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39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5頁以下：104年3月16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303頁以下；105年1月29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70頁

		




		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3頁以下

		




		3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1頁以下

		




		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99頁以下

		




		5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5頁以下

		




		6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3頁以下

		




		7

		三信商業銀行成功分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繳納AHT-9878號汽車貸款扣款之專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27頁以下；本院更一審卷三第161頁交易明細

		




		8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承志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31頁以下

		




		9

		渣打（香港）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Yang Cheng -Chih

		陽承志、Yang Cheng -Chih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31頁

		




		10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53頁以下
；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



		1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存款帳戶

		張芯慈、

		


		




		1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29頁以下

		




		15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後明細在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7頁以下

		




		16

		中國信託敦北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45頁以下

		




		17

		大眾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後改為元大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05頁以下

		




		18

		華南商業銀行東勢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345頁以下

		




		1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15頁以下、第219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7頁以下

		




		2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215頁

		




		21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241頁以下

		




		22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5頁以下

		




		23

		HSBC香港匯豐銀行-Chang-Hsin-Tzu-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3年12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9頁、195頁以下：104年1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81頁以下

		




		2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25

		澳盛銀行「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102年4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49頁以下

		




		26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03頁以下

		




		27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53頁以下

		




		28

		花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3年1月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07頁以下；103年3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5頁以下：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以下

		




		29

		HSBC匯豐銀行（臺灣）信用卡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以下、第45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頁

		




		30

		元大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9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09,134元（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78頁）



		31

		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548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2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以後明細在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35,626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3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即Ａ４４於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15頁以下；同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8,401元(含美金3055.55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4

		國泰世華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87頁以下

		




		35

		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97頁以下

		




		36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外幣存款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9頁以下

		偵查中由調查站聲請扣押，由原審107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扣押。



		37

		台新銀行信用貸款-0000-00-0000000-0號（103年3月18日起信用貸款48萬元）　

		Ａ４４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5頁以下

		








附表四（扣案物）：
　　　 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臺中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書1份、貫華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nDisk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各1個，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各1支、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名片3張、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張（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本票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
附表五:（已扣押之財產，可作為沒收追徵標的）
		編號

		應追徵之財產名稱及數量

		登記名義人

		構成沒收之證據及理由

		備考



		1

		房屋：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

		Ａ４４

		張芯慈利用不法所得及貫華公司資金，購買房屋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總交易價格：1650萬元，購屋金流如附表七。

		土地房屋被銀行聲請拍賣，執行抵押權優先受償後，餘款514萬7981元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故臺中地方法院已經以111年度存字第148號提存在案。待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追徵之。



		2

		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00000號（持分10000分之94）

		Ａ４４

		


		




		3

		車輛000-0000

		Ａ４４

		張芯慈107年4月12日偵訊筆錄「汽車是我向Ａ１０借款40萬元、5萬元是刷我自己信用卡，每個月貸款是從Ａ４４帳戶扣款（國泰世華000000000000號），錢我用薪資帳帳戶匯進去」（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38頁）張芯慈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

		106年10月27日間向LEXUS公司購買。買賣價格：167萬7440元。分期貸款：120萬元。
----------------
汽車被扣押後，107年7月13日張芯慈繳納20萬元擔保金後啟封（20萬元收據於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28頁）。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針對20萬元擔保金執行追徵。







附表六：
【張芯慈信用卡金流如下】
		花旗信用卡款、張芯慈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1年12月份花旗信用卡款3810元。

		


		投資人Ａ０５存入30萬元到下列帳戶。
　　　 ↓
102年1月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81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9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30萬元



		

















102年11月份花旗信用卡款20366元。

		



















←

		投資人何倍玲102年12月2日將79萬元，匯入張芯慈下列帳戶（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明細）。
　　　　　↓
-------------------------
000年1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036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79萬元



		102年12月花旗信用卡新臺幣125314元

		←

		103年1月21日於花旗銀行中港分行繳款1253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6頁）

		




		





消費項目：新光三越、華納威秀、上海ZHI FU BAO ZHONGGUOWA(人民幣消費944.59元）、澳門Ieng Choi Joalharia E RE消費新臺幣84755元。
--------------------------
000年1月消費款97466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3頁）

		













←

		103年1月16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轉來投資款新臺幣88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9頁）
　　　　　　↓
103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萬692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88萬元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澳門消費澳門幣48000元。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844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7頁）

		













←

		103年3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來25萬元新臺幣（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3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4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5萬元



		











消費項目：英國倫敦、台北麗緻菁華國際有限公司、臺中雅致大飯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892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9頁）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893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0萬元



		消費項目：歐美整型外科、鴻泰生技公司、誠品綠園道、森森百貨、威秀影城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21頁）

		



←

		103年5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73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103年7月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7月17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152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00萬元



		


		


		103年8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15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9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560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3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份
花旗銀行信用卡款28萬9396元

		













←

		張芯慈此次操作網路轉帳支付，有截圖於自己電腦檔案中方便管理（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44頁） 
　　　　 ↓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841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萬6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23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41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1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32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41萬5000元



		


		


		104年1月9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98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2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62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98萬5000元



		


		


		104年3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18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4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60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49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6月1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0萬49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7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9萬101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8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457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萬3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0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84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2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2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綠園道、遠東百貨、永豐棧酒店、采盟股份有限公司、日日出有限公司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0頁）

		



←

		105年1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80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威秀影城、千越美容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4萬203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1頁）。

		

















←

		105年1月2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5年2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20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5萬元



		消費項目：TRUE YOG、威秀影城、銅錢日式涮涮鍋、新光影城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6586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3頁）。

		

←

		





105年3月2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58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台北東方文華酒店、佑全連鎖藥局、雅虎奇摩拍賣、微笑運動用品、新光三越臺中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451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5頁）。

		



←

		

105年4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452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全海岸活蝦之家、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勤美誠品綠園道、ZARA老虎城店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799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4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800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4萬元



		







消費項目：鋤燒鍋物料理、大富豪鐵板燒、雅虎奇摩拍賣、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智付寶-生活市集、FATTY'S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12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9頁）。

		

















←

		105年6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2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6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13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2萬元



		


		


		105年7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7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30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5萬元



		


		


		105年8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1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9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0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0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62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31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704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采盟公司、永豐棧酒店、日日出旅行社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880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

		















←

		106年1月1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6年1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79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萬元



		


		


		106年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268元、7萬0268元、7萬0268元共三筆（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3月31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萬669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4月缺

		




		


		


		106年5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萬964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6、7月缺

		




		


		


		106年8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21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9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台新銀行信用卡款
00000000000000（本院扣案證物卷2第328頁）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18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20萬元



		



103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5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6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103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6月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6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7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50萬元



		

103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7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7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7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8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8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9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9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0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頁）

		




		

103年10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1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103年1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2月1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3萬7500元
　　　　 ↓
103年12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605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3萬7500元



		103年1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1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3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4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9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5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6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104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7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0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匯豐銀行信用卡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11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13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4年3月2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二筆，即新臺幣60萬元、3萬元到下列帳戶。
　　　　　 ↓
「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90萬元



		


		


		104年8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3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3-44頁）

		




		


		


		104年9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6萬5000元到下列帳戶。
　　　↓
104年9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57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5頁）

		6萬5000元



		


		


		104年11月5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104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30萬89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兼六園-河南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2萬019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

		

















←

		105年1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4萬8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5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0頁）。
　　　　　 ↓
105年1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1頁）

		24萬8000元



		消費項目：天文鐘錶、TRUE YOGA/DAN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6萬808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4頁）。

		

←

		105年3月2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6808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HOLA-中港店4274元新臺幣、OTC MARKETS GROUP INC.刷卡3500元美金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2萬0656（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8頁）。

		







←

		







105年3月30日於ATM機器繳款12萬240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消費項目：PAYPAL-ALEXANDEREK、ITUNES.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64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

		105年4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萬671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ITUNES.COM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104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16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68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
105年5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0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16萬元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歐付寶PHOTOFAST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59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9頁）。

		　　←

		105年6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59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6頁）。

		




		消費項目：0元
------------------------
000年6月消費款新臺幣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3頁）。

		


		


		




		



消費項目：UNITED 美金消費7830元
--------------------------
000年8月消費款新臺幣25萬062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7頁）。

		







←

		105年9月29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繳款2萬8395元（最低應繳金額、見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9頁）。
105年9月30日約定分期付款24萬691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統一星巴克市政店、AGODA HOTEL RESERVATION 
-------------------------
000年9月消費款新臺幣1767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105年9月分期付款82041元、循環年息3.88％
--------------------------
000年10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283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5頁）。

		

















←

		105年11月2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8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0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
105年11月29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7萬582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8萬元



		消費項目：105年11月分期付款82306元、循環利息3.88％、
T-MOBILE HOTSPOT GMBH美金消費21.95元。
-------------------
000年11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37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105年12月28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萬426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2頁）。

		




		105年12月31日美金消費9元。
106年1月1日循環費用新臺幣82572元。
106年1月7日美金消費3000元。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

		





←

		106年2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06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4頁）。

		




		















106年2月1日美金消費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



		



















←

		106年3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萬1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2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5頁）。
　　　　 ↓
106年3月2日及28日，分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86元、200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5頁）。

		2萬1000元



		106年4月14日美金消費2320.94元，換成新臺幣70878元、再加計利息為新臺幣7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67頁）。

		


		106年6月1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8頁）。

		




		106年6月9日違約金新臺幣300元、循環利息8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

		


		106年7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9頁）。

		










		張芯慈國泰世華信用卡款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37萬2131元。
　 ↓
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扣款（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103年1月14日扣款2165元。

		37萬213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2月18日扣款187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5月2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50萬元。

		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6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103年6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45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7月1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50萬元。
　 ↓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103年8月14日扣款21762元。

		1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9月16日扣款40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2月16日扣款500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月14日扣款65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2月16日扣款1104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3月17日扣款70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4月14日扣款229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6月16日扣款881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7月14日扣款4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8月14日扣款907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15日扣款526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2日扣款538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萬元。
　 ↓
104年10月14日扣款15129元。

		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0萬元。
　　↓
104年11月16日扣款5898元。

		20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15日扣款5755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80萬元。
　　↓
105年2月16日扣款17285元

		8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3月15日扣款1420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8萬元。
　　↓
105年4月14日扣款8201元。

		48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5月16日扣款8156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6月14日扣款305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7月14日扣款922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8月16日扣款318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9月14日扣款1097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0月14日扣款11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1月15日扣款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2月14日扣款468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月16日扣款54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2月18日扣款3510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3月16日扣款1679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4月17日扣款22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5月16日扣款1562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6月14日扣款776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14日扣款16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20萬元。
　　↓
106年8月15日扣款54877元。

		1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9月14日扣款78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0月17日扣款195元。

		








  
		以上合計，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已經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30萬元+79萬元+88萬元+25萬元+20萬元+200萬元+241萬5000元+298萬5000元+35萬元+34萬元+92萬元+5萬元+9萬元+20萬元+50萬元+3萬7500元+90萬元+6萬5000元+24萬8000元+16萬元+8萬元+2萬1000元+37萬2131元+50萬元+45萬元+150萬元+20萬元+200萬元+80萬元+48萬元+120萬元＝2128萬3631元







附表七：張芯慈將公司剩餘資金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❶是張芯慈係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❺❻是輾轉來自貫華公司公款。
		


		1650萬元

		購屋金流



		❶

		簽約金88萬元

		106年7月10日簽約購買○○區○○○街00號0樓房屋（總價1650萬元），簽約時交付現金88萬元，是由被告張芯慈以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



		❷

		135萬元

		外公吳俊全現金贊助100萬元，故106年7月11日從「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135萬元（+30元手續費）到「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❸

		20萬元

		106年7月11日有現金20萬元存入「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❹

		60萬元

		106年7月20日來自「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65萬元轉入「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5、485頁）。106年7月25日從Ａ４４上述國泰世華帳戶，將第一筆60萬元轉入「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公款帳戶轉120萬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20萬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106年7月28日再將其中90萬元現金領出（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405頁），餘款陸續支付國泰世華銀行房貸扣款。



		❺

		97萬元

		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境後，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106年8月22日再由「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97萬（+15元手續費）轉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❻

		


		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9000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此時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餘額已經高達243萬餘元，供房屋貸款扣款之用：



		


		貸款1250萬元

		Ａ４４去國泰世華銀行簽貸款契約：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63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03頁）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1237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13頁）
106年9月5日國泰世華銀行撥款1250萬元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9月5日賣方從取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1512萬2840元。



		


		


		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供房貸扣款:
106年10月5日扣款20234元、5797元。
106年11月6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6年12月5日扣款20334元、5797元。
107年1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2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3月12日扣款18979元、579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7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容蓁（原名張芯慈）







被      告  張晉寧





訴訟參與人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208號，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第156

78號、108年度偵字第522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0年度金

上訴字第719號判決後，經最高法院113年4月11日以111年度台上

字第3837號判決，第一次撤銷發回後，並經本院職權裁定命貫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沒收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Ａ０９（原名張芯慈）共同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

    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陸年

    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

    ，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Ａ４４幫助犯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

    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參年，

    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500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

    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由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

    億0327萬0236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本院前審判決後，張芯慈於民國〈下同〉1

    12年11月14日改名為Ａ０９，但卷內證據與筆錄上均記載張芯

    慈舊名，故以下引用張芯慈舊名之資料，均不再改用新名字

    ）從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陽承志由檢察官另行通緝中）經

    營之公司打工，並與陽承志認識，陽承志於97年7月21日離

    婚，獨自扶養一對兒女，張芯慈即開始與陽承志交往。陽承

    志後來成立「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

    0 ，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8樓之1，已於106年10月12日

    停業，以下稱貫華公司)，張芯慈也將勞保掛在貫華公司底

    下，並於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

    負責人。張芯慈105年10月14日在美國生下兒子，並於105年

    12月29日與陽承志結婚，正式有夫妻關係，2人事後於106年

    3月9日離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一度擔任貫華公

    司之登記負責人，兼含行政、財務業務，陽承志則始終為貫

    華公司實際負責人，並自103年12月22日起接替張芯慈任貫

    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擔任貫華公司所屬美國GuanHua Co

    rporation(下稱：GuanHua、股票代號：GHGH)、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之

    負責人。

二、張芯慈、陽承志均明知貫華公司未經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經營存款業務，且非銀行

    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

    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

    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

    其他報酬。張芯慈、陽承志亦知悉外國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

    行，非向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申報生效後，不得在我國

    境內為進行募資，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並未經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或

    申報在我國境內進行募資。張芯慈、陽承志竟基於違反銀行

    法非法吸金、以外國有價證券非法募集之犯意聯絡，自102

    年1月初至106年8月間，利用貫華公司從事博奕遊戲、軟體

    設計，並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張芯慈亦因陽承

    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而結識其他扶輪社社員及其友

    人之機會，對外招攬不特定多數人投資下列投資方案：　

　㈠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以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上市之

    特別股，約定有投資期限、期滿本金贖回，部份契約有月息

    （如Ａ０７實際領得投資獲利月息2.1%、Ａ２１實際獲得月息1%）

    ；部分契約並未保證按月利息，但保證將未上市特別股股價

    炒作至高價，倘若低於原購買價格，則保證以原價買回；部

    分契約保證比原投資價錢更高之價格買回。張芯慈與陽承志

    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新臺幣（以下若

    未特別表明幣別，均指新臺幣）9115萬7161元之金額（詳如

    附表一所示）。

　㈡澳門、菲律賓賭場方案：以投資賭場經營、或以投資貫華公

    司、戲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源貴賓會等為名義，約定投

    資期限不等，期滿本金贖回，投資期間可固定獲得每月1%至

    6％（年利率12%至72％)計算之利息。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

    同招攬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2億2559萬3846元之金

    額。

三、Ａ４４係張芯慈之胞弟，經張芯慈介紹於101年12月3日起在貫

    華公司上班，擔任遊戲軟體企劃人員，明知陽承志及張芯慈

    上開非法對外招攬投資計劃，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於103年

    至106年間將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

    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

    號帳戶」交予陽承志及張芯慈，作為從事上開附表二之違法

    吸金或轉帳使用，且亦居中協助陽承志、張芯慈與（投資人

    ）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１、Ａ１２等人完成投資契約書之交

    付，或轉交投資紅利、或前往銀行臨櫃匯款紅利利息給投資

    人等工作，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Ａ４４不負責招

    攬投資，未從事吸金構成要件行為）。

四、貫華公司逐漸無力支付高額紅利，財務陷於困難，陽承志10

    6年8月12日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全部由張芯慈

    接手管理，且公司剩餘資金大部分遭張芯慈挪用以購買房產

    ，貫華公司從106年9月間起人去樓空，停止支付利息，投資

    人前往檢調單位報案。嗣經檢察官於107年3月19日指揮法務

    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相關處所，扣得附表四之物。

五、案經Ａ０２告發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

    。查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等人在調查

    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屬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張芯慈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被告張芯慈、及其

    辯護人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33頁），且

    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上開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

    調查筆錄，均無證據能力。

二、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

    ，且接受偵訊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

    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

    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

    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下列引用證人於偵查

    中已具結之供述證據部分，具有證據能力。

三、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稱：證人Ａ０５提出之「合約明細表-Ａ０５」

    是否為傳聞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部分。然查證人Ａ０５已經

    到庭證述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107年度偵字第15678

    號卷一第325頁），是由被告張芯慈製作後交給Ａ０５對帳用之

    證據，並非證人Ａ０５自行所製作。而在被告張芯慈扣案之隨

    身碟證物中，其中確實有「合約明細表-Ａ０５」電子檔，內容

    與證人Ａ０５提出的版本相同（扣案證物卷五第321頁），故該

    「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是被告張芯慈所製作的，並非被告

    以外之人的傳聞證據，合先敘明。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張芯慈、

    Ａ４４及辯護人等，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同

    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

    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

    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五、本判決下列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

    性，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皆不爭執其證據

    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

    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作為證據，而有

    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芯慈蓁承認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

    罪名，否認吸金超過一億元及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辯稱：

　㈠我帶著弟弟半工半讀，我就讀夜間部大學，後來我應徵到陽

    承志合法經營的公司上班，我不知道他有老婆小孩，遭他欺

    騙與他交往，後來他說他被陷害信用破產，要我擔任公司名

    義負責人，要我提供我與弟弟的帳戶給他，我們認識十餘年

    才結婚，我一開始只是他女朋友，我沒有獲得投資款或利益

    ，沒有參與他的吸金行為，陽承志何時開始有吸金的行為、

    如何吸金、資金運作來源我都不清楚。那些投資人我原來也

    不認識，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可證我沒有參與及招攬他

    的吸金。　

　㈡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合法經營的軟體開發公司，從頭到尾都是

    他經營運作，什麼時候有這樣吸金的行為我不知道，我跟他

    沒有共同犯意，也沒有行為分擔，只是後面他請我幫他轉交

    合約，我不清楚陽承志與這些投資人的內容是什麼，後來陽

    承志人就跑了，留下這些給我與我弟弟承擔。　

　㈢我與陽承志與交往時，我當時還要照顧陽承志與前妻的小孩

    還有他媽媽，後來我在暨南大學讀書，更不可能與他共同犯

    罪。當時因為陽承志沒有信用卡，他用的錢也都是用我的信

    用卡，卡費都是他繳交的，資金來源我不清楚，他買的大型

    車輛不是我的也是他使用，他母親名義買的房子我也沒有住

    進去，後來他還冒用我的名義簽發票據被判刑，我到法院才

    知道這件事情，結婚後他花天酒地，我們天天起衝突，我還

    被他騙簽大額本票，我很後悔恐懼，只好與他離婚，獨自撫

    養自己的小孩，我是遇人不淑被利用。他有交代我去做的部

    分，如果涉及吸金或幫助，我也願意承認。附表一中Ａ０２、Ａ

    ２７、Ａ１７特別股投資部分我認罪，其餘部分不認罪，我對鈞

    院整理的附表一、二金額有意見。　　　　

　㈣案發後，我如果有多餘的錢也盡可能賠償投資人，Ａ０２部分，

    我至今都有匯款有匯款單為證，其他投資人我也有和解，只

    是Ａ１７金額很大，他已經回收5千多萬，我實在付不起給她。

    他們的錢也是被陽承志拿走，陽承志潛逃出境，我後悔知道

    錯了，請法官給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廖威智律師為被告張芯慈辯護稱:

　㈠貫華公司於停業前確實有正當業務，並且正常報稅，比對證

    人Ａ０３、廖峻岳及Ａ２７之證述，可證貫華公司並非專為從事詐

    騙或招攬投資而設立。被告張芯慈僅為貫華公司之掛名負責

    人，並無實際任職貫華公司財務長，貫華公司之財務運作均

    由陽承志一人決定，被告僅有將自己的帳戶、信用卡借予陽

    承志使用，甚至貫華公司支付之車貸所購入之車輛及房貸所

    購入之房屋，實際所有人均非被告張芯慈。

　㈡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一之蔡婕嬬、Ａ０２、Ａ２７（美國特別股投資

    案）部分，坦承犯行，並在偵查期間就本案之運作方式詳為

    陳述，且主動繳交犯罪所得，復與Ａ０２達成和解在案，至今

    仍每月支付和解金5000元，彌補其損失，即使在案件經二審

    判決有罪而上訴第三審，仍然按月給付迄今。　

　㈢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二（遊戲軟體投資案）中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７、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部分，均否認犯罪，蓋被告並未與陽承志共同招攬上開投資人，上開投資人均證述被告張芯慈未向渠等招攬。附表二中之投資協議書，協議書均為貫華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署，被告根本未在貫華公司任職，亦無任何權限，至多僅協助轉交文件，應為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除此之外，被告並不知悉貫華公司之投資案涉及違法，自始僅是遵照陽承志之指示，為陽承志所利用之人頭。

　㈣鈞院附表一、二計算有錯誤，被告張芯慈犯罪所得應該未達

    到1億元。減刑事由部分，張芯慈於偵查期間有自白並繳回

    犯罪所得，另依據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刑法第31條第1項

    但書及刑法第16、57、59條有減刑的事由。

　㈤陽承志已逃亡海外，被告獨自一人撫養一名年僅10歲且罹患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未成年子女，不僅需負擔未成年子女之

    學費、醫藥費，更需負擔每月與告訴人之和解金額，經濟狀

    況已相當窘迫，為此懇請鈞院鑒核上情，酌量減輕其刑並給

    予緩刑的機會（本院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經查： 

　㈠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貫華公司均非銀行業者，亦非證券商

    ，且均未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業務，為被告

    張芯慈、Ａ４４2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張芯慈自述就讀科技大學三年級時（約21歲即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的公司打工，後來與陽承志交往，並幫忙照顧陽承志與前妻所生的小孩（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四第23頁被告陳述）。而卷內有張芯慈100年5月1日起正式到職之人事資料可證（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且101年1月起就有張芯慈於貫華公司之勞保記錄，且張芯慈於102年10月19日登記為貫華公司負責人，公司資本300萬元，且張芯慈是唯一持股的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1頁、102年10月19日公司變更登記表），但是103年12月22日變更登記「陽承志」是負責人，公司增資到1040萬元，但張芯慈已不再是登記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5頁、103年12月2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故張芯慈是從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於000年00月00日生下兒子，張芯慈及陽承志於105年12月29日結婚，但106年3月9日離婚，有戶籍資料可證。

　㈢被告張芯慈於檢察官偵訊中說「貫華公司有購買美國公司，

    購買一間以上，幾間我不知道，原本只要購買一間，但第一

    間有些問題，後來有購買一間，我又聽說有第三間，但我不

    確定。我只知道其中一間叫CMKI，其他兩間我不知道。」（

    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47頁）。陽承志與投資人所簽的

    特別股投資協議書上說明「..已經於西元2016年9月15正式

    於美國上市，並承諾以發行特別股方式進行募資..」（107

    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111頁），所指投資標的確實是美國

    上市公司股票。陽承志所指美國股票至少有二種:

　⒈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經檢察官在美國OTC 交易所網站上查詢確實有此「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並記載公司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負責人（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45頁）。又經駐美投資貿易服務處106年12月15日美紐經字第10600002340號函提供附CMKI 即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之資料，該「CMKI 公司屬於OTC Markets Group 的Pink市場，惟CMKI自2017年6月30日公布第一季財報後，迄今未再登載資訊，爰OTC Markets Group 已將該公司標註STOP警訊，提醒投資人警覺。CMKI 公司登記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公司登記申請人是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107偵15678卷二第471至478頁）。

　⒉陽承志又提供給投資人Ａ３３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股

    票代號：GHGH)、國際股票號碼ISIN:US4066R1077」之基本

    資料，請Ａ３３匯款1337萬8800元新臺幣就是要入股這一家美

    國公司（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68頁）。參照我國駐

    洛杉磯辦事處經濟組106年9月20日洛經字第10600001520號

    函並檢送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之相關背景資料：「201

    6年2月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公司改名為Guanhua 

    Corporation，係在Grey Market交易」「本案經查詢美國內

    華達州州務卿辦公室之企業登記檢索資料庫結果，美商Guan

    hua Corporation目前營業狀態為『RevoKed』(謹按，該狀態

    係指該企業怠於履行提交年度營 業報告或展延營業許可證

    等義務，爰州政府依規定取消該公司之營業資格）。在美上

    櫃股票交易市場OTC MARKET中，該公司股票目前係停 止對

    外報價與交易」（107偵15678卷二第449至453頁）。GuanHu

    a Corporation所採取的是「借殼上市」策略，先買下一個

    已上市且經營不善的公司，再將之改名。陽承志自己寫「20

    15/6/17、目前要買的殼公司是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

    rp.這家公司的財報我沒看到，另外有兩個問題我最關心，

    潛在負債、已發行股份是多少..」（107偵15678卷二第576

    頁）。所以可確定陽承志是這家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

    際負責人。　　

　⒊依據我國主管機關即金管會106年9月1日之函覆，貫華公司及

    其所屬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都未曾向金管會申報募集發行有價證券（107偵15678卷

    二第445 -447頁）。所以美商Guanhua公司，未經我國主管

    機關金管會之同意，不得以美商Guanhua公司名義募資入股

    。　　

　㈣附表一（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方式）是104-105年間招募；附表二（澳門、菲律賓賭場及其他投資）是102-106年間招募投資。被告張芯慈登記負責人期間（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也在附表二發生期間內，故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簽訂之投資契約書上都是被告張芯慈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所簽訂（如與Ａ０１103年1月8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與Ａ３９103年5月5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08、214頁）。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㈤被告張芯慈即使從103年12月22日起卸任登記負責人，但是被告張芯慈長期以來信用卡款都是以貫華公司款項支付，資金來源多是「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等公司帳戶。張芯慈的信用卡消費明細中有很多醫美診所的消費記錄，也都是用貫華公司的公款輾轉支付（如附表六）。本案中張芯慈會記錄公司的收支開銷，竟將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投資收入（公款），與陽承志、張芯慈的生活花費（私帳）混在一起紀錄，故全部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附表一、二投資，被告張芯慈都應該負責。

　㈥在貫華公司經營晚期，公司剩餘資金流向張芯慈、Ａ４４帳戶。

    如：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

    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

    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

    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

    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

    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

    一第378頁），於106年7月28日從合庫Ａ４４帳戶領出現金110

    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共犯陽承志106年8月1

    2日已經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活動全部由張芯

    慈管理，仍有幾筆紅利支付給投資人（如106年8月25日、10

    6年9月13日匯款給附表二投資人Ａ１２）。

　㈦陽承志潛逃出國，由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後，公司剩餘資金

    遭被告張芯慈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

    6」房屋。故張芯慈對於貫華公司全部的吸金行為均應負責

    （如附表七）。　　　　　　

四、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吸金規模）之計算：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在類型上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

    業務之犯罪，屬於特別行政刑法，其後段將「犯罪獲取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

    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無非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

    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

    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1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

    ，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本條

    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

    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

    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

    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始符立法本旨。至於同法第136條

    之1關於「犯罪所得」（修正前為「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

    利益」）財物之沒收，所以規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

    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

    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有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

    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得為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

    ，必須是別無他人對於該物得以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始足

    語焉。細繹兩者「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犯罪

    所得」之規定，概念個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8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

    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

    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

    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

    亦不得用以扣除，符立法本旨。則本案貫華公司雖於期間有

    依約給付紅利予Ａ１７，於其計算被告張芯慈之犯罪所得，仍

    應予以計入，自無礙其本罪之成立。

　㈡本院已經於審理中將卷證資料重新整理，並將計算初稿的附

    表一、二，寄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自行核對。

    其中經辯護人提出爭議之部分：

　⒈附表一中4⑶105年6月30日投資當日，被害人Ａ１７並沒有再次匯款，而是從附表2中Ａ１７之104年7月2日投資250萬元港幣到期，換約於105年6月30日轉到此美國上市股票案，而將投資金額續約是一種處分行為，應以處分當日之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當時之投資價值，故經本院依照105年6月30日當日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為新臺幣1026萬6250元，並非辯護人主張104年7月1日第一次投資當日匯率計算之984萬元。　　　

　⒉附表二2⑶Ａ１７104年10月1日續約之300萬元港幣，本院依照續約當日匯率計算為1251萬9000元新臺幣。而此筆投資在投資契約當事人之間，300萬元港幣究竟應計算兌換為多少新臺幣，則有前後不同的記載。扣案「合約明細表-Ａ１７」電子檔中，記載「合約起算日104/10/01、合約結束日105/03/31、金額＄11,700,000、紅利6％」（扣案證物卷五第323頁）。但是105年3月24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擔保本票上卻寫1286萬1000元（票據號碼TH0000000、到期日105年9月30日，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二第296頁）。本院認為最公允的算法，就是以續約當日之匯率計算其價值，理由同上。辯護人主張應該從數額最低之＄11,700,000計算云云，應無可採。　　

　⒊辯護人廖威智律師爭執附表一、二中有投資人本金到期後並未領回本金，而是再續約，因為續約是同一筆資金，不應重複計算入吸金規模內云云（答辯狀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3頁）。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旨在處罰違法吸金規模較高、危害金融秩序影響較大之情形，因此「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自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收受款項、吸收資金或收受存款業務，所收取之全部款項金額或財產上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是被害人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於計算共同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時，均應計入。若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先領回本金，再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既與舊投資人領回本金後，另有新投資人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之情形無異，則該舊投資期滿後重新投資之本金及同額之新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以呈現吸金真正規模。縱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為簡化金錢交付、收受之程序，未現實取回舊投資本金，即以該本金為新投資，於法律上仍屬不同之投資。且其情形與舊投資期間屆至，先取回本金，再交付該本金為新投資者無異，該新舊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並非重複列計」（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4 號刑事判決意旨）已經是實務固定見解，辯護人所說續約不能重複計算云云，不足採信。　　　　

　⒋被告張芯慈之辯護人主張已經歸還數百萬元港幣之利息，匯

    到Ａ１７指定之香港匯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

    內，並於前審聲請函詢香港匯豐銀行，該帳號「000-000000

    -000」之帳戶為何人所有，及該帳戶自103年7月17日至105

    年8月17日期間之交易紀錄，欲證明該帳戶應為「Ａ１７」所有

    ，及於上開期間，貫華公司有匯紅利給Ａ１７之事實（本院前

    審卷一第388、389頁）。然Ａ１７否認有上述獲取利息之事實

    ，並否認「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其所

    使用之帳戶。經本院前審函請臺灣匯豐銀行請其協助函詢香

    港匯豐公司，查詢「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是何人使用之帳戶，據覆：因上開帳戶並非開立於臺灣地

    區，相關帳戶資料依法非本行於臺灣地區之各分行所能提供

    ，有匯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9月6日（110

    ）台匯銀（總）字第36923號函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一第4

    25頁），另投資人蔡緁繻使用的是「HSBC香港匯豐銀行、Ａ１

    ７000-000000-000帳戶」，有匯款記錄可證（106年度他字第

    7985號卷一第105頁）。故而無法證明該「香港匯豐銀行、0

    00-000000-000號帳戶」為何人所有，被告張芯慈縱然有將

    資金轉入上述「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也不能證明是歸還給投資人Ａ１７。

　⒌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請求調閱被告張芯慈被全國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之卷宗，待證事實是「被告張芯慈已經因強制執行而歸還附表一、二投資人之金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365頁）。然本院卷內已有部分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如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審中提供110年11月18日以前的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可參（本院前審卷一第549頁以下），其中以109年6月23日終結之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案件，將113萬2178元發給債權人Ａ１７（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應該是最後有執行結果之案件。且因為被告張芯慈被強制執行過幾次，也進行查封動產拍賣過，所以被告張芯慈目前名下已經沒有多餘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近年來債權人去法院申請新的強制執行案件，也只是要更換債權憑證而已。如債權人黃定毅（即Ａ１７之夫）近年聲請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6539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案件，只是換發債權憑證就結案（見本院更一審卷第493-502頁）。如果真的有對被告張芯慈查封、拍賣、分配之程序，一定會有分配表寄一份給被告張芯慈，好讓張芯慈在法定期間內可以表示異議或提出分配表異議之訴。故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則被告張芯慈應該自己提出分配表來證明自己已經清償多少錢，而不是要求本院將被告全國強制執行案件調卷宗一遍。然被告的清償行為是對被告有利的事實，而且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被告要自己證明自己還了多少錢，並不該由法院證明「被告張芯慈還了多少錢」，故辯護人請求調閱張芯慈在全國各地被強制執行卷宗，已無調卷必要。

　㈢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

    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五、投資人證詞部分，分述如下：

　㈠附表一投資人Ａ０７、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

    ３４、Ａ３５、Ａ２６、Ａ２１、Ａ３６、Ａ３７部分:

　1.證人Ａ０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先生Ａ０４帶我去參加貫華公司尾牙，當時我知道陽承志是貫華科技老闆，張芯慈是老闆娘，陽承志在尾牙上有介紹貫華科技規劃可能會去美國上市，後來Ａ０４回來跟我說，陽承志私下跟Ａ０４說可以讓Ａ０４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的股票，我跟Ａ０４討論一下說要去認股，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我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陽承志跟我解釋認股協議書內容時，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陽承志簽約完跟我講要匯款到張芯慈合庫帳戶，如果我知道特別股不會在美國NASDAQ上市應該就不敢購買，且當時購買原因還有陽承志保證買回等語（參106他字第7985卷二第263至264頁）。②證人Ａ０７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妳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有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就是只有飲料跟茶點，她並沒有講什麼，她就是有…。（廖威智律師問:就是拿飲料出來而已？）就是真的有拿飲料跟點心招待我們。（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當天在現場有跟妳說明這個特別股的投資內容嗎？）沒有，應該都是陽承志在說的。（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跟檢察官表示說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我那時候是這樣想。（廖威智律師問:妳在筆錄提到說她應該有聽到你們的投資內容，這是妳自己的猜測？）這是我自己想的，因為我想說她走來走去，又是老闆娘，那是我自己想的。..我只知道她那時候就是會訂飲料、點心，她在那裡走來走去可能就是遞個什麼，有時候她可能就是在辦她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在那個空間裡面會有移動，有時候是在隔壁，就是會移動。...，她就是會在那邊，有時候出現一下，有時候這樣，就是移動來、移動去。」（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7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７所述，其投資貫華公司特別股部分，先是由其先生Ａ０４轉述陽承志答應讓他們可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股票，之後夫妻2人經討論後再至貫華公司辦公室準備簽約，而簽約當日有關投資內容均係陽承志向其夫妻2人說明，而被告張芯慈當時雖無積極招攬Ａ０７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進進出出送飲料、點心，應該有見聞陽承志說明之內容，而投資款亦係匯至被告張芯慈之合作金庫帳戶。且被告張芯慈掌貫華公司財務，當時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吸金情事，仍為上開行為，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與陽承志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到美國股票上市案），104年11月、12月初張芯慈先跟Ａ２７講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每股兩塊美金賣我，我買2萬股，張芯慈說兩年後可以以兩倍現金給我或換取同價之股票，由我自己選擇，後來我就匯81萬8800元，相當於當時匯率的4萬元美金，這個是Ａ２７跟張芯慈用LINE確認的金額，後來有簽約，是在市民廣場旁的春水堂大樓6樓簽訂「特別股認股協議書」合約，當時是我跟張芯慈簽約的，Ａ２７在旁邊，當時張芯慈有跟我大概講他們要在美國上市，就是合約說的內容，張芯慈說他們會去炒股價，會炒很高，如果股價沒有炒很高，會返還本金的兩倍給我，這些合約上都有載明。我並沒有實際購買貫華公司遊戲軟體，我們就是投資，貫華公司固定給我們紅利。（問：此部分投資是不用管貫華公司經營之盈虧，都能獲得固定報酬紅利？）是，因為他們並無說明虧損我們要負責。LINE對話內容都是Ａ２７與張芯慈，Sindy就是張芯慈。4萬美金包括50萬元合約轉過去等語（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張芯慈只有介紹特別股。」「一開始我老公有先跟我講，之後就去公司找張芯慈簽約，她也是有再跟我們解釋一下。」「原本好像是說要買1萬股而已，後來就是變2萬股吧，我不太記得那個合約她後來有沒有換，反正就是接洽的人是她」「她就是拿合約過來，然後又把合約內容講了一遍，然後說是什麼納斯達克那些的，然後就跟我簽約蓋章。」（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以下）。

　⒊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

    師問：特別股的協議書你是如何跟Ａ０２介紹？）我知道貫華

    公司他們生意好像做得還不錯，他們想要以集資方式在那斯

    達克先上櫃再上市，所以我跟Ａ０２說如果有點閒錢不然就放

    一點在這裡面。（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

    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

    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

    ，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

    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

    當時是因為我離開陳衛華醫師的公司，我想做場地出租的業

    務，貫華本身好像有一些場地可以這樣做，所以我後來跟張

    芯慈在春水堂那邊聊天，要跟她談這部分的合作，我們才聊

    到特別股的部分，所以後來特別股的部分我都是針對張芯慈

    。我之前投資的80萬元因為提前解約本金有拿回來，所以沒

    有提告，特別股的錢裡面有我的80萬元，有再加上Ａ０２的錢

    ，我們二人的錢加起來，用Ａ０２的名義去簽約。」「（受命

    法官問：【提示中檢106年度他字7985號卷二第149頁反面LI

    NE對話，並告以要旨】這是否是與貫華公司人員對話？Sind

    y是何人？）是。被告張芯慈。（受命法官問：這個對話內

    容是你跟張芯慈在講特別股的事情？）對。特別股簽約是在

    貫華公司簽的，市民廣場旁邊那棟大樓的6樓。（受命法官

    問：當天簽約時有誰在場？）我們夫妻跟張芯慈。（受命法

    官問：特別股的內容是簽約之前就跟你們提過，還是當天才

    講的？）之前就提過，張芯慈在我跟她要接洽場地業務時就

    有聊到這塊，我覺得可以做，所以有跟她詢問LINE的這些內

    容，後來我才決定投資」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

    頁），

　⒋證人Ａ０８（RAY）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你有無參加張芯慈、陽承志、Ａ４４招攬之投資項目？）有，是張芯慈先跟Ａ２７招攬美國貫華公司的投資案，我跟Ａ２７交情很好，他跟我分享，後來我跟張芯慈約在他們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時間在104年12月29日，因為我是25日生日，所以我記得很清楚，且當天就簽約，合約也是寫29日，碰面時是張芯慈跟我說明這個特別股認股協議書的內容，也有敘述如果這間美國貫華公司上市後沒有達到預期股價，願意用一倍的價格返還投資款，預期股價是10塊到20塊，當時我買1萬股，每股2塊美金，這些都是張芯慈跟我說明。我於104年12月28日匯款65萬9640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內，我是先匯款隔天才去簽約，因為Ａ２７夫妻比我先匯款1百多萬，也簽約完，我才知道流程這樣。我跟張芯慈簽約前就接觸了，但在簽約時才討論投資部分」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244至246頁）；②復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至今已經5年了，我補充幾點，Ａ０２跟Ａ２７去簽約的時候我也在場，當時我們先匯款才去簽約，被告張芯慈有跟我們做特別股的說明，在去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在現場被告張芯慈又再完整跟我們做說明，的確有提到保本、保息的部分」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79頁）。③證人Ａ０８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是否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行的特別股？）是。（你之前跟檢察官說後來你跟張芯慈約在他們的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我想跟你確認：你是自己和張芯慈約的，還是請Ａ２７幫忙約的時間？）當天Ａ２７也要前往，所以就跟著他一起前往，沒有特別再約。（你到現場之後，現場實際上拿合約給你的人是誰？）張芯慈小姐。（陽承志有無在現場？）沒有。（現場只有張芯慈拿合約給你？）對。」（你在貫華公司現場看到簽約的女性是張芯慈嗎？）是。」（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4頁），且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佐證。

　⒌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張芯慈另外有跟我說可以投資貫華公司的特別股，她是說臺灣貫華公司要到美國上市，我總共就是簽4次特別股投資協議書，簽約時張芯慈及陽承志都有在場，他們有拿厚厚的一疊英文資料給我，說那是他們公司在美國上市的資料，都是英文，我跟我先生都看不懂，都是張芯慈口述給我們知道，可以按月分紅投資款的6%」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的美國上市，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張芯慈跟我說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股票現在投資的話，未來會翻到40倍，現在是最好的投資進場機會，她只找幾個好朋友投資而已。從頭到尾都是張芯慈找我去，去到他們公司之後陽承志才會出現，要招攬的話，就是他們二人一起。查通聯查得到是我跟張芯慈的電話簡訊，這是LINE的，我匯的任何一筆款項，都會跟張芯慈說我錢匯了，張芯慈付了紅利，也都是會傳訊息跟我說她匯給我，而且我匯的錢都是匯到張芯慈指定的戶頭。Ａ４０沒有跟我招攬，Ａ４０是介紹張芯慈跟陽承志給我們認識。」「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展特別股的投資，這些特別股的款項，我也是有把錢匯到張芯慈指定的帳戶」（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其中有105年3月25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本票（票據號碼TH0000000、面額661萬元），而105年間張芯慈已經卸任登記負責人，但仍然與陽承志共同簽發本票擔保，足見被告張芯慈在卸任臺灣之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進行本案募資吸金活動。

　⒍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

    金流證據如附表一。　　　

　㈡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４、Ａ０７、Ａ１７、Ａ３８、Ａ０５、Ａ１２、Ａ０２、Ａ０６、Ａ

    ０１、Ａ１９、Ａ０３、Ａ２２、Ａ１４、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１１:

　⒈①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19日偵查中具結證稱：「（問：張芯慈及Ａ４４有無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或美國特別股投資的事？）都沒有，我都是針對陽承志，都是陽承志對我說明的」等語（參他字7985卷二第76至77頁），而證稱被告張芯慈未直接對其介紹投資之事。惟②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26日偵查中亦證稱：「陽承志跟我有換過二次約，有一次陽承志在，一次陽承志不在，張芯慈拿給我那次陽承志在場，過程是我到貫華公司，當時契約到期我去換新的契約跟本票回來，當時陽承志在場，他沒有特別說什麼，我拿舊的約跟本票過去，張芯慈拿新的契約跟本票給我，我在新契約跟本票蓋章，我拿走新的契約跟本票，舊的契約跟本票就由張芯慈收走，我在用印時陽承志就說他有事要先走，我完成換約之後我也就離開。第二次陽承志不在，我是跟他的一位男性員工換約的，我簽完名及蓋章完我就離開了。我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項目及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新契約跟我換約」等語（參他字第7985卷二第139至140頁）。③證人Ａ０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你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你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的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的項目跟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的新契約跟我換約。這個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是不是從來沒有跟你介紹過任何投資項目？）她沒有，她只是跟我換約。（廖威智律師問：她只有拿契約給你而已？）對。只是轉交而已。（檢察官問：你之前檢察官問你說換約時，張芯慈有無跟你說什麼？你說沒有，她就跟我說新的契約哪邊要蓋章，叫我蓋章。正確嗎？）對。她沒有跟我講內容，她只是跟我說這裡要蓋章。（檢察官問：她有把契約打開給你看，然後跟你指明說要在契約的哪些地方用印？）對。」（檢察官問：張芯慈跟你換協議書的時候，協議書的內容都已經打好了嗎？）打好了。（檢察官問：不用當場寫內容，當場都已經是打好的內容？）對。（檢察官問：其實你在當場簽，不是只有簽新的協議書而已，你還有更換本票？）對。（檢察官問：更換本票的部分也是張芯慈拿給你的？）就一起拿給我。」（本院更一審卷四第40頁以下）。④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４與貫華公司103年12月17日、103年3月1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印「張芯慈」且有「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194、202頁）。Ａ０４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４的投資案免責。又依證人Ａ０４所述，其投資澳門賭場之投資案中，其中有一次換約及交付本票係由被告張芯慈為之，足見被告張芯慈當時知悉Ａ０４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曾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附表二中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４利息時，105年3月7日以後就極高比例是用「張芯慈」名字臨櫃匯入利息，或者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帳戶轉給Ａ０４帳戶。被告張芯慈負責與投資人更換契約客戶、更換本票，又匯款給投資人，故被告張芯慈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經Ａ４０介紹才認識張芯慈及

    陽承志，Ａ４０說張芯慈及陽承志很會投資賺錢，Ａ４０就安排一

    個飯局吃飯，當時有Ａ４０、我跟我先生、張芯慈、陽承志，

    當時我們只有認識吃飯，後來張芯慈打電話給我，張芯慈跟

    我聊到他們很會賺錢，她老公投資眼光很好，張芯慈後來常

    常約我跟她出去吃飯，去上插花課增進感情，後來就叫我們

    夫妻可以投資她們，最開始張芯慈跟我提到可以投資澳門賭

    場，說每個月可以獲利好幾億的港幣，要我們投資250萬港

    幣，每個月可以拿到250萬港幣的3%，後來我們有簽約，我

    用我名下香港匯豐銀行帳戶匯款到一個梁先生澳門中國銀行

    帳戶，張芯慈說梁先生是他的股東，所以要我匯款到她指定

    的帳戶，分紅會匯款到我香港匯豐帳戶或是我臺灣國泰世華

    銀行帳戶，有時分紅臺幣，有時分紅港幣，張芯慈說剛好有

    臺幣就給臺幣，有港幣就給港幣。澳門之後我又有陸續投資

    菲律賓賭場，張芯慈說菲律賓賭場也是他們在經營的，後來

    我投資張芯慈所說的菲律賓巴比倫賭場，這個投資方案也是

    採每個月分紅的方式，比澳門賭場利潤更好，每個月可以分

    百分之3點多，我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應該有1千多萬港幣。

    張芯慈也有帶我去誠品春水堂樓上及THEOne樓上的臺灣貫華

    科技公司看公司狀況，告訴我公司營運狀況很好，員工有上

    百人，讓我有信心，可以繼續加碼。投資賭場到期後，張芯

    慈會說服我投資別的，並且先簽好約，等到期後，張芯慈會

    先將投資款匯給我，再叫我匯到新簽好約的合約所指定的帳

    戶，開始新的合約。請張芯慈簽本票是要證明她所提的投資

    方案是沒有問題的，每個合約都會附張芯慈所開立的一張本

    票」（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

    結證稱：「我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介紹他們給我們認

    識的。Ａ４０約我們跟張芯慈、陽承志在誠品的一個泰式餐廳

    吃飯認識的。Ａ４０說這二人是他老闆，飯後張芯慈就跟我要

    了手機號碼，後面就跟我聯繫後續的投資相關事情。張芯慈

    找我投資時，張芯慈有特別提到她是老闆，而且張芯慈是公

    司的負責人，我這裡有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從頭到尾張芯

    慈跟我接洽張芯慈就說她是負責人，而且張芯慈傳給我的資

    料也可以佐證張芯慈就是負責人。我是在103年5月開始投資

    ，那時一開始投資的是澳門賭場，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是

    張芯慈找我的，一起去他們的公司，接洽事宜都是張芯慈及

    陽承志他們二人一起的。」「（檢察官問：有關妳早先投資

    的澳門賭場及菲律賓賭場的部分，妳是把錢匯到澳門那邊的

    帳戶，那些帳戶妳是如何知道的？）張芯慈給我的，張芯慈

    寫在合約書上面，我照合約書上面匯的。（檢察官問：協議

    書、本票是如何拿到的？）張芯慈約我去他們公司，陽承志

    也在旁邊，張芯慈開給我保證的，陽承志擔保。他們二人都

    在場。」等語（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二之

    書證、本票、金流證據等可證。

　⒊證人Ａ０５①於107年3月28日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認識陽承志

    、張芯慈，陽承志是貫華公司負責人，張芯慈是陽承志的太

    太，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方面，因為我投資及陽承志

    向我的借款，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

    的錢。陽承志有跟我招攬投資澳門賭場，我們有實際去澳門

    參觀過，發現有這個投資的方式，覺得可行，我就投資，投

    資內容是我匯給陽承志，每個月可以獲得3%利息，投資後有

    每月個定獲得3%的紅利，無論所投資的賭場盈虧均可獲得3%

    的利息，自103年10月至104年11月間，紅利都是匯到我合庫

    北寧分行帳戶。我與陽承志沒有簽約，都是口頭及有匯款紀

    錄」「（問：陽承志在跟你說明澳門賭場部分，張芯慈是否

    在場？）沒有，我跟張芯慈很少接觸。（問：為何你100萬

    是匯款給張芯慈，而非陽承志或貫華公司？）是陽承志指定

    這個帳戶叫我匯款進去的、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及張芯慈的，

    他們是夫妻關係、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

    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

    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

    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190

    至192頁反面）。②證人Ａ０５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

    在102年到104年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對。（你當

    時的工作內容為何？）招攬遊戲開發客戶。（跟你介紹澳門

    賭場投資的人是不是陽承志？）是。（張芯慈是不是沒有跟

    你介紹過澳門賭場投資？）沒有。（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你

    不清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的工作職責，但就你了解，張芯慈

    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因為你投資款及陽承志跟你的

    借款，你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定有無收到錢。你在

    筆錄提及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這部分是你個

    人的猜測，還是你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我沒有求證，但是

    因為當時她是陽承志的女朋友，他們在同一家公司，所以以

    這個方面去推測、推想，就是擔任財務是由自己的親人主導

    這樣。（所以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其實是你自己的

    推測？）對。」「（如果你們沒有簽書面合約，怎麼會有合

    約明細的內容？）這個就要問他怎麼紀錄的，你要問陽承志

    。（這份合約明細表是不是你自己製作的？）不是。（是張

    芯慈製作給你的嗎？）是不是張芯慈做的我不知道。（不然

    誰給你的？）張芯慈給我的。」「（你太太用Ａ３８的名字投

    資100萬港幣到他們公司，然後他必須給你月投報2.2%，上

    面記載招攬人是Rico陽承志，但是負責每個月發佣其實是發

    利息的人是張芯慈，這是他們公司內帳的記載，你看一下，

    有無意見？）沒有意見。（所以每個月確實有拿到利息是不

    是？）有。（都是台幣計價的？）對。（你剛才說張芯慈在

    他們公司負責會計，就是這個意思囉？張芯慈會每個月去匯

    這個？）因為畢竟錢是從張芯慈的這邊轉出的，所以就這樣

    子推測。」（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60頁）。③因為證人Ａ０５曾

    經是貫華公司的業務經理，雙方認識很久，所以Ａ０５投資澳

    門賭場案件時，並不是每一次投入本金時都有簽訂投資契約

    書，但是張芯慈會整理Ａ０５的投資明細表交付給Ａ０５。且附表

    二中確實有張芯慈將利息匯給Ａ０５的（如：105年3月30日、1

    05年4月25日都是由「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

    00000000號」各匯款9萬6000元入「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

    0000000號帳戶」）。而且104年8月10日是由Ａ０５將100萬元

    本金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

    號」帳戶。可知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５參與投資之行

    為，然被告張芯慈明確知悉Ａ０５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102-1

    03年間擔任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其應

    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

    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⒋證人Ａ０６①於107年4月12日偵查中證稱：「（問：你先前說有

    投資澳門賭場，此部分與張芯慈有無接觸？）都是陽承志跟

    我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當天105年8月12日去

    春水堂樓上貫華公司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我太太名字投資

    ，所以陽承志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

    ，因為先前都講好，我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我就

    請我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那天滿尷尬，我太太沒有

    去過，且細節都談妥，也不知要聊什麼，過程沒有很久。之

    後有跟陽承志接觸，都是在扶輪社場合，不會一直聊這個細

    節，我在扶輪社聚會的場合聽到張芯慈是負責財務、會計。

    因為投資澳門賭場陽承志有特別說簽約內容是要寫成是軟體

    出租跟買賣，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的到，除了這次跟張芯慈

    碰面，我們沒有跟張芯慈有因為投資問題接觸」等語（參10

    6他7985卷二第241至242頁）。②證人Ａ０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你之前曾跟檢察官表示，陽承志是你扶輪社的社友，你

    知道張芯慈是陽承志太太，Ａ４４你不認識。這段陳述是否正

    確？）對。（陽承志是否有跟你介紹過賭場投資？）有。（

    賭場投資的相關內容你後續若有問提，是否都是跟陽承志確

    認？）對。（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都是陽承志跟你接觸，都

    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

    科技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你太太吳佩芸的名字投資，所以

    陽承志也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

    為先前都講好，你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你就說請

    你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你太太知道是澳門賭場這些

    投資？）對。（簽約當天，張芯慈雖然在場，但現場張芯慈

    是否沒有跟你們聊到投資內容？）沒有聊投資內容。（你先

    前跟檢察官表示，所以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你印象中

    張芯慈沒有特別講什麼，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你們沒有

    跟張芯慈因為投資有接觸。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筆

    錄中你提到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這是你個人的推測，

    還是你事後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沒有求證。」（本院更一

    審卷三第270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６所述，其參與陽承志所

    招攬澳門賭場投資案，被告張芯慈於簽約時在場見聞，被告

    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６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

    時在場並知悉Ａ０６有上開投資內容，且附表二中也有106年1

    月17日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

    0號」帳戶匯款利息6萬元給投資人Ａ０６。被告張芯慈先前擔

    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此部分自係在其與

    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　　　

　⒌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張芯慈沒有跟你介紹過賭場項

    目？）就只有認識而已，對，她沒有介紹過這塊。」「（陽

    承志跟你介紹賭場項目時，張芯慈也不在場？）對，簽這個

    約的時候不在場。」（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所

    以證人Ａ０３投資附表二澳門賭場案件，是因為先認識Ａ４４，再

    經介紹認識陽承志，經飯局認識陽承志夫妻，知道陽承志夫

    妻經營的是賭博機台事業，才想要投資。雖然張芯慈雖然沒

    有親自向Ａ０３招攬澳門投資案，在簽約時也不在場，但是Ａ０３

    是張芯慈弟弟Ａ４４帶來認識的投資人，張芯慈也非全然不相

    關，尤其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國後，依然有人指揮貫

    華公司內部人員將利息於106年8月25日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３。

    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⒍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檢察官問：104年3月18日有無在這時間匯款80萬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帳號？）有。這是之前Ａ４０（任職）的公司，Ａ４０（任職）的公司是指貫華公司，那時候我本來就已經有認識他們，是我主動提出我要投資，我本來就知道這個東西。..我主動跟RICO陽承志這邊說我想要投資，那筆錢Ａ４０退給我，我就把錢轉到貫華公司，因為他們兩個公司還是有分開的。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審判長問：你的意思是說，貫華公司的意思是這個投資是保本的，你們就負責領息？）對。（審判長問：你跟Ａ０２的理解是投資貫華公司會保本、保息？）對。」（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且有附表二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辯護人雖辯稱此筆80萬元投資並非被告張芯慈所招攬，被告張芯慈應不必負責云云。然即便該次80萬元投資契約書上或擔保本票上，沒有被告張芯慈的簽名，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⒎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跟你接洽的人是誰？）我老公。（你老公拿回來給你簽？）對。（那你老公拿去給誰？）應該是Ａ４４吧，我記得他之前的證詞好像是這樣講，好像是Ａ４４代班這樣。（所以Ａ４４只是幫你們轉約，轉來轉去這樣而已？）可能吧，應該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沒有，那個流程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我只是簽約、匯款。（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證人Ａ０２就參與附表二澳門賭場投資案部分，是經過其先生Ａ２７間接接觸陽承志、張芯慈。證人Ａ０２證稱「不是張芯慈親自向其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張芯慈有親自解釋美國特別股投資案」，歷次陳述均一致。雖然被告張芯慈並未親自向Ａ０２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⒏①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幾份契約的簽約過程，你都是跟陽承志談的？）因為時間久遠，所以很多細節已經記不大清，不過整個大體狀況都是陽承志在跟我說明。（你投資的款項是如何付的？）基本上是陽承志告訴我要打到哪個銀行帳號。」「我的投資案，投資的比例可能可以高一點吧，我補充一個，我印象中，因為它一次要400萬元的門檻，有些人等於是用湊的，好像就是…，過程應該是這個，所以才會去一個100萬、100萬這樣慢慢去把它湊起來。」「（新北市調查處調詢筆錄，問你說張芯慈在前述投資案負責招募美股業務為何？陽承志跟張芯慈如何分工？你當時回答說我不清楚張芯慈負責的業務，只見過張芯慈一次，張芯慈有在場嗎？）沒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14頁以下）。②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１與貫華公司103年1月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蓋「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08頁）。Ａ０１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１的投資案免責。③雖然被告張芯慈沒有親自向投資人Ａ０１招募、說明投資方案，但是Ａ０１多次將投資款匯入張芯慈的帳戶中（如：103年2月27日Ａ０１將32,160元、104年4月14日Ａ０１將100萬元、104年5月22日Ａ０１將400,000元、104年7月22日Ａ０１將180,000元，共四次都是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足證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⒐其餘102-103年間的投資活動，被告張芯慈是登記負責人，本

    來就不能卸責，且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

    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二。　　　　　

六、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辯稱被告張芯慈並未與共

    犯陽承志共同招攬附表一、二所示投資人之犯行。然查：

　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

    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

    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

    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

    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

    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

    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

    參見）；又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

    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

    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

    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

    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

    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

    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

    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

    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286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張芯慈雖僅親自招攬Ａ２７、Ａ０２、Ａ０８及Ａ１７參與附表一之

    投資方案，及親自參與招攬Ａ０４、Ａ１７、Ａ０５、Ａ０６附表二之投

    資行為，但除此之外的投資活動並非完全沒有參與。被告張

    芯慈於偵查中亦自承：我知道陽承志經營貫華公司去美國買

    一個上市的公司，要借殼上市，要在美國哪個市場上市、有

    無預計在其他市場上市，我不知道，聽陽承志是專門畫3D動

    畫的公司等語（偵9633卷第37頁），亦供承其知悉共同被告

    陽承志欲以貫華公司在美國借殼上市一事。　　

　㈢被告張芯慈確在貫華公司負責行政、財務等事項：

　⒈在扣案物隨身碟中，有貫華公司的人事費用資料，上面記載：「行政部-財務長張芯慈、2011/5/1到職」（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以下），以及貫華公司的員工聯絡資料表中，記載「行政部-會計、庶務-張芯慈」並有張芯慈親自簽名確認（扣案證物卷一第61頁）。扣案證物中有張芯慈製作之「103年度預支明細.xlsx」表，裡面有預估每個月要支付小孩的家教費用、信用卡、房租、以及每個月要支付給投資人的澳門投資案紅利（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259頁以下），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上面有一筆「支出103年3月13日Ａ０５澳門紅利：836000NT」備註「問RICO」，既然是要去問RICO陽承志，更可證明這份預估表是被告張芯慈製作的。張芯慈也進行個人帳戶收支管理，張芯慈在一個「SINDY國泰世華2016年2月收支明細表」文件中記載「105年2月4日現金存入2,000,000、105年2月5日收入SINDY薪資50,000、105年2月16日支出國泰信用卡17,285元、105年2月19日紅利支出-匯出何大哥紅利14,500」（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275頁），又是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對照附表二中確實有「105年2月19日以張芯慈名義將14500元，匯入Ａ０４合作金庫黎明分行0000000000000帳戶」之事實，所以被告張芯慈確實負責親自匯款給某些投資人，亦可確定。無論被告張芯慈在擔任登記負責人前、後，被告張芯慈持續有支領月薪（詳後述沒收張芯慈薪水部分之論述）。且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⒉證人Ａ０５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於102年至104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可證張芯慈負責管理財務。

　⒊證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認識張芯慈或陽

    承志？）都認識，主要是認識陽承志，參加朋友飯局在臺中

    認識，知道他是經營貫華科技，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

    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參106他7985號卷一第225頁）

    等語。

　⒋至於證人Ａ１４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服務期間是103年到104年6月，擔任行政類工作，還有幫忙轉薪資以及一些流水帳，記帳都是一些零用金及小金額的，不是公司的大帳，我不會做。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支出帳那種的我不會，這些工作只有我一個人做，我直接對陽承志。我沒有經手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這部分的工作應該都是陽承志自己在處理，我不清楚張芯慈是在做什麼的，張芯慈偶而才進來公司，我也不清楚張芯慈擔任什麼職務。關於貫華公司資金的調度或進出、週轉等等的財務事項，有權決定這個事情是陽承志，貫華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或網路銀行的帳戶、密碼，是陽承志在保管。貫華公司有無財務長這樣的職務名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就是對陽承志而已。張芯慈在公司有支薪，張芯慈在貫華公司沒有處理有關會計帳或財務方面的事情，應該是陽承志，因為對上面我只對陽承志一個人而已。我在貫華公司接觸的帳，只有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的帳，沒有接觸到張芯慈的帳戶。我沒有接觸到的帳戶，我不知道張芯慈有無權限決定這些帳戶的支出或收款。（問：妳剛才有明確講到張芯慈沒有權限處理公司的帳務，妳的理由為何，妳不是說妳都不知道？）他們的印章，如果叫我去領錢的話，我都是跟陽承志拿，我沒有對張芯慈拿，我都是對陽承志，所以印章在陽承志那邊，應該是張芯慈自己會用，我不知道，我想的是這樣。帳戶交給陽承志以後，陽承志如何使用，我不知道。在我工作期間以外，張芯慈有無接觸到帳戶、有無決定的權限，我不清楚。（問：這是針對妳剛剛講的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的部分，剛剛講的其他帳戶的帳，妳是否清楚被告張芯慈有無權限使用？）那些帳戶我都沒有碰過，也沒看過，所以我都不知道。(提示中檢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64-364頁證人Ａ１４於107年3月26日調查筆錄，告以要旨)問：妳之前在調查站有回答「張芯慈是名義負責人，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的各項事宜。」張芯慈是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何種的各項事宜？）例如買東西或是公司辦活動，買事務用品、買電腦或公司設備等等。我進公司任職會計跟出納，主要是陽承志教我製作會計表單，有時有些要公式，我會請教張芯慈。（問：妳在調查站供稱「如果陽承志不在國內，他會將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戶、密碼交給張芯慈保管。」妳之前為何這樣陳述？）都會有，陽承志會放在盒子。有時陽承志跟張芯慈一起出去的話，陽承志就會放在盒子裡面，有時會拿給張芯慈，有時會放在盒子裡面，因為張芯慈也不是都待在臺中或公司，張芯慈很少進來。我在調查局有製作筆錄，當時是有據實陳述。當陽承志沒有在國內，而張芯慈有到公司來時，我要拿這些銀行帳戶的資料就會找張芯慈，所以我才說陽承志不在國內這些資料會交給張芯慈保管等語（原審卷二第333至345頁）。證人Ａ１４任職期間是103年至104年6月，被告張芯慈102-103年間擔任登記負責人，故工作時間確實重疊，且證人Ａ１４證述被告張芯慈會保管公司全部之存摺印鑑提款卡網銀等。核對扣案張芯慈之隨身碟證物中，張芯慈有製作「2014客戶的存簿號碼.doc」「2014-Sindy的存款帳號.doc」兩個檔案，前者檔案內記載投資人的指定匯款帳戶，貫華公司要按月匯款利息給投資人；另後者檔案內有張芯慈、Ａ４４的各家銀行帳戶密碼、張芯慈的信用卡號繳款帳號等，也有貫華公司的國泰世華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23-329頁）。被告張芯慈管理這麼詳盡的公司資料，就證明張芯慈確實有管理公司財務調度。

　⒌證人Ａ２９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是105年一整年，大部分是做行政跟人事，還有部分的會計，會計部分是零用金跟薪資的計算。公司的營收、支出等等，這部分我沒有記。我的主管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在公司任職，平常時比較不會看到張芯慈，我沒有跟張芯慈接觸，我的部門只有我一位。貫華公司的資金調度或進出、週轉等財務方面的決定權，應該是陽承志在處理，張芯慈在任職期間一直固定都有一筆薪資。我不太記得貫華公司有多少帳戶，我們比較在用的是國泰世華。金融卡我沒有看過，公司的存簿及大小章陽承志都是放在一個密碼櫃裡面，像薪資，我會先建檔，國泰世華網銀我的帳號跟陽承志的授權是分開的，我建檔好之後，陽承志再按確認。有權利決定我作的帳的內容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指示我去領款或匯款。我沒有對應到貫華公司財務長，公司官網是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我剛才說貫華公司的匯款資料都是我建檔的，是薪資部分，其他也只有零用金而已。我沒作什麼帳，因為我沒有接觸到公司的收入跟大項的支出。我負責的部分只有薪資、零用金，還有人事。貫華公司的會計帳，不是我在處理的，我不知道是誰處理。貫華公司的客戶部分、業務部分，我不清楚。貫華公司招攬哪些客戶，或是下游有哪些客戶，這部分我沒有負責到等語（原審卷第345頁以下）。證人楊伊捷部分係105年間才進入貫華公司，應係接替Ａ１４之職務，其亦同Ａ１４僅係製作公司之薪資及零用金等小額帳目，對於公司營運之大筆帳目及客戶等，則未有接觸，且其亦不清楚貫華公司的會計帳是何人在處理，則其所證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張芯慈之認定。而其所證，貫華公司官網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此部分則與證人Ａ０３所證，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225頁）相符。

　⒍故雖被告張芯慈否認其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部分，然依上開

    薪資表中記載張芯慈為財務長身分，且確實按月支領薪水，

    又參照其餘證人陳述可知，被告張芯慈確有負責貫華公司之

    行政、財務無誤，被告張芯慈所辯顯非實在，自無可採。

　㈣綜合前述證人之證述內容，可知陽承志與被告張芯慈自102年

    間起，先有附表二之募資活動，先利用貫華公司本身從事博

    奕遊戲、軟體設計，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且陽

    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結識其他社員及其友人，被

    告張芯慈及陽承志104年底再推出附表一之美國股票上市方

    案，陸續吸引附表一、二之投資人參與投資，並以保本、保

    息及獲利豐厚等話術，吸引投資人。又附表一、二之投資人

    中幾位也證述被告張芯慈確有直接對渠等為招攬投資，且提

    出與被告張芯慈SINDY之對話，亦係有關投資之內容，顯可

    相互佐證。故被告張芯慈對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均應負責

    ，堪予認定。　　　　

七、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在扣案之APPLE手機之

    全部微信數位證據檢視報告中，陽承志曾向被告張芯慈表示

    ：「對不起，一切是我的責任、確實不是你參與、你真正不

    是公司的人，這是我確認的」云云。然查，被告張芯慈上開

    手機經法務部調查局檢視後可知，共同被告陽承志、被告張

    芯慈2人於107年4月27日間，即以WeChat連繫，由被告張芯

    慈要求被告陽承志趕快完成自白書寄過來。另被告張芯慈於

    107年4月27日使用通訊軟體LINE，與代號「胡老師-乾爹」

    對話，由被告張芯慈傳送「自白書00000000.PDF」給對方事

    先交給法界人士看過，被告張芯慈並表示「我有請他補強調

    與我沒關係的部分」，對方則表示「不要寫與妳切割，寫很

    多事情你並不清楚，是他處理的」等內容，有法務部調查局

    數位證據檢視報告1份附卷可稽（107偵15678卷二第507至51

    7頁），足認共同被告陽承志向被告張芯慈傳傳送之內容及

    所提出之自白書，係由被告張芯慈要求，且張芯慈會審閱及

    調整內容。陽承志已經潛逃出境，留下前妻面對爛攤子，難

    免要為前妻張芯慈洗白。廖威智律師於本院審理中提出一片

    案發後陽承志之錄音光碟（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47頁），欲

    主張陽承志已經說明被告張芯慈只是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

    犯罪云云。這片光碟也是陽承志事後迴護被告張芯慈之說詞

    ，不需要勘驗，也沒有列為證據之必要。　　　　

八、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係以違反同

    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

    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其要件。其中「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與「收受存款」乃二不同概念。凡為收受

    存款所必要之行為，均屬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不以收

    受存款行為本身為限（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第2741號判決

    要旨參照）。而①所謂「非銀行」，凡非依銀行法第2條規定

    ，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均屬之；②所謂

    「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

    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金額之行為；而以借

    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

    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

    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為78年

    7月17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5條之1、第29條之1所明定。後

    者在性質上，應屬立法上之補充解釋，兩者只要符合其一，

    即足當之。考其立法旨趣，以當前社會所謂之地下投資公司

    ，每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巧立各種名義，

    不一而足，大量違法吸收社會資金，以遂其收受存款之實，

    而經營其公司登記範圍以外之收受存款業務，危害社會投資

    大眾權益及經濟金融秩序，為期有效遏止，乃予以明確規範

    ，用杜爭議。③所謂「業務」者，係指以繼續之意思，反覆

    實行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④所謂「經營收受存款

    業務」，當不限於單純之收受存款，舉凡與其相同之返還本

    金、提領存款、支付利息等業務，均應包括在內。⑤至於所

    稱「與本金顯不相當」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並參酌當

    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

    言。此項犯罪，固須對於特定人為之，始能成立。然與明知

    社會上有因急迫而舉債濟急，及因輕率或無經驗而從事舉債

    之情形，預定苛刻條件，一俟他人告貸，藉以博取重利者，

    雖非對於特定人乘機利用，不能謂非對於一般人具有犯罪之

    概括故意，則其犯有前項法條所載情事，即應論以刑法第34

    4條重利之罪者有別。⑥另所稱「多數人」，係指具有特定對

    象之多數人，所稱「不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乃

    特定多數人之對稱，係指不具有特定對象，可得隨時增加者

    之謂。是銀行法第125條有關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

    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規定之處罰，以對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為

    之，且所收受存款之時間及金額，依社會上之一般價值判斷

    ，堪認係經營業務者，即始相當（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5936號判決要旨參照）。至銀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

    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

    特定人收受資金，並約定交付資金之人能取回本金，且約定

    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

    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資金予該非銀行

    之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相當相符。此與重利罪係處罰放款

    之人，且為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不相同，亦與民間借貸係

    著重於借貸雙方之信任關係，本質上亦有差異。非謂應以民

    法對於最高利率之限制，或以刑法上重利之觀念，作為認定

    銀行法上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否則銀行法上開相關規範

    ，勢必形同具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49號判決要

    旨參照）。經查，依中央銀行統計臺灣地區金融市場自100

    年起迄108年止，國內五大銀行即臺灣銀行、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臺灣土地銀行之定期

    存款年利率均在約1％至2％以下等情，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

    而依前揭證人所述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內容，其中按月支付

    利息者，每月可獲1%至6%（即年利率12至72%）之紅利，相

    較於當時上述銀行存款利率或民間借貸利率，顯有與本金顯

    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情形甚明。從而，被

    告張芯慈及共犯陽承志以事實欄所示投資方案，向附表一、

    二之人吸收資金，附表二均約定及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或報酬，附表一中有一部分也是由高額利息報酬，違法經

    營「以收受存款論」之業務，具有相當期間，顯屬反覆實行

    相當時間，核與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相符，應論以銀行法

    第29條第1項之經營收受存款行為。又依附表一、二投資人

    至少已符合「多數人」之要件，且參照投資者之證述情節，

    顯見系爭投資方案係經由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招攬而來，且

    吸收之投資者各行各業均有，顯見所召募之對象並不特定，

    是系爭投資方案係向不特定多數人招募之事實，堪以認定。

    又按「經營」本身具有組織分工及反覆延續性，「經營收受

    存款業務」解釋上應包括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行為，舉凡對

    外招攬、代表簽約、開立單據、收取金錢等，倘行為人對其

    所從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已有所認識，並從事與該業務

    經營相關之業務行為，揆諸上揭共犯法理，亦應負共同正犯

    之責任甚明。被告張芯慈曾任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兼財務管理

    ，其本身與共同被告陽承志直接對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為招

    攬投資行為，可見其對共犯陽承志以投資貫華公司名義對外

    經營收取資金犯行涉入甚深，已難推諉不知；即使被告張芯

    慈對不親自招攬部分，也有出面代表或協助簽約、提供帳戶

    供被害人轉帳、確認款項入帳、製作投資明細、負責財務管

    理等，亦均為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部分行為，是未能以被告

    張芯慈並無直接招攬行為，即認其無違反銀行法之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是本案被告張芯慈招攬及參與陽承志招攬如附

    表一、二投資人部分，與陽承志顯有犯意聯絡，並分工合作

    、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

    犯。

九、綜上，被告張芯慈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

    證明確，被告張芯慈違反銀行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

    法論罪科刑。至於起訴書雖認被告張芯慈非法吸金之金額為

    1億2523萬3000元，然經本院計算結果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

    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

    1007元）。　　

貳、被告Ａ４４部分：

一、訊據Ａ４４承認有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幫助犯罪名，並陳稱：我沒有去招攬這些投資人，我有提供帳戶給陽承志使用，我承認有幫助，當時陽承志是我姊夫，我對他有信賴關係，他借我的帳戶使用，我沒有多加注意，此次我得到很大教訓，我過去沒有犯罪紀錄有正常的工作生活，我沒有參與招攬投資，希望法院給我改過自新，之後我會謹慎面對金錢還有法律相關的事情，避免發生類似的情形。希望給我從輕量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林三元律師為被告Ａ４４辯護稱:

　㈠被告Ａ４４對其因一時失慮，涉入本案並構成幫助犯銀行法之行

    為，已坦承不諱，並表示悔意。惟就其是否具備「實際招攬

    投資人、主導投資決策或說明投資內容」等正犯構成要件行

    為，則有爭執，此部份自須依法以積極證據予以證明。

　㈡本案就各投資人部分之證據綜合評價如下：

　1.Ａ０３部分：證人Ａ０３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一致證稱其投資

    決定係經同案被告陽承志介紹，並於自行評估投資標的後作

    成決定；其並明確表示：被告Ａ４４未曾對其為任何投資招攬

    、說明或服務行為。因此，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招攬業務人

    員，顯與證人證述不符，難認具證明力。

　2.Ａ１２部分：證人Ａ１２證稱，其於接觸被告前即已自行研究投資

    標的，並有投資意願；被告僅於閒談中簡要提及產業內容，

    未曾主動招攬，亦未對投資內容為具體說明。足認被告未實

    際介入其投資決策形成過程。

　3.Ａ０２部分：證人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證稱，其投資過程係經

    他人說明並完成簽約，全程未與被告Ａ４４接觸，亦未受其招

    攬。其並明確指出，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與實際

    情形不符。

　4.Ａ０１部分：證人Ａ０１證稱，其投資及簽約過程均係與陽

　　承志接洽，被告並未對其為投資招攬或契約內容說明。至公

　　司內部文件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證人亦表示不知情，顯屬

　　內部登載錯誤。

　㈢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Ａ４４曾對相關投資人為實際招攬、說明或主導投資決策之行為，自難認其具備銀行法正犯之構成要件。僅憑公司內部紀錄，即遽認被告為正犯，顯與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不符。爰此，懇請鈞院僅就被告所坦承且證據明確之幫助犯部分依法審酌，避免將證據不足之正犯責任強加於被告。

　㈣Ａ４４坦承幫助犯行，依幫助犯減刑，被告沒有前科紀錄給予緩

    刑的宣告，與Ａ４４有關的四個投資人，到庭作證的時候都明

    確證述Ａ４４沒有招攬，Ａ４４沒有犯罪所得，也沒有賠償被害人

    的問題，Ａ４４沒有結婚因為本件不敢與女朋友結婚，爭取到

    緩刑的機會才有可能談論婚嫁，Ａ４４也回到東勢務農從事正

    當工作，因為陽承志關係誤觸法網請給他自新緩刑的機會（

    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被告Ａ４４坦承有附表二內部分之幫助吸金罪犯行，且經查：

    　　

　㈠被告Ａ４４供承，確有提供「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

    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

    帳戶」帳戶予張芯慈、陽承志使用，且附表二中證人Ａ０５於1

    03年10月10日投資澳門賭場250萬元、於103年10月15日投資

    澳門賭場480萬元之本金，均係依指示匯款至被告Ａ４４之合庫

    西屯分行帳戶，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利息是透過上述帳戶支付

    給投資者。足認被告Ａ４４所提供予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之上

    開帳戶，確有用於收取投資人之匯款使用。

　㈡貫華公司內部人員也會指示Ａ４４去臨櫃存款到投資人帳戶中，如附表二中104年10月23日由Ａ４４臨櫃存款15,000元現金（應為利息）入「Ａ０３、臺中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交易備註:Ａ４４。又如104年10月1日Ａ４４到國泰世華銀行臨櫃存款1,000,000元（應為本金到期）匯入「Ａ０２、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㈢又經下列證人到庭證述：

　⒈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我跟Ａ４４某部分工作上會接觸到，所以我知道他這邊有這些業務，我就主動請他幫我跟陽承志接洽。..（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64至278頁）。

　⒉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就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等語（參他7895卷二第161至164頁反面）。則依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亦可得知，Ａ２７該80萬元投資案中，被告Ａ４４有向Ａ２７提及此項投資，並有告知匯款帳號供其匯款，及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雙方見面、投資事務。而Ａ０２之50萬元投資案，亦依此模式，由被告Ａ４４協助投資。

　⒊證人Ａ１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辯護人問：誰拿投資契約給你？）被告Ａ４４。（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投資契約給你時，契約是裝在一個紙袋裡？）是。（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契約給你時，被告Ａ４４有無看到契約的內容？）當時沒有打開。（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在交付契約給你時，有無跟你說明契約內容？）沒有。（辯護人問：偵訊筆錄中的陳述，你供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不是被告Ａ４４找你？）是。（辯護人問：【請提示中檢107年偵字第9633號卷第435頁倒數第9行108年8月26日偵訊筆錄，並告以要旨】倒數第3個答，你回答『Ａ４４跟我講了很久我才投資，大概講了半年我才投資』，你於107年5月跟檢察官說是你主動問被告Ａ４４，可是你於108年8月又說是被告Ａ４４跟你介紹，講了很久，你才投資，但你今日在法庭又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你找被告Ａ４４之前就想投資貫華公司，前後陳述不一致，當時的事實經過是以何次陳述為主？）都是我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我會說被告Ａ４４跟我講了半年，只是在之前我們在講話中，在聚餐的時候，有什麼好的投資方向請被告Ａ４４幫我介紹，只是閒聊中有提到貫華公司而已」等語（原審卷二第438頁反面至第440頁）。故關於其投資本案，應係由被告Ａ４４介紹才知道有貫華公司投資機會，且被告Ａ４４亦確有拿契約書讓其簽約之事。

　⒋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跟Ａ４４是球友，我就是有去他們公司參觀，他們那時候在THE ONE那棟，當時有去那邊參觀過，我覺得不錯，那時候在飯局認識Rico即陽承志，那時候他有介紹，我就覺得有大概了解一下他們公司的業務以及了解這個人，我覺得就投資試試看」「 Ａ４４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後續你接洽的對象是陽承志嗎？）對，簽約就是跟他簽約，他要蓋章嘛。（所以你投資這個賭場的項目，是不是都只有陽承志在跟你介紹這個賭場的項目？）對。」「（ 在你投資的過程中，Ａ４４有無跟你接觸？比如轉送文件、資金等?）我印象中我是在他們公司簽約的，我不確定他當時有沒有在旁協助。（Ａ４４有無跟你招攬？）沒有招攬。」「（你在投資上述的這些投資案時，Ａ４４有無跟你做投資案的招攬、說明？）沒有，我都對他們老闆。（Ａ４４以球友的身份有沒有去做公司業務的這些招攬的事情？）沒有，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　　

四、綜上所述，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

    反銀行法非法吸金犯行，仍提供銀行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

    為被害人轉帳匯款使用或將款項由貫華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

    帳戶轉出或轉入，且告知Ａ１２、Ａ０３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

    助被告陽承志、張芯慈與Ａ２７、Ａ０２、Ａ１２為上開投資事宜，

    有時幫忙傳遞投資契約文件，有時幫忙跑銀行匯款支付利息

    或到期退還之本金，則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被告張芯慈

    、陽承志為上開違反銀行法以外之犯行，自構成本罪之幫助

    犯。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101年1月4日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22條「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同法第179條「（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又按依財政部依照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之授權，核定之「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認定原則（財政部81年2月1日臺財證(二)第50778號函）。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罰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裁判要旨參照）。「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也是陽承志。「負責人」的定義參照我國公司法第8條之規定，包括登記之董事，以及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故而在臺灣募資的陽承志、張芯慈就「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部分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之外國公司行為負責人。而就「GuanHua Corporation」部分被告張芯慈即便沒有登記之董事或經理人資格，但因為與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仍有可罰性。起訴書雖未對被告張芯慈引用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張芯慈涉犯上述證券交易法罪名，俾便其防禦（見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01頁準備程序筆錄；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66頁審理筆錄）。而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款所謂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在我國境內從事上開行為，當屬執行業務所當然，於行為概念上，應認為集合犯包括的一罪。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於107年1月31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1021號令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與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規定相較，僅就第1項原「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部分，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其餘條項均未修正。由此次修正立法理由謂：「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與原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依立法說明之範圍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有所不同。查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又『因犯罪取得之報酬』本可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包含，併此敘明。」等語觀之，新、舊法條文內容雖有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避免與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混淆，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規定論處。

三、又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將101年1月4日修正之原條文分列為2項之「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規定整併為1項，修正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其實質規範內容並未變動，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四、次按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其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125 條規定論處；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 條之1 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又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又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而依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再依上訴人行為時之銀行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規定，其犯罪所得（現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者，處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 千5 百萬元以上5 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意旨在貫徹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之目的，及考量此種對外違法吸金業務之金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越大，故該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之可責性，在於「對外違法吸金且達一定規模」之行為態樣，是於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金後，該犯罪行為即屬既遂，不論犯罪行為人事後有無依約返還投資人所投資之本金，抑或用以支付業務人員佣金、公司管銷費用等，均無礙其先前已成立違法吸金之行為，是於計算犯罪所得，自無扣除之必要。換言之，此所稱「犯罪所得」，在解釋上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及變得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予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相當高額之利息。若計算犯罪所得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之情形，自與上揭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所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之餘地。況此類型之犯罪，行為人多以保證獲利、定期回收本息之方式為犯罪手段，藉以誘使他人投入資金、取信投資人，如不列入犯罪所得之計算，顯難明確判斷犯罪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模，與立法意旨及人民感情有悖，更無法達到抑制犯罪之目的，故原吸收資金之數額及嗣後利用該等資金獲利之數額俱屬犯罪所得，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865號判決要旨參照）。　

五、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張芯慈是先有附表二行為，在附表二犯罪進行中，再有附表一行為。被告張芯慈附表二行為時，有一段時間是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102年10月19日登至103年12月21日止），已經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3款「行為負責人」要件，即便在登記為負責人之前，或者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與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被告張芯慈又是「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也會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行為之負責人」要件。即便就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公司沒有被登記為負責人，但與陽承志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在實質上一罪的犯罪中，有輕重不同的犯罪情節，但是就法律上只能論以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應挑選其中較重情節的構成要件，當作實質上一罪之罪名，並於主文中將情節較重部分顯現出來，才能符合「充分評價原則」。就像刑法95年以前的連續犯時代，判決時必須從多次連續行為中，挑選情節最嚴重的一次當成罪名與主文，才能充分評價被告的惡性與情節。本案告張芯慈就集合犯之實質一罪中，有一段時間自己是行為負責人，有一段時間需與當時之行為負責人（陽承志）因共犯而被論罪。但就集合犯之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以犯罪情節較重（即自己身為行為負責人）論以一個罪名即可，不需要再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　　

　㈡被告張芯慈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3億1675萬1007元（即如附表一、二合計），故核被告張芯慈所為，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上述犯罪有時間空間之重疊，且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之行為，然依一般社會通念，該等行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應具集合犯之性質，而屬實質上一罪，故被告張芯慈所為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犯行，應僅論以想像競合犯一罪，從一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名論處。　　

　㈢起訴書雖然漏載本判決附表一投資人：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

    、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及漏載本判決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７、Ａ３８

    、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但上述缺漏部分與起訴書附表已記

    載之事實，有集合犯之實質一罪關係，同為起訴效力所及，

    本院已於審理中將附表一、二寄送給被告、辯護人，告知有

    此事實擴張，俾便其防禦。　　

　㈣被告張芯慈與陽承志二人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六、被告Ａ４４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Ａ４４所為提供銀行帳戶及居中協助契約之簽訂及款項之交

    付，到銀行臨櫃並以自己名義匯款支付利息或歸還投資本金

    ，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部分，僅幫助到附表二中

    「編號3Ａ０５/何倍玲、編號4Ａ１２、編號5Ａ０２/Ａ２７、編號7Ａ０１/

    Ａ３９、編號8Ａ１９、編號9Ａ０３」部分，且經核算上述投資人總

    投資金額（31,967,500元+6,100,000元+2,800,000元+25,41

    9,046元+1,500,000元+4,600,000元＝72,386,546元）尚未逾

    新臺幣1億元，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銀行法第

    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幫助犯。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所為，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共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之罪嫌，而為共同正犯。惟查：①依上開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可得知，被告Ａ４４並未直接招攬其2人為本案之投資，其僅係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事務，被告Ａ４４雖有幫助為本案之投資行為，仍尚難認其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係基於共同犯意聯絡而為。②被告Ａ４４雖有告知Ａ１２本案投資方式，並有居間拿契約書讓其簽約，而有協助完成被告陽承志對Ａ１２為本項投資事宜，惟尚難認其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基於共同犯意為之，並有行為之分擔而為共同正犯。③從而公訴及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涉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正犯罪嫌，惟尚未能確實證明被告Ａ４４有上揭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事實，自不得以該罪之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容有違誤，惟因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審判，附此敘明。　　

　㈢起訴書另指稱被告Ａ４４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見起訴

    書第31頁），但一審中檢察官已經更正此部分洗錢罪名為誤

    載，並未起訴洗錢防制法部分（見一審卷一第271頁），併

    予敘明。　

七、有無刑之加重減輕:

　㈠辯護人雖以被告張芯慈非上開期間之公司負責人，且其犯罪

    情節輕微，即便構成本罪，亦有刑法第31條但書規定之適用

    。惟查：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

    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

    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被告張芯慈於附表二

    的犯罪時間中，有一段時間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

    負責貫華公司之人事及行政（含財務）業務，被告張芯慈還

    是美國「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

    席財務官）負責人，已如前述。被告張芯慈所犯罪名並不需

    要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故已無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

    減輕其刑之機會，但被告張芯慈的犯罪參與程度仍低於陽承

    志，本院另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情節（詳下述）。

　㈡辯護人另主張被告張芯慈有銀行法之減刑適用云云，然查銀行法第125條之4規定「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張芯慈僅繳交20萬元擔保金以換取扣案汽車啟封，並未繳回其他犯罪所得，況本判決計算被告張芯慈尚有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尚未繳回。自不符合上述減刑條文之適用。

　㈢本案108年9月23日起訴至今，尚未達8年，尚無刑事妥速審判

    法第7條減刑適用。

　㈣辯護人另以被告張芯慈亦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刑法第59條之酌減，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

    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

    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是否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經查，

    被告張芯慈所犯之罪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

    不重，因本案眾多投資人中，其親自招攬或直接接觸投資者

    有限，其餘多數之投資人則均由共犯陽承志招攬接洽投資，

    由被告張芯慈在公司內從事財務調度工作，然因附表一、二

    總投資金額為3億多元（已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

    ），故適用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處罰，從而相對

    於本案之重刑，本案主要操盤者仍為共犯陽承志，被告張芯

    慈以聽命於陽承志之角色居多，被告張芯慈參與情節相對較

    輕，而因本罪為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且被告因為102年10

    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為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喪失刑

    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刑機會，但其於本院審理期間，

    已與投資人Ａ０８、Ａ０２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已實際賠償渠等全

    部或一部之損失（詳下述），故若宣告法定最低刑即有期徒

    刑7年，則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被告Ａ４４以幫助之意思，從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爰依刑法

    幫助犯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認被告張芯慈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查：㈠因為被告張芯慈於102年至103年間有一段時間為登記

    負責人，原審誤認被告張芯慈就全部犯行並非公司負責人，

    自有違誤，㈡原審對沒收之計算諭知亦有違誤；㈢原審疏未詳

    予勾稽各項事證，遽為被告Ａ４４無罪之諭知，依上開說明，

    亦有違誤。㈣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亦為本案之共同正

    犯，雖無可採；另被告張芯慈則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

    判決不當，亦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有上開㈠㈡及諭知被告Ａ４４

    無罪之違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張芯慈為貪圖不法私益，親自或協助招攬不特定

    人參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方案，總吸收資金達3億餘

    元，妨害國內金融秩序及經濟安定，且貫華公司事後歇業倒

    閉，使投資人蒙受損失（但已經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

    或利息），兼衡被告張芯慈一審及本院第一次審理時仍飾詞

    否認之態度，但是於更一審中已經承認部分犯行，僅辯稱吸

    金規模不達一億元以上，就此仍為犯後態度不良。被告張芯

    慈於本院前次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達成調解或和

    解，且陸續給付中（詳附表二中所示），惟迄未賠償其他投

    資人之損失，暨審酌共犯陽承志在本案應為主導角色，被告

    張芯慈參與分工僅居於次要地位，並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成長背景，智識程度、家

    庭及經濟狀況（見本院最後審理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另審酌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

    反銀行法犯行，仍提供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

    匯款或與被害人所匯入貫華公司之款項互相轉入轉出使用，

    且告知Ａ１２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幾位投資人為上開投

    資事宜、轉交契約文件，或臨櫃匯款給付利息或歸還本金，

    即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之犯罪情狀，及被告Ａ４４於本院更

    一審時已經承認幫助犯罪之態度，自承大學畢業，未婚、無

    小孩，目前從事農業工作，收入、家人共同生活狀況（本院

    最後審理筆錄）量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刑。

四、末查被告Ａ４４前未曾受任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

    告前案記錄表可證，且被告Ａ４４僅居於幫助角色，參與程度

    較輕，其經此教訓，自當知所惕勉而無虞再犯，本院認上開

    有期徒刑之宣告，已足策其自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諭知緩刑三年，並諭知義務勞動之負擔如主文第三

    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

    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

    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上述規定旨在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

    ，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

    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

    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

    ，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

    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

    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

    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

    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

    部分損害，致其犯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

    院為貫徹前揭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

    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

    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　　

　㈡被告張芯慈曾為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也親自以貫華公司名

    義對外招攬投資，或以財務長身分擔財務調度之工作。被告

    張芯慈自承貫華公司每月會匯款5萬元至其國泰世華的帳戶

    等語（本院前審卷一第376頁），經核對張芯慈於附表一、

    二之犯罪期間內，獲得如下之月薪，均匯入「張芯慈、國泰

    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故下列與附

    表一、二犯罪時間重疊之月薪為不法犯罪所得，此部分自應

    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出  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匯出 證據出處 102.1.10 →31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6頁 102.2.7 →36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3.11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8頁 102.4.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5.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6.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7.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2頁 102.8.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3頁 102.9.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4頁 102.10.11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5頁 102.11.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6頁 102.12.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7頁 103.1.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 103.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另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149頁之薪資明細表。 103.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5.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5頁 103.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7.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8.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7頁 103.9.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0.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9頁 103年12月缺   104.1.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2頁 104.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3頁 104.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4頁 104.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6頁 104.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7頁 104.8.17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8頁 104年9月缺   104.10.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0頁 104.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1頁 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國泰世華00000000000000」臨時會計帳戶，再轉入右列帳戶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金額  104.12.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7頁 105.1.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2.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3.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9頁 105.4.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 105.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0頁 105.6.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8.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9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1頁 105年9月缺   105.10.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3頁 105.11.18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4頁 105.12.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5頁 106.1.2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3頁 最後一筆薪資轉帳 合計 208萬7979元  

　㈢卷內資料記載，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

    慈信用卡開銷，流入款合計2128萬3631元（如附表六），本

    院審理中已經將附表六寄給被告張芯慈，命其表示意見，此

    為張芯慈不法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

    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㈣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上揭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之後始修正施行，依前述說明，本案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所得沒收，自應優先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

　㈤該新修正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追徵、犯罪所得估算、過苛酌減條款等），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參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

　㈥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

    由陽承志及被告張芯慈共同支配，在102-106年期間貫華公

    司仍依約定給付投資紅利或利息，部分投資本金到期後也歸

    還給投資人，經本院整理如附表一、二（已經於審理中寄送

    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等，俾便雙方攻擊防禦）

    。附表一、二內經統計投資人投入、領回之差額，即為對貫

    華公司應沒收之不法所得。另需說明：　

　⒈貫華公司現為停業，而停業時之負責人仍為陽承志，有其登

    記資料附卷可稽，而經本院職權命令貫華公司參與沒收程序

    之訴訟，貫華公司未派員到庭，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本院依

    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就沒

    收部分判決。　

　⒉投資期間已經發給投資人的利息、紅利、期滿歸還本金等，

    也是從非法吸金所得中抽取，拿出部分還給被害人而已，既

    然已經歸還投資人，故應可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已計算入

    附表一、二內。

　⒊貫華公司106年起無力負擔高額利息，財務逐漸惡化，在共犯

    陽承志潛逃出境之後，由被告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經營並調

    度剩餘資金處理。被告張芯慈拿貫華公司的資產，賠償貫華

    公司的債務，應從附表一、二沒收金額中扣除，其中:

　⑴被告張芯慈與Ａ０２111年1月19日達成調解，被告張芯慈願意賠

    償同附表一Ａ０２投資金額之新臺幣131萬8800元，其中70萬元

    確認已當場收訖，另餘額61萬8800元，由被告張芯慈自111

    年2月20日起每月20日前匯款5000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有

    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調解筆錄）。

    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⑵被告張芯慈於110年12月30日與投資人Ａ０８達成和解，約定Ａ０８

    損失由被告張芯慈為補償（有和解協議書於本院前審卷二第

    19頁）。被告張芯慈提出按月匯款10000元之ATM交易明細為

    證，也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⑶另據投資人蔡緁繻對被告張芯慈強制執行，第一次是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107年2月14日中院麟民執106司執辰字第34216號

    債權憑證上所載，執行清償28萬1500元（本院前審卷一第56

    7頁債權憑證）。Ａ１７第二次強制執行實際獲得113萬2178元

    金額（本院更一審卷四第184頁），且有109年6月23日臺中

    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債權憑證（本院前審卷二

    第49頁）可證。從附表二之應沒收金額中扣除。

　⒋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

    附表一、二尚有不法所得1億2664萬6346元（7451萬5779元+

    5213萬0567元＝1億2664萬6346元）沒有歸還投資人，都是由

    被告張芯慈或共犯陽承志支配，其中可以證明支付208萬797

    9元作為被告張芯慈不法月薪，另貫華公司公款2128萬3631

    元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及其他生活開銷（

    如附表六），以及支付4500元作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所得（

    詳後述），這三筆已經在被告張芯慈、Ａ４４之判決主文下沒

    收，故應從1億2664萬6346元扣除。故對於參與人貫華公司

    應沒收1億0327萬0236元（1億2664萬6346元－208萬7979元－2

    128萬3631元－4500元＝1億0327萬0236元），此部分自應依銀

    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

    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㈦卷內資料記載，被告Ａ４４因為服務下列客戶，獲得公司給額外

    服務獎金，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　

客戶 時間 服務獎金 記載內容（證據出處） Ａ０２ 104 年12月11日 2500元 協助Ａ０２於104 年10月14日投資50萬元，Ａ４４獲得獎金2500元（本案扣案證物卷五第341 頁）。且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於104 年12月11日有入帳2500元。 Ａ０３ 103 年11月25日 2000元 公司內部記載獎金發放紀錄（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3頁），於103年11月25日撥入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2000元（本院銀行卷一第421頁） 

　㈧另扣案之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Apple手

    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Microsoft筆記型電腦

    （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部分，無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確實係被告張芯慈因本案犯罪之直接所得，

    爰不予宣告刑事沒收。但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辰字第4

    661號案件向本刑事案件進行民事查封（本院前審卷二第77

    頁民事執行處函），不宜直接發還被告。上述物品如果仍有

    變現價值，可由民事強制執行拍賣，或檢察官得指揮就此扣

    案物執行追徵。

　㈨附表四之扣案物，即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中國

    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

    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1份、貫華

    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

    、SanDisk 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

    碟各1個、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

    000000）、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

    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

    予蔡婕嬬之本票（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

    、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1張（

    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等物品，以上或為貫華公

    司之物，或非犯罪直接所得之財物，上述本票也非附表二投

    資之擔保物，且3C產品或舊手機可能已經沒有變現價值，故

    不為沒收諭知。如果檢察官仍認為有變現價值，可對被告張

    芯慈之扣案物拍賣變現，作為追徵標的，併此敘明。

　㈩附表五之物，為偵查中檢察官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保全

    扣押裁定，經該院以107年度聲扣字第9號准予扣押之財產。

    其中房產部分已經拍賣變現，僅剩下未分配價金提存中。其

    中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業經張芯慈提供20萬元

    擔保金後，已經解除扣押，但該擔保金仍為小客車之替代物

    ，可作為追徵標的。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作為對張芯

    慈沒收之追徵替代物執行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0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24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映姿、馬鴻驊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世豪提起上訴

，檢察官陳幸敏、許萬相、Ａ４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禁止非銀行收受存款及違反之處罰）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29條之1

（視為收受存款）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

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銀行法第125 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證券交易法第22條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

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於依公司法之規定發行新股時，除依

第43條之6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者外，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出售所持有第6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或其價款繳納憑證、表明

其權利之證書或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而公開招募

者，準用第1項規定。

依前三項規定申報生效應具備之條件、應檢附之書件、審核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準則有關外匯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訂定或修正時，應洽

商中央銀行同意。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於依第30條、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93條、第165條之1或

    第165條之2準用第30條規定之申請事項為虛偽之記載。

二、對有價證券之行情或認募核准之重要事項為虛偽之記載而散

    布於眾。

三、發行人或其負責人、職員有第32條第1項之情事，而無同條

    第2項免責事由。

四、發行人、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人、證券商或其委託人、證券

    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對於主管機

    關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之內

    容有虛偽之記載。

五、發行人、公開收購人、證券商、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

    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

    之命令規定之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

    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六、於前款之財務報告上簽章之經理人或會計主管，為財務報告

    內容虛偽之記載。但經他人檢舉、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

    調查前，已提出更正意見並提供證據向主管機關報告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

七、就發行人或特定有價證券之交易，依據不實之資料，作投資

    上之判斷，而以報刊、文書、廣播、電影或其他方法表示之

    。

八、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

    會授權之範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

    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九、意圖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機關調查，偽造、變造、湮滅

    、隱匿、掩飾工作底稿或有關紀錄、文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千

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

    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

    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

    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

    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

    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犯前項之罪，如有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或損及證券交易市場穩定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發行人之職員、受僱人犯第1項第6款之罪，其犯罪情節輕微者，

得減輕其刑。

主管機關對於有第2項第2款情事之會計師，應予以停止執行簽證

工作之處分。

外國公司為發行人者，該外國公司或外國公司之董事、經理人、

受僱人、會計主管違反第1項第2款至第9款規定，依第1項及第4

項規定處罰。

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2條規定，依第2項及第3項

規定處罰。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

，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

附表一：投資方案:貫華科技公司美國上市案（有價證券:特別

　　　　股)（EXCEL表）

附表二：賭場及軟體等其餘投資彙整表（EXCEL表）

附表三：本案被告及參與人使用帳戶一覽表

編號 帳戶 戶名 交易明細出處 備註/是否已扣押 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39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5頁以下：104年3月16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303頁以下；105年1月29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70頁  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3頁以下  3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1頁以下  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99頁以下  5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5頁以下  6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3頁以下  7 三信商業銀行成功分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繳納AHT-9878號汽車貸款扣款之專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27頁以下；本院更一審卷三第161頁交易明細  8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承志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31頁以下  9 渣打（香港）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Yang Cheng -Chih 陽承志、Yang Cheng -Chih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31頁  10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53頁以下 ；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 1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存款帳戶 張芯慈、   1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29頁以下  15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後明細在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7頁以下  16 中國信託敦北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45頁以下  17 大眾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後改為元大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05頁以下  18 華南商業銀行東勢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345頁以下  1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15頁以下、第219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7頁以下  2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215頁  21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241頁以下  22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5頁以下  23 HSBC香港匯豐銀行-Chang-Hsin-Tzu-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3年12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9頁、195頁以下：104年1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81頁以下  2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25 澳盛銀行「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102年4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49頁以下  26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03頁以下  27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53頁以下  28 花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3年1月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07頁以下；103年3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5頁以下：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以下  29 HSBC匯豐銀行（臺灣）信用卡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以下、第45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頁  30 元大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9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09,134元（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78頁） 31 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548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2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以後明細在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35,626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3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即Ａ４４於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15頁以下；同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8,401元(含美金3055.55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4 國泰世華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87頁以下  35 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97頁以下  36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外幣存款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9頁以下 偵查中由調查站聲請扣押，由原審107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扣押。 37 台新銀行信用貸款-0000-00-0000000-0號（103年3月18日起信用貸款48萬元）　 Ａ４４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5頁以下  

附表四（扣案物）：

　　　 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臺中銀行澳門分行外

       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

       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書1份、貫華公司文

       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

       nDisk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

       各1個，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

       0U）筆記型電腦各1台、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

       0-000000、0000-000000）、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

       號0000-000000）各1支、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

       手錶各1支、名片3張、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

       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

       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張（103年5月19日

       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

       據號碼：WG0000000號、本票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

       1頁）。

附表五:（已扣押之財產，可作為沒收追徵標的）

編號 應追徵之財產名稱及數量 登記名義人 構成沒收之證據及理由 備考 1 房屋：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 Ａ４４ 張芯慈利用不法所得及貫華公司資金，購買房屋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總交易價格：1650萬元，購屋金流如附表七。 土地房屋被銀行聲請拍賣，執行抵押權優先受償後，餘款514萬7981元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故臺中地方法院已經以111年度存字第148號提存在案。待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追徵之。 2 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00000號（持分10000分之94） Ａ４４   3 車輛000-0000 Ａ４４ 張芯慈107年4月12日偵訊筆錄「汽車是我向Ａ１０借款40萬元、5萬元是刷我自己信用卡，每個月貸款是從Ａ４４帳戶扣款（國泰世華000000000000號），錢我用薪資帳帳戶匯進去」（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38頁）張芯慈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 106年10月27日間向LEXUS公司購買。買賣價格：167萬7440元。分期貸款：120萬元。 ---------------- 汽車被扣押後，107年7月13日張芯慈繳納20萬元擔保金後啟封（20萬元收據於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28頁）。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針對20萬元擔保金執行追徵。 

附表六：

【張芯慈信用卡金流如下】

花旗信用卡款、張芯慈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1年12月份花旗信用卡款3810元。  投資人Ａ０５存入30萬元到下列帳戶。 　　　 ↓ 102年1月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81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9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30萬元          102年11月份花旗信用卡款20366元。           ← 投資人何倍玲102年12月2日將79萬元，匯入張芯慈下列帳戶（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明細）。 　　　　　↓ ------------------------- 000年1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036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79萬元 102年12月花旗信用卡新臺幣125314元 ← 103年1月21日於花旗銀行中港分行繳款1253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6頁）     消費項目：新光三越、華納威秀、上海ZHI FU BAO ZHONGGUOWA(人民幣消費944.59元）、澳門Ieng Choi Joalharia E RE消費新臺幣84755元。 -------------------------- 000年1月消費款97466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3頁）        ← 103年1月16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轉來投資款新臺幣88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9頁） 　　　　　　↓ 103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萬692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88萬元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澳門消費澳門幣48000元。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844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7頁）        ← 103年3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來25萬元新臺幣（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3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4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5萬元       消費項目：英國倫敦、台北麗緻菁華國際有限公司、臺中雅致大飯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892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9頁）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893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0萬元 消費項目：歐美整型外科、鴻泰生技公司、誠品綠園道、森森百貨、威秀影城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21頁）   ← 103年5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73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103年7月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7月17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152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00萬元   103年8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15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9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560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3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份 花旗銀行信用卡款28萬9396元        ← 張芯慈此次操作網路轉帳支付，有截圖於自己電腦檔案中方便管理（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44頁）  　　　　 ↓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841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萬6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23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41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1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32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41萬5000元   104年1月9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98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2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62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98萬5000元   104年3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18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4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60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49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6月1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0萬49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7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9萬101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8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457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萬3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0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84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2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2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綠園道、遠東百貨、永豐棧酒店、采盟股份有限公司、日日出有限公司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0頁）   ← 105年1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80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威秀影城、千越美容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4萬203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1頁）。          ← 105年1月2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5年2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20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5萬元 消費項目：TRUE YOG、威秀影城、銅錢日式涮涮鍋、新光影城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6586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3頁）。  ←    105年3月2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58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台北東方文華酒店、佑全連鎖藥局、雅虎奇摩拍賣、微笑運動用品、新光三越臺中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451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5頁）。   ←  105年4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452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全海岸活蝦之家、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勤美誠品綠園道、ZARA老虎城店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799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4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800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4萬元     消費項目：鋤燒鍋物料理、大富豪鐵板燒、雅虎奇摩拍賣、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智付寶-生活市集、FATTY'S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12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9頁）。          ← 105年6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2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6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13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2萬元   105年7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7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30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5萬元   105年8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1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9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0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0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62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31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704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采盟公司、永豐棧酒店、日日出旅行社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880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         ← 106年1月1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6年1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79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萬元   106年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268元、7萬0268元、7萬0268元共三筆（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3月31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萬669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4月缺    106年5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萬964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6、7月缺    106年8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21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9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台新銀行信用卡款 00000000000000（本院扣案證物卷2第328頁）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18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20萬元   103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5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6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103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6月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6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7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50萬元  103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7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7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7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8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8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9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9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0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頁）   103年10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1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103年1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2月1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3萬7500元 　　　　 ↓ 103年12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605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3萬7500元 103年1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1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3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4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9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5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6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104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7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0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匯豐銀行信用卡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11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13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4年3月2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二筆，即新臺幣60萬元、3萬元到下列帳戶。 　　　　　 ↓ 「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90萬元   104年8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3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3-44頁）    104年9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6萬5000元到下列帳戶。 　　　↓ 104年9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57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5頁） 6萬5000元   104年11月5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104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30萬89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兼六園-河南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2萬019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          ← 105年1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4萬8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5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0頁）。 　　　　　 ↓ 105年1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1頁） 24萬8000元 消費項目：天文鐘錶、TRUE YOGA/DAN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6萬808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4頁）。  ← 105年3月2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6808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HOLA-中港店4274元新臺幣、OTC MARKETS GROUP INC.刷卡3500元美金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2萬0656（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8頁）。     ←     105年3月30日於ATM機器繳款12萬240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消費項目：PAYPAL-ALEXANDEREK、ITUNES.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64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 105年4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萬671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ITUNES.COM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104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16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68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 105年5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0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16萬元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歐付寶PHOTOFAST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59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9頁）。 　　← 105年6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59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6頁）。  消費項目：0元 ------------------------ 000年6月消費款新臺幣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3頁）。      消費項目：UNITED 美金消費7830元 -------------------------- 000年8月消費款新臺幣25萬062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7頁）。     ← 105年9月29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繳款2萬8395元（最低應繳金額、見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9頁）。 105年9月30日約定分期付款24萬691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統一星巴克市政店、AGODA HOTEL RESERVATION  ------------------------- 000年9月消費款新臺幣1767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105年9月分期付款82041元、循環年息3.88％ -------------------------- 000年10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283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5頁）。          ← 105年11月2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8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0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 105年11月29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7萬582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8萬元 消費項目：105年11月分期付款82306元、循環利息3.88％、 T-MOBILE HOTSPOT GMBH美金消費21.95元。 ------------------- 000年11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37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105年12月28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萬426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2頁）。  105年12月31日美金消費9元。 106年1月1日循環費用新臺幣82572元。 106年1月7日美金消費3000元。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    ← 106年2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06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4頁）。          106年2月1日美金消費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            ← 106年3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萬1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2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5頁）。 　　　　 ↓ 106年3月2日及28日，分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86元、200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5頁）。 2萬1000元 106年4月14日美金消費2320.94元，換成新臺幣70878元、再加計利息為新臺幣7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67頁）。  106年6月1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8頁）。  106年6月9日違約金新臺幣300元、循環利息8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  106年7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9頁）。  



張芯慈國泰世華信用卡款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37萬2131元。 　 ↓ 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扣款（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103年1月14日扣款2165元。 37萬213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2月18日扣款187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5月2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50萬元。 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6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103年6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45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7月1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50萬元。 　 ↓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103年8月14日扣款21762元。 1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9月16日扣款40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2月16日扣款500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月14日扣款65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2月16日扣款1104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3月17日扣款70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4月14日扣款229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6月16日扣款881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7月14日扣款4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8月14日扣款907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15日扣款526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2日扣款538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萬元。 　 ↓ 104年10月14日扣款15129元。 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0萬元。 　　↓ 104年11月16日扣款5898元。 20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15日扣款5755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80萬元。 　　↓ 105年2月16日扣款17285元 8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3月15日扣款1420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8萬元。 　　↓ 105年4月14日扣款8201元。 48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5月16日扣款8156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6月14日扣款305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7月14日扣款922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8月16日扣款318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9月14日扣款1097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0月14日扣款11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1月15日扣款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2月14日扣款468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月16日扣款54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2月18日扣款3510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3月16日扣款1679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4月17日扣款22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5月16日扣款1562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6月14日扣款776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14日扣款16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20萬元。 　　↓ 106年8月15日扣款54877元。 1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9月14日扣款78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0月17日扣款195元。  

  

以上合計，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已經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30萬元+79萬元+88萬元+25萬元+20萬元+200萬元+241萬5000元+298萬5000元+35萬元+34萬元+92萬元+5萬元+9萬元+20萬元+50萬元+3萬7500元+90萬元+6萬5000元+24萬8000元+16萬元+8萬元+2萬1000元+37萬2131元+50萬元+45萬元+150萬元+20萬元+200萬元+80萬元+48萬元+120萬元＝2128萬3631元 

附表七：張芯慈將公司剩餘資金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

○街00號6樓之6」❶是張芯慈係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

❺❻是輾轉來自貫華公司公款。

 1650萬元 購屋金流 ❶ 簽約金88萬元 106年7月10日簽約購買○○區○○○街00號0樓房屋（總價1650萬元），簽約時交付現金88萬元，是由被告張芯慈以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 ❷ 135萬元 外公吳俊全現金贊助100萬元，故106年7月11日從「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135萬元（+30元手續費）到「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❸ 20萬元 106年7月11日有現金20萬元存入「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❹ 60萬元 106年7月20日來自「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65萬元轉入「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5、485頁）。106年7月25日從Ａ４４上述國泰世華帳戶，將第一筆60萬元轉入「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公款帳戶轉120萬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20萬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106年7月28日再將其中90萬元現金領出（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405頁），餘款陸續支付國泰世華銀行房貸扣款。 ❺ 97萬元 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境後，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106年8月22日再由「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97萬（+15元手續費）轉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❻  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9000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此時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餘額已經高達243萬餘元，供房屋貸款扣款之用：  貸款1250萬元 Ａ４４去國泰世華銀行簽貸款契約：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63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03頁）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1237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13頁） 106年9月5日國泰世華銀行撥款1250萬元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9月5日賣方從取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1512萬2840元。   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供房貸扣款: 106年10月5日扣款20234元、5797元。 106年11月6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6年12月5日扣款20334元、5797元。 107年1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2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3月12日扣款18979元、579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7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容蓁（原名張芯慈）






被      告  張晉寧




訴訟參與人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208號，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第15678號、108年度偵字第522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719號判決後，經最高法院113年4月11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判決，第一次撤銷發回後，並經本院職權裁定命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沒收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Ａ０９（原名張芯慈）共同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陸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Ａ４４幫助犯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參年，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500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由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0327萬0236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本院前審判決後，張芯慈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14日改名為Ａ０９，但卷內證據與筆錄上均記載張芯慈舊名，故以下引用張芯慈舊名之資料，均不再改用新名字）從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陽承志由檢察官另行通緝中）經營之公司打工，並與陽承志認識，陽承志於97年7月21日離婚，獨自扶養一對兒女，張芯慈即開始與陽承志交往。陽承志後來成立「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8樓之1，已於106年10月12日停業，以下稱貫華公司)，張芯慈也將勞保掛在貫華公司底下，並於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105年10月14日在美國生下兒子，並於105年12月29日與陽承志結婚，正式有夫妻關係，2人事後於106年3月9日離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一度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兼含行政、財務業務，陽承志則始終為貫華公司實際負責人，並自103年12月22日起接替張芯慈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擔任貫華公司所屬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下稱：GuanHua、股票代號：GHGH)、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之負責人。
二、張芯慈、陽承志均明知貫華公司未經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經營存款業務，且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張芯慈、陽承志亦知悉外國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非向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申報生效後，不得在我國境內為進行募資，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並未經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或申報在我國境內進行募資。張芯慈、陽承志竟基於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以外國有價證券非法募集之犯意聯絡，自102年1月初至106年8月間，利用貫華公司從事博奕遊戲、軟體設計，並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張芯慈亦因陽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而結識其他扶輪社社員及其友人之機會，對外招攬不特定多數人投資下列投資方案：　
　㈠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以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上市之特別股，約定有投資期限、期滿本金贖回，部份契約有月息（如Ａ０７實際領得投資獲利月息2.1%、Ａ２１實際獲得月息1%）；部分契約並未保證按月利息，但保證將未上市特別股股價炒作至高價，倘若低於原購買價格，則保證以原價買回；部分契約保證比原投資價錢更高之價格買回。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新臺幣（以下若未特別表明幣別，均指新臺幣）9115萬7161元之金額（詳如附表一所示）。
　㈡澳門、菲律賓賭場方案：以投資賭場經營、或以投資貫華公司、戲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源貴賓會等為名義，約定投資期限不等，期滿本金贖回，投資期間可固定獲得每月1%至6％（年利率12%至72％)計算之利息。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2億2559萬3846元之金額。
三、Ａ４４係張芯慈之胞弟，經張芯慈介紹於101年12月3日起在貫華公司上班，擔任遊戲軟體企劃人員，明知陽承志及張芯慈上開非法對外招攬投資計劃，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於103年至106年間將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予陽承志及張芯慈，作為從事上開附表二之違法吸金或轉帳使用，且亦居中協助陽承志、張芯慈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１、Ａ１２等人完成投資契約書之交付，或轉交投資紅利、或前往銀行臨櫃匯款紅利利息給投資人等工作，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Ａ４４不負責招攬投資，未從事吸金構成要件行為）。
四、貫華公司逐漸無力支付高額紅利，財務陷於困難，陽承志106年8月12日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全部由張芯慈接手管理，且公司剩餘資金大部分遭張芯慈挪用以購買房產，貫華公司從106年9月間起人去樓空，停止支付利息，投資人前往檢調單位報案。嗣經檢察官於107年3月19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相關處所，扣得附表四之物。
五、案經Ａ０２告發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屬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張芯慈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33頁），且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上開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無證據能力。
二、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下列引用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之供述證據部分，具有證據能力。
三、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稱：證人Ａ０５提出之「合約明細表-Ａ０５」是否為傳聞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部分。然查證人Ａ０５已經到庭證述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25頁），是由被告張芯慈製作後交給Ａ０５對帳用之證據，並非證人Ａ０５自行所製作。而在被告張芯慈扣案之隨身碟證物中，其中確實有「合約明細表-Ａ０５」電子檔，內容與證人Ａ０５提出的版本相同（扣案證物卷五第321頁），故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是被告張芯慈所製作的，並非被告以外之人的傳聞證據，合先敘明。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五、本判決下列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芯慈蓁承認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罪名，否認吸金超過一億元及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辯稱：
　㈠我帶著弟弟半工半讀，我就讀夜間部大學，後來我應徵到陽承志合法經營的公司上班，我不知道他有老婆小孩，遭他欺騙與他交往，後來他說他被陷害信用破產，要我擔任公司名義負責人，要我提供我與弟弟的帳戶給他，我們認識十餘年才結婚，我一開始只是他女朋友，我沒有獲得投資款或利益，沒有參與他的吸金行為，陽承志何時開始有吸金的行為、如何吸金、資金運作來源我都不清楚。那些投資人我原來也不認識，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可證我沒有參與及招攬他的吸金。　
　㈡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合法經營的軟體開發公司，從頭到尾都是他經營運作，什麼時候有這樣吸金的行為我不知道，我跟他沒有共同犯意，也沒有行為分擔，只是後面他請我幫他轉交合約，我不清楚陽承志與這些投資人的內容是什麼，後來陽承志人就跑了，留下這些給我與我弟弟承擔。　
　㈢我與陽承志與交往時，我當時還要照顧陽承志與前妻的小孩還有他媽媽，後來我在暨南大學讀書，更不可能與他共同犯罪。當時因為陽承志沒有信用卡，他用的錢也都是用我的信用卡，卡費都是他繳交的，資金來源我不清楚，他買的大型車輛不是我的也是他使用，他母親名義買的房子我也沒有住進去，後來他還冒用我的名義簽發票據被判刑，我到法院才知道這件事情，結婚後他花天酒地，我們天天起衝突，我還被他騙簽大額本票，我很後悔恐懼，只好與他離婚，獨自撫養自己的小孩，我是遇人不淑被利用。他有交代我去做的部分，如果涉及吸金或幫助，我也願意承認。附表一中Ａ０２、Ａ２７、Ａ１７特別股投資部分我認罪，其餘部分不認罪，我對鈞院整理的附表一、二金額有意見。　　　　
　㈣案發後，我如果有多餘的錢也盡可能賠償投資人，Ａ０２部分，我至今都有匯款有匯款單為證，其他投資人我也有和解，只是Ａ１７金額很大，他已經回收5千多萬，我實在付不起給她。他們的錢也是被陽承志拿走，陽承志潛逃出境，我後悔知道錯了，請法官給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廖威智律師為被告張芯慈辯護稱:
　㈠貫華公司於停業前確實有正當業務，並且正常報稅，比對證人Ａ０３、廖峻岳及Ａ２７之證述，可證貫華公司並非專為從事詐騙或招攬投資而設立。被告張芯慈僅為貫華公司之掛名負責人，並無實際任職貫華公司財務長，貫華公司之財務運作均由陽承志一人決定，被告僅有將自己的帳戶、信用卡借予陽承志使用，甚至貫華公司支付之車貸所購入之車輛及房貸所購入之房屋，實際所有人均非被告張芯慈。
　㈡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一之蔡婕嬬、Ａ０２、Ａ２７（美國特別股投資案）部分，坦承犯行，並在偵查期間就本案之運作方式詳為陳述，且主動繳交犯罪所得，復與Ａ０２達成和解在案，至今仍每月支付和解金5000元，彌補其損失，即使在案件經二審判決有罪而上訴第三審，仍然按月給付迄今。　
　㈢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二（遊戲軟體投資案）中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７、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部分，均否認犯罪，蓋被告並未與陽承志共同招攬上開投資人，上開投資人均證述被告張芯慈未向渠等招攬。附表二中之投資協議書，協議書均為貫華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署，被告根本未在貫華公司任職，亦無任何權限，至多僅協助轉交文件，應為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除此之外，被告並不知悉貫華公司之投資案涉及違法，自始僅是遵照陽承志之指示，為陽承志所利用之人頭。
　㈣鈞院附表一、二計算有錯誤，被告張芯慈犯罪所得應該未達到1億元。減刑事由部分，張芯慈於偵查期間有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另依據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16、57、59條有減刑的事由。
　㈤陽承志已逃亡海外，被告獨自一人撫養一名年僅10歲且罹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未成年子女，不僅需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學費、醫藥費，更需負擔每月與告訴人之和解金額，經濟狀況已相當窘迫，為此懇請鈞院鑒核上情，酌量減輕其刑並給予緩刑的機會（本院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經查： 
　㈠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貫華公司均非銀行業者，亦非證券商，且均未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業務，為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張芯慈自述就讀科技大學三年級時（約21歲即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的公司打工，後來與陽承志交往，並幫忙照顧陽承志與前妻所生的小孩（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四第23頁被告陳述）。而卷內有張芯慈100年5月1日起正式到職之人事資料可證（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且101年1月起就有張芯慈於貫華公司之勞保記錄，且張芯慈於102年10月19日登記為貫華公司負責人，公司資本300萬元，且張芯慈是唯一持股的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1頁、102年10月19日公司變更登記表），但是103年12月22日變更登記「陽承志」是負責人，公司增資到1040萬元，但張芯慈已不再是登記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5頁、103年12月2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故張芯慈是從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於000年00月00日生下兒子，張芯慈及陽承志於105年12月29日結婚，但106年3月9日離婚，有戶籍資料可證。
　㈢被告張芯慈於檢察官偵訊中說「貫華公司有購買美國公司，購買一間以上，幾間我不知道，原本只要購買一間，但第一間有些問題，後來有購買一間，我又聽說有第三間，但我不確定。我只知道其中一間叫CMKI，其他兩間我不知道。」（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47頁）。陽承志與投資人所簽的特別股投資協議書上說明「..已經於西元2016年9月15正式於美國上市，並承諾以發行特別股方式進行募資..」（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111頁），所指投資標的確實是美國上市公司股票。陽承志所指美國股票至少有二種:
　⒈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經檢察官在美國OTC 交易所網站上查詢確實有此「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並記載公司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負責人（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45頁）。又經駐美投資貿易服務處106年12月15日美紐經字第10600002340號函提供附CMKI 即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之資料，該「CMKI 公司屬於OTC Markets Group 的Pink市場，惟CMKI自2017年6月30日公布第一季財報後，迄今未再登載資訊，爰OTC Markets Group 已將該公司標註STOP警訊，提醒投資人警覺。CMKI 公司登記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公司登記申請人是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107偵15678卷二第471至478頁）。
　⒉陽承志又提供給投資人Ａ３３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股票代號：GHGH)、國際股票號碼ISIN:US4066R1077」之基本資料，請Ａ３３匯款1337萬8800元新臺幣就是要入股這一家美國公司（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68頁）。參照我國駐洛杉磯辦事處經濟組106年9月20日洛經字第10600001520號函並檢送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之相關背景資料：「2016年2月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公司改名為Guanhua Corporation，係在Grey Market交易」「本案經查詢美國內華達州州務卿辦公室之企業登記檢索資料庫結果，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目前營業狀態為『RevoKed』(謹按，該狀態係指該企業怠於履行提交年度營 業報告或展延營業許可證等義務，爰州政府依規定取消該公司之營業資格）。在美上櫃股票交易市場OTC MARKET中，該公司股票目前係停 止對外報價與交易」（107偵15678卷二第449至453頁）。GuanHua Corporation所採取的是「借殼上市」策略，先買下一個已上市且經營不善的公司，再將之改名。陽承志自己寫「2015/6/17、目前要買的殼公司是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這家公司的財報我沒看到，另外有兩個問題我最關心，潛在負債、已發行股份是多少..」（107偵15678卷二第576頁）。所以可確定陽承志是這家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　　
　⒊依據我國主管機關即金管會106年9月1日之函覆，貫華公司及其所屬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都未曾向金管會申報募集發行有價證券（107偵15678卷二第445 -447頁）。所以美商Guanhua公司，未經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之同意，不得以美商Guanhua公司名義募資入股。　　
　㈣附表一（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方式）是104-105年間招募；附表二（澳門、菲律賓賭場及其他投資）是102-106年間招募投資。被告張芯慈登記負責人期間（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也在附表二發生期間內，故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簽訂之投資契約書上都是被告張芯慈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所簽訂（如與Ａ０１103年1月8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與Ａ３９103年5月5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08、214頁）。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㈤被告張芯慈即使從103年12月22日起卸任登記負責人，但是被告張芯慈長期以來信用卡款都是以貫華公司款項支付，資金來源多是「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等公司帳戶。張芯慈的信用卡消費明細中有很多醫美診所的消費記錄，也都是用貫華公司的公款輾轉支付（如附表六）。本案中張芯慈會記錄公司的收支開銷，竟將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投資收入（公款），與陽承志、張芯慈的生活花費（私帳）混在一起紀錄，故全部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附表一、二投資，被告張芯慈都應該負責。
　㈥在貫華公司經營晚期，公司剩餘資金流向張芯慈、Ａ４４帳戶。如：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頁），於106年7月28日從合庫Ａ４４帳戶領出現金11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共犯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活動全部由張芯慈管理，仍有幾筆紅利支付給投資人（如106年8月25日、106年9月13日匯款給附表二投資人Ａ１２）。
　㈦陽承志潛逃出國，由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後，公司剩餘資金遭被告張芯慈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房屋。故張芯慈對於貫華公司全部的吸金行為均應負責（如附表七）。　　　　　　
四、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吸金規模）之計算：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在類型上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屬於特別行政刑法，其後段將「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無非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1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本條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始符立法本旨。至於同法第13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修正前為「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財物之沒收，所以規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有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得為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必須是別無他人對於該物得以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始足語焉。細繹兩者「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犯罪所得」之規定，概念個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符立法本旨。則本案貫華公司雖於期間有依約給付紅利予Ａ１７，於其計算被告張芯慈之犯罪所得，仍應予以計入，自無礙其本罪之成立。
　㈡本院已經於審理中將卷證資料重新整理，並將計算初稿的附表一、二，寄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自行核對。其中經辯護人提出爭議之部分：
　⒈附表一中4⑶105年6月30日投資當日，被害人Ａ１７並沒有再次匯款，而是從附表2中Ａ１７之104年7月2日投資250萬元港幣到期，換約於105年6月30日轉到此美國上市股票案，而將投資金額續約是一種處分行為，應以處分當日之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當時之投資價值，故經本院依照105年6月30日當日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為新臺幣1026萬6250元，並非辯護人主張104年7月1日第一次投資當日匯率計算之984萬元。　　　
　⒉附表二2⑶Ａ１７104年10月1日續約之300萬元港幣，本院依照續約當日匯率計算為1251萬9000元新臺幣。而此筆投資在投資契約當事人之間，300萬元港幣究竟應計算兌換為多少新臺幣，則有前後不同的記載。扣案「合約明細表-Ａ１７」電子檔中，記載「合約起算日104/10/01、合約結束日105/03/31、金額＄11,700,000、紅利6％」（扣案證物卷五第323頁）。但是105年3月24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擔保本票上卻寫1286萬1000元（票據號碼TH0000000、到期日105年9月30日，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二第296頁）。本院認為最公允的算法，就是以續約當日之匯率計算其價值，理由同上。辯護人主張應該從數額最低之＄11,700,000計算云云，應無可採。　　
　⒊辯護人廖威智律師爭執附表一、二中有投資人本金到期後並未領回本金，而是再續約，因為續約是同一筆資金，不應重複計算入吸金規模內云云（答辯狀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3頁）。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旨在處罰違法吸金規模較高、危害金融秩序影響較大之情形，因此「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自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收受款項、吸收資金或收受存款業務，所收取之全部款項金額或財產上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是被害人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於計算共同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時，均應計入。若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先領回本金，再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既與舊投資人領回本金後，另有新投資人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之情形無異，則該舊投資期滿後重新投資之本金及同額之新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以呈現吸金真正規模。縱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為簡化金錢交付、收受之程序，未現實取回舊投資本金，即以該本金為新投資，於法律上仍屬不同之投資。且其情形與舊投資期間屆至，先取回本金，再交付該本金為新投資者無異，該新舊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並非重複列計」（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4 號刑事判決意旨）已經是實務固定見解，辯護人所說續約不能重複計算云云，不足採信。　　　　
　⒋被告張芯慈之辯護人主張已經歸還數百萬元港幣之利息，匯到Ａ１７指定之香港匯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內，並於前審聲請函詢香港匯豐銀行，該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為何人所有，及該帳戶自103年7月17日至105年8月17日期間之交易紀錄，欲證明該帳戶應為「Ａ１７」所有，及於上開期間，貫華公司有匯紅利給Ａ１７之事實（本院前審卷一第388、389頁）。然Ａ１７否認有上述獲取利息之事實，並否認「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其所使用之帳戶。經本院前審函請臺灣匯豐銀行請其協助函詢香港匯豐公司，查詢「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何人使用之帳戶，據覆：因上開帳戶並非開立於臺灣地區，相關帳戶資料依法非本行於臺灣地區之各分行所能提供，有匯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9月6日（110）台匯銀（總）字第36923號函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一第425頁），另投資人蔡緁繻使用的是「HSBC香港匯豐銀行、Ａ１７000-000000-000帳戶」，有匯款記錄可證（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105頁）。故而無法證明該「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為何人所有，被告張芯慈縱然有將資金轉入上述「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也不能證明是歸還給投資人Ａ１７。
　⒌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請求調閱被告張芯慈被全國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之卷宗，待證事實是「被告張芯慈已經因強制執行而歸還附表一、二投資人之金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365頁）。然本院卷內已有部分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如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審中提供110年11月18日以前的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可參（本院前審卷一第549頁以下），其中以109年6月23日終結之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案件，將113萬2178元發給債權人Ａ１７（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應該是最後有執行結果之案件。且因為被告張芯慈被強制執行過幾次，也進行查封動產拍賣過，所以被告張芯慈目前名下已經沒有多餘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近年來債權人去法院申請新的強制執行案件，也只是要更換債權憑證而已。如債權人黃定毅（即Ａ１７之夫）近年聲請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6539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案件，只是換發債權憑證就結案（見本院更一審卷第493-502頁）。如果真的有對被告張芯慈查封、拍賣、分配之程序，一定會有分配表寄一份給被告張芯慈，好讓張芯慈在法定期間內可以表示異議或提出分配表異議之訴。故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則被告張芯慈應該自己提出分配表來證明自己已經清償多少錢，而不是要求本院將被告全國強制執行案件調卷宗一遍。然被告的清償行為是對被告有利的事實，而且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被告要自己證明自己還了多少錢，並不該由法院證明「被告張芯慈還了多少錢」，故辯護人請求調閱張芯慈在全國各地被強制執行卷宗，已無調卷必要。
　㈢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五、投資人證詞部分，分述如下：
　㈠附表一投資人Ａ０７、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２６、Ａ２１、Ａ３６、Ａ３７部分:
　1.證人Ａ０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先生Ａ０４帶我去參加貫華公司尾牙，當時我知道陽承志是貫華科技老闆，張芯慈是老闆娘，陽承志在尾牙上有介紹貫華科技規劃可能會去美國上市，後來Ａ０４回來跟我說，陽承志私下跟Ａ０４說可以讓Ａ０４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的股票，我跟Ａ０４討論一下說要去認股，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我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陽承志跟我解釋認股協議書內容時，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陽承志簽約完跟我講要匯款到張芯慈合庫帳戶，如果我知道特別股不會在美國NASDAQ上市應該就不敢購買，且當時購買原因還有陽承志保證買回等語（參106他字第7985卷二第263至264頁）。②證人Ａ０７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妳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有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就是只有飲料跟茶點，她並沒有講什麼，她就是有…。（廖威智律師問:就是拿飲料出來而已？）就是真的有拿飲料跟點心招待我們。（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當天在現場有跟妳說明這個特別股的投資內容嗎？）沒有，應該都是陽承志在說的。（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跟檢察官表示說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我那時候是這樣想。（廖威智律師問:妳在筆錄提到說她應該有聽到你們的投資內容，這是妳自己的猜測？）這是我自己想的，因為我想說她走來走去，又是老闆娘，那是我自己想的。..我只知道她那時候就是會訂飲料、點心，她在那裡走來走去可能就是遞個什麼，有時候她可能就是在辦她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在那個空間裡面會有移動，有時候是在隔壁，就是會移動。...，她就是會在那邊，有時候出現一下，有時候這樣，就是移動來、移動去。」（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7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７所述，其投資貫華公司特別股部分，先是由其先生Ａ０４轉述陽承志答應讓他們可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股票，之後夫妻2人經討論後再至貫華公司辦公室準備簽約，而簽約當日有關投資內容均係陽承志向其夫妻2人說明，而被告張芯慈當時雖無積極招攬Ａ０７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進進出出送飲料、點心，應該有見聞陽承志說明之內容，而投資款亦係匯至被告張芯慈之合作金庫帳戶。且被告張芯慈掌貫華公司財務，當時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吸金情事，仍為上開行為，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與陽承志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到美國股票上市案），104年11月、12月初張芯慈先跟Ａ２７講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每股兩塊美金賣我，我買2萬股，張芯慈說兩年後可以以兩倍現金給我或換取同價之股票，由我自己選擇，後來我就匯81萬8800元，相當於當時匯率的4萬元美金，這個是Ａ２７跟張芯慈用LINE確認的金額，後來有簽約，是在市民廣場旁的春水堂大樓6樓簽訂「特別股認股協議書」合約，當時是我跟張芯慈簽約的，Ａ２７在旁邊，當時張芯慈有跟我大概講他們要在美國上市，就是合約說的內容，張芯慈說他們會去炒股價，會炒很高，如果股價沒有炒很高，會返還本金的兩倍給我，這些合約上都有載明。我並沒有實際購買貫華公司遊戲軟體，我們就是投資，貫華公司固定給我們紅利。（問：此部分投資是不用管貫華公司經營之盈虧，都能獲得固定報酬紅利？）是，因為他們並無說明虧損我們要負責。LINE對話內容都是Ａ２７與張芯慈，Sindy就是張芯慈。4萬美金包括50萬元合約轉過去等語（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張芯慈只有介紹特別股。」「一開始我老公有先跟我講，之後就去公司找張芯慈簽約，她也是有再跟我們解釋一下。」「原本好像是說要買1萬股而已，後來就是變2萬股吧，我不太記得那個合約她後來有沒有換，反正就是接洽的人是她」「她就是拿合約過來，然後又把合約內容講了一遍，然後說是什麼納斯達克那些的，然後就跟我簽約蓋章。」（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以下）。
　⒊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特別股的協議書你是如何跟Ａ０２介紹？）我知道貫華公司他們生意好像做得還不錯，他們想要以集資方式在那斯達克先上櫃再上市，所以我跟Ａ０２說如果有點閒錢不然就放一點在這裡面。（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當時是因為我離開陳衛華醫師的公司，我想做場地出租的業務，貫華本身好像有一些場地可以這樣做，所以我後來跟張芯慈在春水堂那邊聊天，要跟她談這部分的合作，我們才聊到特別股的部分，所以後來特別股的部分我都是針對張芯慈。我之前投資的80萬元因為提前解約本金有拿回來，所以沒有提告，特別股的錢裡面有我的80萬元，有再加上Ａ０２的錢，我們二人的錢加起來，用Ａ０２的名義去簽約。」「（受命法官問：【提示中檢106年度他字7985號卷二第149頁反面LINE對話，並告以要旨】這是否是與貫華公司人員對話？Sindy是何人？）是。被告張芯慈。（受命法官問：這個對話內容是你跟張芯慈在講特別股的事情？）對。特別股簽約是在貫華公司簽的，市民廣場旁邊那棟大樓的6樓。（受命法官問：當天簽約時有誰在場？）我們夫妻跟張芯慈。（受命法官問：特別股的內容是簽約之前就跟你們提過，還是當天才講的？）之前就提過，張芯慈在我跟她要接洽場地業務時就有聊到這塊，我覺得可以做，所以有跟她詢問LINE的這些內容，後來我才決定投資」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
　⒋證人Ａ０８（RAY）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你有無參加張芯慈、陽承志、Ａ４４招攬之投資項目？）有，是張芯慈先跟Ａ２７招攬美國貫華公司的投資案，我跟Ａ２７交情很好，他跟我分享，後來我跟張芯慈約在他們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時間在104年12月29日，因為我是25日生日，所以我記得很清楚，且當天就簽約，合約也是寫29日，碰面時是張芯慈跟我說明這個特別股認股協議書的內容，也有敘述如果這間美國貫華公司上市後沒有達到預期股價，願意用一倍的價格返還投資款，預期股價是10塊到20塊，當時我買1萬股，每股2塊美金，這些都是張芯慈跟我說明。我於104年12月28日匯款65萬9640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內，我是先匯款隔天才去簽約，因為Ａ２７夫妻比我先匯款1百多萬，也簽約完，我才知道流程這樣。我跟張芯慈簽約前就接觸了，但在簽約時才討論投資部分」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244至246頁）；②復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至今已經5年了，我補充幾點，Ａ０２跟Ａ２７去簽約的時候我也在場，當時我們先匯款才去簽約，被告張芯慈有跟我們做特別股的說明，在去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在現場被告張芯慈又再完整跟我們做說明，的確有提到保本、保息的部分」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79頁）。③證人Ａ０８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是否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行的特別股？）是。（你之前跟檢察官說後來你跟張芯慈約在他們的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我想跟你確認：你是自己和張芯慈約的，還是請Ａ２７幫忙約的時間？）當天Ａ２７也要前往，所以就跟著他一起前往，沒有特別再約。（你到現場之後，現場實際上拿合約給你的人是誰？）張芯慈小姐。（陽承志有無在現場？）沒有。（現場只有張芯慈拿合約給你？）對。」（你在貫華公司現場看到簽約的女性是張芯慈嗎？）是。」（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4頁），且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佐證。
　⒌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張芯慈另外有跟我說可以投資貫華公司的特別股，她是說臺灣貫華公司要到美國上市，我總共就是簽4次特別股投資協議書，簽約時張芯慈及陽承志都有在場，他們有拿厚厚的一疊英文資料給我，說那是他們公司在美國上市的資料，都是英文，我跟我先生都看不懂，都是張芯慈口述給我們知道，可以按月分紅投資款的6%」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的美國上市，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張芯慈跟我說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股票現在投資的話，未來會翻到40倍，現在是最好的投資進場機會，她只找幾個好朋友投資而已。從頭到尾都是張芯慈找我去，去到他們公司之後陽承志才會出現，要招攬的話，就是他們二人一起。查通聯查得到是我跟張芯慈的電話簡訊，這是LINE的，我匯的任何一筆款項，都會跟張芯慈說我錢匯了，張芯慈付了紅利，也都是會傳訊息跟我說她匯給我，而且我匯的錢都是匯到張芯慈指定的戶頭。Ａ４０沒有跟我招攬，Ａ４０是介紹張芯慈跟陽承志給我們認識。」「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展特別股的投資，這些特別股的款項，我也是有把錢匯到張芯慈指定的帳戶」（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其中有105年3月25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本票（票據號碼TH0000000、面額661萬元），而105年間張芯慈已經卸任登記負責人，但仍然與陽承志共同簽發本票擔保，足見被告張芯慈在卸任臺灣之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進行本案募資吸金活動。
　⒍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一。　　　
　㈡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４、Ａ０７、Ａ１７、Ａ３８、Ａ０５、Ａ１２、Ａ０２、Ａ０６、Ａ０１、Ａ１９、Ａ０３、Ａ２２、Ａ１４、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１１:
　⒈①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19日偵查中具結證稱：「（問：張芯慈及Ａ４４有無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或美國特別股投資的事？）都沒有，我都是針對陽承志，都是陽承志對我說明的」等語（參他字7985卷二第76至77頁），而證稱被告張芯慈未直接對其介紹投資之事。惟②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26日偵查中亦證稱：「陽承志跟我有換過二次約，有一次陽承志在，一次陽承志不在，張芯慈拿給我那次陽承志在場，過程是我到貫華公司，當時契約到期我去換新的契約跟本票回來，當時陽承志在場，他沒有特別說什麼，我拿舊的約跟本票過去，張芯慈拿新的契約跟本票給我，我在新契約跟本票蓋章，我拿走新的契約跟本票，舊的契約跟本票就由張芯慈收走，我在用印時陽承志就說他有事要先走，我完成換約之後我也就離開。第二次陽承志不在，我是跟他的一位男性員工換約的，我簽完名及蓋章完我就離開了。我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項目及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新契約跟我換約」等語（參他字第7985卷二第139至140頁）。③證人Ａ０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你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你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的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的項目跟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的新契約跟我換約。這個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是不是從來沒有跟你介紹過任何投資項目？）她沒有，她只是跟我換約。（廖威智律師問：她只有拿契約給你而已？）對。只是轉交而已。（檢察官問：你之前檢察官問你說換約時，張芯慈有無跟你說什麼？你說沒有，她就跟我說新的契約哪邊要蓋章，叫我蓋章。正確嗎？）對。她沒有跟我講內容，她只是跟我說這裡要蓋章。（檢察官問：她有把契約打開給你看，然後跟你指明說要在契約的哪些地方用印？）對。」（檢察官問：張芯慈跟你換協議書的時候，協議書的內容都已經打好了嗎？）打好了。（檢察官問：不用當場寫內容，當場都已經是打好的內容？）對。（檢察官問：其實你在當場簽，不是只有簽新的協議書而已，你還有更換本票？）對。（檢察官問：更換本票的部分也是張芯慈拿給你的？）就一起拿給我。」（本院更一審卷四第40頁以下）。④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４與貫華公司103年12月17日、103年3月1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印「張芯慈」且有「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194、202頁）。Ａ０４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４的投資案免責。又依證人Ａ０４所述，其投資澳門賭場之投資案中，其中有一次換約及交付本票係由被告張芯慈為之，足見被告張芯慈當時知悉Ａ０４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曾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附表二中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４利息時，105年3月7日以後就極高比例是用「張芯慈」名字臨櫃匯入利息，或者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帳戶轉給Ａ０４帳戶。被告張芯慈負責與投資人更換契約客戶、更換本票，又匯款給投資人，故被告張芯慈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經Ａ４０介紹才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說張芯慈及陽承志很會投資賺錢，Ａ４０就安排一個飯局吃飯，當時有Ａ４０、我跟我先生、張芯慈、陽承志，當時我們只有認識吃飯，後來張芯慈打電話給我，張芯慈跟我聊到他們很會賺錢，她老公投資眼光很好，張芯慈後來常常約我跟她出去吃飯，去上插花課增進感情，後來就叫我們夫妻可以投資她們，最開始張芯慈跟我提到可以投資澳門賭場，說每個月可以獲利好幾億的港幣，要我們投資250萬港幣，每個月可以拿到250萬港幣的3%，後來我們有簽約，我用我名下香港匯豐銀行帳戶匯款到一個梁先生澳門中國銀行帳戶，張芯慈說梁先生是他的股東，所以要我匯款到她指定的帳戶，分紅會匯款到我香港匯豐帳戶或是我臺灣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時分紅臺幣，有時分紅港幣，張芯慈說剛好有臺幣就給臺幣，有港幣就給港幣。澳門之後我又有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張芯慈說菲律賓賭場也是他們在經營的，後來我投資張芯慈所說的菲律賓巴比倫賭場，這個投資方案也是採每個月分紅的方式，比澳門賭場利潤更好，每個月可以分百分之3點多，我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應該有1千多萬港幣。張芯慈也有帶我去誠品春水堂樓上及THEOne樓上的臺灣貫華科技公司看公司狀況，告訴我公司營運狀況很好，員工有上百人，讓我有信心，可以繼續加碼。投資賭場到期後，張芯慈會說服我投資別的，並且先簽好約，等到期後，張芯慈會先將投資款匯給我，再叫我匯到新簽好約的合約所指定的帳戶，開始新的合約。請張芯慈簽本票是要證明她所提的投資方案是沒有問題的，每個合約都會附張芯慈所開立的一張本票」（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介紹他們給我們認識的。Ａ４０約我們跟張芯慈、陽承志在誠品的一個泰式餐廳吃飯認識的。Ａ４０說這二人是他老闆，飯後張芯慈就跟我要了手機號碼，後面就跟我聯繫後續的投資相關事情。張芯慈找我投資時，張芯慈有特別提到她是老闆，而且張芯慈是公司的負責人，我這裡有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從頭到尾張芯慈跟我接洽張芯慈就說她是負責人，而且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也可以佐證張芯慈就是負責人。我是在103年5月開始投資，那時一開始投資的是澳門賭場，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是張芯慈找我的，一起去他們的公司，接洽事宜都是張芯慈及陽承志他們二人一起的。」「（檢察官問：有關妳早先投資的澳門賭場及菲律賓賭場的部分，妳是把錢匯到澳門那邊的帳戶，那些帳戶妳是如何知道的？）張芯慈給我的，張芯慈寫在合約書上面，我照合約書上面匯的。（檢察官問：協議書、本票是如何拿到的？）張芯慈約我去他們公司，陽承志也在旁邊，張芯慈開給我保證的，陽承志擔保。他們二人都在場。」等語（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二之書證、本票、金流證據等可證。
　⒊證人Ａ０５①於107年3月28日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認識陽承志、張芯慈，陽承志是貫華公司負責人，張芯慈是陽承志的太太，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方面，因為我投資及陽承志向我的借款，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陽承志有跟我招攬投資澳門賭場，我們有實際去澳門參觀過，發現有這個投資的方式，覺得可行，我就投資，投資內容是我匯給陽承志，每個月可以獲得3%利息，投資後有每月個定獲得3%的紅利，無論所投資的賭場盈虧均可獲得3%的利息，自103年10月至104年11月間，紅利都是匯到我合庫北寧分行帳戶。我與陽承志沒有簽約，都是口頭及有匯款紀錄」「（問：陽承志在跟你說明澳門賭場部分，張芯慈是否在場？）沒有，我跟張芯慈很少接觸。（問：為何你100萬是匯款給張芯慈，而非陽承志或貫華公司？）是陽承志指定這個帳戶叫我匯款進去的、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及張芯慈的，他們是夫妻關係、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190至192頁反面）。②證人Ａ０５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在102年到104年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對。（你當時的工作內容為何？）招攬遊戲開發客戶。（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投資的人是不是陽承志？）是。（張芯慈是不是沒有跟你介紹過澳門賭場投資？）沒有。（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你不清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的工作職責，但就你了解，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因為你投資款及陽承志跟你的借款，你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定有無收到錢。你在筆錄提及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這部分是你個人的猜測，還是你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我沒有求證，但是因為當時她是陽承志的女朋友，他們在同一家公司，所以以這個方面去推測、推想，就是擔任財務是由自己的親人主導這樣。（所以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其實是你自己的推測？）對。」「（如果你們沒有簽書面合約，怎麼會有合約明細的內容？）這個就要問他怎麼紀錄的，你要問陽承志。（這份合約明細表是不是你自己製作的？）不是。（是張芯慈製作給你的嗎？）是不是張芯慈做的我不知道。（不然誰給你的？）張芯慈給我的。」「（你太太用Ａ３８的名字投資100萬港幣到他們公司，然後他必須給你月投報2.2%，上面記載招攬人是Rico陽承志，但是負責每個月發佣其實是發利息的人是張芯慈，這是他們公司內帳的記載，你看一下，有無意見？）沒有意見。（所以每個月確實有拿到利息是不是？）有。（都是台幣計價的？）對。（你剛才說張芯慈在他們公司負責會計，就是這個意思囉？張芯慈會每個月去匯這個？）因為畢竟錢是從張芯慈的這邊轉出的，所以就這樣子推測。」（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60頁）。③因為證人Ａ０５曾經是貫華公司的業務經理，雙方認識很久，所以Ａ０５投資澳門賭場案件時，並不是每一次投入本金時都有簽訂投資契約書，但是張芯慈會整理Ａ０５的投資明細表交付給Ａ０５。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張芯慈將利息匯給Ａ０５的（如：105年3月30日、105年4月25日都是由「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各匯款9萬6000元入「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而且104年8月10日是由Ａ０５將100萬元本金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可知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５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明確知悉Ａ０５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102-103年間擔任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⒋證人Ａ０６①於107年4月12日偵查中證稱：「（問：你先前說有投資澳門賭場，此部分與張芯慈有無接觸？）都是陽承志跟我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當天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公司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我太太名字投資，所以陽承志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為先前都講好，我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我就請我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那天滿尷尬，我太太沒有去過，且細節都談妥，也不知要聊什麼，過程沒有很久。之後有跟陽承志接觸，都是在扶輪社場合，不會一直聊這個細節，我在扶輪社聚會的場合聽到張芯慈是負責財務、會計。因為投資澳門賭場陽承志有特別說簽約內容是要寫成是軟體出租跟買賣，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的到，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我們沒有跟張芯慈有因為投資問題接觸」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241至242頁）。②證人Ａ０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你之前曾跟檢察官表示，陽承志是你扶輪社的社友，你知道張芯慈是陽承志太太，Ａ４４你不認識。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陽承志是否有跟你介紹過賭場投資？）有。（賭場投資的相關內容你後續若有問提，是否都是跟陽承志確認？）對。（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都是陽承志跟你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科技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你太太吳佩芸的名字投資，所以陽承志也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為先前都講好，你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你就說請你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你太太知道是澳門賭場這些投資？）對。（簽約當天，張芯慈雖然在場，但現場張芯慈是否沒有跟你們聊到投資內容？）沒有聊投資內容。（你先前跟檢察官表示，所以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你印象中張芯慈沒有特別講什麼，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你們沒有跟張芯慈因為投資有接觸。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筆錄中你提到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這是你個人的推測，還是你事後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沒有求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0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６所述，其參與陽承志所招攬澳門賭場投資案，被告張芯慈於簽約時在場見聞，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６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並知悉Ａ０６有上開投資內容，且附表二中也有106年1月17日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利息6萬元給投資人Ａ０６。被告張芯慈先前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⒌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張芯慈沒有跟你介紹過賭場項目？）就只有認識而已，對，她沒有介紹過這塊。」「（陽承志跟你介紹賭場項目時，張芯慈也不在場？）對，簽這個約的時候不在場。」（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所以證人Ａ０３投資附表二澳門賭場案件，是因為先認識Ａ４４，再經介紹認識陽承志，經飯局認識陽承志夫妻，知道陽承志夫妻經營的是賭博機台事業，才想要投資。雖然張芯慈雖然沒有親自向Ａ０３招攬澳門投資案，在簽約時也不在場，但是Ａ０３是張芯慈弟弟Ａ４４帶來認識的投資人，張芯慈也非全然不相關，尤其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國後，依然有人指揮貫華公司內部人員將利息於106年8月25日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３。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⒍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檢察官問：104年3月18日有無在這時間匯款80萬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帳號？）有。這是之前Ａ４０（任職）的公司，Ａ４０（任職）的公司是指貫華公司，那時候我本來就已經有認識他們，是我主動提出我要投資，我本來就知道這個東西。..我主動跟RICO陽承志這邊說我想要投資，那筆錢Ａ４０退給我，我就把錢轉到貫華公司，因為他們兩個公司還是有分開的。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審判長問：你的意思是說，貫華公司的意思是這個投資是保本的，你們就負責領息？）對。（審判長問：你跟Ａ０２的理解是投資貫華公司會保本、保息？）對。」（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且有附表二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辯護人雖辯稱此筆80萬元投資並非被告張芯慈所招攬，被告張芯慈應不必負責云云。然即便該次80萬元投資契約書上或擔保本票上，沒有被告張芯慈的簽名，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⒎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跟你接洽的人是誰？）我老公。（你老公拿回來給你簽？）對。（那你老公拿去給誰？）應該是Ａ４４吧，我記得他之前的證詞好像是這樣講，好像是Ａ４４代班這樣。（所以Ａ４４只是幫你們轉約，轉來轉去這樣而已？）可能吧，應該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沒有，那個流程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我只是簽約、匯款。（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證人Ａ０２就參與附表二澳門賭場投資案部分，是經過其先生Ａ２７間接接觸陽承志、張芯慈。證人Ａ０２證稱「不是張芯慈親自向其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張芯慈有親自解釋美國特別股投資案」，歷次陳述均一致。雖然被告張芯慈並未親自向Ａ０２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⒏①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幾份契約的簽約過程，你都是跟陽承志談的？）因為時間久遠，所以很多細節已經記不大清，不過整個大體狀況都是陽承志在跟我說明。（你投資的款項是如何付的？）基本上是陽承志告訴我要打到哪個銀行帳號。」「我的投資案，投資的比例可能可以高一點吧，我補充一個，我印象中，因為它一次要400萬元的門檻，有些人等於是用湊的，好像就是…，過程應該是這個，所以才會去一個100萬、100萬這樣慢慢去把它湊起來。」「（新北市調查處調詢筆錄，問你說張芯慈在前述投資案負責招募美股業務為何？陽承志跟張芯慈如何分工？你當時回答說我不清楚張芯慈負責的業務，只見過張芯慈一次，張芯慈有在場嗎？）沒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14頁以下）。②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１與貫華公司103年1月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蓋「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08頁）。Ａ０１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１的投資案免責。③雖然被告張芯慈沒有親自向投資人Ａ０１招募、說明投資方案，但是Ａ０１多次將投資款匯入張芯慈的帳戶中（如：103年2月27日Ａ０１將32,160元、104年4月14日Ａ０１將100萬元、104年5月22日Ａ０１將400,000元、104年7月22日Ａ０１將180,000元，共四次都是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足證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⒐其餘102-103年間的投資活動，被告張芯慈是登記負責人，本來就不能卸責，且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二。　　　　　
六、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辯稱被告張芯慈並未與共犯陽承志共同招攬附表一、二所示投資人之犯行。然查：
　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見）；又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張芯慈雖僅親自招攬Ａ２７、Ａ０２、Ａ０８及Ａ１７參與附表一之投資方案，及親自參與招攬Ａ０４、Ａ１７、Ａ０５、Ａ０６附表二之投資行為，但除此之外的投資活動並非完全沒有參與。被告張芯慈於偵查中亦自承：我知道陽承志經營貫華公司去美國買一個上市的公司，要借殼上市，要在美國哪個市場上市、有無預計在其他市場上市，我不知道，聽陽承志是專門畫3D動畫的公司等語（偵9633卷第37頁），亦供承其知悉共同被告陽承志欲以貫華公司在美國借殼上市一事。　　
　㈢被告張芯慈確在貫華公司負責行政、財務等事項：
　⒈在扣案物隨身碟中，有貫華公司的人事費用資料，上面記載：「行政部-財務長張芯慈、2011/5/1到職」（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以下），以及貫華公司的員工聯絡資料表中，記載「行政部-會計、庶務-張芯慈」並有張芯慈親自簽名確認（扣案證物卷一第61頁）。扣案證物中有張芯慈製作之「103年度預支明細.xlsx」表，裡面有預估每個月要支付小孩的家教費用、信用卡、房租、以及每個月要支付給投資人的澳門投資案紅利（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259頁以下），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上面有一筆「支出103年3月13日Ａ０５澳門紅利：836000NT」備註「問RICO」，既然是要去問RICO陽承志，更可證明這份預估表是被告張芯慈製作的。張芯慈也進行個人帳戶收支管理，張芯慈在一個「SINDY國泰世華2016年2月收支明細表」文件中記載「105年2月4日現金存入2,000,000、105年2月5日收入SINDY薪資50,000、105年2月16日支出國泰信用卡17,285元、105年2月19日紅利支出-匯出何大哥紅利14,500」（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275頁），又是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對照附表二中確實有「105年2月19日以張芯慈名義將14500元，匯入Ａ０４合作金庫黎明分行0000000000000帳戶」之事實，所以被告張芯慈確實負責親自匯款給某些投資人，亦可確定。無論被告張芯慈在擔任登記負責人前、後，被告張芯慈持續有支領月薪（詳後述沒收張芯慈薪水部分之論述）。且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⒉證人Ａ０５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於102年至104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可證張芯慈負責管理財務。
　⒊證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認識張芯慈或陽承志？）都認識，主要是認識陽承志，參加朋友飯局在臺中認識，知道他是經營貫華科技，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參106他7985號卷一第225頁）等語。
　⒋至於證人Ａ１４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服務期間是103年到104年6月，擔任行政類工作，還有幫忙轉薪資以及一些流水帳，記帳都是一些零用金及小金額的，不是公司的大帳，我不會做。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支出帳那種的我不會，這些工作只有我一個人做，我直接對陽承志。我沒有經手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這部分的工作應該都是陽承志自己在處理，我不清楚張芯慈是在做什麼的，張芯慈偶而才進來公司，我也不清楚張芯慈擔任什麼職務。關於貫華公司資金的調度或進出、週轉等等的財務事項，有權決定這個事情是陽承志，貫華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或網路銀行的帳戶、密碼，是陽承志在保管。貫華公司有無財務長這樣的職務名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就是對陽承志而已。張芯慈在公司有支薪，張芯慈在貫華公司沒有處理有關會計帳或財務方面的事情，應該是陽承志，因為對上面我只對陽承志一個人而已。我在貫華公司接觸的帳，只有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的帳，沒有接觸到張芯慈的帳戶。我沒有接觸到的帳戶，我不知道張芯慈有無權限決定這些帳戶的支出或收款。（問：妳剛才有明確講到張芯慈沒有權限處理公司的帳務，妳的理由為何，妳不是說妳都不知道？）他們的印章，如果叫我去領錢的話，我都是跟陽承志拿，我沒有對張芯慈拿，我都是對陽承志，所以印章在陽承志那邊，應該是張芯慈自己會用，我不知道，我想的是這樣。帳戶交給陽承志以後，陽承志如何使用，我不知道。在我工作期間以外，張芯慈有無接觸到帳戶、有無決定的權限，我不清楚。（問：這是針對妳剛剛講的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的部分，剛剛講的其他帳戶的帳，妳是否清楚被告張芯慈有無權限使用？）那些帳戶我都沒有碰過，也沒看過，所以我都不知道。(提示中檢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64-364頁證人Ａ１４於107年3月26日調查筆錄，告以要旨)問：妳之前在調查站有回答「張芯慈是名義負責人，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的各項事宜。」張芯慈是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何種的各項事宜？）例如買東西或是公司辦活動，買事務用品、買電腦或公司設備等等。我進公司任職會計跟出納，主要是陽承志教我製作會計表單，有時有些要公式，我會請教張芯慈。（問：妳在調查站供稱「如果陽承志不在國內，他會將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戶、密碼交給張芯慈保管。」妳之前為何這樣陳述？）都會有，陽承志會放在盒子。有時陽承志跟張芯慈一起出去的話，陽承志就會放在盒子裡面，有時會拿給張芯慈，有時會放在盒子裡面，因為張芯慈也不是都待在臺中或公司，張芯慈很少進來。我在調查局有製作筆錄，當時是有據實陳述。當陽承志沒有在國內，而張芯慈有到公司來時，我要拿這些銀行帳戶的資料就會找張芯慈，所以我才說陽承志不在國內這些資料會交給張芯慈保管等語（原審卷二第333至345頁）。證人Ａ１４任職期間是103年至104年6月，被告張芯慈102-103年間擔任登記負責人，故工作時間確實重疊，且證人Ａ１４證述被告張芯慈會保管公司全部之存摺印鑑提款卡網銀等。核對扣案張芯慈之隨身碟證物中，張芯慈有製作「2014客戶的存簿號碼.doc」「2014-Sindy的存款帳號.doc」兩個檔案，前者檔案內記載投資人的指定匯款帳戶，貫華公司要按月匯款利息給投資人；另後者檔案內有張芯慈、Ａ４４的各家銀行帳戶密碼、張芯慈的信用卡號繳款帳號等，也有貫華公司的國泰世華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23-329頁）。被告張芯慈管理這麼詳盡的公司資料，就證明張芯慈確實有管理公司財務調度。
　⒌證人Ａ２９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是105年一整年，大部分是做行政跟人事，還有部分的會計，會計部分是零用金跟薪資的計算。公司的營收、支出等等，這部分我沒有記。我的主管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在公司任職，平常時比較不會看到張芯慈，我沒有跟張芯慈接觸，我的部門只有我一位。貫華公司的資金調度或進出、週轉等財務方面的決定權，應該是陽承志在處理，張芯慈在任職期間一直固定都有一筆薪資。我不太記得貫華公司有多少帳戶，我們比較在用的是國泰世華。金融卡我沒有看過，公司的存簿及大小章陽承志都是放在一個密碼櫃裡面，像薪資，我會先建檔，國泰世華網銀我的帳號跟陽承志的授權是分開的，我建檔好之後，陽承志再按確認。有權利決定我作的帳的內容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指示我去領款或匯款。我沒有對應到貫華公司財務長，公司官網是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我剛才說貫華公司的匯款資料都是我建檔的，是薪資部分，其他也只有零用金而已。我沒作什麼帳，因為我沒有接觸到公司的收入跟大項的支出。我負責的部分只有薪資、零用金，還有人事。貫華公司的會計帳，不是我在處理的，我不知道是誰處理。貫華公司的客戶部分、業務部分，我不清楚。貫華公司招攬哪些客戶，或是下游有哪些客戶，這部分我沒有負責到等語（原審卷第345頁以下）。證人楊伊捷部分係105年間才進入貫華公司，應係接替Ａ１４之職務，其亦同Ａ１４僅係製作公司之薪資及零用金等小額帳目，對於公司營運之大筆帳目及客戶等，則未有接觸，且其亦不清楚貫華公司的會計帳是何人在處理，則其所證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張芯慈之認定。而其所證，貫華公司官網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此部分則與證人Ａ０３所證，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225頁）相符。
　⒍故雖被告張芯慈否認其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部分，然依上開薪資表中記載張芯慈為財務長身分，且確實按月支領薪水，又參照其餘證人陳述可知，被告張芯慈確有負責貫華公司之行政、財務無誤，被告張芯慈所辯顯非實在，自無可採。
　㈣綜合前述證人之證述內容，可知陽承志與被告張芯慈自102年間起，先有附表二之募資活動，先利用貫華公司本身從事博奕遊戲、軟體設計，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且陽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結識其他社員及其友人，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104年底再推出附表一之美國股票上市方案，陸續吸引附表一、二之投資人參與投資，並以保本、保息及獲利豐厚等話術，吸引投資人。又附表一、二之投資人中幾位也證述被告張芯慈確有直接對渠等為招攬投資，且提出與被告張芯慈SINDY之對話，亦係有關投資之內容，顯可相互佐證。故被告張芯慈對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均應負責，堪予認定。　　　　
七、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在扣案之APPLE手機之全部微信數位證據檢視報告中，陽承志曾向被告張芯慈表示：「對不起，一切是我的責任、確實不是你參與、你真正不是公司的人，這是我確認的」云云。然查，被告張芯慈上開手機經法務部調查局檢視後可知，共同被告陽承志、被告張芯慈2人於107年4月27日間，即以WeChat連繫，由被告張芯慈要求被告陽承志趕快完成自白書寄過來。另被告張芯慈於107年4月27日使用通訊軟體LINE，與代號「胡老師-乾爹」對話，由被告張芯慈傳送「自白書00000000.PDF」給對方事先交給法界人士看過，被告張芯慈並表示「我有請他補強調與我沒關係的部分」，對方則表示「不要寫與妳切割，寫很多事情你並不清楚，是他處理的」等內容，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檢視報告1份附卷可稽（107偵15678卷二第507至517頁），足認共同被告陽承志向被告張芯慈傳傳送之內容及所提出之自白書，係由被告張芯慈要求，且張芯慈會審閱及調整內容。陽承志已經潛逃出境，留下前妻面對爛攤子，難免要為前妻張芯慈洗白。廖威智律師於本院審理中提出一片案發後陽承志之錄音光碟（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47頁），欲主張陽承志已經說明被告張芯慈只是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犯罪云云。這片光碟也是陽承志事後迴護被告張芯慈之說詞，不需要勘驗，也沒有列為證據之必要。　　　　
八、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係以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其要件。其中「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與「收受存款」乃二不同概念。凡為收受存款所必要之行為，均屬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不以收受存款行為本身為限（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第2741號判決要旨參照）。而①所謂「非銀行」，凡非依銀行法第2條規定，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均屬之；②所謂「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金額之行為；而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為78年7月17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5條之1、第29條之1所明定。後者在性質上，應屬立法上之補充解釋，兩者只要符合其一，即足當之。考其立法旨趣，以當前社會所謂之地下投資公司，每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巧立各種名義，不一而足，大量違法吸收社會資金，以遂其收受存款之實，而經營其公司登記範圍以外之收受存款業務，危害社會投資大眾權益及經濟金融秩序，為期有效遏止，乃予以明確規範，用杜爭議。③所謂「業務」者，係指以繼續之意思，反覆實行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④所謂「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當不限於單純之收受存款，舉凡與其相同之返還本金、提領存款、支付利息等業務，均應包括在內。⑤至於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並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此項犯罪，固須對於特定人為之，始能成立。然與明知社會上有因急迫而舉債濟急，及因輕率或無經驗而從事舉債之情形，預定苛刻條件，一俟他人告貸，藉以博取重利者，雖非對於特定人乘機利用，不能謂非對於一般人具有犯罪之概括故意，則其犯有前項法條所載情事，即應論以刑法第344條重利之罪者有別。⑥另所稱「多數人」，係指具有特定對象之多數人，所稱「不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乃特定多數人之對稱，係指不具有特定對象，可得隨時增加者之謂。是銀行法第125條有關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規定之處罰，以對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為之，且所收受存款之時間及金額，依社會上之一般價值判斷，堪認係經營業務者，即始相當（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36號判決要旨參照）。至銀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並約定交付資金之人能取回本金，且約定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相當相符。此與重利罪係處罰放款之人，且為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不相同，亦與民間借貸係著重於借貸雙方之信任關係，本質上亦有差異。非謂應以民法對於最高利率之限制，或以刑法上重利之觀念，作為認定銀行法上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否則銀行法上開相關規範，勢必形同具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49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依中央銀行統計臺灣地區金融市場自100年起迄108年止，國內五大銀行即臺灣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臺灣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年利率均在約1％至2％以下等情，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依前揭證人所述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內容，其中按月支付利息者，每月可獲1%至6%（即年利率12至72%）之紅利，相較於當時上述銀行存款利率或民間借貸利率，顯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情形甚明。從而，被告張芯慈及共犯陽承志以事實欄所示投資方案，向附表一、二之人吸收資金，附表二均約定及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附表一中有一部分也是由高額利息報酬，違法經營「以收受存款論」之業務，具有相當期間，顯屬反覆實行相當時間，核與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相符，應論以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經營收受存款行為。又依附表一、二投資人至少已符合「多數人」之要件，且參照投資者之證述情節，顯見系爭投資方案係經由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招攬而來，且吸收之投資者各行各業均有，顯見所召募之對象並不特定，是系爭投資方案係向不特定多數人招募之事實，堪以認定。又按「經營」本身具有組織分工及反覆延續性，「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解釋上應包括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行為，舉凡對外招攬、代表簽約、開立單據、收取金錢等，倘行為人對其所從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已有所認識，並從事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業務行為，揆諸上揭共犯法理，亦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甚明。被告張芯慈曾任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兼財務管理，其本身與共同被告陽承志直接對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為招攬投資行為，可見其對共犯陽承志以投資貫華公司名義對外經營收取資金犯行涉入甚深，已難推諉不知；即使被告張芯慈對不親自招攬部分，也有出面代表或協助簽約、提供帳戶供被害人轉帳、確認款項入帳、製作投資明細、負責財務管理等，亦均為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部分行為，是未能以被告張芯慈並無直接招攬行為，即認其無違反銀行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本案被告張芯慈招攬及參與陽承志招攬如附表一、二投資人部分，與陽承志顯有犯意聯絡，並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九、綜上，被告張芯慈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芯慈違反銀行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至於起訴書雖認被告張芯慈非法吸金之金額為1億2523萬3000元，然經本院計算結果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貳、被告Ａ４４部分：
一、訊據Ａ４４承認有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幫助犯罪名，並陳稱：我沒有去招攬這些投資人，我有提供帳戶給陽承志使用，我承認有幫助，當時陽承志是我姊夫，我對他有信賴關係，他借我的帳戶使用，我沒有多加注意，此次我得到很大教訓，我過去沒有犯罪紀錄有正常的工作生活，我沒有參與招攬投資，希望法院給我改過自新，之後我會謹慎面對金錢還有法律相關的事情，避免發生類似的情形。希望給我從輕量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林三元律師為被告Ａ４４辯護稱:
　㈠被告Ａ４４對其因一時失慮，涉入本案並構成幫助犯銀行法之行為，已坦承不諱，並表示悔意。惟就其是否具備「實際招攬投資人、主導投資決策或說明投資內容」等正犯構成要件行為，則有爭執，此部份自須依法以積極證據予以證明。
　㈡本案就各投資人部分之證據綜合評價如下：
　1.Ａ０３部分：證人Ａ０３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一致證稱其投資決定係經同案被告陽承志介紹，並於自行評估投資標的後作成決定；其並明確表示：被告Ａ４４未曾對其為任何投資招攬、說明或服務行為。因此，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招攬業務人員，顯與證人證述不符，難認具證明力。
　2.Ａ１２部分：證人Ａ１２證稱，其於接觸被告前即已自行研究投資標的，並有投資意願；被告僅於閒談中簡要提及產業內容，未曾主動招攬，亦未對投資內容為具體說明。足認被告未實際介入其投資決策形成過程。
　3.Ａ０２部分：證人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證稱，其投資過程係經他人說明並完成簽約，全程未與被告Ａ４４接觸，亦未受其招攬。其並明確指出，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與實際情形不符。
　4.Ａ０１部分：證人Ａ０１證稱，其投資及簽約過程均係與陽
　　承志接洽，被告並未對其為投資招攬或契約內容說明。至公
　　司內部文件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證人亦表示不知情，顯屬
　　內部登載錯誤。
　㈢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Ａ４４曾對相關投資人為實際招攬、說明或主導投資決策之行為，自難認其具備銀行法正犯之構成要件。僅憑公司內部紀錄，即遽認被告為正犯，顯與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不符。爰此，懇請鈞院僅就被告所坦承且證據明確之幫助犯部分依法審酌，避免將證據不足之正犯責任強加於被告。
　㈣Ａ４４坦承幫助犯行，依幫助犯減刑，被告沒有前科紀錄給予緩刑的宣告，與Ａ４４有關的四個投資人，到庭作證的時候都明確證述Ａ４４沒有招攬，Ａ４４沒有犯罪所得，也沒有賠償被害人的問題，Ａ４４沒有結婚因為本件不敢與女朋友結婚，爭取到緩刑的機會才有可能談論婚嫁，Ａ４４也回到東勢務農從事正當工作，因為陽承志關係誤觸法網請給他自新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被告Ａ４４坦承有附表二內部分之幫助吸金罪犯行，且經查：　　
　㈠被告Ａ４４供承，確有提供「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予張芯慈、陽承志使用，且附表二中證人Ａ０５於103年10月10日投資澳門賭場250萬元、於103年10月15日投資澳門賭場480萬元之本金，均係依指示匯款至被告Ａ４４之合庫西屯分行帳戶，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利息是透過上述帳戶支付給投資者。足認被告Ａ４４所提供予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之上開帳戶，確有用於收取投資人之匯款使用。
　㈡貫華公司內部人員也會指示Ａ４４去臨櫃存款到投資人帳戶中，如附表二中104年10月23日由Ａ４４臨櫃存款15,000元現金（應為利息）入「Ａ０３、臺中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交易備註:Ａ４４。又如104年10月1日Ａ４４到國泰世華銀行臨櫃存款1,000,000元（應為本金到期）匯入「Ａ０２、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㈢又經下列證人到庭證述：
　⒈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我跟Ａ４４某部分工作上會接觸到，所以我知道他這邊有這些業務，我就主動請他幫我跟陽承志接洽。..（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64至278頁）。
　⒉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就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等語（參他7895卷二第161至164頁反面）。則依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亦可得知，Ａ２７該80萬元投資案中，被告Ａ４４有向Ａ２７提及此項投資，並有告知匯款帳號供其匯款，及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雙方見面、投資事務。而Ａ０２之50萬元投資案，亦依此模式，由被告Ａ４４協助投資。
　⒊證人Ａ１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辯護人問：誰拿投資契約給你？）被告Ａ４４。（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投資契約給你時，契約是裝在一個紙袋裡？）是。（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契約給你時，被告Ａ４４有無看到契約的內容？）當時沒有打開。（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在交付契約給你時，有無跟你說明契約內容？）沒有。（辯護人問：偵訊筆錄中的陳述，你供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不是被告Ａ４４找你？）是。（辯護人問：【請提示中檢107年偵字第9633號卷第435頁倒數第9行108年8月26日偵訊筆錄，並告以要旨】倒數第3個答，你回答『Ａ４４跟我講了很久我才投資，大概講了半年我才投資』，你於107年5月跟檢察官說是你主動問被告Ａ４４，可是你於108年8月又說是被告Ａ４４跟你介紹，講了很久，你才投資，但你今日在法庭又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你找被告Ａ４４之前就想投資貫華公司，前後陳述不一致，當時的事實經過是以何次陳述為主？）都是我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我會說被告Ａ４４跟我講了半年，只是在之前我們在講話中，在聚餐的時候，有什麼好的投資方向請被告Ａ４４幫我介紹，只是閒聊中有提到貫華公司而已」等語（原審卷二第438頁反面至第440頁）。故關於其投資本案，應係由被告Ａ４４介紹才知道有貫華公司投資機會，且被告Ａ４４亦確有拿契約書讓其簽約之事。
　⒋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跟Ａ４４是球友，我就是有去他們公司參觀，他們那時候在THE ONE那棟，當時有去那邊參觀過，我覺得不錯，那時候在飯局認識Rico即陽承志，那時候他有介紹，我就覺得有大概了解一下他們公司的業務以及了解這個人，我覺得就投資試試看」「 Ａ４４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後續你接洽的對象是陽承志嗎？）對，簽約就是跟他簽約，他要蓋章嘛。（所以你投資這個賭場的項目，是不是都只有陽承志在跟你介紹這個賭場的項目？）對。」「（ 在你投資的過程中，Ａ４４有無跟你接觸？比如轉送文件、資金等?）我印象中我是在他們公司簽約的，我不確定他當時有沒有在旁協助。（Ａ４４有無跟你招攬？）沒有招攬。」「（你在投資上述的這些投資案時，Ａ４４有無跟你做投資案的招攬、說明？）沒有，我都對他們老闆。（Ａ４４以球友的身份有沒有去做公司業務的這些招攬的事情？）沒有，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　　
四、綜上所述，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犯行，仍提供銀行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匯款使用或將款項由貫華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轉出或轉入，且告知Ａ１２、Ａ０３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被告陽承志、張芯慈與Ａ２７、Ａ０２、Ａ１２為上開投資事宜，有時幫忙傳遞投資契約文件，有時幫忙跑銀行匯款支付利息或到期退還之本金，則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被告張芯慈、陽承志為上開違反銀行法以外之犯行，自構成本罪之幫助犯。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101年1月4日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22條「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同法第179條「（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又按依財政部依照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之授權，核定之「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認定原則（財政部81年2月1日臺財證(二)第50778號函）。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罰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裁判要旨參照）。「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也是陽承志。「負責人」的定義參照我國公司法第8條之規定，包括登記之董事，以及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故而在臺灣募資的陽承志、張芯慈就「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部分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之外國公司行為負責人。而就「GuanHua Corporation」部分被告張芯慈即便沒有登記之董事或經理人資格，但因為與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仍有可罰性。起訴書雖未對被告張芯慈引用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張芯慈涉犯上述證券交易法罪名，俾便其防禦（見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01頁準備程序筆錄；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66頁審理筆錄）。而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款所謂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在我國境內從事上開行為，當屬執行業務所當然，於行為概念上，應認為集合犯包括的一罪。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於107年1月31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1021號令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與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規定相較，僅就第1項原「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部分，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其餘條項均未修正。由此次修正立法理由謂：「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與原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依立法說明之範圍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有所不同。查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又『因犯罪取得之報酬』本可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包含，併此敘明。」等語觀之，新、舊法條文內容雖有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避免與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混淆，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規定論處。
三、又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將101年1月4日修正之原條文分列為2項之「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規定整併為1項，修正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其實質規範內容並未變動，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四、次按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其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125 條規定論處；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 條之1 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又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又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而依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再依上訴人行為時之銀行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規定，其犯罪所得（現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者，處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 千5 百萬元以上5 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意旨在貫徹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之目的，及考量此種對外違法吸金業務之金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越大，故該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之可責性，在於「對外違法吸金且達一定規模」之行為態樣，是於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金後，該犯罪行為即屬既遂，不論犯罪行為人事後有無依約返還投資人所投資之本金，抑或用以支付業務人員佣金、公司管銷費用等，均無礙其先前已成立違法吸金之行為，是於計算犯罪所得，自無扣除之必要。換言之，此所稱「犯罪所得」，在解釋上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及變得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予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相當高額之利息。若計算犯罪所得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之情形，自與上揭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所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之餘地。況此類型之犯罪，行為人多以保證獲利、定期回收本息之方式為犯罪手段，藉以誘使他人投入資金、取信投資人，如不列入犯罪所得之計算，顯難明確判斷犯罪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模，與立法意旨及人民感情有悖，更無法達到抑制犯罪之目的，故原吸收資金之數額及嗣後利用該等資金獲利之數額俱屬犯罪所得，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865號判決要旨參照）。　
五、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張芯慈是先有附表二行為，在附表二犯罪進行中，再有附表一行為。被告張芯慈附表二行為時，有一段時間是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102年10月19日登至103年12月21日止），已經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3款「行為負責人」要件，即便在登記為負責人之前，或者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與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被告張芯慈又是「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也會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行為之負責人」要件。即便就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公司沒有被登記為負責人，但與陽承志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在實質上一罪的犯罪中，有輕重不同的犯罪情節，但是就法律上只能論以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應挑選其中較重情節的構成要件，當作實質上一罪之罪名，並於主文中將情節較重部分顯現出來，才能符合「充分評價原則」。就像刑法95年以前的連續犯時代，判決時必須從多次連續行為中，挑選情節最嚴重的一次當成罪名與主文，才能充分評價被告的惡性與情節。本案告張芯慈就集合犯之實質一罪中，有一段時間自己是行為負責人，有一段時間需與當時之行為負責人（陽承志）因共犯而被論罪。但就集合犯之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以犯罪情節較重（即自己身為行為負責人）論以一個罪名即可，不需要再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　　
　㈡被告張芯慈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3億1675萬1007元（即如附表一、二合計），故核被告張芯慈所為，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上述犯罪有時間空間之重疊，且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之行為，然依一般社會通念，該等行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應具集合犯之性質，而屬實質上一罪，故被告張芯慈所為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犯行，應僅論以想像競合犯一罪，從一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名論處。　　
　㈢起訴書雖然漏載本判決附表一投資人：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及漏載本判決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但上述缺漏部分與起訴書附表已記載之事實，有集合犯之實質一罪關係，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已於審理中將附表一、二寄送給被告、辯護人，告知有此事實擴張，俾便其防禦。　　
　㈣被告張芯慈與陽承志二人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六、被告Ａ４４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Ａ４４所為提供銀行帳戶及居中協助契約之簽訂及款項之交付，到銀行臨櫃並以自己名義匯款支付利息或歸還投資本金，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部分，僅幫助到附表二中「編號3Ａ０５/何倍玲、編號4Ａ１２、編號5Ａ０２/Ａ２７、編號7Ａ０１/Ａ３９、編號8Ａ１９、編號9Ａ０３」部分，且經核算上述投資人總投資金額（31,967,500元+6,100,000元+2,800,000元+25,419,046元+1,500,000元+4,600,000元＝72,386,546元）尚未逾新臺幣1億元，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幫助犯。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所為，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共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之罪嫌，而為共同正犯。惟查：①依上開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可得知，被告Ａ４４並未直接招攬其2人為本案之投資，其僅係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事務，被告Ａ４４雖有幫助為本案之投資行為，仍尚難認其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係基於共同犯意聯絡而為。②被告Ａ４４雖有告知Ａ１２本案投資方式，並有居間拿契約書讓其簽約，而有協助完成被告陽承志對Ａ１２為本項投資事宜，惟尚難認其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基於共同犯意為之，並有行為之分擔而為共同正犯。③從而公訴及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涉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正犯罪嫌，惟尚未能確實證明被告Ａ４４有上揭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事實，自不得以該罪之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容有違誤，惟因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審判，附此敘明。　　
　㈢起訴書另指稱被告Ａ４４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見起訴書第31頁），但一審中檢察官已經更正此部分洗錢罪名為誤載，並未起訴洗錢防制法部分（見一審卷一第271頁），併予敘明。　
七、有無刑之加重減輕:
　㈠辯護人雖以被告張芯慈非上開期間之公司負責人，且其犯罪情節輕微，即便構成本罪，亦有刑法第31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惟查：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被告張芯慈於附表二的犯罪時間中，有一段時間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負責貫華公司之人事及行政（含財務）業務，被告張芯慈還是美國「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負責人，已如前述。被告張芯慈所犯罪名並不需要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故已無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機會，但被告張芯慈的犯罪參與程度仍低於陽承志，本院另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情節（詳下述）。
　㈡辯護人另主張被告張芯慈有銀行法之減刑適用云云，然查銀行法第125條之4規定「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張芯慈僅繳交20萬元擔保金以換取扣案汽車啟封，並未繳回其他犯罪所得，況本判決計算被告張芯慈尚有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尚未繳回。自不符合上述減刑條文之適用。
　㈢本案108年9月23日起訴至今，尚未達8年，尚無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減刑適用。
　㈣辯護人另以被告張芯慈亦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刑法第59條之酌減，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是否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經查，被告張芯慈所犯之罪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因本案眾多投資人中，其親自招攬或直接接觸投資者有限，其餘多數之投資人則均由共犯陽承志招攬接洽投資，由被告張芯慈在公司內從事財務調度工作，然因附表一、二總投資金額為3億多元（已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故適用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處罰，從而相對於本案之重刑，本案主要操盤者仍為共犯陽承志，被告張芯慈以聽命於陽承志之角色居多，被告張芯慈參與情節相對較輕，而因本罪為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且被告因為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為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喪失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刑機會，但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８、Ａ０２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已實際賠償渠等全部或一部之損失（詳下述），故若宣告法定最低刑即有期徒刑7年，則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被告Ａ４４以幫助之意思，從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爰依刑法幫助犯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認被告張芯慈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因為被告張芯慈於102年至103年間有一段時間為登記負責人，原審誤認被告張芯慈就全部犯行並非公司負責人，自有違誤，㈡原審對沒收之計算諭知亦有違誤；㈢原審疏未詳予勾稽各項事證，遽為被告Ａ４４無罪之諭知，依上開說明，亦有違誤。㈣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亦為本案之共同正犯，雖無可採；另被告張芯慈則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有上開㈠㈡及諭知被告Ａ４４無罪之違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張芯慈為貪圖不法私益，親自或協助招攬不特定人參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方案，總吸收資金達3億餘元，妨害國內金融秩序及經濟安定，且貫華公司事後歇業倒閉，使投資人蒙受損失（但已經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兼衡被告張芯慈一審及本院第一次審理時仍飾詞否認之態度，但是於更一審中已經承認部分犯行，僅辯稱吸金規模不達一億元以上，就此仍為犯後態度不良。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次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達成調解或和解，且陸續給付中（詳附表二中所示），惟迄未賠償其他投資人之損失，暨審酌共犯陽承志在本案應為主導角色，被告張芯慈參與分工僅居於次要地位，並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成長背景，智識程度、家庭及經濟狀況（見本院最後審理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另審酌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反銀行法犯行，仍提供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匯款或與被害人所匯入貫華公司之款項互相轉入轉出使用，且告知Ａ１２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幾位投資人為上開投資事宜、轉交契約文件，或臨櫃匯款給付利息或歸還本金，即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之犯罪情狀，及被告Ａ４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已經承認幫助犯罪之態度，自承大學畢業，未婚、無小孩，目前從事農業工作，收入、家人共同生活狀況（本院最後審理筆錄）量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刑。
四、末查被告Ａ４４前未曾受任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前案記錄表可證，且被告Ａ４４僅居於幫助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其經此教訓，自當知所惕勉而無虞再犯，本院認上開有期徒刑之宣告，已足策其自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諭知緩刑三年，並諭知義務勞動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定旨在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前揭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　　
　㈡被告張芯慈曾為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也親自以貫華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或以財務長身分擔財務調度之工作。被告張芯慈自承貫華公司每月會匯款5萬元至其國泰世華的帳戶等語（本院前審卷一第376頁），經核對張芯慈於附表一、二之犯罪期間內，獲得如下之月薪，均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故下列與附表一、二犯罪時間重疊之月薪為不法犯罪所得，此部分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出

		


		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匯出

		證據出處



		102.1.10

		→31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6頁



		102.2.7

		→36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3.11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8頁



		102.4.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5.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6.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7.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2頁



		102.8.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3頁



		102.9.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4頁



		102.10.11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5頁



		102.11.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6頁



		102.12.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7頁



		103.1.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



		103.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另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149頁之薪資明細表。



		103.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5.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5頁



		103.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7.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8.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7頁



		103.9.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0.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9頁



		103年12月缺

		


		




		104.1.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2頁



		104.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3頁



		104.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4頁



		104.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6頁



		104.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7頁



		104.8.17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8頁



		104年9月缺

		


		




		104.10.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0頁



		104.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1頁



		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國泰世華00000000000000」臨時會計帳戶，再轉入右列帳戶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金額

		




		104.12.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7頁



		105.1.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2.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3.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9頁



		105.4.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



		105.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0頁



		105.6.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8.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9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1頁



		105年9月缺

		


		




		105.10.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3頁



		105.11.18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4頁



		105.12.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5頁



		106.1.2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3頁
最後一筆薪資轉帳



		合計

		208萬7979元

		








　㈢卷內資料記載，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流入款合計2128萬3631元（如附表六），本院審理中已經將附表六寄給被告張芯慈，命其表示意見，此為張芯慈不法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上揭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之後始修正施行，依前述說明，本案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所得沒收，自應優先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
　㈤該新修正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追徵、犯罪所得估算、過苛酌減條款等），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參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
　㈥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由陽承志及被告張芯慈共同支配，在102-106年期間貫華公司仍依約定給付投資紅利或利息，部分投資本金到期後也歸還給投資人，經本院整理如附表一、二（已經於審理中寄送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等，俾便雙方攻擊防禦）。附表一、二內經統計投資人投入、領回之差額，即為對貫華公司應沒收之不法所得。另需說明：　
　⒈貫華公司現為停業，而停業時之負責人仍為陽承志，有其登記資料附卷可稽，而經本院職權命令貫華公司參與沒收程序之訴訟，貫華公司未派員到庭，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本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就沒收部分判決。　
　⒉投資期間已經發給投資人的利息、紅利、期滿歸還本金等，也是從非法吸金所得中抽取，拿出部分還給被害人而已，既然已經歸還投資人，故應可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已計算入附表一、二內。
　⒊貫華公司106年起無力負擔高額利息，財務逐漸惡化，在共犯陽承志潛逃出境之後，由被告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經營並調度剩餘資金處理。被告張芯慈拿貫華公司的資產，賠償貫華公司的債務，應從附表一、二沒收金額中扣除，其中:
　⑴被告張芯慈與Ａ０２111年1月19日達成調解，被告張芯慈願意賠償同附表一Ａ０２投資金額之新臺幣131萬8800元，其中70萬元確認已當場收訖，另餘額61萬8800元，由被告張芯慈自111年2月20日起每月20日前匯款5000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調解筆錄）。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⑵被告張芯慈於110年12月30日與投資人Ａ０８達成和解，約定Ａ０８損失由被告張芯慈為補償（有和解協議書於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被告張芯慈提出按月匯款10000元之ATM交易明細為證，也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⑶另據投資人蔡緁繻對被告張芯慈強制執行，第一次是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2月14日中院麟民執106司執辰字第34216號債權憑證上所載，執行清償28萬1500元（本院前審卷一第567頁債權憑證）。Ａ１７第二次強制執行實際獲得113萬2178元金額（本院更一審卷四第184頁），且有109年6月23日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債權憑證（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可證。從附表二之應沒收金額中扣除。
　⒋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附表一、二尚有不法所得1億2664萬6346元（7451萬5779元+5213萬0567元＝1億2664萬6346元）沒有歸還投資人，都是由被告張芯慈或共犯陽承志支配，其中可以證明支付208萬7979元作為被告張芯慈不法月薪，另貫華公司公款2128萬3631元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及其他生活開銷（如附表六），以及支付4500元作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所得（詳後述），這三筆已經在被告張芯慈、Ａ４４之判決主文下沒收，故應從1億2664萬6346元扣除。故對於參與人貫華公司應沒收1億0327萬0236元（1億2664萬6346元－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4500元＝1億0327萬0236元），此部分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㈦卷內資料記載，被告Ａ４４因為服務下列客戶，獲得公司給額外服務獎金，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　
		客戶

		時間

		服務獎金

		記載內容（證據出處）



		Ａ０２

		104 年12月11日

		2500元

		協助Ａ０２於104 年10月14日投資50萬元，Ａ４４獲得獎金2500元（本案扣案證物卷五第341 頁）。且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於104 年12月11日有入帳2500元。



		Ａ０３

		103 年11月25日

		2000元

		公司內部記載獎金發放紀錄（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3頁），於103年11月25日撥入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2000元（本院銀行卷一第421頁）







　㈧另扣案之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部分，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實係被告張芯慈因本案犯罪之直接所得，爰不予宣告刑事沒收。但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辰字第4661號案件向本刑事案件進行民事查封（本院前審卷二第77頁民事執行處函），不宜直接發還被告。上述物品如果仍有變現價值，可由民事強制執行拍賣，或檢察官得指揮就此扣案物執行追徵。
　㈨附表四之扣案物，即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1份、貫華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nDisk 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各1個、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1張（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等物品，以上或為貫華公司之物，或非犯罪直接所得之財物，上述本票也非附表二投資之擔保物，且3C產品或舊手機可能已經沒有變現價值，故不為沒收諭知。如果檢察官仍認為有變現價值，可對被告張芯慈之扣案物拍賣變現，作為追徵標的，併此敘明。
　㈩附表五之物，為偵查中檢察官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保全扣押裁定，經該院以107年度聲扣字第9號准予扣押之財產。其中房產部分已經拍賣變現，僅剩下未分配價金提存中。其中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業經張芯慈提供20萬元擔保金後，已經解除扣押，但該擔保金仍為小客車之替代物，可作為追徵標的。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作為對張芯慈沒收之追徵替代物執行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24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映姿、馬鴻驊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世豪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幸敏、許萬相、Ａ４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禁止非銀行收受存款及違反之處罰）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29條之1
（視為收受存款）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
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銀行法第125 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證券交易法第22條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於依公司法之規定發行新股時，除依第43條之6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者外，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出售所持有第6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或其價款繳納憑證、表明其權利之證書或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而公開招募者，準用第1項規定。
依前三項規定申報生效應具備之條件、應檢附之書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準則有關外匯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訂定或修正時，應洽商中央銀行同意。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於依第30條、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93條、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30條規定之申請事項為虛偽之記載。
二、對有價證券之行情或認募核准之重要事項為虛偽之記載而散布於眾。
三、發行人或其負責人、職員有第32條第1項之情事，而無同條第2項免責事由。
四、發行人、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人、證券商或其委託人、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對於主管機關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五、發行人、公開收購人、證券商、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六、於前款之財務報告上簽章之經理人或會計主管，為財務報告內容虛偽之記載。但經他人檢舉、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調查前，已提出更正意見並提供證據向主管機關報告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七、就發行人或特定有價證券之交易，依據不實之資料，作投資上之判斷，而以報刊、文書、廣播、電影或其他方法表示之。
八、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九、意圖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機關調查，偽造、變造、湮滅、隱匿、掩飾工作底稿或有關紀錄、文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犯前項之罪，如有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或損及證券交易市場穩定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發行人之職員、受僱人犯第1項第6款之罪，其犯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主管機關對於有第2項第2款情事之會計師，應予以停止執行簽證工作之處分。
外國公司為發行人者，該外國公司或外國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會計主管違反第1項第2款至第9款規定，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處罰。
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2條規定，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
附表一：投資方案:貫華科技公司美國上市案（有價證券:特別
　　　　股)（EXCEL表）
附表二：賭場及軟體等其餘投資彙整表（EXCEL表）
附表三：本案被告及參與人使用帳戶一覽表
		編號

		帳戶

		戶名

		交易明細出處

		備註/是否已扣押



		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39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5頁以下：104年3月16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303頁以下；105年1月29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70頁

		




		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3頁以下

		




		3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1頁以下

		




		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99頁以下

		




		5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5頁以下

		




		6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3頁以下

		




		7

		三信商業銀行成功分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繳納AHT-9878號汽車貸款扣款之專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27頁以下；本院更一審卷三第161頁交易明細

		




		8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承志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31頁以下

		




		9

		渣打（香港）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Yang Cheng -Chih

		陽承志、Yang Cheng -Chih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31頁

		




		10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53頁以下
；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



		1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存款帳戶

		張芯慈、

		


		




		1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29頁以下

		




		15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後明細在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7頁以下

		




		16

		中國信託敦北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45頁以下

		




		17

		大眾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後改為元大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05頁以下

		




		18

		華南商業銀行東勢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345頁以下

		




		1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15頁以下、第219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7頁以下

		




		2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215頁

		




		21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241頁以下

		




		22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5頁以下

		




		23

		HSBC香港匯豐銀行-Chang-Hsin-Tzu-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3年12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9頁、195頁以下：104年1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81頁以下

		




		2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25

		澳盛銀行「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102年4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49頁以下

		




		26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03頁以下

		




		27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53頁以下

		




		28

		花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3年1月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07頁以下；103年3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5頁以下：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以下

		




		29

		HSBC匯豐銀行（臺灣）信用卡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以下、第45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頁

		




		30

		元大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9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09,134元（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78頁）



		31

		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548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2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以後明細在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35,626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3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即Ａ４４於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15頁以下；同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8,401元(含美金3055.55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4

		國泰世華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87頁以下

		




		35

		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97頁以下

		




		36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外幣存款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9頁以下

		偵查中由調查站聲請扣押，由原審107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扣押。



		37

		台新銀行信用貸款-0000-00-0000000-0號（103年3月18日起信用貸款48萬元）　

		Ａ４４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5頁以下

		








附表四（扣案物）：
　　　 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臺中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書1份、貫華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nDisk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各1個，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各1支、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名片3張、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張（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本票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
附表五:（已扣押之財產，可作為沒收追徵標的）
		編號

		應追徵之財產名稱及數量

		登記名義人

		構成沒收之證據及理由

		備考



		1

		房屋：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

		Ａ４４

		張芯慈利用不法所得及貫華公司資金，購買房屋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總交易價格：1650萬元，購屋金流如附表七。

		土地房屋被銀行聲請拍賣，執行抵押權優先受償後，餘款514萬7981元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故臺中地方法院已經以111年度存字第148號提存在案。待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追徵之。



		2

		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00000號（持分10000分之94）

		Ａ４４

		


		




		3

		車輛000-0000

		Ａ４４

		張芯慈107年4月12日偵訊筆錄「汽車是我向Ａ１０借款40萬元、5萬元是刷我自己信用卡，每個月貸款是從Ａ４４帳戶扣款（國泰世華000000000000號），錢我用薪資帳帳戶匯進去」（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38頁）張芯慈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

		106年10月27日間向LEXUS公司購買。買賣價格：167萬7440元。分期貸款：120萬元。
----------------
汽車被扣押後，107年7月13日張芯慈繳納20萬元擔保金後啟封（20萬元收據於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28頁）。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針對20萬元擔保金執行追徵。







附表六：
【張芯慈信用卡金流如下】
		花旗信用卡款、張芯慈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1年12月份花旗信用卡款3810元。

		


		投資人Ａ０５存入30萬元到下列帳戶。
　　　 ↓
102年1月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81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9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30萬元



		

















102年11月份花旗信用卡款20366元。

		



















←

		投資人何倍玲102年12月2日將79萬元，匯入張芯慈下列帳戶（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明細）。
　　　　　↓
-------------------------
000年1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036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79萬元



		102年12月花旗信用卡新臺幣125314元

		←

		103年1月21日於花旗銀行中港分行繳款1253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6頁）

		




		





消費項目：新光三越、華納威秀、上海ZHI FU BAO ZHONGGUOWA(人民幣消費944.59元）、澳門Ieng Choi Joalharia E RE消費新臺幣84755元。
--------------------------
000年1月消費款97466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3頁）

		













←

		103年1月16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轉來投資款新臺幣88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9頁）
　　　　　　↓
103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萬692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88萬元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澳門消費澳門幣48000元。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844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7頁）

		













←

		103年3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來25萬元新臺幣（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3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4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5萬元



		











消費項目：英國倫敦、台北麗緻菁華國際有限公司、臺中雅致大飯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892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9頁）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893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0萬元



		消費項目：歐美整型外科、鴻泰生技公司、誠品綠園道、森森百貨、威秀影城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21頁）

		



←

		103年5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73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103年7月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7月17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152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00萬元



		


		


		103年8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15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9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560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3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份
花旗銀行信用卡款28萬9396元

		













←

		張芯慈此次操作網路轉帳支付，有截圖於自己電腦檔案中方便管理（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44頁） 
　　　　 ↓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841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萬6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23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41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1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32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41萬5000元



		


		


		104年1月9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98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2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62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98萬5000元



		


		


		104年3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18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4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60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49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6月1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0萬49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7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9萬101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8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457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萬3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0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84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2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2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綠園道、遠東百貨、永豐棧酒店、采盟股份有限公司、日日出有限公司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0頁）

		



←

		105年1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80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威秀影城、千越美容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4萬203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1頁）。

		

















←

		105年1月2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5年2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20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5萬元



		消費項目：TRUE YOG、威秀影城、銅錢日式涮涮鍋、新光影城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6586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3頁）。

		

←

		





105年3月2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58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台北東方文華酒店、佑全連鎖藥局、雅虎奇摩拍賣、微笑運動用品、新光三越臺中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451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5頁）。

		



←

		

105年4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452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全海岸活蝦之家、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勤美誠品綠園道、ZARA老虎城店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799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4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800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4萬元



		







消費項目：鋤燒鍋物料理、大富豪鐵板燒、雅虎奇摩拍賣、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智付寶-生活市集、FATTY'S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12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9頁）。

		

















←

		105年6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2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6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13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2萬元



		


		


		105年7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7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30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5萬元



		


		


		105年8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1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9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0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0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62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31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704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采盟公司、永豐棧酒店、日日出旅行社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880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

		















←

		106年1月1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6年1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79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萬元



		


		


		106年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268元、7萬0268元、7萬0268元共三筆（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3月31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萬669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4月缺

		




		


		


		106年5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萬964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6、7月缺

		




		


		


		106年8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21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9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台新銀行信用卡款
00000000000000（本院扣案證物卷2第328頁）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18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20萬元



		



103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5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6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103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6月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6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7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50萬元



		

103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7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7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7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8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8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9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9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0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頁）

		




		

103年10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1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103年1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2月1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3萬7500元
　　　　 ↓
103年12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605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3萬7500元



		103年1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1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3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4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9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5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6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104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7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0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匯豐銀行信用卡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11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13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4年3月2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二筆，即新臺幣60萬元、3萬元到下列帳戶。
　　　　　 ↓
「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90萬元



		


		


		104年8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3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3-44頁）

		




		


		


		104年9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6萬5000元到下列帳戶。
　　　↓
104年9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57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5頁）

		6萬5000元



		


		


		104年11月5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104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30萬89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兼六園-河南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2萬019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

		

















←

		105年1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4萬8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5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0頁）。
　　　　　 ↓
105年1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1頁）

		24萬8000元



		消費項目：天文鐘錶、TRUE YOGA/DAN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6萬808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4頁）。

		

←

		105年3月2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6808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HOLA-中港店4274元新臺幣、OTC MARKETS GROUP INC.刷卡3500元美金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2萬0656（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8頁）。

		







←

		







105年3月30日於ATM機器繳款12萬240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消費項目：PAYPAL-ALEXANDEREK、ITUNES.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64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

		105年4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萬671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ITUNES.COM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104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16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68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
105年5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0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16萬元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歐付寶PHOTOFAST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59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9頁）。

		　　←

		105年6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59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6頁）。

		




		消費項目：0元
------------------------
000年6月消費款新臺幣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3頁）。

		


		


		




		



消費項目：UNITED 美金消費7830元
--------------------------
000年8月消費款新臺幣25萬062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7頁）。

		







←

		105年9月29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繳款2萬8395元（最低應繳金額、見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9頁）。
105年9月30日約定分期付款24萬691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統一星巴克市政店、AGODA HOTEL RESERVATION 
-------------------------
000年9月消費款新臺幣1767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105年9月分期付款82041元、循環年息3.88％
--------------------------
000年10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283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5頁）。

		

















←

		105年11月2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8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0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
105年11月29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7萬582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8萬元



		消費項目：105年11月分期付款82306元、循環利息3.88％、
T-MOBILE HOTSPOT GMBH美金消費21.95元。
-------------------
000年11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37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105年12月28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萬426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2頁）。

		




		105年12月31日美金消費9元。
106年1月1日循環費用新臺幣82572元。
106年1月7日美金消費3000元。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

		





←

		106年2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06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4頁）。

		




		















106年2月1日美金消費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



		



















←

		106年3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萬1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2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5頁）。
　　　　 ↓
106年3月2日及28日，分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86元、200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5頁）。

		2萬1000元



		106年4月14日美金消費2320.94元，換成新臺幣70878元、再加計利息為新臺幣7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67頁）。

		


		106年6月1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8頁）。

		




		106年6月9日違約金新臺幣300元、循環利息8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

		


		106年7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9頁）。

		










		張芯慈國泰世華信用卡款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37萬2131元。
　 ↓
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扣款（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103年1月14日扣款2165元。

		37萬213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2月18日扣款187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5月2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50萬元。

		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6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103年6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45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7月1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50萬元。
　 ↓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103年8月14日扣款21762元。

		1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9月16日扣款40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2月16日扣款500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月14日扣款65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2月16日扣款1104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3月17日扣款70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4月14日扣款229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6月16日扣款881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7月14日扣款4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8月14日扣款907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15日扣款526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2日扣款538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萬元。
　 ↓
104年10月14日扣款15129元。

		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0萬元。
　　↓
104年11月16日扣款5898元。

		20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15日扣款5755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80萬元。
　　↓
105年2月16日扣款17285元

		8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3月15日扣款1420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8萬元。
　　↓
105年4月14日扣款8201元。

		48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5月16日扣款8156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6月14日扣款305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7月14日扣款922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8月16日扣款318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9月14日扣款1097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0月14日扣款11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1月15日扣款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2月14日扣款468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月16日扣款54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2月18日扣款3510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3月16日扣款1679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4月17日扣款22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5月16日扣款1562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6月14日扣款776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14日扣款16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20萬元。
　　↓
106年8月15日扣款54877元。

		1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9月14日扣款78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0月17日扣款195元。

		








  
		以上合計，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已經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30萬元+79萬元+88萬元+25萬元+20萬元+200萬元+241萬5000元+298萬5000元+35萬元+34萬元+92萬元+5萬元+9萬元+20萬元+50萬元+3萬7500元+90萬元+6萬5000元+24萬8000元+16萬元+8萬元+2萬1000元+37萬2131元+50萬元+45萬元+150萬元+20萬元+200萬元+80萬元+48萬元+120萬元＝2128萬3631元







附表七：張芯慈將公司剩餘資金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❶是張芯慈係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❺❻是輾轉來自貫華公司公款。
		


		1650萬元

		購屋金流



		❶

		簽約金88萬元

		106年7月10日簽約購買○○區○○○街00號0樓房屋（總價1650萬元），簽約時交付現金88萬元，是由被告張芯慈以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



		❷

		135萬元

		外公吳俊全現金贊助100萬元，故106年7月11日從「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135萬元（+30元手續費）到「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❸

		20萬元

		106年7月11日有現金20萬元存入「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❹

		60萬元

		106年7月20日來自「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65萬元轉入「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5、485頁）。106年7月25日從Ａ４４上述國泰世華帳戶，將第一筆60萬元轉入「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公款帳戶轉120萬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20萬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106年7月28日再將其中90萬元現金領出（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405頁），餘款陸續支付國泰世華銀行房貸扣款。



		❺

		97萬元

		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境後，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106年8月22日再由「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97萬（+15元手續費）轉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❻

		


		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9000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此時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餘額已經高達243萬餘元，供房屋貸款扣款之用：



		


		貸款1250萬元

		Ａ４４去國泰世華銀行簽貸款契約：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63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03頁）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1237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13頁）
106年9月5日國泰世華銀行撥款1250萬元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9月5日賣方從取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1512萬2840元。



		


		


		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供房貸扣款:
106年10月5日扣款20234元、5797元。
106年11月6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6年12月5日扣款20334元、5797元。
107年1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2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3月12日扣款18979元、579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7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容蓁（原名張芯慈）







被      告  張晉寧





訴訟參與人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2208號，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第15678號、108年度偵字第5226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719號判決後，經最高法院113年4月11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3837號判決，第一次撤銷發回後，並經本院職權裁定命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沒收程序，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Ａ０９（原名張芯慈）共同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陸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Ａ４４幫助犯法人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參年，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一百二十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500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由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億0327萬0236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本院前審判決後，張芯慈於民國〈下同〉112年11月14日改名為Ａ０９，但卷內證據與筆錄上均記載張芯慈舊名，故以下引用張芯慈舊名之資料，均不再改用新名字）從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陽承志由檢察官另行通緝中）經營之公司打工，並與陽承志認識，陽承志於97年7月21日離婚，獨自扶養一對兒女，張芯慈即開始與陽承志交往。陽承志後來成立「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 ，址設臺中市○區○○路000號18樓之1，已於106年10月12日停業，以下稱貫華公司)，張芯慈也將勞保掛在貫華公司底下，並於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105年10月14日在美國生下兒子，並於105年12月29日與陽承志結婚，正式有夫妻關係，2人事後於106年3月9日離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一度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兼含行政、財務業務，陽承志則始終為貫華公司實際負責人，並自103年12月22日起接替張芯慈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擔任貫華公司所屬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下稱：GuanHua、股票代號：GHGH)、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之負責人。

二、張芯慈、陽承志均明知貫華公司未經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經營存款業務，且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張芯慈、陽承志亦知悉外國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非向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申報生效後，不得在我國境內為進行募資，美國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並未經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或申報在我國境內進行募資。張芯慈、陽承志竟基於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以外國有價證券非法募集之犯意聯絡，自102年1月初至106年8月間，利用貫華公司從事博奕遊戲、軟體設計，並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張芯慈亦因陽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而結識其他扶輪社社員及其友人之機會，對外招攬不特定多數人投資下列投資方案：　

　㈠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以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上市之特別股，約定有投資期限、期滿本金贖回，部份契約有月息（如Ａ０７實際領得投資獲利月息2.1%、Ａ２１實際獲得月息1%）；部分契約並未保證按月利息，但保證將未上市特別股股價炒作至高價，倘若低於原購買價格，則保證以原價買回；部分契約保證比原投資價錢更高之價格買回。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新臺幣（以下若未特別表明幣別，均指新臺幣）9115萬7161元之金額（詳如附表一所示）。

　㈡澳門、菲律賓賭場方案：以投資賭場經營、或以投資貫華公司、戲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源貴賓會等為名義，約定投資期限不等，期滿本金贖回，投資期間可固定獲得每月1%至6％（年利率12%至72％)計算之利息。張芯慈與陽承志以此共同招攬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投資相當於2億2559萬3846元之金額。

三、Ａ４４係張芯慈之胞弟，經張芯慈介紹於101年12月3日起在貫華公司上班，擔任遊戲軟體企劃人員，明知陽承志及張芯慈上開非法對外招攬投資計劃，仍基於幫助之犯意，於103年至106年間將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予陽承志及張芯慈，作為從事上開附表二之違法吸金或轉帳使用，且亦居中協助陽承志、張芯慈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１、Ａ１２等人完成投資契約書之交付，或轉交投資紅利、或前往銀行臨櫃匯款紅利利息給投資人等工作，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Ａ４４不負責招攬投資，未從事吸金構成要件行為）。

四、貫華公司逐漸無力支付高額紅利，財務陷於困難，陽承志106年8月12日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全部由張芯慈接手管理，且公司剩餘資金大部分遭張芯慈挪用以購買房產，貫華公司從106年9月間起人去樓空，停止支付利息，投資人前往檢調單位報案。嗣經檢察官於107年3月19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搜索相關處所，扣得附表四之物。

五、案經Ａ０２告發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查證人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Ａ０５、Ａ０６、Ａ０７、Ａ０８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屬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張芯慈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主張不得作為證據（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33頁），且核無得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是上開證人在調查站所為之調查筆錄，均無證據能力。

二、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下列引用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之供述證據部分，具有證據能力。

三、最高法院發回意旨稱：證人Ａ０５提出之「合約明細表-Ａ０５」是否為傳聞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部分。然查證人Ａ０５已經到庭證述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25頁），是由被告張芯慈製作後交給Ａ０５對帳用之證據，並非證人Ａ０５自行所製作。而在被告張芯慈扣案之隨身碟證物中，其中確實有「合約明細表-Ａ０５」電子檔，內容與證人Ａ０５提出的版本相同（扣案證物卷五第321頁），故該「合約明細表-Ａ０５」一紙是被告張芯慈所製作的，並非被告以外之人的傳聞證據，合先敘明。

四、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其餘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五、本判決下列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檢察官、被告張芯慈、Ａ４４及辯護人等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作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

乙、實體部分：

壹、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部分：　　

一、訊據被告張芯慈蓁承認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罪名，否認吸金超過一億元及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辯稱：

　㈠我帶著弟弟半工半讀，我就讀夜間部大學，後來我應徵到陽承志合法經營的公司上班，我不知道他有老婆小孩，遭他欺騙與他交往，後來他說他被陷害信用破產，要我擔任公司名義負責人，要我提供我與弟弟的帳戶給他，我們認識十餘年才結婚，我一開始只是他女朋友，我沒有獲得投資款或利益，沒有參與他的吸金行為，陽承志何時開始有吸金的行為、如何吸金、資金運作來源我都不清楚。那些投資人我原來也不認識，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朋友，可證我沒有參與及招攬他的吸金。　

　㈡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合法經營的軟體開發公司，從頭到尾都是他經營運作，什麼時候有這樣吸金的行為我不知道，我跟他沒有共同犯意，也沒有行為分擔，只是後面他請我幫他轉交合約，我不清楚陽承志與這些投資人的內容是什麼，後來陽承志人就跑了，留下這些給我與我弟弟承擔。　

　㈢我與陽承志與交往時，我當時還要照顧陽承志與前妻的小孩還有他媽媽，後來我在暨南大學讀書，更不可能與他共同犯罪。當時因為陽承志沒有信用卡，他用的錢也都是用我的信用卡，卡費都是他繳交的，資金來源我不清楚，他買的大型車輛不是我的也是他使用，他母親名義買的房子我也沒有住進去，後來他還冒用我的名義簽發票據被判刑，我到法院才知道這件事情，結婚後他花天酒地，我們天天起衝突，我還被他騙簽大額本票，我很後悔恐懼，只好與他離婚，獨自撫養自己的小孩，我是遇人不淑被利用。他有交代我去做的部分，如果涉及吸金或幫助，我也願意承認。附表一中Ａ０２、Ａ２７、Ａ１７特別股投資部分我認罪，其餘部分不認罪，我對鈞院整理的附表一、二金額有意見。　　　　

　㈣案發後，我如果有多餘的錢也盡可能賠償投資人，Ａ０２部分，我至今都有匯款有匯款單為證，其他投資人我也有和解，只是Ａ１７金額很大，他已經回收5千多萬，我實在付不起給她。他們的錢也是被陽承志拿走，陽承志潛逃出境，我後悔知道錯了，請法官給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廖威智律師為被告張芯慈辯護稱:

　㈠貫華公司於停業前確實有正當業務，並且正常報稅，比對證人Ａ０３、廖峻岳及Ａ２７之證述，可證貫華公司並非專為從事詐騙或招攬投資而設立。被告張芯慈僅為貫華公司之掛名負責人，並無實際任職貫華公司財務長，貫華公司之財務運作均由陽承志一人決定，被告僅有將自己的帳戶、信用卡借予陽承志使用，甚至貫華公司支付之車貸所購入之車輛及房貸所購入之房屋，實際所有人均非被告張芯慈。

　㈡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一之蔡婕嬬、Ａ０２、Ａ２７（美國特別股投資案）部分，坦承犯行，並在偵查期間就本案之運作方式詳為陳述，且主動繳交犯罪所得，復與Ａ０２達成和解在案，至今仍每月支付和解金5000元，彌補其損失，即使在案件經二審判決有罪而上訴第三審，仍然按月給付迄今。　

　㈢被告張芯慈就附表二（遊戲軟體投資案）中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Ａ０７、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部分，均否認犯罪，蓋被告並未與陽承志共同招攬上開投資人，上開投資人均證述被告張芯慈未向渠等招攬。附表二中之投資協議書，協議書均為貫華公司與投資人所簽署，被告根本未在貫華公司任職，亦無任何權限，至多僅協助轉交文件，應為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除此之外，被告並不知悉貫華公司之投資案涉及違法，自始僅是遵照陽承志之指示，為陽承志所利用之人頭。

　㈣鈞院附表一、二計算有錯誤，被告張芯慈犯罪所得應該未達到1億元。減刑事由部分，張芯慈於偵查期間有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另依據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及刑法第16、57、59條有減刑的事由。

　㈤陽承志已逃亡海外，被告獨自一人撫養一名年僅10歲且罹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未成年子女，不僅需負擔未成年子女之學費、醫藥費，更需負擔每月與告訴人之和解金額，經濟狀況已相當窘迫，為此懇請鈞院鑒核上情，酌量減輕其刑並給予緩刑的機會（本院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經查： 

　㈠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貫華公司均非銀行業者，亦非證券商，且均未經我國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業務，為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張芯慈自述就讀科技大學三年級時（約21歲即94年間起）就在陽承志的公司打工，後來與陽承志交往，並幫忙照顧陽承志與前妻所生的小孩（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四第23頁被告陳述）。而卷內有張芯慈100年5月1日起正式到職之人事資料可證（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且101年1月起就有張芯慈於貫華公司之勞保記錄，且張芯慈於102年10月19日登記為貫華公司負責人，公司資本300萬元，且張芯慈是唯一持股的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1頁、102年10月19日公司變更登記表），但是103年12月22日變更登記「陽承志」是負責人，公司增資到1040萬元，但張芯慈已不再是登記股東（見原審卷二第385頁、103年12月22日公司變更登記表）。故張芯慈是從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登記為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張芯慈於000年00月00日生下兒子，張芯慈及陽承志於105年12月29日結婚，但106年3月9日離婚，有戶籍資料可證。

　㈢被告張芯慈於檢察官偵訊中說「貫華公司有購買美國公司，購買一間以上，幾間我不知道，原本只要購買一間，但第一間有些問題，後來有購買一間，我又聽說有第三間，但我不確定。我只知道其中一間叫CMKI，其他兩間我不知道。」（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47頁）。陽承志與投資人所簽的特別股投資協議書上說明「..已經於西元2016年9月15正式於美國上市，並承諾以發行特別股方式進行募資..」（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111頁），所指投資標的確實是美國上市公司股票。陽承志所指美國股票至少有二種:

　⒈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經檢察官在美國OTC 交易所網站上查詢確實有此「　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下稱：CMKI、股票代號：CMKI）並記載公司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負責人（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45頁）。又經駐美投資貿易服務處106年12月15日美紐經字第10600002340號函提供附CMKI 即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 之資料，該「CMKI 公司屬於OTC Markets Group 的Pink市場，惟CMKI自2017年6月30日公布第一季財報後，迄今未再登載資訊，爰OTC Markets Group 已將該公司標註STOP警訊，提醒投資人警覺。CMKI 公司登記於美國科羅拉多州。」，公司登記申請人是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107偵15678卷二第471至478頁）。

　⒉陽承志又提供給投資人Ａ３３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股票代號：GHGH)、國際股票號碼ISIN:US4066R1077」之基本資料，請Ａ３３匯款1337萬8800元新臺幣就是要入股這一家美國公司（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68頁）。參照我國駐洛杉磯辦事處經濟組106年9月20日洛經字第10600001520號函並檢送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之相關背景資料：「2016年2月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公司改名為Guanhua Corporation，係在Grey Market交易」「本案經查詢美國內華達州州務卿辦公室之企業登記檢索資料庫結果，美商Guanhua Corporation目前營業狀態為『RevoKed』(謹按，該狀態係指該企業怠於履行提交年度營 業報告或展延營業許可證等義務，爰州政府依規定取消該公司之營業資格）。在美上櫃股票交易市場OTC MARKET中，該公司股票目前係停 止對外報價與交易」（107偵15678卷二第449至453頁）。GuanHua Corporation所採取的是「借殼上市」策略，先買下一個已上市且經營不善的公司，再將之改名。陽承志自己寫「2015/6/17、目前要買的殼公司是AuGRID Global Hoidings Corp.這家公司的財報我沒看到，另外有兩個問題我最關心，潛在負債、已發行股份是多少..」（107偵15678卷二第576頁）。所以可確定陽承志是這家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　　

　⒊依據我國主管機關即金管會106年9月1日之函覆，貫華公司及其所屬GuanHua Corporation、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都未曾向金管會申報募集發行有價證券（107偵15678卷二第445 -447頁）。所以美商Guanhua公司，未經我國主管機關金管會之同意，不得以美商Guanhua公司名義募資入股。　　

　㈣附表一（貫華公司在美上市之特別股方式）是104-105年間招募；附表二（澳門、菲律賓賭場及其他投資）是102-106年間招募投資。被告張芯慈登記負責人期間（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也在附表二發生期間內，故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簽訂之投資契約書上都是被告張芯慈以公司負責人身分所簽訂（如與Ａ０１103年1月8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與Ａ３９103年5月5日簽訂之利源貴賓會合作協議書，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08、214頁）。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㈤被告張芯慈即使從103年12月22日起卸任登記負責人，但是被告張芯慈長期以來信用卡款都是以貫華公司款項支付，資金來源多是「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等公司帳戶。張芯慈的信用卡消費明細中有很多醫美診所的消費記錄，也都是用貫華公司的公款輾轉支付（如附表六）。本案中張芯慈會記錄公司的收支開銷，竟將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投資收入（公款），與陽承志、張芯慈的生活花費（私帳）混在一起紀錄，故全部以貫華公司名義招攬的附表一、二投資，被告張芯慈都應該負責。

　㈥在貫華公司經營晚期，公司剩餘資金流向張芯慈、Ａ４４帳戶。如：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17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頁），於106年7月28日從合庫Ａ４４帳戶領出現金11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共犯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貫華公司在國內的業務活動全部由張芯慈管理，仍有幾筆紅利支付給投資人（如106年8月25日、106年9月13日匯款給附表二投資人Ａ１２）。

　㈦陽承志潛逃出國，由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後，公司剩餘資金遭被告張芯慈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房屋。故張芯慈對於貫華公司全部的吸金行為均應負責（如附表七）。　　　　　　

四、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吸金規模）之計算：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在類型上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屬於特別行政刑法，其後段將「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無非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1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本條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始符立法本旨。至於同法第13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修正前為「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財物之沒收，所以規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有將之強制收歸國家所有，使其無法享受犯罪之成果，故得為沒收之「犯罪所得」財物，必須是別無他人對於該物得以主張法律上之權利者，始足語焉。細繹兩者「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犯罪所得」之規定，概念個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說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修正前為「犯罪所得」），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用以扣除，符立法本旨。則本案貫華公司雖於期間有依約給付紅利予Ａ１７，於其計算被告張芯慈之犯罪所得，仍應予以計入，自無礙其本罪之成立。

　㈡本院已經於審理中將卷證資料重新整理，並將計算初稿的附表一、二，寄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自行核對。其中經辯護人提出爭議之部分：

　⒈附表一中4⑶105年6月30日投資當日，被害人Ａ１７並沒有再次匯款，而是從附表2中Ａ１７之104年7月2日投資250萬元港幣到期，換約於105年6月30日轉到此美國上市股票案，而將投資金額續約是一種處分行為，應以處分當日之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當時之投資價值，故經本院依照105年6月30日當日港幣與新臺幣之匯率，計算為新臺幣1026萬6250元，並非辯護人主張104年7月1日第一次投資當日匯率計算之984萬元。　　　

　⒉附表二2⑶Ａ１７104年10月1日續約之300萬元港幣，本院依照續約當日匯率計算為1251萬9000元新臺幣。而此筆投資在投資契約當事人之間，300萬元港幣究竟應計算兌換為多少新臺幣，則有前後不同的記載。扣案「合約明細表-Ａ１７」電子檔中，記載「合約起算日104/10/01、合約結束日105/03/31、金額＄11,700,000、紅利6％」（扣案證物卷五第323頁）。但是105年3月24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擔保本票上卻寫1286萬1000元（票據號碼TH0000000、到期日105年9月30日，見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二第296頁）。本院認為最公允的算法，就是以續約當日之匯率計算其價值，理由同上。辯護人主張應該從數額最低之＄11,700,000計算云云，應無可採。　　

　⒊辯護人廖威智律師爭執附表一、二中有投資人本金到期後並未領回本金，而是再續約，因為續約是同一筆資金，不應重複計算入吸金規模內云云（答辯狀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3頁）。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旨在處罰違法吸金規模較高、危害金融秩序影響較大之情形，因此「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自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收受款項、吸收資金或收受存款業務，所收取之全部款項金額或財產上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是被害人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於計算共同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時，均應計入。若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先領回本金，再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既與舊投資人領回本金後，另有新投資人以同額本金為新投資之情形無異，則該舊投資期滿後重新投資之本金及同額之新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以呈現吸金真正規模。縱投資人於舊投資期間屆至，為簡化金錢交付、收受之程序，未現實取回舊投資本金，即以該本金為新投資，於法律上仍屬不同之投資。且其情形與舊投資期間屆至，先取回本金，再交付該本金為新投資者無異，該新舊投資之本金均應計入，並非重複列計」（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434 號刑事判決意旨）已經是實務固定見解，辯護人所說續約不能重複計算云云，不足採信。　　　　

　⒋被告張芯慈之辯護人主張已經歸還數百萬元港幣之利息，匯到Ａ１７指定之香港匯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內，並於前審聲請函詢香港匯豐銀行，該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為何人所有，及該帳戶自103年7月17日至105年8月17日期間之交易紀錄，欲證明該帳戶應為「Ａ１７」所有，及於上開期間，貫華公司有匯紅利給Ａ１７之事實（本院前審卷一第388、389頁）。然Ａ１７否認有上述獲取利息之事實，並否認「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其所使用之帳戶。經本院前審函請臺灣匯豐銀行請其協助函詢香港匯豐公司，查詢「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是何人使用之帳戶，據覆：因上開帳戶並非開立於臺灣地區，相關帳戶資料依法非本行於臺灣地區之各分行所能提供，有匯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0年9月6日（110）台匯銀（總）字第36923號函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一第425頁），另投資人蔡緁繻使用的是「HSBC香港匯豐銀行、Ａ１７000-000000-000帳戶」，有匯款記錄可證（106年度他字第7985號卷一第105頁）。故而無法證明該「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為何人所有，被告張芯慈縱然有將資金轉入上述「香港匯豐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也不能證明是歸還給投資人Ａ１７。

　⒌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請求調閱被告張芯慈被全國各地方法院強制執行之卷宗，待證事實是「被告張芯慈已經因強制執行而歸還附表一、二投資人之金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365頁）。然本院卷內已有部分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如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審中提供110年11月18日以前的強制執行卷宗影本可參（本院前審卷一第549頁以下），其中以109年6月23日終結之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案件，將113萬2178元發給債權人Ａ１７（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應該是最後有執行結果之案件。且因為被告張芯慈被強制執行過幾次，也進行查封動產拍賣過，所以被告張芯慈目前名下已經沒有多餘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近年來債權人去法院申請新的強制執行案件，也只是要更換債權憑證而已。如債權人黃定毅（即Ａ１７之夫）近年聲請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司執字第96539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案件，只是換發債權憑證就結案（見本院更一審卷第493-502頁）。如果真的有對被告張芯慈查封、拍賣、分配之程序，一定會有分配表寄一份給被告張芯慈，好讓張芯慈在法定期間內可以表示異議或提出分配表異議之訴。故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則被告張芯慈應該自己提出分配表來證明自己已經清償多少錢，而不是要求本院將被告全國強制執行案件調卷宗一遍。然被告的清償行為是對被告有利的事實，而且被告張芯慈提出分配表資料並不困難，被告要自己證明自己還了多少錢，並不該由法院證明「被告張芯慈還了多少錢」，故辯護人請求調閱張芯慈在全國各地被強制執行卷宗，已無調卷必要。

　㈢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五、投資人證詞部分，分述如下：

　㈠附表一投資人Ａ０７、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２６、Ａ２１、Ａ３６、Ａ３７部分:

　1.證人Ａ０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先生Ａ０４帶我去參加貫華公司尾牙，當時我知道陽承志是貫華科技老闆，張芯慈是老闆娘，陽承志在尾牙上有介紹貫華科技規劃可能會去美國上市，後來Ａ０４回來跟我說，陽承志私下跟Ａ０４說可以讓Ａ０４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的股票，我跟Ａ０４討論一下說要去認股，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我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陽承志跟我解釋認股協議書內容時，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陽承志簽約完跟我講要匯款到張芯慈合庫帳戶，如果我知道特別股不會在美國NASDAQ上市應該就不敢購買，且當時購買原因還有陽承志保證買回等語（參106他字第7985卷二第263至264頁）。②證人Ａ０７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104年10月27日簽約當天，妳去春水堂貫華公司的辦公室，張芯慈有拿飲料跟茶點出來招待我，在旁邊跟我寒暄。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就是只有飲料跟茶點，她並沒有講什麼，她就是有…。（廖威智律師問:就是拿飲料出來而已？）就是真的有拿飲料跟點心招待我們。（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當天在現場有跟妳說明這個特別股的投資內容嗎？）沒有，應該都是陽承志在說的。（廖威智律師問:妳之前跟檢察官表示說張芯慈走來走去，張芯慈應該有聽到我們投資的內容，但她並沒有坐在旁邊，我認為張芯慈是老闆娘，應該會知道這些事情。這段陳述是正確的嗎？）我那時候是這樣想。（廖威智律師問:妳在筆錄提到說她應該有聽到你們的投資內容，這是妳自己的猜測？）這是我自己想的，因為我想說她走來走去，又是老闆娘，那是我自己想的。..我只知道她那時候就是會訂飲料、點心，她在那裡走來走去可能就是遞個什麼，有時候她可能就是在辦她自己的事情，反正就是在那個空間裡面會有移動，有時候是在隔壁，就是會移動。...，她就是會在那邊，有時候出現一下，有時候這樣，就是移動來、移動去。」（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7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７所述，其投資貫華公司特別股部分，先是由其先生Ａ０４轉述陽承志答應讓他們可認購美國貫華要上市股票，之後夫妻2人經討論後再至貫華公司辦公室準備簽約，而簽約當日有關投資內容均係陽承志向其夫妻2人說明，而被告張芯慈當時雖無積極招攬Ａ０７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進進出出送飲料、點心，應該有見聞陽承志說明之內容，而投資款亦係匯至被告張芯慈之合作金庫帳戶。且被告張芯慈掌貫華公司財務，當時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吸金情事，仍為上開行為，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與陽承志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到美國股票上市案），104年11月、12月初張芯慈先跟Ａ２７講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每股兩塊美金賣我，我買2萬股，張芯慈說兩年後可以以兩倍現金給我或換取同價之股票，由我自己選擇，後來我就匯81萬8800元，相當於當時匯率的4萬元美金，這個是Ａ２７跟張芯慈用LINE確認的金額，後來有簽約，是在市民廣場旁的春水堂大樓6樓簽訂「特別股認股協議書」合約，當時是我跟張芯慈簽約的，Ａ２７在旁邊，當時張芯慈有跟我大概講他們要在美國上市，就是合約說的內容，張芯慈說他們會去炒股價，會炒很高，如果股價沒有炒很高，會返還本金的兩倍給我，這些合約上都有載明。我並沒有實際購買貫華公司遊戲軟體，我們就是投資，貫華公司固定給我們紅利。（問：此部分投資是不用管貫華公司經營之盈虧，都能獲得固定報酬紅利？）是，因為他們並無說明虧損我們要負責。LINE對話內容都是Ａ２７與張芯慈，Sindy就是張芯慈。4萬美金包括50萬元合約轉過去等語（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張芯慈只有介紹特別股。」「一開始我老公有先跟我講，之後就去公司找張芯慈簽約，她也是有再跟我們解釋一下。」「原本好像是說要買1萬股而已，後來就是變2萬股吧，我不太記得那個合約她後來有沒有換，反正就是接洽的人是她」「她就是拿合約過來，然後又把合約內容講了一遍，然後說是什麼納斯達克那些的，然後就跟我簽約蓋章。」（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以下）。

　⒊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特別股的協議書你是如何跟Ａ０２介紹？）我知道貫華公司他們生意好像做得還不錯，他們想要以集資方式在那斯達克先上櫃再上市，所以我跟Ａ０２說如果有點閒錢不然就放一點在這裡面。（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當時是因為我離開陳衛華醫師的公司，我想做場地出租的業務，貫華本身好像有一些場地可以這樣做，所以我後來跟張芯慈在春水堂那邊聊天，要跟她談這部分的合作，我們才聊到特別股的部分，所以後來特別股的部分我都是針對張芯慈。我之前投資的80萬元因為提前解約本金有拿回來，所以沒有提告，特別股的錢裡面有我的80萬元，有再加上Ａ０２的錢，我們二人的錢加起來，用Ａ０２的名義去簽約。」「（受命法官問：【提示中檢106年度他字7985號卷二第149頁反面LINE對話，並告以要旨】這是否是與貫華公司人員對話？Sindy是何人？）是。被告張芯慈。（受命法官問：這個對話內容是你跟張芯慈在講特別股的事情？）對。特別股簽約是在貫華公司簽的，市民廣場旁邊那棟大樓的6樓。（受命法官問：當天簽約時有誰在場？）我們夫妻跟張芯慈。（受命法官問：特別股的內容是簽約之前就跟你們提過，還是當天才講的？）之前就提過，張芯慈在我跟她要接洽場地業務時就有聊到這塊，我覺得可以做，所以有跟她詢問LINE的這些內容，後來我才決定投資」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

　⒋證人Ａ０８（RAY）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你有無參加張芯慈、陽承志、Ａ４４招攬之投資項目？）有，是張芯慈先跟Ａ２７招攬美國貫華公司的投資案，我跟Ａ２７交情很好，他跟我分享，後來我跟張芯慈約在他們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時間在104年12月29日，因為我是25日生日，所以我記得很清楚，且當天就簽約，合約也是寫29日，碰面時是張芯慈跟我說明這個特別股認股協議書的內容，也有敘述如果這間美國貫華公司上市後沒有達到預期股價，願意用一倍的價格返還投資款，預期股價是10塊到20塊，當時我買1萬股，每股2塊美金，這些都是張芯慈跟我說明。我於104年12月28日匯款65萬9640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內，我是先匯款隔天才去簽約，因為Ａ２７夫妻比我先匯款1百多萬，也簽約完，我才知道流程這樣。我跟張芯慈簽約前就接觸了，但在簽約時才討論投資部分」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244至246頁）；②復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事發至今已經5年了，我補充幾點，Ａ０２跟Ａ２７去簽約的時候我也在場，當時我們先匯款才去簽約，被告張芯慈有跟我們做特別股的說明，在去之前我們已經知道，在現場被告張芯慈又再完整跟我們做說明，的確有提到保本、保息的部分」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79頁）。③證人Ａ０８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是否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行的特別股？）是。（你之前跟檢察官說後來你跟張芯慈約在他們的THE ONE大樓辦公室碰面，我想跟你確認：你是自己和張芯慈約的，還是請Ａ２７幫忙約的時間？）當天Ａ２７也要前往，所以就跟著他一起前往，沒有特別再約。（你到現場之後，現場實際上拿合約給你的人是誰？）張芯慈小姐。（陽承志有無在現場？）沒有。（現場只有張芯慈拿合約給你？）對。」（你在貫華公司現場看到簽約的女性是張芯慈嗎？）是。」（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4頁），且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佐證。

　⒌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張芯慈另外有跟我說可以投資貫華公司的特別股，她是說臺灣貫華公司要到美國上市，我總共就是簽4次特別股投資協議書，簽約時張芯慈及陽承志都有在場，他們有拿厚厚的一疊英文資料給我，說那是他們公司在美國上市的資料，都是英文，我跟我先生都看不懂，都是張芯慈口述給我們知道，可以按月分紅投資款的6%」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的美國上市，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張芯慈跟我說他們公司要在美國上市，股票現在投資的話，未來會翻到40倍，現在是最好的投資進場機會，她只找幾個好朋友投資而已。從頭到尾都是張芯慈找我去，去到他們公司之後陽承志才會出現，要招攬的話，就是他們二人一起。查通聯查得到是我跟張芯慈的電話簡訊，這是LINE的，我匯的任何一筆款項，都會跟張芯慈說我錢匯了，張芯慈付了紅利，也都是會傳訊息跟我說她匯給我，而且我匯的錢都是匯到張芯慈指定的戶頭。Ａ４０沒有跟我招攬，Ａ４０是介紹張芯慈跟陽承志給我們認識。」「後來我有投資貫華公司在美國發展特別股的投資，這些特別股的款項，我也是有把錢匯到張芯慈指定的帳戶」（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一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其中有105年3月25日張芯慈、陽承志共同簽發之本票（票據號碼TH0000000、面額661萬元），而105年間張芯慈已經卸任登記負責人，但仍然與陽承志共同簽發本票擔保，足見被告張芯慈在卸任臺灣之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進行本案募資吸金活動。

　⒍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一。　　　

　㈡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４、Ａ０７、Ａ１７、Ａ３８、Ａ０５、Ａ１２、Ａ０２、Ａ０６、Ａ０１、Ａ１９、Ａ０３、Ａ２２、Ａ１４、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Ａ１１:

　⒈①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19日偵查中具結證稱：「（問：張芯慈及Ａ４４有無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或美國特別股投資的事？）都沒有，我都是針對陽承志，都是陽承志對我說明的」等語（參他字7985卷二第76至77頁），而證稱被告張芯慈未直接對其介紹投資之事。惟②證人Ａ０４於107年3月26日偵查中亦證稱：「陽承志跟我有換過二次約，有一次陽承志在，一次陽承志不在，張芯慈拿給我那次陽承志在場，過程是我到貫華公司，當時契約到期我去換新的契約跟本票回來，當時陽承志在場，他沒有特別說什麼，我拿舊的約跟本票過去，張芯慈拿新的契約跟本票給我，我在新契約跟本票蓋章，我拿走新的契約跟本票，舊的契約跟本票就由張芯慈收走，我在用印時陽承志就說他有事要先走，我完成換約之後我也就離開。第二次陽承志不在，我是跟他的一位男性員工換約的，我簽完名及蓋章完我就離開了。我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項目及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新契約跟我換約」等語（參他字第7985卷二第139至140頁）。③證人Ａ０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廖威智律師問：你之前曾經跟檢察官表示說你上次說張芯慈沒有跟我介紹投資的事情，是指投資美國上市股票的項目跟澳門賭場投資，但張芯慈有拿澳門的新契約跟我換約。這個陳述是正確的嗎？）對。（廖威智律師問：張芯慈是不是從來沒有跟你介紹過任何投資項目？）她沒有，她只是跟我換約。（廖威智律師問：她只有拿契約給你而已？）對。只是轉交而已。（檢察官問：你之前檢察官問你說換約時，張芯慈有無跟你說什麼？你說沒有，她就跟我說新的契約哪邊要蓋章，叫我蓋章。正確嗎？）對。她沒有跟我講內容，她只是跟我說這裡要蓋章。（檢察官問：她有把契約打開給你看，然後跟你指明說要在契約的哪些地方用印？）對。」（檢察官問：張芯慈跟你換協議書的時候，協議書的內容都已經打好了嗎？）打好了。（檢察官問：不用當場寫內容，當場都已經是打好的內容？）對。（檢察官問：其實你在當場簽，不是只有簽新的協議書而已，你還有更換本票？）對。（檢察官問：更換本票的部分也是張芯慈拿給你的？）就一起拿給我。」（本院更一審卷四第40頁以下）。④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４與貫華公司103年12月17日、103年3月1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印「張芯慈」且有「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194、202頁）。Ａ０４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４的投資案免責。又依證人Ａ０４所述，其投資澳門賭場之投資案中，其中有一次換約及交付本票係由被告張芯慈為之，足見被告張芯慈當時知悉Ａ０４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曾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附表二中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４利息時，105年3月7日以後就極高比例是用「張芯慈」名字臨櫃匯入利息，或者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帳戶轉給Ａ０４帳戶。被告張芯慈負責與投資人更換契約客戶、更換本票，又匯款給投資人，故被告張芯慈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證人Ａ１７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經Ａ４０介紹才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說張芯慈及陽承志很會投資賺錢，Ａ４０就安排一個飯局吃飯，當時有Ａ４０、我跟我先生、張芯慈、陽承志，當時我們只有認識吃飯，後來張芯慈打電話給我，張芯慈跟我聊到他們很會賺錢，她老公投資眼光很好，張芯慈後來常常約我跟她出去吃飯，去上插花課增進感情，後來就叫我們夫妻可以投資她們，最開始張芯慈跟我提到可以投資澳門賭場，說每個月可以獲利好幾億的港幣，要我們投資250萬港幣，每個月可以拿到250萬港幣的3%，後來我們有簽約，我用我名下香港匯豐銀行帳戶匯款到一個梁先生澳門中國銀行帳戶，張芯慈說梁先生是他的股東，所以要我匯款到她指定的帳戶，分紅會匯款到我香港匯豐帳戶或是我臺灣國泰世華銀行帳戶，有時分紅臺幣，有時分紅港幣，張芯慈說剛好有臺幣就給臺幣，有港幣就給港幣。澳門之後我又有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張芯慈說菲律賓賭場也是他們在經營的，後來我投資張芯慈所說的菲律賓巴比倫賭場，這個投資方案也是採每個月分紅的方式，比澳門賭場利潤更好，每個月可以分百分之3點多，我陸續投資菲律賓賭場應該有1千多萬港幣。張芯慈也有帶我去誠品春水堂樓上及THEOne樓上的臺灣貫華科技公司看公司狀況，告訴我公司營運狀況很好，員工有上百人，讓我有信心，可以繼續加碼。投資賭場到期後，張芯慈會說服我投資別的，並且先簽好約，等到期後，張芯慈會先將投資款匯給我，再叫我匯到新簽好約的合約所指定的帳戶，開始新的合約。請張芯慈簽本票是要證明她所提的投資方案是沒有問題的，每個合約都會附張芯慈所開立的一張本票」（參106他7985卷一第153至158頁）；②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認識張芯慈及陽承志，Ａ４０介紹他們給我們認識的。Ａ４０約我們跟張芯慈、陽承志在誠品的一個泰式餐廳吃飯認識的。Ａ４０說這二人是他老闆，飯後張芯慈就跟我要了手機號碼，後面就跟我聯繫後續的投資相關事情。張芯慈找我投資時，張芯慈有特別提到她是老闆，而且張芯慈是公司的負責人，我這裡有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從頭到尾張芯慈跟我接洽張芯慈就說她是負責人，而且張芯慈傳給我的資料也可以佐證張芯慈就是負責人。我是在103年5月開始投資，那時一開始投資的是澳門賭場，是張芯慈跟我招攬的，是張芯慈找我的，一起去他們的公司，接洽事宜都是張芯慈及陽承志他們二人一起的。」「（檢察官問：有關妳早先投資的澳門賭場及菲律賓賭場的部分，妳是把錢匯到澳門那邊的帳戶，那些帳戶妳是如何知道的？）張芯慈給我的，張芯慈寫在合約書上面，我照合約書上面匯的。（檢察官問：協議書、本票是如何拿到的？）張芯慈約我去他們公司，陽承志也在旁邊，張芯慈開給我保證的，陽承志擔保。他們二人都在場。」等語（詳原審卷二第319至331頁），並有附表二之書證、本票、金流證據等可證。

　⒊證人Ａ０５①於107年3月28日偵查中具結證稱：「我認識陽承志、張芯慈，陽承志是貫華公司負責人，張芯慈是陽承志的太太，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方面，因為我投資及陽承志向我的借款，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陽承志有跟我招攬投資澳門賭場，我們有實際去澳門參觀過，發現有這個投資的方式，覺得可行，我就投資，投資內容是我匯給陽承志，每個月可以獲得3%利息，投資後有每月個定獲得3%的紅利，無論所投資的賭場盈虧均可獲得3%的利息，自103年10月至104年11月間，紅利都是匯到我合庫北寧分行帳戶。我與陽承志沒有簽約，都是口頭及有匯款紀錄」「（問：陽承志在跟你說明澳門賭場部分，張芯慈是否在場？）沒有，我跟張芯慈很少接觸。（問：為何你100萬是匯款給張芯慈，而非陽承志或貫華公司？）是陽承志指定這個帳戶叫我匯款進去的、貫華公司是陽承志及張芯慈的，他們是夫妻關係、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年他字7985卷二第190至192頁反面）。②證人Ａ０５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稱「（你在102年到104年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對。（你當時的工作內容為何？）招攬遊戲開發客戶。（跟你介紹澳門賭場投資的人是不是陽承志？）是。（張芯慈是不是沒有跟你介紹過澳門賭場投資？）沒有。（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你不清楚張芯慈在貫華公司的工作職責，但就你了解，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因為你投資款及陽承志跟你的借款，你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定有無收到錢。你在筆錄提及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方面，這部分是你個人的猜測，還是你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我沒有求證，但是因為當時她是陽承志的女朋友，他們在同一家公司，所以以這個方面去推測、推想，就是擔任財務是由自己的親人主導這樣。（所以張芯慈有負責貫華公司的財務其實是你自己的推測？）對。」「（如果你們沒有簽書面合約，怎麼會有合約明細的內容？）這個就要問他怎麼紀錄的，你要問陽承志。（這份合約明細表是不是你自己製作的？）不是。（是張芯慈製作給你的嗎？）是不是張芯慈做的我不知道。（不然誰給你的？）張芯慈給我的。」「（你太太用Ａ３８的名字投資100萬港幣到他們公司，然後他必須給你月投報2.2%，上面記載招攬人是Rico陽承志，但是負責每個月發佣其實是發利息的人是張芯慈，這是他們公司內帳的記載，你看一下，有無意見？）沒有意見。（所以每個月確實有拿到利息是不是？）有。（都是台幣計價的？）對。（你剛才說張芯慈在他們公司負責會計，就是這個意思囉？張芯慈會每個月去匯這個？）因為畢竟錢是從張芯慈的這邊轉出的，所以就這樣子推測。」（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60頁）。③因為證人Ａ０５曾經是貫華公司的業務經理，雙方認識很久，所以Ａ０５投資澳門賭場案件時，並不是每一次投入本金時都有簽訂投資契約書，但是張芯慈會整理Ａ０５的投資明細表交付給Ａ０５。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張芯慈將利息匯給Ａ０５的（如：105年3月30日、105年4月25日都是由「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各匯款9萬6000元入「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而且104年8月10日是由Ａ０５將100萬元本金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可知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５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明確知悉Ａ０５有上開投資內容，且其102-103年間擔任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其應明確知悉陽承志此部分違法情事，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⒋證人Ａ０６①於107年4月12日偵查中證稱：「（問：你先前說有投資澳門賭場，此部分與張芯慈有無接觸？）都是陽承志跟我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當天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公司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我太太名字投資，所以陽承志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為先前都講好，我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我就請我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那天滿尷尬，我太太沒有去過，且細節都談妥，也不知要聊什麼，過程沒有很久。之後有跟陽承志接觸，都是在扶輪社場合，不會一直聊這個細節，我在扶輪社聚會的場合聽到張芯慈是負責財務、會計。因為投資澳門賭場陽承志有特別說簽約內容是要寫成是軟體出租跟買賣，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的到，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我們沒有跟張芯慈有因為投資問題接觸」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241至242頁）。②證人Ａ０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你之前曾跟檢察官表示，陽承志是你扶輪社的社友，你知道張芯慈是陽承志太太，Ａ４４你不認識。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陽承志是否有跟你介紹過賭場投資？）有。（賭場投資的相關內容你後續若有問提，是否都是跟陽承志確認？）對。（你之前跟檢察官表示都是陽承志跟你接觸，都跟陽承志確認好投資內容，105年8月12日去春水堂樓上貫華科技辦公室簽約，當時要以你太太吳佩芸的名字投資，所以陽承志也就找他太太張芯慈出來，現場沒有聊投資細節，因為先前都講好，你們坐在那邊，他們拿出一張紙，你就說請你太太簽，當時張芯慈也在場，你太太知道是澳門賭場這些投資？）對。（簽約當天，張芯慈雖然在場，但現場張芯慈是否沒有跟你們聊到投資內容？）沒有聊投資內容。（你先前跟檢察官表示，所以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你印象中張芯慈沒有特別講什麼，除了這次跟張芯慈碰面，你們沒有跟張芯慈因為投資有接觸。這段陳述是否正確？）對。（筆錄中你提到張芯慈在旁邊應該聽得到，這是你個人的推測，還是你事後有跟張芯慈求證過？）沒有求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70頁以下）。③依證人Ａ０６所述，其參與陽承志所招攬澳門賭場投資案，被告張芯慈於簽約時在場見聞，被告張芯慈雖無直接招攬Ａ０６參與投資之行為，然被告張芯慈當時在場並知悉Ａ０６有上開投資內容，且附表二中也有106年1月17日使用「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匯款利息6萬元給投資人Ａ０６。被告張芯慈先前擔任貫華公司負責人，並掌貫華公司財務，此部分自係在其與陽承志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其亦應就此部分負共同正犯之責。　　　

　⒌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張芯慈沒有跟你介紹過賭場項目？）就只有認識而已，對，她沒有介紹過這塊。」「（陽承志跟你介紹賭場項目時，張芯慈也不在場？）對，簽這個約的時候不在場。」（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所以證人Ａ０３投資附表二澳門賭場案件，是因為先認識Ａ４４，再經介紹認識陽承志，經飯局認識陽承志夫妻，知道陽承志夫妻經營的是賭博機台事業，才想要投資。雖然張芯慈雖然沒有親自向Ａ０３招攬澳門投資案，在簽約時也不在場，但是Ａ０３是張芯慈弟弟Ａ４４帶來認識的投資人，張芯慈也非全然不相關，尤其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國後，依然有人指揮貫華公司內部人員將利息於106年8月25日匯款給投資人Ａ０３。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⒍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亦具結證稱：「（檢察官問：104年3月18日有無在這時間匯款80萬元到貫華公司國泰世華帳號？）有。這是之前Ａ４０（任職）的公司，Ａ４０（任職）的公司是指貫華公司，那時候我本來就已經有認識他們，是我主動提出我要投資，我本來就知道這個東西。..我主動跟RICO陽承志這邊說我想要投資，那筆錢Ａ４０退給我，我就把錢轉到貫華公司，因為他們兩個公司還是有分開的。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審判長問：你的意思是說，貫華公司的意思是這個投資是保本的，你們就負責領息？）對。（審判長問：你跟Ａ０２的理解是投資貫華公司會保本、保息？）對。」（參原審卷二第257頁至第278頁），且有附表二內之書證與金流證據可證。辯護人雖辯稱此筆80萬元投資並非被告張芯慈所招攬，被告張芯慈應不必負責云云。然即便該次80萬元投資契約書上或擔保本票上，沒有被告張芯慈的簽名，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⒎證人Ａ０２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參106年他7895卷二第161至162頁反面）。②其於原審審理到庭作證亦為同上之證述（參原審卷二第240至256頁）。③證人Ａ０２於本院更一審時到庭證述「（跟你接洽的人是誰？）我老公。（你老公拿回來給你簽？）對。（那你老公拿去給誰？）應該是Ａ４４吧，我記得他之前的證詞好像是這樣講，好像是Ａ４４代班這樣。（所以Ａ４４只是幫你們轉約，轉來轉去這樣而已？）可能吧，應該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沒有，那個流程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我只是簽約、匯款。（你們簽約的過程有無跟在庭被告張芯慈接觸？她現在改名為Ａ０９。）前面的沒有。（後面呢？）後面的是投資特別股。（美國特別股的時候有跟張芯慈？）對，是跟她。（張芯慈跟你們介紹美國特別股，你們才同意轉過去的？）對。」（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38頁）。證人Ａ０２就參與附表二澳門賭場投資案部分，是經過其先生Ａ２７間接接觸陽承志、張芯慈。證人Ａ０２證稱「不是張芯慈親自向其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張芯慈有親自解釋美國特別股投資案」，歷次陳述均一致。雖然被告張芯慈並未親自向Ａ０２解說澳門賭場投資案，但被告張芯慈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積極參與貫華公司的財務調度，且使用貫華公司的公款支付個人信用卡開銷，故本院認定被告張芯慈就全部附表一、二，仍應全部負責。

　⒏①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這幾份契約的簽約過程，你都是跟陽承志談的？）因為時間久遠，所以很多細節已經記不大清，不過整個大體狀況都是陽承志在跟我說明。（你投資的款項是如何付的？）基本上是陽承志告訴我要打到哪個銀行帳號。」「我的投資案，投資的比例可能可以高一點吧，我補充一個，我印象中，因為它一次要400萬元的門檻，有些人等於是用湊的，好像就是…，過程應該是這個，所以才會去一個100萬、100萬這樣慢慢去把它湊起來。」「（新北市調查處調詢筆錄，問你說張芯慈在前述投資案負責招募美股業務為何？陽承志跟張芯慈如何分工？你當時回答說我不清楚張芯慈負責的業務，只見過張芯慈一次，張芯慈有在場嗎？）沒有。」（本院更一審卷三第414頁以下）。②扣案證物中有Ａ０１與貫華公司103年1月8日簽訂之投資契約，因為當時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為張芯慈，所以契約書上貫華公司負責人就是蓋「張芯慈」的小章（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08頁）。Ａ０１前後投資的時間很長，包括張芯慈擔任登記負責人的那一段時間，所以被告張芯慈不可能對Ａ０１的投資案免責。③雖然被告張芯慈沒有親自向投資人Ａ０１招募、說明投資方案，但是Ａ０１多次將投資款匯入張芯慈的帳戶中（如：103年2月27日Ａ０１將32,160元、104年4月14日Ａ０１將100萬元、104年5月22日Ａ０１將400,000元、104年7月22日Ａ０１將180,000元，共四次都是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足證被告張芯慈對此也有參與。　　

　⒐其餘102-103年間的投資活動，被告張芯慈是登記負責人，本來就不能卸責，且其餘證人偵查中已具結之筆錄部分，經本院核對其他書證、金流證據如附表二。　　　　　

六、被告張芯慈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辯稱被告張芯慈並未與共犯陽承志共同招攬附表一、二所示投資人之犯行。然查：

　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見）；又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共同犯罪之意思不以在實行犯罪行為前成立者為限，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張芯慈雖僅親自招攬Ａ２７、Ａ０２、Ａ０８及Ａ１７參與附表一之投資方案，及親自參與招攬Ａ０４、Ａ１７、Ａ０５、Ａ０６附表二之投資行為，但除此之外的投資活動並非完全沒有參與。被告張芯慈於偵查中亦自承：我知道陽承志經營貫華公司去美國買一個上市的公司，要借殼上市，要在美國哪個市場上市、有無預計在其他市場上市，我不知道，聽陽承志是專門畫3D動畫的公司等語（偵9633卷第37頁），亦供承其知悉共同被告陽承志欲以貫華公司在美國借殼上市一事。　　

　㈢被告張芯慈確在貫華公司負責行政、財務等事項：

　⒈在扣案物隨身碟中，有貫華公司的人事費用資料，上面記載：「行政部-財務長張芯慈、2011/5/1到職」（扣案證物卷五第111頁以下），以及貫華公司的員工聯絡資料表中，記載「行政部-會計、庶務-張芯慈」並有張芯慈親自簽名確認（扣案證物卷一第61頁）。扣案證物中有張芯慈製作之「103年度預支明細.xlsx」表，裡面有預估每個月要支付小孩的家教費用、信用卡、房租、以及每個月要支付給投資人的澳門投資案紅利（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259頁以下），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上面有一筆「支出103年3月13日Ａ０５澳門紅利：836000NT」備註「問RICO」，既然是要去問RICO陽承志，更可證明這份預估表是被告張芯慈製作的。張芯慈也進行個人帳戶收支管理，張芯慈在一個「SINDY國泰世華2016年2月收支明細表」文件中記載「105年2月4日現金存入2,000,000、105年2月5日收入SINDY薪資50,000、105年2月16日支出國泰信用卡17,285元、105年2月19日紅利支出-匯出何大哥紅利14,500」（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275頁），又是把公帳與私帳一起記載，對照附表二中確實有「105年2月19日以張芯慈名義將14500元，匯入Ａ０４合作金庫黎明分行0000000000000帳戶」之事實，所以被告張芯慈確實負責親自匯款給某些投資人，亦可確定。無論被告張芯慈在擔任登記負責人前、後，被告張芯慈持續有支領月薪（詳後述沒收張芯慈薪水部分之論述）。且張芯慈擔任負責人期間，實際參與貫華公司招攬投資與經營管理，如103年9月4日與會計Ａ１４在貫華公司承租之18樓辦公室內，召開「針對103年9月份以後帳務及行政作業檢討修正」之會議（見扣案證物卷五第233頁會議記錄）。

　⒉證人Ａ０５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於102年至104年底在貫華公司當業務經理，.我匯款過去之後都會跟張芯慈確認有無收到我的錢。…合約明細表是張芯慈傳給我的，這個明細表是為了讓我作投資明細留存，這是張芯慈主動寄給我的，當時張芯慈有要對帳，就主動LINE給我這個EXCEL檔，讓我留存確認有這個投資內容」等語（參106他7985卷二第190頁至第192頁），可證張芯慈負責管理財務。

　⒊證人Ａ０３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檢察官問：認識張芯慈或陽承志？）都認識，主要是認識陽承志，參加朋友飯局在臺中認識，知道他是經營貫華科技，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參106他7985號卷一第225頁）等語。

　⒋至於證人Ａ１４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服務期間是103年到104年6月，擔任行政類工作，還有幫忙轉薪資以及一些流水帳，記帳都是一些零用金及小金額的，不是公司的大帳，我不會做。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支出帳那種的我不會，這些工作只有我一個人做，我直接對陽承志。我沒有經手貫華公司的營業收入，這部分的工作應該都是陽承志自己在處理，我不清楚張芯慈是在做什麼的，張芯慈偶而才進來公司，我也不清楚張芯慈擔任什麼職務。關於貫華公司資金的調度或進出、週轉等等的財務事項，有權決定這個事情是陽承志，貫華公司銀行帳戶的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或網路銀行的帳戶、密碼，是陽承志在保管。貫華公司有無財務長這樣的職務名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就是對陽承志而已。張芯慈在公司有支薪，張芯慈在貫華公司沒有處理有關會計帳或財務方面的事情，應該是陽承志，因為對上面我只對陽承志一個人而已。我在貫華公司接觸的帳，只有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的帳，沒有接觸到張芯慈的帳戶。我沒有接觸到的帳戶，我不知道張芯慈有無權限決定這些帳戶的支出或收款。（問：妳剛才有明確講到張芯慈沒有權限處理公司的帳務，妳的理由為何，妳不是說妳都不知道？）他們的印章，如果叫我去領錢的話，我都是跟陽承志拿，我沒有對張芯慈拿，我都是對陽承志，所以印章在陽承志那邊，應該是張芯慈自己會用，我不知道，我想的是這樣。帳戶交給陽承志以後，陽承志如何使用，我不知道。在我工作期間以外，張芯慈有無接觸到帳戶、有無決定的權限，我不清楚。（問：這是針對妳剛剛講的國泰世華五權分行帳戶的部分，剛剛講的其他帳戶的帳，妳是否清楚被告張芯慈有無權限使用？）那些帳戶我都沒有碰過，也沒看過，所以我都不知道。(提示中檢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一第364-364頁證人Ａ１４於107年3月26日調查筆錄，告以要旨)問：妳之前在調查站有回答「張芯慈是名義負責人，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的各項事宜。」張芯慈是協助陽承志處理公司何種的各項事宜？）例如買東西或是公司辦活動，買事務用品、買電腦或公司設備等等。我進公司任職會計跟出納，主要是陽承志教我製作會計表單，有時有些要公式，我會請教張芯慈。（問：妳在調查站供稱「如果陽承志不在國內，他會將存摺、印鑑、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戶、密碼交給張芯慈保管。」妳之前為何這樣陳述？）都會有，陽承志會放在盒子。有時陽承志跟張芯慈一起出去的話，陽承志就會放在盒子裡面，有時會拿給張芯慈，有時會放在盒子裡面，因為張芯慈也不是都待在臺中或公司，張芯慈很少進來。我在調查局有製作筆錄，當時是有據實陳述。當陽承志沒有在國內，而張芯慈有到公司來時，我要拿這些銀行帳戶的資料就會找張芯慈，所以我才說陽承志不在國內這些資料會交給張芯慈保管等語（原審卷二第333至345頁）。證人Ａ１４任職期間是103年至104年6月，被告張芯慈102-103年間擔任登記負責人，故工作時間確實重疊，且證人Ａ１４證述被告張芯慈會保管公司全部之存摺印鑑提款卡網銀等。核對扣案張芯慈之隨身碟證物中，張芯慈有製作「2014客戶的存簿號碼.doc」「2014-Sindy的存款帳號.doc」兩個檔案，前者檔案內記載投資人的指定匯款帳戶，貫華公司要按月匯款利息給投資人；另後者檔案內有張芯慈、Ａ４４的各家銀行帳戶密碼、張芯慈的信用卡號繳款帳號等，也有貫華公司的國泰世華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23-329頁）。被告張芯慈管理這麼詳盡的公司資料，就證明張芯慈確實有管理公司財務調度。

　⒌證人Ａ２９於原審具結證稱：我在貫華公司任職期間是105年一整年，大部分是做行政跟人事，還有部分的會計，會計部分是零用金跟薪資的計算。公司的營收、支出等等，這部分我沒有記。我的主管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在公司任職，平常時比較不會看到張芯慈，我沒有跟張芯慈接觸，我的部門只有我一位。貫華公司的資金調度或進出、週轉等財務方面的決定權，應該是陽承志在處理，張芯慈在任職期間一直固定都有一筆薪資。我不太記得貫華公司有多少帳戶，我們比較在用的是國泰世華。金融卡我沒有看過，公司的存簿及大小章陽承志都是放在一個密碼櫃裡面，像薪資，我會先建檔，國泰世華網銀我的帳號跟陽承志的授權是分開的，我建檔好之後，陽承志再按確認。有權利決定我作的帳的內容是陽承志，張芯慈沒有指示我去領款或匯款。我沒有對應到貫華公司財務長，公司官網是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我剛才說貫華公司的匯款資料都是我建檔的，是薪資部分，其他也只有零用金而已。我沒作什麼帳，因為我沒有接觸到公司的收入跟大項的支出。我負責的部分只有薪資、零用金，還有人事。貫華公司的會計帳，不是我在處理的，我不知道是誰處理。貫華公司的客戶部分、業務部分，我不清楚。貫華公司招攬哪些客戶，或是下游有哪些客戶，這部分我沒有負責到等語（原審卷第345頁以下）。證人楊伊捷部分係105年間才進入貫華公司，應係接替Ａ１４之職務，其亦同Ａ１４僅係製作公司之薪資及零用金等小額帳目，對於公司營運之大筆帳目及客戶等，則未有接觸，且其亦不清楚貫華公司的會計帳是何人在處理，則其所證亦無從為有利於被告張芯慈之認定。而其所證，貫華公司官網有掛一個財務長，是掛張芯慈，此部分則與證人Ａ０３所證，張芯慈是陽承志老婆，是貫華科技的人資主管兼財務等語（參106他7985卷一第225頁）相符。

　⒍故雖被告張芯慈否認其有負責貫華公司財務部分，然依上開薪資表中記載張芯慈為財務長身分，且確實按月支領薪水，又參照其餘證人陳述可知，被告張芯慈確有負責貫華公司之行政、財務無誤，被告張芯慈所辯顯非實在，自無可採。

　㈣綜合前述證人之證述內容，可知陽承志與被告張芯慈自102年間起，先有附表二之募資活動，先利用貫華公司本身從事博奕遊戲、軟體設計，因而接觸澳門、菲律賓賭場事業，且陽承志係臺中市大屯扶輪社社員，結識其他社員及其友人，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104年底再推出附表一之美國股票上市方案，陸續吸引附表一、二之投資人參與投資，並以保本、保息及獲利豐厚等話術，吸引投資人。又附表一、二之投資人中幾位也證述被告張芯慈確有直接對渠等為招攬投資，且提出與被告張芯慈SINDY之對話，亦係有關投資之內容，顯可相互佐證。故被告張芯慈對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均應負責，堪予認定。　　　　

七、陽承志106年8月12日已經潛逃出國，在扣案之APPLE手機之全部微信數位證據檢視報告中，陽承志曾向被告張芯慈表示：「對不起，一切是我的責任、確實不是你參與、你真正不是公司的人，這是我確認的」云云。然查，被告張芯慈上開手機經法務部調查局檢視後可知，共同被告陽承志、被告張芯慈2人於107年4月27日間，即以WeChat連繫，由被告張芯慈要求被告陽承志趕快完成自白書寄過來。另被告張芯慈於107年4月27日使用通訊軟體LINE，與代號「胡老師-乾爹」對話，由被告張芯慈傳送「自白書00000000.PDF」給對方事先交給法界人士看過，被告張芯慈並表示「我有請他補強調與我沒關係的部分」，對方則表示「不要寫與妳切割，寫很多事情你並不清楚，是他處理的」等內容，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檢視報告1份附卷可稽（107偵15678卷二第507至517頁），足認共同被告陽承志向被告張芯慈傳傳送之內容及所提出之自白書，係由被告張芯慈要求，且張芯慈會審閱及調整內容。陽承志已經潛逃出境，留下前妻面對爛攤子，難免要為前妻張芯慈洗白。廖威智律師於本院審理中提出一片案發後陽承志之錄音光碟（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47頁），欲主張陽承志已經說明被告張芯慈只是登記負責人，並未參與犯罪云云。這片光碟也是陽承志事後迴護被告張芯慈之說詞，不需要勘驗，也沒有列為證據之必要。　　　　

八、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係以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其要件。其中「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與「收受存款」乃二不同概念。凡為收受存款所必要之行為，均屬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不以收受存款行為本身為限（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第2741號判決要旨參照）。而①所謂「非銀行」，凡非依銀行法第2條規定，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均屬之；②所謂「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金額之行為；而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為78年7月17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5條之1、第29條之1所明定。後者在性質上，應屬立法上之補充解釋，兩者只要符合其一，即足當之。考其立法旨趣，以當前社會所謂之地下投資公司，每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巧立各種名義，不一而足，大量違法吸收社會資金，以遂其收受存款之實，而經營其公司登記範圍以外之收受存款業務，危害社會投資大眾權益及經濟金融秩序，為期有效遏止，乃予以明確規範，用杜爭議。③所謂「業務」者，係指以繼續之意思，反覆實行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④所謂「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當不限於單純之收受存款，舉凡與其相同之返還本金、提領存款、支付利息等業務，均應包括在內。⑤至於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係指就原本利率、時期核算並參酌當地之經濟狀況，較之一般債務之利息，顯有特殊之超額者而言。此項犯罪，固須對於特定人為之，始能成立。然與明知社會上有因急迫而舉債濟急，及因輕率或無經驗而從事舉債之情形，預定苛刻條件，一俟他人告貸，藉以博取重利者，雖非對於特定人乘機利用，不能謂非對於一般人具有犯罪之概括故意，則其犯有前項法條所載情事，即應論以刑法第344條重利之罪者有別。⑥另所稱「多數人」，係指具有特定對象之多數人，所稱「不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乃特定多數人之對稱，係指不具有特定對象，可得隨時增加者之謂。是銀行法第125條有關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規定之處罰，以對多數人或不特定人為之，且所收受存款之時間及金額，依社會上之一般價值判斷，堪認係經營業務者，即始相當（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936號判決要旨參照）。至銀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並約定交付資金之人能取回本金，且約定或給付高於一般銀行定期存款之利率，即能使不特定人受該行為人提供之優厚利率所吸引，而容易交付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與該條所定相當相符。此與重利罪係處罰放款之人，且為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不相同，亦與民間借貸係著重於借貸雙方之信任關係，本質上亦有差異。非謂應以民法對於最高利率之限制，或以刑法上重利之觀念，作為認定銀行法上與本金顯不相當之標準，否則銀行法上開相關規範，勢必形同具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449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依中央銀行統計臺灣地區金融市場自100年起迄108年止，國內五大銀行即臺灣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臺灣土地銀行之定期存款年利率均在約1％至2％以下等情，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而依前揭證人所述附表一、二投資方案內容，其中按月支付利息者，每月可獲1%至6%（即年利率12至72%）之紅利，相較於當時上述銀行存款利率或民間借貸利率，顯有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情形甚明。從而，被告張芯慈及共犯陽承志以事實欄所示投資方案，向附表一、二之人吸收資金，附表二均約定及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報酬，附表一中有一部分也是由高額利息報酬，違法經營「以收受存款論」之業務，具有相當期間，顯屬反覆實行相當時間，核與銀行法第29條之1規定相符，應論以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經營收受存款行為。又依附表一、二投資人至少已符合「多數人」之要件，且參照投資者之證述情節，顯見系爭投資方案係經由被告張芯慈及陽承志招攬而來，且吸收之投資者各行各業均有，顯見所召募之對象並不特定，是系爭投資方案係向不特定多數人招募之事實，堪以認定。又按「經營」本身具有組織分工及反覆延續性，「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解釋上應包括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行為，舉凡對外招攬、代表簽約、開立單據、收取金錢等，倘行為人對其所從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已有所認識，並從事與該業務經營相關之業務行為，揆諸上揭共犯法理，亦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任甚明。被告張芯慈曾任貫華公司之負責人兼財務管理，其本身與共同被告陽承志直接對Ａ０２、Ａ２７、Ａ０８、Ａ１７為招攬投資行為，可見其對共犯陽承志以投資貫華公司名義對外經營收取資金犯行涉入甚深，已難推諉不知；即使被告張芯慈對不親自招攬部分，也有出面代表或協助簽約、提供帳戶供被害人轉帳、確認款項入帳、製作投資明細、負責財務管理等，亦均為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部分行為，是未能以被告張芯慈並無直接招攬行為，即認其無違反銀行法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是本案被告張芯慈招攬及參與陽承志招攬如附表一、二投資人部分，與陽承志顯有犯意聯絡，並分工合作、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九、綜上，被告張芯慈所辯，均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芯慈違反銀行法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至於起訴書雖認被告張芯慈非法吸金之金額為1億2523萬3000元，然經本院計算結果附表一、二合計為3億1675萬1007元（9115萬7161元+2億2559萬3846元＝3億1675萬1007元）。　　

貳、被告Ａ４４部分：

一、訊據Ａ４４承認有非法吸金一億元以下之幫助犯罪名，並陳稱：我沒有去招攬這些投資人，我有提供帳戶給陽承志使用，我承認有幫助，當時陽承志是我姊夫，我對他有信賴關係，他借我的帳戶使用，我沒有多加注意，此次我得到很大教訓，我過去沒有犯罪紀錄有正常的工作生活，我沒有參與招攬投資，希望法院給我改過自新，之後我會謹慎面對金錢還有法律相關的事情，避免發生類似的情形。希望給我從輕量刑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二、林三元律師為被告Ａ４４辯護稱:

　㈠被告Ａ４４對其因一時失慮，涉入本案並構成幫助犯銀行法之行為，已坦承不諱，並表示悔意。惟就其是否具備「實際招攬投資人、主導投資決策或說明投資內容」等正犯構成要件行為，則有爭執，此部份自須依法以積極證據予以證明。

　㈡本案就各投資人部分之證據綜合評價如下：

　1.Ａ０３部分：證人Ａ０３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一致證稱其投資決定係經同案被告陽承志介紹，並於自行評估投資標的後作成決定；其並明確表示：被告Ａ４４未曾對其為任何投資招攬、說明或服務行為。因此，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招攬業務人員，顯與證人證述不符，難認具證明力。

　2.Ａ１２部分：證人Ａ１２證稱，其於接觸被告前即已自行研究投資標的，並有投資意願；被告僅於閒談中簡要提及產業內容，未曾主動招攬，亦未對投資內容為具體說明。足認被告未實際介入其投資決策形成過程。

　3.Ａ０２部分：證人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證稱，其投資過程係經他人說明並完成簽約，全程未與被告Ａ４４接觸，亦未受其招攬。其並明確指出，公司內帳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與實際情形不符。

　4.Ａ０１部分：證人Ａ０１證稱，其投資及簽約過程均係與陽

　　承志接洽，被告並未對其為投資招攬或契約內容說明。至公

　　司內部文件將被告列為業務人員，證人亦表示不知情，顯屬

　　內部登載錯誤。

　㈢卷內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Ａ４４曾對相關投資人為實際招攬、說明或主導投資決策之行為，自難認其具備銀行法正犯之構成要件。僅憑公司內部紀錄，即遽認被告為正犯，顯與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不符。爰此，懇請鈞院僅就被告所坦承且證據明確之幫助犯部分依法審酌，避免將證據不足之正犯責任強加於被告。

　㈣Ａ４４坦承幫助犯行，依幫助犯減刑，被告沒有前科紀錄給予緩刑的宣告，與Ａ４４有關的四個投資人，到庭作證的時候都明確證述Ａ４４沒有招攬，Ａ４４沒有犯罪所得，也沒有賠償被害人的問題，Ａ４４沒有結婚因為本件不敢與女朋友結婚，爭取到緩刑的機會才有可能談論婚嫁，Ａ４４也回到東勢務農從事正當工作，因為陽承志關係誤觸法網請給他自新緩刑的機會（更一審審理筆錄）。　　

三、被告Ａ４４坦承有附表二內部分之幫助吸金罪犯行，且經查：　　

　㈠被告Ａ４４供承，確有提供「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予張芯慈、陽承志使用，且附表二中證人Ａ０５於103年10月10日投資澳門賭場250萬元、於103年10月15日投資澳門賭場480萬元之本金，均係依指示匯款至被告Ａ４４之合庫西屯分行帳戶，且附表二中確實有利息是透過上述帳戶支付給投資者。足認被告Ａ４４所提供予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之上開帳戶，確有用於收取投資人之匯款使用。

　㈡貫華公司內部人員也會指示Ａ４４去臨櫃存款到投資人帳戶中，如附表二中104年10月23日由Ａ４４臨櫃存款15,000元現金（應為利息）入「Ａ０３、臺中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交易備註:Ａ４４。又如104年10月1日Ａ４４到國泰世華銀行臨櫃存款1,000,000元（應為本金到期）匯入「Ａ０２、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㈢又經下列證人到庭證述：

　⒈證人Ａ２７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原本在幫陳衛華醫師的天之寶生技公司做行銷，陽承志他們好像也有投資這家公司，我跟Ａ４４某部分工作上會接觸到，所以我知道他這邊有這些業務，我就主動請他幫我跟陽承志接洽。..（檢察官問：這個投資你有無跟你太太Ａ０２講過？）有。我介紹她，她像我一樣把金額轉到貫華給我們指定的帳戶裡面，Ａ４４再把合約書給我們簽完之後上繳公司，約兩、三週後才給我們。跟剛才一樣，因為都是投資檯底公司，我已經先投資了，所以我直接跟她說明。（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問：你跟Ａ０２前後投資貫華公司這幾份合約，如果過程中對於投資內容不清楚或有疑問時，你都向何人確認？）主要跟張芯慈接洽比較多，頂多是請Ａ４４幫我跟陽承志或張芯慈約時間。其實我跟他們也認識，我可以直接約，我是怕他們太忙，才透過Ａ４４」等語（參原審卷二第264至278頁）。

　⒉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陽承志及張芯慈我是透過我先生Ａ２７認識，見過幾次面，我在104年10月間投資50萬，因為Ａ２７在104年3月就已經投資80萬，每年利潤是12%，每月支付1次，期限是1年，我覺得有利可圖，這部分是陽承志或張芯慈跟我先生Ａ２７解說的，但我不是很確定，我先生Ａ２７就將該「買賣暨委託管理契約書」拿回家讓我簽約，簽好後由他拿回貫華公司，我都是以匯款方式從我的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提領現金之後，我就將50萬匯入應該是Ａ４４跟Ａ２７說的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內，之後我有拿到契約書，每年可以獲利18%，每月支付，1年到期，我在104年12月25日轉合約等語（參他7895卷二第161至164頁反面）。則依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亦可得知，Ａ２７該80萬元投資案中，被告Ａ４４有向Ａ２７提及此項投資，並有告知匯款帳號供其匯款，及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雙方見面、投資事務。而Ａ０２之50萬元投資案，亦依此模式，由被告Ａ４４協助投資。

　⒊證人Ａ１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辯護人問：誰拿投資契約給你？）被告Ａ４４。（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投資契約給你時，契約是裝在一個紙袋裡？）是。（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拿契約給你時，被告Ａ４４有無看到契約的內容？）當時沒有打開。（辯護人問：被告Ａ４４在交付契約給你時，有無跟你說明契約內容？）沒有。（辯護人問：偵訊筆錄中的陳述，你供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不是被告Ａ４４找你？）是。（辯護人問：【請提示中檢107年偵字第9633號卷第435頁倒數第9行108年8月26日偵訊筆錄，並告以要旨】倒數第3個答，你回答『Ａ４４跟我講了很久我才投資，大概講了半年我才投資』，你於107年5月跟檢察官說是你主動問被告Ａ４４，可是你於108年8月又說是被告Ａ４４跟你介紹，講了很久，你才投資，但你今日在法庭又稱是你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你找被告Ａ４４之前就想投資貫華公司，前後陳述不一致，當時的事實經過是以何次陳述為主？）都是我主動找被告Ａ４４的。我會說被告Ａ４４跟我講了半年，只是在之前我們在講話中，在聚餐的時候，有什麼好的投資方向請被告Ａ４４幫我介紹，只是閒聊中有提到貫華公司而已」等語（原審卷二第438頁反面至第440頁）。故關於其投資本案，應係由被告Ａ４４介紹才知道有貫華公司投資機會，且被告Ａ４４亦確有拿契約書讓其簽約之事。

　⒋證人Ａ０３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跟Ａ４４是球友，我就是有去他們公司參觀，他們那時候在THE ONE那棟，當時有去那邊參觀過，我覺得不錯，那時候在飯局認識Rico即陽承志，那時候他有介紹，我就覺得有大概了解一下他們公司的業務以及了解這個人，我覺得就投資試試看」「 Ａ４４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後續你接洽的對象是陽承志嗎？）對，簽約就是跟他簽約，他要蓋章嘛。（所以你投資這個賭場的項目，是不是都只有陽承志在跟你介紹這個賭場的項目？）對。」「（ 在你投資的過程中，Ａ４４有無跟你接觸？比如轉送文件、資金等?）我印象中我是在他們公司簽約的，我不確定他當時有沒有在旁協助。（Ａ４４有無跟你招攬？）沒有招攬。」「（你在投資上述的這些投資案時，Ａ４４有無跟你做投資案的招攬、說明？）沒有，我都對他們老闆。（Ａ４４以球友的身份有沒有去做公司業務的這些招攬的事情？）沒有，他帶我去公司看他們的一些業務，我想了解他們這種博弈業在做什麼。」（本院更一審卷三第250頁以下）。　　

四、綜上所述，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犯行，仍提供銀行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匯款使用或將款項由貫華公司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轉出或轉入，且告知Ａ１２、Ａ０３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被告陽承志、張芯慈與Ａ２７、Ａ０２、Ａ１２為上開投資事宜，有時幫忙傳遞投資契約文件，有時幫忙跑銀行匯款支付利息或到期退還之本金，則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被告張芯慈、陽承志為上開違反銀行法以外之犯行，自構成本罪之幫助犯。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101年1月4日修正後之證券交易法第22條「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同法第179條「（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又按依財政部依照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之授權，核定之「外國之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受益憑證及其他具有投資性質之有價證券，凡在我國境內募集、發行、買賣或從事上開有價證券之投資服務，均應受我國證券管理法令之規範」認定原則（財政部81年2月1日臺財證(二)第50778號函）。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既規定係處罰「為行為」之負責人，自非代罰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7884號裁判要旨參照）。「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EO為Cheng-Chih Yang（即陽承志），公司CFO為Hsin-Tzu Chang（即張芯慈）。「GuanHua Corporation」之實際負責人也是陽承志。「負責人」的定義參照我國公司法第8條之規定，包括登記之董事，以及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故而在臺灣募資的陽承志、張芯慈就「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部分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之外國公司行為負責人。而就「GuanHua Corporation」部分被告張芯慈即便沒有登記之董事或經理人資格，但因為與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仍有可罰性。起訴書雖未對被告張芯慈引用違反證券交易法部分，本院已經於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張芯慈涉犯上述證券交易法罪名，俾便其防禦（見本院更一審卷一第201頁準備程序筆錄；本院更一審卷四第266頁審理筆錄）。而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款所謂募集、發行有價證券，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倘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間及空間內，反覆在我國境內從事上開行為，當屬執行業務所當然，於行為概念上，應認為集合犯包括的一罪。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始有刑法第2條第1項之從舊從輕主義規定之適用，而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變更而有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之變更。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616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張芯慈、Ａ４４2人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於107年1月31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1021號令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施行。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500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與修正前銀行法第125條規定相較，僅就第1項原「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部分，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其餘條項均未修正。由此次修正立法理由謂：「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與原第1項後段『犯罪所得』依立法說明之範圍包括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前述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等，有所不同。查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又『因犯罪取得之報酬』本可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所包含，併此敘明。」等語觀之，新、舊法條文內容雖有修正，然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避免與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定沒收之「犯罪所得」範圍混淆，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規定論處。

三、又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將101年1月4日修正之原條文分列為2項之「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規定整併為1項，修正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就其實質規範內容並未變動，而為純文字修正，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9條。

四、次按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其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125 條規定論處；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 條之1 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又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又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而依同法第29條之1 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再依上訴人行為時之銀行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規定，其犯罪所得（現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 億元以上者，處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 千5 百萬元以上5 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意旨在貫徹取締地下投資公司之目的，及考量此種對外違法吸金業務之金融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越大，故該法第125 條第1 項後段之可責性，在於「對外違法吸金且達一定規模」之行為態樣，是於犯罪行為人對外違法吸金後，該犯罪行為即屬既遂，不論犯罪行為人事後有無依約返還投資人所投資之本金，抑或用以支付業務人員佣金、公司管銷費用等，均無礙其先前已成立違法吸金之行為，是於計算犯罪所得，自無扣除之必要。換言之，此所稱「犯罪所得」，在解釋上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因犯罪取得之報酬及變得之物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予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相當高額之利息。若計算犯罪所得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之情形，自與上揭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所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之餘地。況此類型之犯罪，行為人多以保證獲利、定期回收本息之方式為犯罪手段，藉以誘使他人投入資金、取信投資人，如不列入犯罪所得之計算，顯難明確判斷犯罪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模，與立法意旨及人民感情有悖，更無法達到抑制犯罪之目的，故原吸收資金之數額及嗣後利用該等資金獲利之數額俱屬犯罪所得，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865號判決要旨參照）。　

五、被告Ａ０９（原名張芯慈）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張芯慈是先有附表二行為，在附表二犯罪進行中，再有附表一行為。被告張芯慈附表二行為時，有一段時間是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102年10月19日登至103年12月21日止），已經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3款「行為負責人」要件，即便在登記為負責人之前，或者卸任登記負責人之後，仍與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陽承志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被告張芯慈又是「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也會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行為之負責人」要件。即便就另一家「GuanHua Corporation」公司沒有被登記為負責人，但與陽承志有行為分擔、犯意聯絡。在實質上一罪的犯罪中，有輕重不同的犯罪情節，但是就法律上只能論以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應挑選其中較重情節的構成要件，當作實質上一罪之罪名，並於主文中將情節較重部分顯現出來，才能符合「充分評價原則」。就像刑法95年以前的連續犯時代，判決時必須從多次連續行為中，挑選情節最嚴重的一次當成罪名與主文，才能充分評價被告的惡性與情節。本案告張芯慈就集合犯之實質一罪中，有一段時間自己是行為負責人，有一段時間需與當時之行為負責人（陽承志）因共犯而被論罪。但就集合犯之一個罪名與一個主文時，以犯罪情節較重（即自己身為行為負責人）論以一個罪名即可，不需要再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　　

　㈡被告張芯慈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3億1675萬1007元（即如附表一、二合計），故核被告張芯慈所為，係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上述犯罪有時間空間之重疊，且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之行為，然依一般社會通念，該等行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應具集合犯之性質，而屬實質上一罪，故被告張芯慈所為多次非法募資、非法吸金犯行，應僅論以想像競合犯一罪，從一重之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名論處。　　

　㈢起訴書雖然漏載本判決附表一投資人：Ａ３１、Ａ３２、Ａ３３、Ａ３４、Ａ３５、Ａ３６、Ａ３７，及漏載本判決附表二投資人：Ａ０７、Ａ３８、Ａ３９、Ａ４０、Ａ４１、Ａ４２，但上述缺漏部分與起訴書附表已記載之事實，有集合犯之實質一罪關係，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已於審理中將附表一、二寄送給被告、辯護人，告知有此事實擴張，俾便其防禦。　　

　㈣被告張芯慈與陽承志二人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六、被告Ａ４４所犯罪名部分：　　

　㈠被告Ａ４４所為提供銀行帳戶及居中協助契約之簽訂及款項之交付，到銀行臨櫃並以自己名義匯款支付利息或歸還投資本金，而幫助張芯慈、陽承志違法吸金部分，僅幫助到附表二中「編號3Ａ０５/何倍玲、編號4Ａ１２、編號5Ａ０２/Ａ２７、編號7Ａ０１/Ａ３９、編號8Ａ１９、編號9Ａ０３」部分，且經核算上述投資人總投資金額（31,967,500元+6,100,000元+2,800,000元+25,419,046元+1,500,000元+4,600,000元＝72,386,546元）尚未逾新臺幣1億元，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前段之幫助犯。

　㈡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所為，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共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之罪嫌，而為共同正犯。惟查：①依上開證人Ａ２７、Ａ０２之證詞可得知，被告Ａ４４並未直接招攬其2人為本案之投資，其僅係依Ａ２７之託或依張芯慈、陽承志之指示去處理事務，被告Ａ４４雖有幫助為本案之投資行為，仍尚難認其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係基於共同犯意聯絡而為。②被告Ａ４４雖有告知Ａ１２本案投資方式，並有居間拿契約書讓其簽約，而有協助完成被告陽承志對Ａ１２為本項投資事宜，惟尚難認其係與被告張芯慈、陽承志基於共同犯意為之，並有行為之分擔而為共同正犯。③從而公訴及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涉犯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正犯罪嫌，惟尚未能確實證明被告Ａ４４有上揭共同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事實，自不得以該罪之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容有違誤，惟因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變更起訴法條而為審判，附此敘明。　　

　㈢起訴書另指稱被告Ａ４４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見起訴書第31頁），但一審中檢察官已經更正此部分洗錢罪名為誤載，並未起訴洗錢防制法部分（見一審卷一第271頁），併予敘明。　

七、有無刑之加重減輕:

　㈠辯護人雖以被告張芯慈非上開期間之公司負責人，且其犯罪情節輕微，即便構成本罪，亦有刑法第31條但書規定之適用。惟查：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被告張芯慈於附表二的犯罪時間中，有一段時間擔任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負責貫華公司之人事及行政（含財務）業務，被告張芯慈還是美國「CMK Gaming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之CFO（首席財務官）負責人，已如前述。被告張芯慈所犯罪名並不需要引用刑法第31條第1項，故已無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之機會，但被告張芯慈的犯罪參與程度仍低於陽承志，本院另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情節（詳下述）。

　㈡辯護人另主張被告張芯慈有銀行法之減刑適用云云，然查銀行法第125條之4規定「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或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被告張芯慈僅繳交20萬元擔保金以換取扣案汽車啟封，並未繳回其他犯罪所得，況本判決計算被告張芯慈尚有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尚未繳回。自不符合上述減刑條文之適用。

　㈢本案108年9月23日起訴至今，尚未達8年，尚無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減刑適用。

　㈣辯護人另以被告張芯慈亦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刑法第59條之酌減，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是否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經查，被告張芯慈所犯之罪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因本案眾多投資人中，其親自招攬或直接接觸投資者有限，其餘多數之投資人則均由共犯陽承志招攬接洽投資，由被告張芯慈在公司內從事財務調度工作，然因附表一、二總投資金額為3億多元（已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故適用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處罰，從而相對於本案之重刑，本案主要操盤者仍為共犯陽承志，被告張芯慈以聽命於陽承志之角色居多，被告張芯慈參與情節相對較輕，而因本罪為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且被告因為102年10月19日至103年12月21日為貫華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喪失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刑機會，但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８、Ａ０２達成和解或調解，並已實際賠償渠等全部或一部之損失（詳下述），故若宣告法定最低刑即有期徒刑7年，則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被告Ａ４４以幫助之意思，從事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爰依刑法幫助犯之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本院之量刑、沒收：

一、原審認被告張芯慈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因為被告張芯慈於102年至103年間有一段時間為登記負責人，原審誤認被告張芯慈就全部犯行並非公司負責人，自有違誤，㈡原審對沒收之計算諭知亦有違誤；㈢原審疏未詳予勾稽各項事證，遽為被告Ａ４４無罪之諭知，依上開說明，亦有違誤。㈣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Ａ４４亦為本案之共同正犯，雖無可採；另被告張芯慈則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亦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有上開㈠㈡及諭知被告Ａ４４無罪之違誤，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均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張芯慈為貪圖不法私益，親自或協助招攬不特定人參與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投資方案，總吸收資金達3億餘元，妨害國內金融秩序及經濟安定，且貫華公司事後歇業倒閉，使投資人蒙受損失（但已經給付投資人1億多元的紅利或利息），兼衡被告張芯慈一審及本院第一次審理時仍飾詞否認之態度，但是於更一審中已經承認部分犯行，僅辯稱吸金規模不達一億元以上，就此仍為犯後態度不良。被告張芯慈於本院前次審理期間，已與投資人Ａ０２、Ａ０８達成調解或和解，且陸續給付中（詳附表二中所示），惟迄未賠償其他投資人之損失，暨審酌共犯陽承志在本案應為主導角色，被告張芯慈參與分工僅居於次要地位，並衡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成長背景，智識程度、家庭及經濟狀況（見本院最後審理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三、本院另審酌被告Ａ４４明知被告張芯慈、陽承志有從事上開違反銀行法犯行，仍提供帳戶予其2人使用，作為被害人轉帳匯款或與被害人所匯入貫華公司之款項互相轉入轉出使用，且告知Ａ１２此項投資訊息，並居間協助幾位投資人為上開投資事宜、轉交契約文件，或臨櫃匯款給付利息或歸還本金，即其係以幫助之意思協助之犯罪情狀，及被告Ａ４４於本院更一審時已經承認幫助犯罪之態度，自承大學畢業，未婚、無小孩，目前從事農業工作，收入、家人共同生活狀況（本院最後審理筆錄）量處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之刑。

四、末查被告Ａ４４前未曾受任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前案記錄表可證，且被告Ａ４４僅居於幫助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其經此教訓，自當知所惕勉而無虞再犯，本院認上開有期徒刑之宣告，已足策其自新，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諭知緩刑三年，並諭知義務勞動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述規定旨在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前揭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　　

　㈡被告張芯慈曾為貫華公司登記負責人，也親自以貫華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或以財務長身分擔財務調度之工作。被告張芯慈自承貫華公司每月會匯款5萬元至其國泰世華的帳戶等語（本院前審卷一第376頁），經核對張芯慈於附表一、二之犯罪期間內，獲得如下之月薪，均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故下列與附表一、二犯罪時間重疊之月薪為不法犯罪所得，此部分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出  匯入「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匯出 證據出處 102.1.10 →31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6頁 102.2.7 →36424→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3.11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88頁 102.4.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5.10 →36385→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6.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0頁 102.7.10 →36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2頁 102.8.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3頁 102.9.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4頁 102.10.11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5頁 102.11.12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6頁 102.12.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97頁 103.1.10 →31372→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 103.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另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149頁之薪資明細表。 103.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4頁 103.5.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5頁 103.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7.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6頁 103.8.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7頁 103.9.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0.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8頁 103.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9頁 103年12月缺   104.1.9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2.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1頁 104.3.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2頁 104.4.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3頁 104.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4頁 104.6.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6頁 104.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7頁 104.8.17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58頁 104年9月缺   104.10.12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0頁 104.11.10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1頁 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國泰世華00000000000000」臨時會計帳戶，再轉入右列帳戶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時間 金額  104.12.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7頁 105.1.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2.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8頁，存摺上摘要「薪資獎金」（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4頁） 105.3.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49頁 105.4.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 105.5.11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6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0頁 105.6.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7.13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8頁 105.8.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69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1頁 105年9月缺   105.10.1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3頁 105.11.18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4頁 105.12.15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55頁 106.1.24 →50000元→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3頁 最後一筆薪資轉帳 合計 208萬7979元  

　㈢卷內資料記載，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流入款合計2128萬3631元（如附表六），本院審理中已經將附表六寄給被告張芯慈，命其表示意見，此為張芯慈不法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上揭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之後始修正施行，依前述說明，本案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所得沒收，自應優先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

　㈤該新修正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追徵、犯罪所得估算、過苛酌減條款等），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關於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其沒收或追徵範圍，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除刑法沒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外，另有「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部分。依刑法沒收之立法目的，原為從刑，犯罪所得經執行沒收後，即歸屬國庫，未另行提供被害人求償之管道，導致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未另行求償。且沒收之標的又以屬犯罪行為人「所有」為必要，此之「所有」的概念，幾近為有所有權。以致犯罪行為人雖持（占）有犯罪所得，卻無法將之宣告沒收，而仍由其保有犯罪所得之不合理現象。刑法沒收相關規定修正施行後，沒收已非從刑，其目的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關於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係為澈底剝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並讓權利人得就沒收、追徵之財產聲請發還或給付，以回復犯罪前之財產秩序，並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排除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基此，前揭銀行法所設「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例外規定，自應從嚴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免適用之結果，有悖於沒收規定修正之前揭立法目的。又為貫徹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之立法目的，除確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於扣除已實際發還不予沒收之部分後，就其餘額，應依上開條文所定「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的附加條件方式諭知沒收、追徵，俾該等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發還或給付。否則將會發生被告縱有犯罪所得，且其財產已經扣押，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導致被告仍能保有其犯罪所得，已保全扣押之財產最後仍須發還給被告，此種結果，顯與修法之規範目的有違（參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725號判決意旨）。

　㈥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由陽承志及被告張芯慈共同支配，在102-106年期間貫華公司仍依約定給付投資紅利或利息，部分投資本金到期後也歸還給投資人，經本院整理如附表一、二（已經於審理中寄送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投資人等，俾便雙方攻擊防禦）。附表一、二內經統計投資人投入、領回之差額，即為對貫華公司應沒收之不法所得。另需說明：　

　⒈貫華公司現為停業，而停業時之負責人仍為陽承志，有其登記資料附卷可稽，而經本院職權命令貫華公司參與沒收程序之訴訟，貫華公司未派員到庭，亦未具狀表示意見，本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就沒收部分判決。　

　⒉投資期間已經發給投資人的利息、紅利、期滿歸還本金等，也是從非法吸金所得中抽取，拿出部分還給被害人而已，既然已經歸還投資人，故應可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已計算入附表一、二內。

　⒊貫華公司106年起無力負擔高額利息，財務逐漸惡化，在共犯陽承志潛逃出境之後，由被告張芯慈接手貫華公司經營並調度剩餘資金處理。被告張芯慈拿貫華公司的資產，賠償貫華公司的債務，應從附表一、二沒收金額中扣除，其中:

　⑴被告張芯慈與Ａ０２111年1月19日達成調解，被告張芯慈願意賠償同附表一Ａ０２投資金額之新臺幣131萬8800元，其中70萬元確認已當場收訖，另餘額61萬8800元，由被告張芯慈自111年2月20日起每月20日前匯款5000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前審卷二第71頁調解筆錄）。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⑵被告張芯慈於110年12月30日與投資人Ａ０８達成和解，約定Ａ０８損失由被告張芯慈為補償（有和解協議書於本院前審卷二第19頁）。被告張芯慈提出按月匯款10000元之ATM交易明細為證，也從應沒收金額中扣除，本院已經算入附表一內。　　

　⑶另據投資人蔡緁繻對被告張芯慈強制執行，第一次是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2月14日中院麟民執106司執辰字第34216號債權憑證上所載，執行清償28萬1500元（本院前審卷一第567頁債權憑證）。Ａ１７第二次強制執行實際獲得113萬2178元金額（本院更一審卷四第184頁），且有109年6月23日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6299號債權憑證（本院前審卷二第49頁）可證。從附表二之應沒收金額中扣除。

　⒋附表一、二之投資，形式上大部分進了貫華公司名下帳戶，附表一、二尚有不法所得1億2664萬6346元（7451萬5779元+5213萬0567元＝1億2664萬6346元）沒有歸還投資人，都是由被告張芯慈或共犯陽承志支配，其中可以證明支付208萬7979元作為被告張芯慈不法月薪，另貫華公司公款2128萬3631元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及其他生活開銷（如附表六），以及支付4500元作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所得（詳後述），這三筆已經在被告張芯慈、Ａ４４之判決主文下沒收，故應從1億2664萬6346元扣除。故對於參與人貫華公司應沒收1億0327萬0236元（1億2664萬6346元－208萬7979元－2128萬3631元－4500元＝1億0327萬0236元），此部分自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㈦卷內資料記載，被告Ａ４４因為服務下列客戶，獲得公司給額外服務獎金，為被告Ａ４４之幫助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　

客戶 時間 服務獎金 記載內容（證據出處） Ａ０２ 104 年12月11日 2500元 協助Ａ０２於104 年10月14日投資50萬元，Ａ４４獲得獎金2500元（本案扣案證物卷五第341 頁）。且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於104 年12月11日有入帳2500元。 Ａ０３ 103 年11月25日 2000元 公司內部記載獎金發放紀錄（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3頁），於103年11月25日撥入Ａ４４國泰世華薪轉帳戶2000元（本院銀行卷一第421頁） 

　㈧另扣案之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部分，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確實係被告張芯慈因本案犯罪之直接所得，爰不予宣告刑事沒收。但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辰字第4661號案件向本刑事案件進行民事查封（本院前審卷二第77頁民事執行處函），不宜直接發還被告。上述物品如果仍有變現價值，可由民事強制執行拍賣，或檢察官得指揮就此扣案物執行追徵。

　㈨附表四之扣案物，即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1份、貫華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nDisk 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各1個、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1張（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等物品，以上或為貫華公司之物，或非犯罪直接所得之財物，上述本票也非附表二投資之擔保物，且3C產品或舊手機可能已經沒有變現價值，故不為沒收諭知。如果檢察官仍認為有變現價值，可對被告張芯慈之扣案物拍賣變現，作為追徵標的，併此敘明。

　㈩附表五之物，為偵查中檢察官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聲請保全扣押裁定，經該院以107年度聲扣字第9號准予扣押之財產。其中房產部分已經拍賣變現，僅剩下未分配價金提存中。其中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業經張芯慈提供20萬元擔保金後，已經解除扣押，但該擔保金仍為小客車之替代物，可作為追徵標的。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作為對張芯慈沒收之追徵替代物執行之。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0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455條之24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映姿、馬鴻驊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世豪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幸敏、許萬相、Ａ４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李進清

　　　　　　　　　　　　　　　　　　　法　官　葉明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宛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29條

（禁止非銀行收受存款及違反之處罰）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29條之1

（視為收受存款）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

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銀行法第125 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證券交易法第22條

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於依公司法之規定發行新股時，除依第43條之6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理者外，仍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出售所持有第6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或其價款繳納憑證、表明其權利之證書或新股認購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而公開招募者，準用第1項規定。

依前三項規定申報生效應具備之條件、應檢附之書件、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準則有關外匯事項之規定，主管機關於訂定或修正時，應洽商中央銀行同意。



證券交易法第174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於依第30條、第44條第1項至第3項、第93條、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30條規定之申請事項為虛偽之記載。

二、對有價證券之行情或認募核准之重要事項為虛偽之記載而散布於眾。

三、發行人或其負責人、職員有第32條第1項之情事，而無同條第2項免責事由。

四、發行人、公開收購人或其關係人、證券商或其委託人、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對於主管機關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或報告資料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五、發行人、公開收購人、證券商、證券商同業公會、證券交易所或第18條所定之事業，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之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載。

六、於前款之財務報告上簽章之經理人或會計主管，為財務報告內容虛偽之記載。但經他人檢舉、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進行調查前，已提出更正意見並提供證據向主管機關報告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七、就發行人或特定有價證券之交易，依據不實之資料，作投資上之判斷，而以報刊、文書、廣播、電影或其他方法表示之。

八、發行人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違反法令、章程或逾越董事會授權之範圍，將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或為他人以公司資產提供擔保、保證或為票據之背書，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

九、意圖妨礙主管機關檢查或司法機關調查，偽造、變造、湮滅、隱匿、掩飾工作底稿或有關紀錄、文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律師對公司、外國公司有關證券募集、發行或買賣之契約、報告書或文件，出具虛偽或不實意見書。

二、會計師對公司、外國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料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不實報告或意見；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不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外國公司之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致未予敘明。

三、違反第22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

犯前項之罪，如有嚴重影響股東權益或損及證券交易市場穩定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發行人之職員、受僱人犯第1項第6款之罪，其犯罪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主管機關對於有第2項第2款情事之會計師，應予以停止執行簽證工作之處分。

外國公司為發行人者，該外國公司或外國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受僱人、會計主管違反第1項第2款至第9款規定，依第1項及第4項規定處罰。

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2條規定，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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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

*************************************************

附表一：投資方案:貫華科技公司美國上市案（有價證券:特別

　　　　股)（EXCEL表）

附表二：賭場及軟體等其餘投資彙整表（EXCEL表）

附表三：本案被告及參與人使用帳戶一覽表

編號 帳戶 戶名 交易明細出處 備註/是否已扣押 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39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5頁以下：104年3月16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303頁以下；105年1月29日以下存摺影本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70頁  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73頁以下  3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1頁以下  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1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99頁以下  5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支票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5頁以下  6 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期存款帳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483頁以下  7 三信商業銀行成功分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繳納AHT-9878號汽車貸款扣款之專戶） 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27頁以下；本院更一審卷三第161頁交易明細  8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陽承志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31頁以下  9 渣打（香港）銀行 000-000-0-000000-0號帳戶、Yang Cheng -Chih 陽承志、Yang Cheng -Chih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31頁  10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1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53頁以下 ；103年1月1日以下明細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 11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2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存款帳戶 張芯慈、   14 台北富邦銀行北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27、129頁以下  15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1月1日以後明細在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7頁以下  16 中國信託敦北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45頁以下  17 大眾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後改為元大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四第105頁以下  18 華南商業銀行東勢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三第345頁以下  1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15頁以下、第219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7頁以下  2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00-00-00-000000帳戶 張芯慈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215頁  21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241頁以下  22 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5頁以下  23 HSBC香港匯豐銀行-Chang-Hsin-Tzu-000-000000-000號帳戶 張芯慈 103年12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9頁、195頁以下：104年1月以下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81頁以下  2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25 澳盛銀行「0000-0000-0000-0000」信用卡號  張芯慈 102年4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49頁以下  26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03頁以下  27 花旗銀行「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99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253頁以下  28 花旗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3年1月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307頁以下；103年3月起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5頁以下：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以下  29 HSBC匯豐銀行（臺灣）信用卡0000-0000-0000-0000號信用卡 張芯慈 104年12月以下消費明細於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以下、第451頁以下、本院扣案證物卷四第53頁  30 元大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9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09,134元（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78頁） 31 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548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2 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102年度明細在於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7頁以下；103年以後明細在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3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35,626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3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即Ａ４４於貫華約定之薪資轉帳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15頁以下；同見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12頁以下   偵查中已查扣餘額188,401元(含美金3055.55元）（107年度偵字第15678號卷二第537頁） 34 國泰世華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87頁以下  35 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97頁以下  36 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外幣存款帳戶 Ａ４４ 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9頁以下 偵查中由調查站聲請扣押，由原審107年度聲字第9號裁定扣押。 37 台新銀行信用貸款-0000-00-0000000-0號（103年3月18日起信用貸款48萬元）　 Ａ４４ 本院扣案證物卷一第5頁以下  

附表四（扣案物）：

　　　 張芯慈持有之合作金庫五權分行、臺中銀行澳門分行外幣帳戶、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港幣帳戶存摺3本、快遞收據2張、陽承志之相關事件記事及自白書1份、貫華公司文件資料1份、張芯慈名片1張、記憶卡、SP16G隨身碟、SanDisk32G隨身碟、NusLim硬碟、Transcend硬碟及隨身碟各1個，Microsoft筆記型電腦（含電源線）、華碩（S510U）筆記型電腦各1台、Meitu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Apple手機（含電源線，門號0000-000000）各1支、AP手錶、HUBLOT手錶、GRAHAM手錶各1支、名片3張、筆記本4本、本票1本、貫華公司張芯慈識別證1份、貫華公司資料2本、貫華公司雜項資料4件、張芯慈簽發予蔡婕嬬之本票1張（103年5月19日簽發、到期日104年5月21日、票面金額：港幣250萬、票據號碼：WG0000000號、本票影本見107偵15678卷二第571頁）。

附表五:（已扣押之財產，可作為沒收追徵標的）

編號 應追徵之財產名稱及數量 登記名義人 構成沒收之證據及理由 備考 1 房屋：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 Ａ４４ 張芯慈利用不法所得及貫華公司資金，購買房屋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總交易價格：1650萬元，購屋金流如附表七。 土地房屋被銀行聲請拍賣，執行抵押權優先受償後，餘款514萬7981元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故臺中地方法院已經以111年度存字第148號提存在案。待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指揮追徵之。 2 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00000號（持分10000分之94） Ａ４４   3 車輛000-0000 Ａ４４ 張芯慈107年4月12日偵訊筆錄「汽車是我向Ａ１０借款40萬元、5萬元是刷我自己信用卡，每個月貸款是從Ａ４４帳戶扣款（國泰世華000000000000號），錢我用薪資帳帳戶匯進去」（107年度變價字第19號卷第38頁）張芯慈登記於無資力之胞弟名下。 106年10月27日間向LEXUS公司購買。買賣價格：167萬7440元。分期貸款：120萬元。 ---------------- 汽車被扣押後，107年7月13日張芯慈繳納20萬元擔保金後啟封（20萬元收據於107年度偵字第9633號卷第228頁）。本案確定後由檢察官針對20萬元擔保金執行追徵。 

附表六：

【張芯慈信用卡金流如下】

花旗信用卡款、張芯慈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1年12月份花旗信用卡款3810元。  投資人Ａ０５存入30萬元到下列帳戶。 　　　 ↓ 102年1月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81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189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30萬元          102年11月份花旗信用卡款20366元。           ← 投資人何倍玲102年12月2日將79萬元，匯入張芯慈下列帳戶（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明細）。 　　　　　↓ ------------------------- 000年1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036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207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79萬元 102年12月花旗信用卡新臺幣125314元 ← 103年1月21日於花旗銀行中港分行繳款1253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6頁）     消費項目：新光三越、華納威秀、上海ZHI FU BAO ZHONGGUOWA(人民幣消費944.59元）、澳門Ieng Choi Joalharia E RE消費新臺幣84755元。 -------------------------- 000年1月消費款97466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3頁）        ← 103年1月16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帳戶轉來投資款新臺幣88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399頁） 　　　　　　↓ 103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萬692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88萬元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澳門消費澳門幣48000元。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844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7頁）        ← 103年3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匯來25萬元新臺幣（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3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4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5萬元       消費項目：英國倫敦、台北麗緻菁華國際有限公司、臺中雅致大飯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892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19頁）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893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20萬元 消費項目：歐美整型外科、鴻泰生技公司、誠品綠園道、森森百貨、威秀影城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二第321頁）   ← 103年5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73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支付左列信用卡。    103年7月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3年7月17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152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00萬元   103年8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15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9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560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3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0月份 花旗銀行信用卡款28萬9396元        ← 張芯慈此次操作網路轉帳支付，有截圖於自己電腦檔案中方便管理（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244頁）  　　　　 ↓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841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1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萬6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3年12月23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41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1月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322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41萬5000元   104年1月9日投資人Ａ４０將投資款新臺幣298萬5000元匯入「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 104年2月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62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298萬5000元   104年3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185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4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60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949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6月1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0萬49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7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9萬101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8月19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9萬457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萬32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0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84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4年12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210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綠園道、遠東百貨、永豐棧酒店、采盟股份有限公司、日日出有限公司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5972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0頁）   ← 105年1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802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威秀影城、千越美容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4萬203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1頁）。          ← 105年1月2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 105年2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204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3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5萬元 消費項目：TRUE YOG、威秀影城、銅錢日式涮涮鍋、新光影城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6586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3頁）。  ←    105年3月2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58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遠傳電信、台北東方文華酒店、佑全連鎖藥局、雅虎奇摩拍賣、微笑運動用品、新光三越臺中店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7451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5頁）。   ←  105年4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452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5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全海岸活蝦之家、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昇恆昌免稅店、勤美誠品綠園道、ZARA老虎城店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799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34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5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800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34萬元     消費項目：鋤燒鍋物料理、大富豪鐵板燒、雅虎奇摩拍賣、威秀影城、遠傳電信、智付寶-生活市集、FATTY'S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5萬12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9頁）。          ← 105年6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2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6月2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萬13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2萬元   105年7月1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 　　　　　↓ 105年7月18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萬30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7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5萬元   105年8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1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9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30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0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萬620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31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5年1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704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29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消費項目：威秀影城、遠傳電信、勤美誠品百貨、采盟公司、永豐棧酒店、日日出旅行社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8801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59頁）。         ← 106年1月16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9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6年1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萬79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9萬元   106年2月2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0268元、7萬0268元、7萬0268元共三筆（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3月31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萬669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4月缺    106年5月22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2萬964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6、7月缺    106年8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21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106年9月2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萬597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支付花旗銀行信用卡。  



台新銀行信用卡款 00000000000000（本院扣案證物卷2第328頁）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4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418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1頁） 20萬元   103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5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6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103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6月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50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1頁）。 　　　　　↓ 103年6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7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3頁） 50萬元  103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7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7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7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8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8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9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5頁）  103年9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0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2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頁）   103年10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1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7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103年1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3年12月1日從「Ａ０５、合作金庫、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3萬7500元 　　　　 ↓ 103年12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6055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7頁） 3萬7500元 103年1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1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86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1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2月13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2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2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3月16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09頁）  104年3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4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698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4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5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9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1頁）   104年5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6月15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104年6月台新銀行新用卡款  ←  104年7月14日從「張芯慈、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40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13頁）  



匯豐銀行信用卡 0000-0000-0000-0000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103年11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3年11月1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13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0頁）    104年3月2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二筆，即新臺幣60萬元、3萬元到下列帳戶。 　　　　　 ↓ 「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90萬元   104年8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36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3-44頁）    104年9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6萬5000元到下列帳戶。 　　　↓ 104年9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576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5頁） 6萬5000元   104年11月5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萬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104年11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30萬8919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48頁）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兼六園-河南 ------------------------- 000年12月消費款新臺幣2萬019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1頁）。          ← 105年1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4萬8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52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0頁）。 　　　　　 ↓ 105年1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0190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1頁） 24萬8000元 消費項目：天文鐘錶、TRUE YOGA/DAN ------------------------- 000年1月消費款新臺幣6萬808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4頁）。  ← 105年3月2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6808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HOLA-中港店4274元新臺幣、OTC MARKETS GROUP INC.刷卡3500元美金 ------------------------- 000年2月消費款新臺幣12萬0656（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78頁）。     ←     105年3月30日於ATM機器繳款12萬2402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消費項目：PAYPAL-ALEXANDEREK、ITUNES. ------------------------- 000年3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649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1頁）。   ← 105年4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萬6713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3頁）。         消費項目：ITUNES.COM ------------------------- 000年4月消費款新臺幣104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 105年5月25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16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268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 105年5月30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05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5頁）。 16萬元 消費項目：千越美容（詩威特-公益店）、歐付寶PHOTOFAST ------------------------ 000年5月消費款新臺幣1萬59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89頁）。 　　← 105年6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1594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6頁）。  消費項目：0元 ------------------------ 000年6月消費款新臺幣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3頁）。      消費項目：UNITED 美金消費7830元 -------------------------- 000年8月消費款新臺幣25萬062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97頁）。     ← 105年9月29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繳款2萬8395元（最低應繳金額、見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59頁）。 105年9月30日約定分期付款24萬691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統一星巴克市政店、AGODA HOTEL RESERVATION  ------------------------- 000年9月消費款新臺幣1767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1頁）。          消費項目：105年9月分期付款82041元、循環年息3.88％ -------------------------- 000年10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283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105頁）。          ← 105年11月2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8萬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0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 105年11月29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7萬5821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1頁）。 8萬元 消費項目：105年11月分期付款82306元、循環利息3.88％、 T-MOBILE HOTSPOT GMBH美金消費21.95元。 ------------------- 000年11月消費款新臺幣8萬37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67頁）。      105年12月28日「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8萬4263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2頁）。  105年12月31日美金消費9元。 106年1月1日循環費用新臺幣82572元。 106年1月7日美金消費3000元。 （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1頁）。    ← 106年2月3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18萬0644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4頁）。          106年2月1日美金消費9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55頁）。            ← 106年3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入新臺幣2萬1000元到下列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24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5頁）。 　　　　 ↓ 106年3月2日及28日，分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286元、2000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5頁）。 2萬1000元 106年4月14日美金消費2320.94元，換成新臺幣70878元、再加計利息為新臺幣7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67頁）。  106年6月1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7萬1941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本院扣案證物卷五第68頁）。  106年6月9日違約金新臺幣300元、循環利息808元（本院扣案證物卷三第471頁）。  106年7月28日從「張芯慈、滙豐(臺灣)商業銀行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扣款新臺幣304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69頁）。  



張芯慈國泰世華信用卡款 消費明細  資金來源 　 ↓ 繳納信用卡款 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37萬2131元。 　 ↓ 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扣款（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43頁以下）　  103年1月14日扣款2165元。 37萬213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2月18日扣款187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5月2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50萬元。 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6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103年6月13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5萬元。 45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7月14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50萬元。 　 ↓ 「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薪轉帳戶，103年8月14日扣款21762元。 15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9月16日扣款40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3年12月16日扣款500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月14日扣款65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2月16日扣款1104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3月17日扣款701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4月14日扣款229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6月16日扣款881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7月14日扣款4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8月14日扣款907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15日扣款526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9月2日扣款5380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8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萬元。 　 ↓ 104年10月14日扣款15129元。 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0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200萬元。 　　↓ 104年11月16日扣款5898元。 20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15日扣款5755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4年12月30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80萬元。 　　↓ 105年2月16日扣款17285元 8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3月15日扣款1420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4月11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48萬元。 　　↓ 105年4月14日扣款8201元。 48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5月16日扣款8156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6月14日扣款305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7月14日扣款922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8月16日扣款31884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9月14日扣款1097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0月14日扣款11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1月15日扣款134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5年12月14日扣款4682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月16日扣款541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2月18日扣款3510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3月16日扣款1679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4月17日扣款2275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5月16日扣款15629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6月14日扣款7767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14日扣款168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來120萬元。 　　↓ 106年8月15日扣款54877元。 120萬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9月14日扣款780元。  消費細目不詳  106年10月17日扣款195元。  

  

以上合計，貫華公司公款流入張芯慈帳戶中，已經支應張芯慈信用卡開銷，故流入款應予沒收:30萬元+79萬元+88萬元+25萬元+20萬元+200萬元+241萬5000元+298萬5000元+35萬元+34萬元+92萬元+5萬元+9萬元+20萬元+50萬元+3萬7500元+90萬元+6萬5000元+24萬8000元+16萬元+8萬元+2萬1000元+37萬2131元+50萬元+45萬元+150萬元+20萬元+200萬元+80萬元+48萬元+120萬元＝2128萬3631元 

附表七：張芯慈將公司剩餘資金挪用以購買「臺中市○○區○○里○○○街00號6樓之6」❶是張芯慈係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❺❻是輾轉來自貫華公司公款。

 1650萬元 購屋金流 ❶ 簽約金88萬元 106年7月10日簽約購買○○區○○○街00號0樓房屋（總價1650萬元），簽約時交付現金88萬元，是由被告張芯慈以不法月薪累積下來的積蓄所支付。 ❷ 135萬元 外公吳俊全現金贊助100萬元，故106年7月11日從「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135萬元（+30元手續費）到「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85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❸ 20萬元 106年7月11日有現金20萬元存入「兆豐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❹ 60萬元 106年7月20日來自「Ａ４４、臺中農會東勢區農會00000000000000號帳戶」65萬元轉入「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5、485頁）。106年7月25日從Ａ４４上述國泰世華帳戶，將第一筆60萬元轉入「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7月27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公款帳戶轉120萬元到「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6頁）。106年7月27日再從「張芯慈、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轉120萬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106年7月28日再將其中90萬元現金領出（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78、405頁），餘款陸續支付國泰世華銀行房貸扣款。 ❺ 97萬元 106年8月12日陽承志潛逃出境後，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3000元到「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106年8月22日再由「Ａ４４、合作金庫銀行西屯分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97萬（+15元手續費）轉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二第437頁、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❻  106年8月16日從「貫華公司、國泰世華銀行五權分行000000000000號」公款帳戶，轉118萬9000元到「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西臺中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337頁），此時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餘額已經高達243萬餘元，供房屋貸款扣款之用：  貸款1250萬元 Ａ４４去國泰世華銀行簽貸款契約：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63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03頁） 「000-00-000000-0」一般房貸-長放-1237萬元（前二審卷二第-413頁） 106年9月5日國泰世華銀行撥款1250萬元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本院銀行回函卷五第339頁）。 106年9月5日賣方從取走「000-000000000000000房屋履約保證專戶」1512萬2840元。   Ａ４４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供房貸扣款: 106年10月5日扣款20234元、5797元。 106年11月6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6年12月5日扣款20334元、5797元。 107年1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2月5日扣款21012元、5797元。 107年3月12日扣款18979元、5797元（本院銀行回函卷一第407頁）。 



 









